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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 

過渡至工作的有效策略的研究                    

報告摘要 
1. 研究背景、目的和方法 

 

為探討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過渡至工作的經歷，平等機會委員會（平機會）委託

香港城市大學的研究團隊進行了一項名為「香港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過渡至工作

的有效策略的研究」。 

1. 研究的具體目的如下： 
 

(a) 總覽本地及海外為促進殘疾人士獲得專上教育及從學校至工作的過渡所制訂

的政策和方法，以及他們於專上教育的成果（例如：完成專上教育的比率） 

及勞工市場的成果（例如：聘用持續時間、工資、培訓及晉升機會）； 
 

(b) 就年輕殘疾人士的教育與就業方面，蒐集他們及其家長、教師／學校管理層

及僱主的看法； 
 

(c) 檢視年輕殘疾人士的教育和事業抱負、他們用以實踐其學術和事業目標的策

略，以及這些策略的成效； 

(d) 探討年輕殘疾人士過渡至專上教育及勞工市場的經驗； 

(e) 識別出推動成功過渡的機制及影響這些過渡的障礙； 
 

(f) 評價由政府部門／政策局及其他持份者為推動年輕殘疾人士的勞工市場融合

而提供的資助、津貼及相關就業支援服務的成效；以及 
 

(g) 就推動年輕殘疾人士過渡至專上教育及勞工市場的制度層面支援作切實可行

的建議。 
 

2. 本研究採用了混合研究法。研究包括四個部分：a) 文獻綜述 b) 與年輕殘疾

人士的深入訪談 c) 與其他主要持份者的焦點小組會談及 d) 與年輕殘疾人士及

其他主要持份者的問卷調查。與年輕殘疾人士進行的首輪深入訪談，主要於 2020 

年 1 月至 10 月進行。另有 10 次的訪談則在 2021 年 9 月和 10 月進行。其他主要

持份者的焦點小組會談於 2020 年 1 月至 10 月進行。問卷調查於 2021 年 4 月至

10 月進行，受訪者在紙本或網上表格完成自我填寫的調查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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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入訪談和焦點小組會談的樣本數量                         問卷調查的樣本數量 
 

 

3. 研究討論了四條主要路徑：(a)  從中學到專上教育（路徑 1a 和 1b 的過渡） (b) 

從中學到工作（路徑 2 的過渡），以及  (c)  從專上教育到工作（路徑 3 的過渡）。 
 

4. 研究使用了微觀（通常指個人）、中觀（機構和組織）和宏觀（政府及其相關

法律制度和政策）層面的分析。 

2.  個人深入訪談和焦點小組會談的主要發現 

路徑 1：從中學到專上教育 
 

年輕殘疾人士從中學過渡至專上教育的過程 
 

1. 除了興趣、職涯抱負和畢業後的前景，一些年輕殘疾人士有策略地選擇了他們雖

有障礙但仍能勝任的學習領域。有些受訪者則嘗試在培訓或學習課程的實用性和

難度之間取得平衡。 
 

2. 儘管在某些情況下，是否繼續升學是由年輕殘疾人士的家長／照顧者決定，大多

數都是由他們自己做決定。 

從中學過渡至專上教育的阻礙因素 
 

3. 專注困難、在學習過程中所面對的不便 、在校內與同學相處出現困難、關於

披露殘疾的問題，以及學校一成不變的安排，均被識別為他們在專上教育難以獲

得取錄或充分適應的不利因素。 
 

4. 其他主要持份者（教師／導師、社工／輔導員／社會服務從業員和家長／照顧

者）在焦點小組會談中也表述了類似的觀察，反映學習過程常常讓年輕殘疾人士

感到沮喪。根據這些持份者所說，殘疾學生在學習過程中遇到人際交往困難。 

5. 升讀專上教育的年輕殘疾人士，尤其是那些在接受專上教育之前曾就讀特殊 

 訪談/會談的類型 

和次數 

樣 本 數  

量 

年輕殘疾人士 40 次深入訪談 40 

教師／導師 
2 次焦點小組會 
談 

12 

家長／照顧者 
2 次焦點小組會 

談 
15 

社工／輔導員／社會
服務從業員 

3 次焦點小組會
談 

23 

僱主 
2 次焦點小組會 

談 
9 

僱員 
2 次焦點小組會 

談 

14 

 

 樣本數量 

年輕殘疾人士 673 

教師／導師 155 

家長／照顧者 193 

社工／輔導員／社
會服務從業員 

111 

僱主 161 

僱員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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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的年輕殘疾人士，發現專上學校是一個新環境，不再有適切的支援。 
 

6. 受訪者對香港融合教育是否有效存在一些質疑，認為它反而阻礙了中學至專

上教育的成功過渡。教師／導師和社工／輔導員／社會服務從業員指出，一些能

力較低的學生在特殊學校或更能受益，但他們卻被安排於主流學校就讀，反而妨

礙他們從中學過渡至專上教育。 

從中學過渡至專上教育的促進因素 
 

7. 年輕殘疾人士表示，充分使用輔助技術可幫助他們克服殘疾帶來的限制；靈活的

學習和評估安排有助他們充分發揮潛能。 

年輕殘疾人士對學歷的影響和相關性之看法 
 

8. 年輕殘疾人士對學歷於其就業準備的作用有不同的看法，並表現出不同程度

的升學抱負。那些沒有專上學歷的認為，如果他們學歷低，獲得體面工作的機會

渺茫。但其中一些受訪者表示，學歷只能有限度地為他們帶來幫助。 

路徑 2 和 3：從中學或專上教育到工作 
 

年輕殘疾人士從中學或專上教育過渡至工作的過程 
 

9. 許多年輕殘疾人士表示，希望在完成中學及／或專上教育後找到一份工作。不

過，尋找工作的動機因人而異。他們有些人考慮進入勞工市場只因無法繼續升學。 
 

10. 許多受訪者渴望有一份穩定的工作。然而，他們往往沒有具體的職涯規劃。

他們似乎抱相對悲觀的職涯抱負，有些甚至表現出「我不在乎」的態度。 
 

11. 年輕殘疾人士在尋找工作過程中所遇到種種困難的經驗，不僅讓他們感到沮

喪，也讓他們對實現自己的抱負卻步。 

從中學或專上教育過渡至工作的阻礙因素 
 

12. 年輕殘疾人士，不論是否有專上教育學歷，從學校過渡至工作都遇到重大障

礙，顯示在學校和工作之間存在鴻溝。 
 

13. 許多年輕殘疾人士認為因自己的殘疾，不太可能被僱主視為合適的人選。如

果他們被錄用，將需要更多時間適應工作環境。 
 

14. 尤其是那些有精神及情緒問題或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等隱性殘疾的年輕

殘疾人士，自信不足對他們有顯著的負面影響。 
 

15. 受限的職業選擇、工作間缺乏無障礙設施和社會未能接納殘疾人士，顯示社

會標籤化、歧視和對殘疾人士缺乏了解等情況可能仍然存在。僱主對僱用殘疾人

士的負面態度也是家長／照顧者眼中孩子在求職的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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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在焦點小組會談中，教師／導師、社工／輔導員／社會服務從業員和家長／ 

照顧者，均指出僱主對僱用殘疾人士的態度負面。一些參與者強調，僱主往往更

願意僱用顯性殘疾人士而非隱性殘疾人士，因為僱用顯性殘疾人士有利表現他們

履行社會責任的人力資源措施。 
 

17. 調查結果似乎顯示，具有較高學歷並不一定能成功過渡至勞工市場。雖然大

學提供就業支援服務，但年輕殘疾人士認為這些服務未能有效應對他們的特殊需

要。 
 

18. 雖然部分年輕殘疾人士的家長／照顧者對他們給予大力支持，但過度保護可

能成為年輕殘疾人士職涯發展的重大障礙。 

從中學或專上教育過渡至工作的促進因素 
 

19. 根據年輕殘疾人士自己的說法，僱主提供的彈性工作安排，是促進他們從學

校過渡至工作的重要因素。 
 

20. 年輕殘疾人士覺得社工／輔導員／社會服務從業員提供的就業支援，是促進

他們從學校過渡至工作的元素。他們認為大學提供的實習機會有助他們過渡至工

作。 

21. 一些年輕殘疾人士認為，家長／照顧者是情感支持的來源。 
 

22. 年輕殘疾人士認為朋輩的支援是另一個重要的促進因素，為他們提供了有用

的資訊和情感支持。 
 

23. 年輕殘疾人士也認為，同事提供的幫助是提高他們職場適應能力的重要促進

因素。他們珍視同事對他們的特殊需要的理解及關注。 

其他關鍵主題 
 

高學歷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過渡至工作的經驗 
 

24. 因為再沒有深入的支援，之前就讀特殊學校的年輕殘疾人士在大學面臨更多

的挑戰。據他們指出，大學的調適不足引致對他們的不便。 
 

25. 較高學歷並不一定能令年輕殘疾人士在勞工市場取得成功。高學歷的殘疾人

士往往有更高的職涯抱負。然而，許多僱主所關注的仍然是他們的殘疾而非他們

的能力。職位轉介可能不適合高學歷的殘疾人士。 

年輕顯性殘疾和隱性殘疾人士從學校過渡至工作的經驗 
 

26. 由於藥物的副作用，專注困難是一些年輕隱性殘疾人士的普遍問題。患有抑

鬱症、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自閉症譜系障礙和思覺失調的年輕人，通常與

非殘疾的朋輩在人際關係上有困難。自信不足加劇這些隱性殘疾人士處理人際關

係問題的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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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長期待業的年輕殘疾人士 
 

27. 長期待業的年輕殘疾人士往往學歷較低。除了殘疾帶來的限制，低學歷使他

們更難進入勞工市場。 

28. 他們更容易受經濟衰退影響。他們非常依賴非政府組織為他們轉介工作。 
 

參與深入訪談的年輕殘疾人士和焦點小組會談的參與者對當前政策的意見（所有路徑） 
 

29. 參與深入訪談的年輕殘疾人士和焦點小組會談的參與者，均質疑融合教育的

成效，他們建議投放更多資源來改善融合教育。 
 

30. 儘管制定了《殘疾歧視條例》以防止殘疾歧視，一些年輕殘疾人士和社工／

輔導員／社會服務從業員根據自己的經驗和觀察，質疑條例的成效。 

3.  年輕殘疾人士問卷調查的主要發現 

迴歸分析識別了影響年輕殘疾人士路徑 1a、1b、2 和 3 過渡的促進和阻礙因素。

此外，也研究了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過渡至工作的不同路徑中在學校和職場所遭

受的殘疾歧視。 

路徑 1a 的過渡：就讀中學的年輕殘疾人士 
 

年輕殘疾人士就讀中學期間的信心 
 

1. 就讀中學的年輕殘疾人士視「法律支援（教育方面）」為促進因素， 顯示增加

《殘疾歧視條例》所訂明的法律保障，增強了他們就讀中學期間的信心。 

年輕殘疾人士就讀中學期間的上學困難 

2. 就讀中學的年輕殘疾人士認為教師／導師的支援是促進因素，說明增加教師 

／導師的支援，減輕了他們就讀中學期間的困難。 
 

3. 他們亦認為與教育相關的法律支援是最顯著的阻礙因素，代表他們認為《殘疾

歧視條例》所規定的法律保障是一把雙刃劍；當法律保障水平提高時，亦無意中

加劇了他們在中學就學時面對的困難。此外，他們還認為自我污名（第二大阻礙

因素）和殘疾的嚴重程度（第三大阻礙因素）加劇了他們就學時的困難。 

路徑 1a 到 1b 的過渡：年輕殘疾人士從中學過渡至專上教育的準備 
 

就讀中學的年輕殘疾人士之「生涯決策自我效能感」（準備升學階段） 
 

4. 就讀中學的年輕殘疾人士認為，朋輩的支援（最重要的促進因素）、教師／導

師的支援（第二重要的促進因素）和學校的支援（第三重要的促進因素）讓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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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準備升學時，加強他們作出與教育和就業相關決策的能力。 

路徑 1a 到 2 的過渡：年輕殘疾人士從中學過渡至工作的準備 
 

就讀中學的年輕殘疾人士的「生涯決策自我效能感（即將進入勞工市場階段）」 
 

5. 就讀中學的年輕殘疾人士認為，朋輩的支援（最重要的促進因素）、教師／導

師的支援（第二重要的促進因素）和學校的支援（第三重要的促進因素）讓他們

在即將進入勞工市場時，加強他們作出與教育和就業相關決策的能力。 

就讀中學的年輕殘疾人士的「工作搜尋自我效能感」 
 

6. 就讀中學的年輕殘疾人士認為，朋輩的支援（最重要的促進因素）、學校的支

援（第二重要的促進因素）和教師／導師的支援（第三重要的促進因素）有助他

們準備求職。 

7. 他們認為殘疾的嚴重程度是他們為尋找工作做準備的阻礙因素。 

路徑 1b 的過渡：就讀專上教育期間的年輕殘疾人士 
 

年輕殘疾人士就讀專上教育期間的信心 

8. 就讀專上教育的年輕殘疾人士認為，教師／導師的支援（最重要的促進因素）、 

《殘疾歧視條例》所訂明與教育相關的法律支援（第二重要的促進因素）和學校

的支援（第三重要的促進因素）增強了他們就讀專上教育期間的信心。 

年輕殘疾人士就讀專上教育期間的困難 
 

9. 就讀專上教育的年輕殘疾人士認為，殘疾的嚴重程度（最大阻礙因素）、自我

污名（第二大阻礙因素）和）、《殘疾歧視條例》所訂明與教育相關的法律支援（第

三大阻礙因素）加重了他們就讀期間的困難。 
 

10. 他們認為《殘疾歧視條例》所規定的法律保障是一把雙刃劍，當法律保障水

平提高時，無意中把他們標籤了。 

路徑 1b 到 3 的過渡：年輕殘疾人士從專上教育過渡至工作的準備 
 

就讀專上教育的年輕殘疾人士的「生涯決策自我效能感」（即將進入勞工市場） 
 

11. 就讀專上教育的年輕殘疾人士認為，教師／導師的支援（最重要的促進因素）、

學校的支援（第二重要的促進因素）、朋輩的支援（第三重要的促進因素）和社 

會機構的支援（第四重要的促進因素）讓他們在即將進入勞工市場時，加強他們

作出升學和職涯決定的能力。 
 

12. 此外，他們認為自我污名是第五最重要的促進因素。對自己殘疾身份有較負

面看法的年輕殘疾人士，傾向根據他們的殘疾情況作出工作選擇。研究也觀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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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升學決定時，他們也有類似的情況。 
 

13. 他們認為《殘疾歧視條例》所訂明與就業相關的法律支援是阻礙因素。這表

示他們認為《殘疾歧視條例》規定的法律保障是一把雙刃劍，當法律保障水平提

高時，無意中會妨礙他們作出升學和職涯決定的能力。 

就讀專上教育的年輕殘疾人士的「工作搜尋自我效能感」 
 

14. 就讀專上教育的年輕殘疾人士認為，學校的支援（最重要的促進因素）、朋輩

的支援（第二重要的促進因素）、社會機構的支援（第三重要的促進因素）和家

長／照顧者的支援（第四重要的促進因素）有助他們準備找工作。 
 

15. 他們認為殘疾的嚴重程度（最大阻礙因素）和《殘疾歧視條例》所訂明與就

業有關的支援加重了他們尋找工作的困難。 
 

16. 對於《殘疾歧視條例》所訂明與就業有關的支援，他們認為《殘疾歧視條例》所

規定的法律保障是一把雙刃劍；當法律保障水平提高時，無意中會阻礙他們為尋

找工作做準備。 

路徑 2 的過渡：年輕殘疾人士從中學過渡至工作 
 

完成中學並進入勞工市場的年輕殘疾人士的（感受到的）就業價值 
 

17. 完成中學並進入勞工市場的年輕殘疾人士認為，學校的支援（最重要的促進

因素）有助他們看重就業對他們的價值。 
 

18. 顯性殘疾人士也感到就業對他們有較正面的價值。年輕顯性殘疾人士的需要， 

較年輕隱性殘疾人士較容易被察覺，因而得到及時的支援，有助他們看重就業對

他們的價值。 
 

19. 他們認為殘疾的嚴重程度是阻礙因素，這表明殘疾程度較嚴重的年輕殘疾人

士沒那麼看重就業對他們的價值。 

完成中學並進入勞工市場的年輕殘疾人士（感受到的）就業恐懼 
 

20. 完成中學並進入勞工市場的年輕殘疾人士認為，自我污名是最大阻礙因素。

這顯示對自己殘疾身份有較負面看法的年輕殘疾人士，對就業有較多的恐懼。 
 

21. 顯性殘疾人士對就業有較少的恐懼。年輕顯性殘疾人士的需要較年輕隱性殘

疾人士容易被察覺，因而得到及時的支援，有助減輕他們對就業的恐懼。 

路徑 3 的過渡：年輕殘疾人士從專上教育過渡至工作 
 

完成專上教育並進入勞工市場的年輕殘疾人士（感受到的）就業恐懼 

22. 完成專上教育並進入勞工市場的年輕殘疾人士認為自我污名是阻礙因素，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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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對自己殘疾身份有較負面看法的年輕殘疾人士，對就業有較多的恐懼。 

年輕殘疾人士在學校遭受的殘疾歧視 
 

23. 總體而言，年輕殘疾人士可能在學校遭受殘疾歧視。只有 12.6% 指他們因其

殘疾而被小學或中學拒絕取錄。儘管如此，有 36.4% 表示，他們的老師未能了解

他們因殘疾而導致的學習困難。此外，36.1% 表示他們曾因殘疾而被同學取笑

或排斥。 
 

24. 在專上教育環境的年輕殘疾人士較在中學環境的年輕殘疾人士有可能在學

校遭受殘疾歧視。在專上教育環境的年輕殘疾人士中，有 44.8% 表示他們的老師

未能理解或難於理解他們因殘疾而導致的學習困難，有 46.4% 因殘疾在學校被同

學取笑或排斥。 

完成中學的年輕殘疾人士在勞工市場遭受的殘疾歧視 
 

25. 年輕殘疾人士也可能在職場遭受殘疾歧視。只有 18.9% 完成中學並在勞工市場

工作的受訪者認為他們因殘疾而沒有得到晉升。儘管如此，似乎較多年輕殘疾人

士在進入職場後遭受到殘疾歧視。33.3% 受訪者認為他們的僱主誤解他們的殘疾， 

並分配太簡單的工作給他們。此外，32.1% 認為他們的僱主無視他們的殘疾，並

分配太難的工作給他們。 
 

26. 年輕顯性殘疾人士較年輕隱性殘疾人士有可能在職場遭受殘疾歧視。在年輕

顯性殘疾人士中，有 39.6%  因為殘疾而被同事取笑或排斥。 

完成專上教育的年輕殘疾人士在勞工市場遭受的殘疾歧視 
 

27. 只有 19.2% 完成專上教育並進入勞工市場的受訪者認為他們的僱傭協議沒將

他們的殘疾考慮在內。但同樣，更多的年輕殘疾人士在進入職場後遭受殘疾歧視。有 

34.8% 受訪者認為他們的僱主無視他們的殘疾，並分配太難的工作給他們。此外，

31.3% 認為他們的僱主誤解他們的殘疾，並分配太簡單的工作給他們。 
 

28. 年輕顯性殘疾人士較年輕隱性殘疾人士有可能在職場遭受殘疾歧視。年輕顯

性殘疾人士中，有 33.3% 被拒絕提供工作調適，51.9% 認為他們因殘疾而沒有

得到晉升。 

4.  其他主要持份者問卷調查的主要發現 

僱主對僱用殘疾人士的關注 
 

1. 總體而言，大多數僱主表示願意僱用殘疾人士，尤其是具有專上學歷的。此外，

86.3% 僱主認為，如果工作要求相同，殘疾僱員應獲得與非殘疾僱員相同的薪酬。

85.1% 僱主願意聘請具有專上學歷的殘疾人士。 
 

2. 然而，過半數（55.3%）的僱主關注無障礙設施／調適措施的成本。同樣，過

半數 （52.2%）的僱主擔心與殘疾僱員相關的額外培訓成本，及因為可能被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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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能對殘疾僱員作紀律處分。 

僱員對僱用殘疾人士的關注 
 

3. 總體而言，超過 80% 的僱員表示願意與殘疾人士共事。與中小企業僱員相比，

大型企業僱員與殘疾人士共事的意願較高。 
 

4. 大多數僱員（84.4%）認為，殘疾人士應在面試過程披露可能影響其工作表現

的殘疾細節。72.7% 受訪者認為，與非殘疾的僱員相比，殘疾僱員若工作表現欠

佳，僱主更難解僱。 
 

5. 與中小企業僱員相比，大型企業僱員在與殘疾同事溝通時，會較注意自己的言

語，以免冒犯他們。 

家長／照顧者的看法 
 

6. 家長／照顧者認為《殘疾歧視條例》所訂明的法律保障是一把雙刃劍，可增強年

輕殘疾人士求學的信心；但他們對《殘疾歧視條例》的負面看法，令他們認為 

《殘疾歧視條例》加劇了年輕殘疾人士就讀期間的困難。 
 

7. 他們認為，朋輩的支援對紓緩年輕殘疾人士的求學困難至關重要。他們認為在特

殊學校的年輕殘疾人士在學業遇到的困難較少。 
 

8. 他們認為，對自己殘疾身份有較負面看法的年輕殘疾人士，對就業有較多的恐

懼。 

教師／導師的看法 
 

9. 教師／導師認為《殘疾歧視條例》所訂明的法律保障是一把雙刃劍，可增強年輕

殘疾人士求學的信心；但他們對《殘疾歧視條例》的負面看法，令他們認為《殘疾歧

視條例》加劇了年輕殘疾人士就讀期間的困難。 

10. 他們認為，學校的教學安排對增強年輕殘疾人士就讀期間的信心至關重要。 

11. 他們認為，增加社會機構的就業支援，有助提高年輕殘疾人士的就業價值。 
 

12. 他們認為，對自己殘疾身份有較負面看法的年輕殘疾人士，對就業有較多的

恐懼。 

社工／輔導員／社會服務從業員的看法 
 

13. 社工／輔導員／社會服務從業員認為《殘疾歧視條例》所訂明的法律保障是

一把雙刃劍，可增強年輕殘疾人士求學的信心；但他們對《殘疾歧視條例》的負

面看法，令他們認為《殘疾歧視條例》加劇了年輕殘疾人士就讀期間的困難。 

14. 他們認為，對自己殘疾身份有較負面看法的年輕殘疾人士，在學校上學較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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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更困難。 

15. 他們認為，社會機構增加就業支援，有助提高年輕殘疾人士的就業價值。 
 

16. 他們認為，對自己殘疾身份有較負面看法的年輕殘疾人士，對就業有較多的

恐懼。他們還認為，學校和社會機構的支援加劇了年輕殘疾人士對就業的恐懼。 

5.  建議 

研究團隊提出三個政策方向，內含八個相關策略。 

政策方向 1： 由福利為本模式轉移至權利為本模式 
宏觀層面介入 1：加強公眾對《殘疾歧視條例》的認知 

 

1. 建議年輕殘疾人士應在學校過渡至工作的早期被清楚告知其法律權益，從而

移除對《殘疾歧視條例》的認知鴻溝，對此條例制定的法律保障得以充分的認知。 
 

2. 政府應該在《殘疾歧視條例》引入積極責任條款，為殘疾人士提供合理調適， 從

而為殘疾人士建立真正有利的環境。 
 

3. 為進一步推廣來往工作間的路途的暢通易達作為積極責任的一部分，政府可

以進一步與建於 1997 年前的樓宇業主洽商，透過獎勵計劃和財政支援去實施增

加暢通易達性的改善工程，唯那些本身有場地困難或技術困難，不能實施這樣的

改善工作則除外。（《殘疾歧視條例》第 25 條(2)款）。 

宏觀層面介入 2：透過公眾教育在社區推廣接納多元的意識 
 

4. 平機會和勞工及福利局（勞福局）應該透過教育、使用共融語言及推行共融項

目，致力於締造和促成共融的環境，及廢除使用與殘疾相關而帶有負面含意的用

語。 
 

5. 教育局、學校和非政府組織應該強化他們之間的聯盟，以建立有效的協調，促使

商界參與。相關的介入措施包括 i）透過學校正規課程推廣多元和共融，以及 ii）

透過課外活動的安排促使商界參與。 
 

6. 在小一至小六常識科的學習範疇四「社會與公民」，及中一至中三「公民、經濟

和社會科」單元 1.2 的「人際關係與社會共融」推廣多元和共融概念。 
 

7. 課外活動的安排（包括中學期間的生涯規劃教育和其他學習經驗）可以用來培

養價值觀、自我價值及升學和職涯抱負。商校合作計劃可用作建立職場多元和共

融的孵化器，也有助年輕殘疾人士經歷實質過渡至工作時，縮窄與僱主之間的期

望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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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方向 2：減少跨界協作的差距 
中觀層面介入 1：加強主流中學的支援系統 

 

8. 教育局應擴大學校夥伴計劃中支援模式的範圍，讓特殊學校能適時將其所知

傳達給主流學校。 

9. 教育局應向學校提供穩定的專業人員的人手支援，尤其是校本言語治療服務。 
 

10. 學校應透過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在路徑 1 和 2 的過渡中，加強與非政府組

織合作。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可以動員學校的生涯規劃組及就業輔導組，以他

們的專門知識去支援年輕殘疾人士，而非政府組織可以提供他們在處理年輕殘疾

人士由學校過渡至工作的專業知識。 
 

11. 教育局應為所有需要個人化教育支援的殘疾學生強制推行「個別學習計劃」。

相關的過渡支援應納入為計劃的一部分。 

中觀層面介入 2：為年輕殘疾人士提供更多元化從學校過渡至工作的路徑 
 

12. 若情況容許，可透過跨界別協作增加「資歷架構」下「過往資歷認可機制」涵蓋

的行業和工作範疇，讓年輕殘疾人士（和其他合適的群體）作為路徑 2 過渡的 

替代路線，或取得相當於作路徑 3 過渡的資歷。 
 

13. 這需要三個層面的跨界別協作：i) 專責提供青年（就業支援）服務和殘疾人

士就業支援的非政府組織，及學校的生涯規劃組和就業輔導組應協作，甄選納入 

「過往資歷認可機制」的行業；ii）與信譽良好的行業公會協作，以確保質素； 

以及 iii）通過相關的業界的公會協助，建立僱主對「過往資歷認可機制」的信心。 

中觀層面介入 3：邀請商界參與推動職場共融 
 

14.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應要求所有上市公司，在其「環境、社會及管治

報告」披露公司在職場共融方面的工作。強制披露這些項目讓公眾可以監察企業

在支援殘疾人士就業和共融方面的表現。 
 

15. 專門支援殘疾人士就業的非政府組織應通過加入企業參與作為他們介入的

目標系統，以擴大其介入範圍。這些工作可以幫助企業更好地準備把殘疾人士納

入職場並作調適。 
 

16. 勞福局、勞工處和社會福利署應透過強化跨部門合作推廣職場共融，例如 i） 在

提供予殘疾人士的職業康復服務的津貼及服務協議中，納入推動職場共融的承諾；

ii）考慮透過「殘疾僱員支援計劃」增加僱主購買輔助設備和執行職場改善措施

的津貼金額；以及 iii）提供支援網絡推廣傷健共融，以協助實踐工作間傷健共融

的僱主。 
 

17. 勞福局、屋宇署和建築署可攜手合作改善樓宇環境和職場環境的暢通易達性。

此外，非政府組織、勞工處和社會福利署應採取主動，鼓勵商界善用津貼去促進

職場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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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方向 3：加強多層介入 
微觀層次介入 1：強化對殘疾專上學生的支援 

 

加強校園的暢通易達及年輕殘疾人士共融 
 

18.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應展示其明確決心，提升校園的暢通易達程度，並將支

援殘疾學生的特別補助金重新定位，將創造共融校園文化的支出納入為政府的經

常開支。 
 

19. 應訂立關鍵績效指標，以衡量各大學在促進有利全人發展的共融環境方面的

表現。教育局應確保在自資專上院校就讀的年輕殘疾人士在由學校過渡至工作時

不會受忽視。 

加強支援年輕殘疾人士的學習、心理及人際關係困難 

20. 大專院校的特殊教育需要支援小組應通過教師和朋輩強化他們的支援系統。 
 

21. 加强學術指導制度，使教師／導師在支援年輕殘疾學生時有更大的參與。建

議教師／導師盡早找出與年輕殘疾人士的學習、心理福祉和人際關係有關的主要

問題，並且盡量運用自己的角色來協助特殊教育需要支援單位作出及時的介入。 
 

22. 特殊教育需要支援單位應透過朋輩支援／大使計劃，鼓勵學生（即年輕殘疾

人士的同伴和朋友）作出支持。 

準備年輕殘疾人士的路徑 3 過渡 
 

23. 大專院校的就業支援單位應專注於為那些可透過實習機會、工作體驗學習計

劃和相關殘疾職涯輔導計劃而獲聘的年輕殘疾人士。 
 

24. 專門支援高學歷年輕殘疾人士就業的非政府組織應專注協助需要全面支援

的求職年輕殘疾人士；而大專院校的就業支援單位應訂立全面的程序，將年輕殘

疾人士轉介予外間機構，並且配合跟進行動。 
 

25. 勞工處應專注於路徑 3 的過渡後事宜，例如邀請商界參與推動職場共融及加

強促進暢通易達工作間，並且給予僱主經濟誘因，以聘請較低學歷的殘疾人士。 
 

26.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應制訂適用於大學整體的政策指引，為年輕殘疾人士提

供支援服務及調適。 

微觀層面介入 2：加強對隱性殘疾人士的支援 
 

路徑 1a 的過渡的相關介入措施 
 

27. 由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協調的家校合作，應視作為學校主動的介入點，連

同學校輔導組及學生支援組的支援，培養殘疾和非殘疾學生的互相了解。特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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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需要統籌主任應協調非政府組織參與。 
 

28. 教育局考慮強制教師修讀「基礎、高級及專題課程」中的相關單元「支援特

殊教育需要學生專題課程」，以加強教師照顧隱性殘疾學生的能力。 

路徑 1b 的過渡的相關介入措施 
 

29. 特殊教育需要支援小組、教師／導師和學生應透過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所資

助的大學朋輩支援／大使計劃採取行動，以加強殘疾和非殘疾學生的相互了解。 
 

30. 非政府組織應充分利用他們的專業人員，以支援這些在由中學／專上教育過

渡至工作的年輕殘疾人士。 

路徑 2 和 3 的過渡的相關介入措施 
 

31. 政府部門和非政府組織應提供殘疾意識培訓予職場主管、同事及高級管理人

員，以提高對年輕殘疾人士的隱性需要的意識。 
 

微觀層次介入 3：邀請家長／照顧者參與設計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過渡至工作的策
略 

 

32. 應在學校過渡至工作的早期，採取家庭為中心的方式，以發展各持份者之間

的相互了解，並建立支援系統；也應推廣權利為本的取向，讓年輕殘疾人士以自

身能力在學校過渡至工作的後期主導。同時也應提供心理教育以協助家長／照顧

者應付源於照顧殘疾子女而產生的壓力／沮喪。 

家長／照顧者在路徑 1a 過渡的參與 
 

33. 主流和特殊學校應主動加強以家庭為中心的家校合作，讓家長／照顧者積極

參與。 
 

34. 在尚未制訂校本密集學習支援（即「個別學習計劃」）時，應以家庭為中心來

推動服務從業員參與。鼓勵家長／照顧者了解子女的興趣和能力，並且與從業員

一同訂立務實的期望，以促進子女的發展。 

家長／照顧者在路徑 1b、2 及 3 過渡的參與 
 

35. 鼓勵年輕殘疾人士獨立發展，由學校過渡至工作的過程中自己作決定。除非

子女基於其殘疾無法作決定，或主動向家長／照顧者尋求意見，家長／照顧者應

尊重子女的權利。假若年輕殘疾人士需要個別／全面支援，學校和非政府組織應

提早為他們作出介入。 



17  

目錄 

報告摘要 ........................................................................................................................ 4 

1. 研究背景、目的和方法 ............................................................................................... 4 

2. 個人深入訪談和焦點小組會談的主要發現 ............................................................... 5 

3. 年輕殘疾人士問卷調查的主要發現 ........................................................................... 8 

4. 其他主要持份者問卷調查的主要發現 .................................................................... 11 

5. 建議 ............................................................................................................................. 13 

鳴謝 .............................................................................................................................. 22 

第一章﹕引言.............................................................................................................. 23 

1.1. 從學校過渡至工作的社會現象 .................................................................................. 23 

1.2. 香港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過渡至工作時面對的挑戰 .............................................. 24 

1.3. 此項研究的重要性 ...................................................................................................... 24 

1.4. 研究目標 ...................................................................................................................... 25 

1.5. 理論框架 ...................................................................................................................... 25 

1.6. 報告結構 ...................................................................................................................... 26 

第二章﹕文獻綜述...................................................................................................... 27 

2.1. 引言 .............................................................................................................................. 27 

2.2. 現時有及沒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年輕人的教育與勞工巿場情況 .............................. 28 

2.3. 其他地區的經驗 .......................................................................................................... 31 

2.3.1. 宏觀層面介入 .......................................................................................................................... 31 

2.3.2. 中觀層面的介入 ..................................................................................................................... 34 

2.3.3. 微觀層面的介入 ..................................................................................................................... 35 

2.4. 香港的經驗 .................................................................................................................. 38 

2.4.1. 宏觀層面的介入 ..................................................................................................................... 38 

2.4.2. 中觀層面的介入 ..................................................................................................................... 40 

2.4.3. 微觀介入措施 .......................................................................................................................... 42 

第三章：研究方法...................................................................................................... 49 

3.1. 文獻綜述 ...................................................................................................................... 49 



18 

 

3.2. 與年輕殘疾人士的深入訪談 ...................................................................................... 49 

3.3. 與持份者的焦點小組會談 .......................................................................................... 50 

3.4. 年輕殘疾人士和其他持份者的量性問卷調查 .......................................................... 50 

第四章：年輕殘疾人士的個別訪談結果 ................................................................. 55 

4.1. 年輕殘疾人士從中學過渡至專上教育的過程 .......................................................... 55 

4.2. 年輕殘疾人士從中學過渡至專上教育所面對的不利因素 ...................................... 56 

4.2.1. 專注困難 .................................................................................................................................. 56 

4.2.2. 在學習過程中遭受的不便 ..................................................................................................... 57 

4.2.3. 在學校與同學相處出現困難 ................................................................................................. 58 

4.2.4. 關於披露殘疾的問題 ............................................................................................................. 59 

4.2.5. 學校一成不變的安排 ............................................................................................................. 59 

4.3. 對年輕殘疾人士從中學過渡到專上教育的幫助及支援 .......................................... 60 

4.3.1. 運用資訊科技和輔助技術 ..................................................................................................... 60 

4.3.2. 學校所提供的調適 ................................................................................................................. 60 

4.4. 年輕殘疾人士從中學或專上教育過渡至工作的過程 .............................................. 61 

4.5. 年輕殘疾人士從中學或專上教育過渡至工作所面對的不利因素 .......................... 62 

4.5.1. 殘疾造成的限制 ..................................................................................................................... 62 

4.5.2. 自信不足 .................................................................................................................................. 63 

4.5.3. 受限的職業選擇 ..................................................................................................................... 64 

4.5.4. 工作間缺乏無障礙設施 ......................................................................................................... 65 

4.5.5. 社會未能接納殘疾人士 ......................................................................................................... 66 

4.6. 年輕殘疾人士從中學或專上教育過渡到工作的幫助及支援 .................................. 67 

4.6.1. 就業支援服務 .......................................................................................................................... 67 

4.6.2. 彈性工作安排 .......................................................................................................................... 69 

4.6.3. 家人的支持 .............................................................................................................................. 69 

4.6.4. 同儕和朋友的支持 ................................................................................................................. 70 

4.6.5. 同事的支持 .............................................................................................................................. 71 

4.7. 學歷對年輕殘疾人士的就業準備和升學抱負的影響和相關性的看法 .................. 71 

4.7.1. 對較高學歷是否能帶來就業機會存疑 ................................................................................ 71 

4.7.2. 對學歷是否有用的質疑 ......................................................................................................... 72 

4.8. 對目前政策的回饋和建議 .......................................................................................... 73 

4.8.1. 年輕殘疾人士繼續求學的機會 ............................................................................................ 73 



19 

 

4.8.2. 對《殘疾歧視條例》的意見 ................................................................................................. 73 

4.8.3. 加強公眾教育 .......................................................................................................................... 74 

4.8.4. 融合教育的成效檢討 ............................................................................................................. 74 

4.8.5. 引入殘疾人士就業配額制度和彈性工作時間 ................................................................... 74 

第五章：與其他主要持份者的焦點小組會談結果 ................................................. 76 

5.1. 年輕殘疾人士從中學升讀專上教育的不利因素 ..................................................... 76 

5.1.1. 學習對年輕殘疾人士來說是令人沮喪的經歷 ................................................................... 76 

5.1.2. 主流學校融合教育對年輕殘疾人士的負面影響 ............................................................... 76 

5.1.3. 學習能力低的殘疾學生錯配至主流學校 ............................................................................ 77 

5.1.4. 年輕殘疾人士在學校所面對的人際關係困難 ................................................................... 78 

5.2. 年輕殘疾人士從中學／專上教育過渡到工作的不利因素 ..................................... 78 

5.2.1. 年輕殘疾人士求職的困難 ..................................................................................................... 78 

5.2.2. 年輕殘疾人士就業支援服務的不足 .................................................................................... 79 

5.2.3. 達到勞工市場的工作要求困難 ............................................................................................ 80 

5.2.4. 工作間與僱主和同事發生衝突 ............................................................................................ 81 

5.2.5. 年輕殘疾人士自信不足 ......................................................................................................... 81 

5.2.6. 父母對年輕殘疾人士的過度保護態度 ................................................................................ 82 

5.3. 政策建議 ..................................................................................................................... 82 

5.3.1. 分配更多資源予培訓以更好地支援殘疾人士 ................................................................... 82 

5.3.2. 改善年輕殘疾人士的就業支援服務 .................................................................................... 83 

5.3.3. 為僱用殘疾人士引入就業配額制度和稅務優惠 ............................................................... 83 

5.3.4. 檢討殘疾僱員的最低工資制度 ............................................................................................ 84 

5.3.5. 通過公眾教育促進相互理解 ................................................................................................. 84 

5.3.6. 引入個案管理系統以更好地支援殘疾人士 ........................................................................ 85 

5.3.7. 加強執行《殘疾歧視條例》 ................................................................................................. 85 

第六章：問卷調查結果.............................................................................................. 86 

6.1. 路徑 1、2 及 3 過渡的迴歸分析概要 ....................................................................... 89 

6.1.1. 路徑 1 的過渡：正在上學的年輕殘疾人士的迴歸分析 ................................................... 89 

6.1.2. 路徑 2 的過渡：完成中學及已進入勞工市場的年輕殘疾人士的迴歸分析 .................. 91 

6.1.3. 路徑 3 的過渡：完成專上教育及已進入勞工市場的年輕殘疾人士的迴歸分析 ......... 91 

6.1.4. 路徑 1 至路徑 3 的過渡：家長／照顧者、教師／導師及社會工作者／輔導員／社會

服務從業員對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過渡至工作的觀感的迴歸分析 ......................................... 92 

6.2. 正在中學的年輕殘疾人士 ......................................................................................... 94 



20 

 

6.2.1. 路徑 1a 的過渡：正在中學的年輕殘疾人士的人口特徵 ................................................. 94 

6.2.2. 路徑 1a 的過渡：正在中學的年輕殘疾人士的迴歸分析 ................................................. 95 

6.2.3. 從路徑 1a 到 1b 的過渡：正在中學的年輕殘疾人士的迴歸分析 ................................... 97 

6.2.4. 從路徑 1a 到 2 的過渡：正在中學的年輕殘疾人士的迴歸分析 ..................................... 98 

6.3. 正在專上院校的年輕殘疾人士 ............................................................................... 100 

6.3.1. 路徑 1b 的過渡：正在專上院校的年輕殘疾人士的人口特徵 .......................................100 

6.3.2. 路徑 1b 的過渡：正在專上院校的年輕殘疾人士的迴歸分析 .......................................102 

6.3.3. 從路徑 1b 到 3 的過渡：正在專上院校的年輕殘疾人士的迴歸分析 ..........................104 

6.4. 完成中學及已進入勞工市場的年輕殘疾人士 ....................................................... 106 

6.4.1. 路徑 2 的過渡：完成中學及已進入勞工市場的年輕殘疾人士的特徵 ........................106 

6.4.2. 路徑 2 的過渡：完成中學及已進入勞工市場的年輕殘疾人士的迴歸分析 ................107 

6.5. 完成專上教育及已進入勞工市場的年輕殘疾人士 ............................................... 109 

6.5.1. 路徑 3 的過渡：完成專上教育及已進入勞工市場的年輕殘疾人士的人口特徵 .......109 

6.5.2. 路徑 3 的過渡：完成專上教育及已進入勞工市場的年輕殘疾人士的迴歸分析 .......110 

6.6. 年輕殘疾人士遭受的殘疾歧視 ................................................................................ 111 

6.6.1. 學校內的殘疾歧視 ...............................................................................................................111 

6.6.2. 完成中學及已進入勞工市場的年輕殘疾人士面對的職場殘疾歧視 ............................113 

6.6.3. 完成專上教育及已進入勞工市場的年輕殘疾人士面對的職場殘疾歧視 ................115 

6.7. 僱主和僱員的問卷調查 ....................................................................................... 117 

6.7.1. 僱主問卷調查 ....................................................................................................................117 

6.7.2. 僱員問卷調查 ........................................................................................................................120 

6.8. 家長／照顧者問卷調查 ........................................................................................... 123 

6.8.1. 路徑 1 的過渡：家長／照顧者對年輕殘疾人士上學時的信心的迴歸分析 ................123 

6.8.2. 路徑 2 和 3 的過渡：家長／照顧者對完成中學或專上教育及已進入勞工市場的年輕

殘疾人士的觀感的迴歸分析 ..........................................................................................................125 

6.9. 教師／導師問卷調查 ............................................................................................... 126 

6.9.1. 路徑 1 的過渡：教師／導師對年輕殘疾人士上學時的觀感的迴歸分析 ....................126 

6.9.2. 路徑 2 和 3 的過渡：教師／導師對完成中學或專上教育及已進入勞工市場的年輕殘

疾人士的觀感的迴歸分析 ..............................................................................................................127 

6.10. 社會工作者／輔導員／社會服務從業員問卷調查 ............................................. 128 

6.10.1. 路徑 1 的過渡：社會工作者／輔導員／社會服務從業員對年輕殘疾人士上學時之

觀感的迴歸分析 ...............................................................................................................................128 

6.10.2. 路徑 2 和 3 的過渡：社會工作者／輔導員／社會服務從業員對完成中學或專上教



21 

 

育及已進入勞工市場的年輕殘疾人士的觀感的迴歸分析 ........................................................130 

第七章：討論及建議................................................................................................ 132 

7.1. 討論 ........................................................................................................................... 132 

7.1.1. 路徑 1a 和 1b 的過渡：從中學到專上教育 ...................................................................132 

7.1.2. 路徑 2 的過渡：從中學到工作 ...........................................................................................137 

7.1.3. 路徑 3 的過渡：從專上教育到工作 ..................................................................................138 

7.1.4. 路徑 2 和 3 的過渡：在家長／照顧者、教師／導師、社會工作者／輔導員／社會服

務從業員眼中促進和阻礙的因素 ..................................................................................................140 

7.1.5. 路徑 2 和 3 的過渡：在僱主和同事眼中，聘請殘疾人士和跟他們共事的關注 ........141 

7.2. 建議 ...................................................................................................................... 143 

7.2.1. 加強公眾對《殘疾歧視條例》的認知 .......................................................................... 145 

7.2.2. 透過公眾教育，在社區推廣接納多元的意識 ................................................................. 146 

7.2.3. 加強主流中學的支援系統 ................................................................................................... 149 

7.2.4. 為殘疾人士推廣更多元化從學校過渡到工作的路徑 ..................................................... 151 

7.2.5. 邀請商界參與推動職場共融 ............................................................................................... 152 

7.2.6. 加強對殘疾專上學生的支援 ............................................................................................... 154 

7.2.7. 加強對隱性殘疾人士的支援 ............................................................................................... 157 

7.2.8. 邀請家長／照顧者參與設計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過渡至工作的策略 ........................ 158 

參考文獻 .................................................................................................................... 160 

附錄 1：個人深入訪談受訪者的人口特徵 ..................................................................... 172 

附錄 2：焦點小組會談參與者的人口特徵 ..................................................................... 174 

附錄 3：年輕殘疾人士問卷 ............................................................................................. 177 

附錄 4：主要持份者問卷 ................................................................................................. 205 

附錄 5：個人深入訪談訪問大綱 ..................................................................................... 251 

附錄 6：焦點小組會談的訪問大綱 ................................................................................. 259 



22  

鳴謝 
 

研究團隊謹向是次研究中所有受訪者致以衷心謝意，亦感謝各社福機構包括 

eConnect 就業連網及 CareER 等在研究過程中所提供的協助。 



23  

第一章﹕引言 
 

1.1. 從學校過渡至工作的社會現象 
 

不論社會經濟環境處於增長或衰退期，年輕人也往往是較易面臨失業的一群。在

眾多與年輕人失業相關的議題中，以糾正技術錯配、減輕在職貧窮以及促進學校

至工作的過渡三者最受關注（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2018；Wilson & Saha， 2019）。為了促使年輕人從學校過渡至工作，

各式各樣的策略讓他們能於在學期間加強工作能力及技能：包括教育「職業化」及

「實習計劃或在職訓練、就業配對服務、就業輔導與工作實習安排」（Wilson & 

Saha， 2019， p.12）。然而，過渡過程仍然充滿著障礙與挑戰，例如，部分畢業

生未能迎合勞工市場的期望，而院校亦難以尋求更好的方法推行就業教育，無法

令年輕人在投身勞工市場前作充足準備（Pavlova， Lee & Maclean， 2017）；院

校所提供的資訊與真實的勞工市場的情況不相稱；院校的社交網絡貧乏；以及缺

乏保障年輕人權益的渠道（Wilson & Saha， 2019）。這些障礙令年輕人由學校過

渡至工作的過程困惑及不確定。 
 

年輕殘疾人士的情況更為嚴峻。他們長期被拒於主流教育之外（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 & World Bank， 2011），即使得以入學，但相比沒有殘疾的學生而言，

他 們 能 升 學 的 機 會 較 低 （ 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 & World Bank， 2011;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2018）。缺乏提供特別安排措施的資源、

教師和家長支援不足（Lansdown et al.， 2013），及對幼童和年輕殘疾人士接受教

育的重要性的認知不足，導致他們的退學率和文盲率偏高，及升讀高中和大專的

比率也相對地低（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 & World Bank， 2011;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2018）。雖然有些殘疾人士能升讀專上教育，但有

時卻會在標準化的教育系統下遭歧視。可幸的是，這種情況自 2000 年代初倡議

切實推行融合教育以來，逐步得到改善（Lansdown et al.， 2013）。然而，此舉並

未足以實質地全面協助年輕殘疾人士能由學校過渡至工作。 
 

在就業方面，統計數字顯示殘疾人士較非殘疾人士難受聘（ILO & OECD， 2018）。

這可基於以下原因：首先，缺乏技能和學歷妨礙他們獲得就業機會；第二，由於

社會對殘疾有負面態度和錯誤觀念，例如：「殘疾人士的生產力低於非殘疾人士」、 

「殘疾人士傾向不時告病假和經常缺勤」，以及「需要大灑金錢改裝工作場所以

迎合殘疾員工」，僱主傾向不願提供工作機會予他們（Lansdown et al.， 2013）。即

使職業康復和就業服務一直致力協助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過渡至工作，及至關重

要的促進職場共融，但社會人士態度的改變，才是成事的關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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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香港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過渡至工作時面對的挑戰 
 

香港年輕殘疾人士的就業前景引起社會對勞工、經濟、社會發展及人權等議題的

關注。在 2020／21 學年，共有 748 名殘疾學生在香港 8 所教資會資助大學中就

讀（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 n.d.）。這些殘疾人士縱使有高學歷和能力，對

學問和事業滿懷憧憬，想盡展所長，但卻會因個人及社會層面的障礙，磨滅他們

的意向，並被排斥於勞工市場之外。 
 

年輕殘疾人士的勞動力未被發掘，而他們的窘境亦不被重視。眼見沒有殘疾的同

儕各有作為，自己卻有志難伸，年輕殘疾人士或會退出勞工市場從而不被界定為 

「失業人士」，這更是我們不願樂見的。這種情況可能會形成一些極其嚴重的後果，

因為這意味著僱主錯失找到合適人選的機會，而社會亦忽視了這個阻礙經濟和社

會變得繁榮的障礙。最重要的是，這些年輕殘疾人士意識不到他們可以是社會中

有價值的一員。這些困局，引發社會各界思考如何作出相應的補救行動。 
 

1.3. 此項研究的重要性 
 

為了讓年輕殘疾人士獲得教育，香港已推行融合教育逾 20 年。現在該是合適的

時候檢視殘疾學生如何能獲得支援，從而讓他們可由中學教育，過渡至專上教育， 以

至工作階段。雖然殘疾學生就讀專上學院有上升的趨勢，但這些學生是否得到適

當的支援去實現其學習和職業的抱負，仍有待了解。 
 

我們還觀察到，傳統的職業康復服務或不足以切合年輕殘疾人士的發展需要及其

特性。年輕殘疾人士的就業問題一直以來未被重視，他們過渡至工作的實況更鮮

被關注。有鑑於此，當務之急在於識別協助年輕殘疾人士實現其學業及事業目標

的策略，以促進他們由學校過渡至工作。與此同時，儘管企業對社會責任的關注

和承擔日漸增加，但相關的工作未有為年輕殘疾人士帶來明顯幫助，令這群年輕

人發展受阻。 
 

年輕殘疾人士由學校過渡至工作以及求職的困難，牽涉多個層面而且互相扣連的。

他們所面對的困難，可以從數個個人層面的因素解釋。舉例來說，一些年輕殘疾

人士的事業心態淡薄局限了他們參與勞工市場。這種心態，卻可歸因於各種社會、

經濟以至個人的因素。家庭被視為影響年輕殘疾人士事業抱負的關鍵因素（Shah， 

2010）。父母的過分保護態度或會阻撓年輕殘疾人士追求更高的目標。此外，年

輕殘疾人在職場遭受歧視，亦會讓他們洩氣（Lindsay， 2011）。若職場對年輕殘

疾人士的要求過高，他們便會傾向躲進自己的舒適圈內。 
 

年輕殘疾人士由學校過渡至工作這個議題，往往比想像中複雜。為了對根本問題

得到全面的了解，我們值得就不同相關層面作出進一步的探究，從而制定一些介

入策略以促進他們由學校過渡至工作。Mitchell（2012）指出，與香港年輕殘疾人

士關連的不同群組，包括：父母、教師、僱主、同事及輔導人員，他們之間甚少

協作，這亦是值得關注的情況之一。此外，我們需要了解，怎樣的協作能夠有效

支援和促進年輕殘疾人士由學校過渡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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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探究上述香港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過渡至工作的情況，平等機會委員會（平

機會）委託了香港城市大學的研究團隊進行一個研究項目，題為「香港年輕殘疾

人士從學校過渡到工作的研究」。 
 

1.4. 研究目標 
 

研究的具體目標如下： 
 

(a) 總覽本地及海外為促進殘疾人士獲得專上教育及從學校至工作的過渡所制訂

的政策和方法，以及他們於專上教育的成果（例如：完成專上教育的比率） 

及勞工市場的成果（例如：聘用持續時間、工資、培訓及晉升機會）； 
 

(b) 就年輕殘疾人士的教育與就業方面，蒐集他們及其家長、教師／學校管理層

及僱主的看法； 
 

(c) 檢視年輕殘疾人士的教育和事業抱負、他們用以實踐其學術和事業目標的策

略，以及這些策略的成效； 
 

(d) 探討年輕殘疾人士過渡至專上教育及勞工市場的經驗； 
 

(e) 識別出推動成功過渡的機制及影響這些過渡的障礙； 
 

(f) 評價由政府部門／政策局及其他持份者為推動年輕殘疾人士的勞工市場融合

而提供的資助、津貼及相關就業支援服務的成效；以及 
 

(g) 就推動年輕殘疾人士過渡至專上教育及勞工市場的制度層面支援作切實可行

的建議。 
 

1.5. 理論框架 
 

為識別出造成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過渡到工作的困難的決定性因素，本研究運用社會生態

系統理論研究影響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到工作的過渡中的不同領域之間的相互作用。（見

圖 1） 

 
 

 

 

 

 

 

 

 

 

 

 

 

 

 

 



26  

圖 1：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過渡至工作的互動模型 

 
 

 

1.6. 報告結構 
 

本報告共有七章。第一章講述本研究的背景和目的。第二章提供本地及海外對學

校過渡至工作的經驗的文獻回顧，及目前在香港、中國內地、日本、台灣、英國、澳

洲和加拿大所採用以促成由學校過渡至工作的相關介入方法。第三章闡述了本研

究項目的研究方法，包括個人面談、焦點小組會談和網上自填問卷調查。第四至

第六章則匯報分別從個別面談、焦點小組會談和網上自填問卷調查所得的結果。第

七章則包括討論部分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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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綜述 
 

2.1. 引言 
 

從學校過渡至工作，是指「年輕人由接受教育，轉往具生產力、正當的工作階

段這一過程」（Wilson-Clark & Saha， 2019， p. 3）。這個過程對年輕殘疾人士而

言，可算是別具挑戰，而社會各界都為支援這個群體而努力。這一章為大家概述：

a)  年輕殘疾人士與年輕非殘疾人士在目前教育和勞工市場情況的對比；b) 香港

和其他地區用於促進年輕殘疾人士由學校過渡至工作的政策和方法。 
 

這一章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會就年輕殘疾人士和年輕非殘疾人士在教育和

勞工市場情況的比較。餘下的三個部分，將綜述現時在香港和其他地區，為年

輕殘疾人士由學校過渡至工作而推行的介入措施。我們利用三層理論框架，將

這些相關的介入手法分類成微觀、中觀及宏觀。我們是根據協助年輕殘疾人士

的教育與就業之介入手法的目標系統的大小分類。在研究中，微觀層面介入的

目標系統是小規模的，並且通常是與個人層面相關（即年輕殘疾人士）；而屬於

宏觀層面的介入目標系統是大規模的，並可能與政府及其相關法律制度和政策

相關；中觀層面的介入目標系統是中等規模的（即學校、企業和非政府組織），

並可能包括機構和組織層面上的改變（Kwan， 2021）。 
 

根據 Wilson-Clark and Saha（2019）所提出有關由學校過渡至工作的模型，由

學校過渡至工作的過程可劃分為兩類。第一類指「準備年輕人過渡的過程」

（p.3） ，     當中關注年輕人是否能夠獲得和鍛煉出勞工市場所要求的技能，從而

「獲得、保持並茁壯成長於有生產力而正當的職位）並適應逐步演變中的市場環

境」（p.3）。「第二類指「造就實質過渡的過程」（p.3）。當中關注「年輕人能否順利

獲得可充分發揮其技能且有生產力及正當的就業機會」（p.3）。 
 

為了說明現時香港和其他地區年輕殘疾人士由學校過渡至工作的實踐經驗，本

研究界定年輕殘疾人士由學校過渡至工作的始點為高中教育階段（中四至中

六），以求職和獲得職位作為終點。此報告採用由上述兩個類別、三條路徑及三

個介入層面組成的框架（見表 1），並詳細說明每個過渡路徑，以對相關實踐經

驗進行分類。由學校過渡至工作的第一類標示為「過渡路徑(1， 2，3)的準備」，

而由學校過渡至工作的第二類則標示為「過渡路徑(1，2， 3)的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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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以介入層面、分類和過渡歸類之由學校過渡至工作的路徑 
 

路徑 層面 分類 描述 

所有路徑 宏觀 不適用  

路徑 1a（即接受中

學教育的年輕殘  

疾人士） 

 

中觀 準備路徑 1 過渡 
 

  從中學教育至專上教育 
路徑 1b（即接受專

上教育的年輕殘  

疾人士） 

微觀 實質路徑 1 過渡  

路徑 2 
中觀 準備路徑 2 過渡 

從中學教育至工作 
 微觀 實質路徑 2 過渡  

路徑 3 中觀 準備路徑 3 過渡 從專上教育至工作 
微觀 實質路徑 3 過渡 

 

2.2. 現時有及沒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年輕人的教育與勞工巿場情況 
 

表 2：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院校中有和沒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入學人數（全年）
（2012/13-2021/22 學年） 

 

 2012/13 2013/14 2014/15 2015/16 2016/17 2017/18 2018/19 2019/20 2020/21 2021/22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的入學人數 (N (%)) 

男性 160 

(62.0) 

158 

(59.8) 

178 

(56.0) 

191 

(54.1) 

224 

(58.2) 

285 

(59.0) 

357 

(60.7) 

449 

(62.6) 

455 

(60.8) 

546 

(57.1) 

女性 98 

(38.0) 

106 

(40.2) 

140 

(44.0) 

162 

(45.9) 

161 

(41.8) 

198 

(41.0) 

231 

(39.3) 

268 

(37.4) 

293 

(39.2) 

411 

(42.9) 

總數 258 

(100) 

264 

(100) 

318 

(100) 

353 

(100) 

385 

(100) 

483 

(100) 

588 

(100) 

717 

(100) 

748 

(100) 

957 

(100) 

按 年 入 學 人 數 變  

化百分比（+/-%） 

 

- 
 

+2.3 
 

+20.5 
 

+11.0 
 

+9.1 
 

+25.5 
 

+21.7 
 

+21.9 
 

+4.3 
 

+27.9 

沒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的入學人數 (N (%)) 

男性 43490 

(46.7) 

43740 

(46.3) 

44494 

(46.1) 

45036 

(45.8) 

45987 

(46.2) 

46507 

(46.6) 

46816 

(46.7) 

47444 

(47.1) 

48113 

(47.6) 

48113 

(47.9) 

女性 49646 

(53.3) 

50631 

(53.7) 

52099 

(53.9) 

53399 

(54.2) 

53511 

(53.8) 

53326 

(53.4) 

53462 

(53.3) 

53318 

(52.9) 

52936 

(52.4) 

52397 

52.1 

總數 93136 

(100) 

94371 

(100) 

96593 

(100) 

98435 

(100) 

99498 

(100) 

99833 

(100) 

100278 

(100) 

100762 

(100) 

101049 

(100) 

100510 

(100) 

按 年 入 學 人 數 變  

化百分比（+/-%） 

 

- 
 

+1.3 
 

+2.4 
 

+1.9 
 

+1.1 
 

+0.3 
 

+0.4 
 

+0.5 
 

+0.3.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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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入學人數 (N (%)) 

男性 43650 

(46.7) 

43898 

(46.4) 

44672 

(46.1) 

45227 

(45.8) 

46211 

(46.3) 

46792 

(46.6) 

47173 

(46.8) 

47893 

(47.2) 

48568 

(47.7) 

48659 

(48.0) 

女性 49744 

(53.3) 

50737 

(53.6) 

52239 

(53.9) 

53561 

(54.2) 

53672 

(53.7) 

53524 

(53.4) 

53693 

(53.2) 

53586 

(52.8) 

53229 

(52.3) 

52808 

(52.0) 

總數 93394 

(100) 

94635 

(100) 

96911 

(100) 

98788 

(100) 

99883 

(100) 

100316 

(100) 

100866 

(100) 

101479 

(100) 

101797 

(100) 

101467 

(100) 

按 年 入 學 人 數 變  

化百分比(+/-%) 

 

- 
 

+1.3 
 

+2.4 
 

+1.9 
 

+1.1 
 

+0.4 
 

+0.5 
 

+0.6 
 

+0.3 
 

-0.3 

資料來源：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UGC) 

 
表  3：按性別劃分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院校中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入學百分比

（全年）（2012/13-2021/22 學年） 
 

2012/13 2013/14 2014/15 2015/16 2016/17 2017/18 2018/19 2019/20 2020/21 2021/22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男

生 佔 男 生 入 學 總

人 數 的 百 分 比 

（%） 

 

 

0.37 

 

 

0.36 

 

 

0.40 

 

 

0.42 

 

 

0.48 

 

 

0.61 

 

 

0.76 

 

 

0.94 

 

 

0.94 

 

 

1.12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女

生 佔 女 生 入 學 總

人 數 的 百 分 比 

（%） 

 

 

0.20 

 

 

0.21 

 

 

0.27 

 

 

0.30 

 

 

0.30 

 

 

0.37 

 

 

0.43 

 

 

0.50 

 

 

0.55 

 

 

0.78 

特殊教育需要學

生佔總入學人數  

的百分比（%） 

 

0.28 
 

0.28 
 

0.33 
 

0.36 
 

0.39 
 

0.48 
 

0.58 
 

0.71 
 

0.73 
 

0.94 

資料來源：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UGC) 

 
在表 2 和表 3 中，顯示過去 10 年在教資會所資助的院校中，有和沒有特殊教育

需要的學生的入學情況。我們觀察到儘管按性別劃分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入學百

分比有起伏，就讀於教資會資助院校的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呈現上升趨勢；其中特

殊教育需要男生的入學比例稍高於特殊教育需要女生。我們亦觀察到香港本地大

學引入了相關的措施以支援特殊教育需要學生（見 2.4.3），促成特殊教育需要學

生的入學率的提升和他們完成學業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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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歲或以上殘疾人士之受僱比率（2000–2020） 
 

 2000 2007 2013 2020 

15 歲或以上殘疾人士人數 

（N）1 
260 500 347 900 558 000 490 800 

受僱殘疾人士佔總殘疾人

口的比率 （N (%)）1 

52 500 

(20.1) 

41 000 

(11.8) 

76 200 

(13.6) 

86 300 

(17.6) 

受僱殘疾人士佔總人口的 

比率（N (%)） 
1.6% 1.2% 2.0% 2.4%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1 不包括智障人士 

 

表 4 顯示在過去 20 年受僱殘疾人士的數字。首先，在 2007 年，受僱殘疾人士在

全部 15 歲或以上殘疾人士人口中所佔比例有所下降，而在全港總人口中亦然， 這

可能是因為經濟衰退所致。總體來說，在過去 20 年來，15 歲或以上殘疾人士受僱

比例儘管稍有上升，但在總人口中所佔比例，仍相對地低。 
 

表 5： 按殘疾類別劃分 15 歲或以上受僱殘疾人士百分比（2020） 
 

 

殘疾類別 
相關殘疾類別

的總人數 

（N） 

受僱

總人數 

（N） 

相關類別殘疾

人士中的受僱 

百分比（%） 

相關受僱殘疾類別 

佔受僱總人口百分比 

（%） 

肢體殘疾 242 800 11 300 4.7 0.3 

視力障礙 47 000 4 800 10.1 0.1 

聽力障礙 47 600 4 400 9.3 0.1 

溝通困難 46100 2 600 5.7 0.1 

精神病／情緒失調 248 900 60 900 24.5 1.7 

自閉症譜系障礙 10 500 2 500 23.5 0.1 

特殊學習困難 18 000 4 800 26.6 0.1 

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 15400 3 900 25.2 0.1 

總數 1 490 800 86 300 17.6 2.4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1 不包括智障人士 

 

表 5 顯示 2020 年按殘疾類別劃分受僱殘疾人士的數目。我們觀察到，在各殘疾類

別中，受僱殘疾人士比例最高的四類分別是：特殊學習困難（26.6%）、注意力不

足 ／ 過 度 活 躍 （ 25.2% ） 、 精 神 病 ／ 情 緒 失 調 （ 24.5% ） 及 自 閉 症 譜 系 障 礙

（23.5%）。受聘殘疾人士中，比率最低的是「肢體殘疾」類別（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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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其他地區的經驗 
 

由於全球對保障殘疾人士權益的意識逐漸提升，宏觀、中觀和微觀三種層面的介

入也被推出，以促進他們過渡至人生不同階段。本部分就年輕殘疾人士由學校過

渡至工作的問題，討論來自中國內地、日本、台灣、英國、澳洲和加拿大的經驗。 
 

2.3.1. 宏觀層面介入 
 

在宏觀層面上，上述 6 個地區執行了法律框架，以保障殘疾人士在整個由學校過

渡至工作的過程中不受歧視（見表 6）。涉及年輕殘疾人士由學校過渡至工作的

法律框架包含三個主要成份：i) 一般的維護法、ii) 就教育方面特別制定的維護

法，以及 iii) 就工作方面特別制定維護法。此 6 個地區制定了政策框架，在宏觀

層面支援年輕殘疾人士由學校至工作的實質過渡。教育方面的政策框架一般包含

三個成份：i) 特殊教育、ii) 融合教育、及 iii) 職業教育，包括每個成份於中觀和

微觀層面所施行的特定政策和措施（見表 7）。 
 

反歧視法例和就業配額制，是維護殘疾人士權益的兩個主要法律途徑（Hao & Li， 

2020）。就業配額制在很多地區（如：中國內地、日本、澳洲、意大利和德國）已

經實施。此制度要求公司僱用最低百分比或特定數目的殘疾人士。超過 50 名僱

員的公司，有關限額會介乎於 1.5%（如中國內地）至 7%（如澳洲）之間；未能

達致有關限額要求者會被罰款或徵稅。有些地區則引進新方法以擴大對殘疾人士

的保障範圍。例如，英國自從 2013 年起，實施了《公共服務（社會價值）法》。

此法要求涉及公共採購過程的公司在進行採購程序前，須就「更廣泛的社會、經

濟和環境利益」作進一步考慮（Cabinet Office of the United Kingdom， 2021， 第 

1 段）。而中國內地（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f the PRC，  2011）、日本

（Cabinet Office of Japan， 2020）及台灣（Ministry of Justice of Taiwan， 2021）

也有採用類似的措施。 
 

就保障殘疾人士的政策方針而言，我們值得進一步了解英國、美國和台灣三地為

殘疾學生強制推行的個別化教育計劃。這些地區的殘疾學生，都有專為他們的特

殊教育需要而設的個別化教育計劃。在美國，過渡計劃是被視為 14 至 22 歲殘疾

學生個別化教育計劃的一部分。他們的學校和職業康復服務提供者，會因應學生

個別年齡和殘疾情況所作的過渡評估，㩗手制定他們的專上教育目標。個別教育

計劃強調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需要和喜好。相應地，亦有提供個別化的過渡服務

予這些學生，幫助他們準備由學校過渡至工作；而職業導師亦在過程中提供相關

支援，以幫助學生獲得所需技能（Disability Rights North Carolina， 2017）



 
 

表 6：其他地區對年輕殘疾人士的宏觀層面介入措施一覽 
 

地區 介入種類 

 a. 重要法律框架及方法 

 
 

中國

內地 

1 中華人民共和國殘疾人保障法 1 

2 中華人民共和國殘疾人社會保障法 2、3
 

3 中華人民共和國殘疾人就業條例 2、3
 

4 中華人民共和國殘疾人教育條例 4 

5 就業配額計劃：不少於僱員總數的 1.5% 5 

6 殘疾就業保障金：僱主為僱用少於法定配額的殘疾人士而支付金額 5 

 

 

日本 

1 為殘疾人士而設的基本法律 6 

2 消除對殘疾人士歧視的法律 7 

3 有關推動殘疾人士就業等的法律 8 

4 就業配額計劃：私營機構不少於僱員總數的 2.3%；公營機構及團體不少於僱員總數的 2.6% 9 

5 金錢賞罰制度：按照私營公司僱用殘疾人士的數目作出獎賞或懲罰 9 

6 強制披露殘疾人士的就任及離職（適用於全國性及地區性公共機構）9 

 
台灣 

1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10 2 特殊教育法及其施行細則 11、12
 

3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 13 

4 
身心障礙者定額進用制度：至少 34 名僱員的公共機構不少於僱員總數的 3%；至少 67 名僱員的私營機構不少於僱員總 

數的 1%（《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38 條）10 

英國 1 《2010 年平等法》14 2 《2014 年照顧法》15 

3 《2005 年精神上行為能力法》15 4 《2014 年特殊教育需要及殘疾規條》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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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 1 《1991 年歧視法》16 2 《1992 年殘疾歧視法》16 

加拿大 1 《加拿大人權法》17 2 《就業平等法》18 

 b. 重要政策框架 

中國

內地 

1 國家人權行動計劃 19 2 特殊教育提升計劃 19 

3 在就業職位中為殘疾人士保留特定比例的意見書 19 

4 推廣為殘疾人士而設的支援就業的意見書 19 

日本 1 為殘疾人士而設的基本計劃 20 

2 殘疾人士就業措施的基本政策 9 

台灣 1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白皮書》21 

2 特殊教育課程實施準則 22 

英國 1 特殊教育需要及殘疾實施準則：0 至 25 歲 15 

 

澳洲 
1 全國性殘疾策略 23 

2 2005 年殘疾教育標準及其指引備註 24、25
 

3 全國性殘疾就業策略 26 

加拿大 1 聯邦殘疾參考指引 27 
 

1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f the PRC (2011); 2 Hao & Li (2020); 3 Tong (2017); 4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PRC (2021); 5 EURObiz (2016); 6 Ministry of Justice of Japan 

(2014); 7 Ministry of Justice of Japan (2017); 8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 (n.d.); 9 Cabinet Office of Japan (2020); 10 Ministry of Justice of Taiwan (2021); 11 Ministry 

of Justice of Taiwan (2019); 12 Ministry of Justice of Taiwan (2020); 13 Ministry of Justice of Taiwan (2014); 14 Equality and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2018);15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 Department of Health of the United Kingdom (2015); 16 Australi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2014); 17 Department of Justice of Canada (2021a); 18 Department 

of Justice of Canada (2021b); 19 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 of PRC (2019); 20 Cabinet Office of Japan (2018); 21 Social and Family Administration of Taiwan (2015); 22 

National Special Education Information Network (2019); 23 Department of Social Services of Australia (2017); 24 Federal Register of Legislation of Australia (2005); 25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Skills and Employment of Australia (2012); 26 Department of Social Services of Australia (2021); 27 Government of Canada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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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中觀層面的介入 
 

為年輕殘疾人士準備並由學校實質過渡至工作的，上述 6 個地區均在中觀層面上推

行了多項措施，以支援參與其中過程的不同持份者，例如相關的政府部門、企業、

學校、非政府組織及家長等，並且促進這些持份者之間的多方協作。支援這些持份

者的方式有：i) 以提供津貼、福利及特別稅務優惠予指定機構作為鼓勵 ii) 為特定人

士提供特別的支援與培訓課程，使其更能應對殘疾人士由學校過渡至工作。至於促

進多方協作的方式有：i) 推行有特定目標的多方協作項目及 ii) 建立分享資訊和溝

通的平台。 
 

透過上述協作項目或平台的協調單位，讓不同部門和組織所提供的服務和資源得到

更為妥善協調。澳洲政府資助的國家殘疾協調人員計劃，便是其中一個例子。此計

劃在全國州份及地區層面推行範圍廣泛的項目，與持份者合力，有策略地應對 殘

疾 人 士 在 接 受 專 上 教 育 及 其 後 於 就 業 所 遭 受 的 制 度 障 礙 （ Australian 

Disability Clearinghouse on Education and Training， n.d.）。 
 

雖然企業應被視為重要的持份者，但現存的文獻往往都只從福利或社會服務角度，而

不會從商界的觀點探討殘疾人士的就業問題（Giermanowska et al.，  2020）。關於企

業在推進殘疾人士在職場上的福祉所擔當之角色，如果招聘程序和人力資源措施可

以為殘疾人士提供適當的便利，會有助他們發揮潛能（Schloemer-Jarvis， Bader  &  

Böhm，  2021）。職場共融的概念至今仍然十分空泛。正如   Bersin  and Enderes

（2021）指出：「多元、平等和共融等議論已有相當的討論，卻欠缺明確的指引以達致

成果。」（p.36）至於如何能夠讓僱主認為殘疾人士能為企業創造價值，我們亦所知

甚少（Luecking， 2008）。 
 

現有一些項目是協助企業達成職場共融的。舉例來說，《英國殘疾權益》為企業經

理和其他員工提供領導及與殘疾人士共事技巧的培訓，讓他們提升在職場上管理殘

疾人士及與其共事的技巧。這些培訓由曾與殘疾人士有親身接觸經驗的人士教授，

並避免使用複雜的行內術語，以言簡意賅方式講解。此訓練大大增加企業經理對殘

疾平等和殘疾權益的了解，並建立他們與殘疾人士共事的信心。該項目亦回應了僱

主對於聘請殘疾人士及與其共事的疑慮，例如：獲悉發掘殘疾人才的途徑、辨識他

們會面對的問題及提供適當支援，以及推動公司上下建立職場共融的策略等

（Disability Rights UK， n.d）。而在中國內地，中國殘疾人聯合會已為企業和殘疾人

士設立網上工作配對平台。目前已有超過 30 000 間企業參與該平台， 為殘疾人士提

供 45 000 個職位（Changtan Town Disabled Persons Federation， 2018）。  表 7 總結了中

觀層面的介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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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微觀層面的介入 
 

在微觀層面，上述 6 個地區實施了多項措施，以支援年輕殘疾人士由學校過渡至工作

過程的不同階段。支援殘疾人士的方式包括：i) 提供資助和津貼；ii) 按他們的需要提

供技術培訓和支援；iii) 在教育和工作間的安排上提供便利和作出遷就。 
 

在提供職業技能培訓方面，雖然「先就業，後培訓」是推行職業康復服務普遍接受的

方法 （Corrigan & McCracken， 2005），亦有一些積極的方法促使年輕殘疾人士抓緊

受僱機會。例如，加拿大一項非牟利機構 EmployAbilities 曾推出一項名為「Learn 2 

Earn」的計劃，支援艾伯塔省愛德蒙頓巿一所中學的年輕殘疾人士從中學過渡至工作。

該機構發現在支援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過渡至工作的服務的不足，故在計劃中加入為

期 10 個星期的受薪職業技能訓練。介乎 15 至 30 歲有精神健康問題（如有抑鬱症和

焦慮症） 的年輕殘疾人士，均有資格參與這項計劃（EmployAbilities， n.d.）。 
 

在提供生活技能訓練方面，加拿大有一個例子可供參考。獨立生活技能是一些為年輕

殘疾人士而設的訓練項目的重點。獨立訓練項目協助 17 至 21 歲的年輕殘疾人士學習

到日常獨立生活的技能，如購買日常用品和煮食（Kingsnorth et al.， 2019）。 
 

此外，亦有一些促進擁有專上學歷的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過渡至工作的措施。曾於 

2.3.2 提及，由澳洲政府資助的「國家殘疾協調人員計劃」， 同樣亦於微觀層面中作

介入。此舉為殘疾人士爭取平等機會，讓他們從而能夠升讀專上院校， 以及達到他

們升學及隨後就業的目標（Department of Education，  Skills， and Employment of 

Australia， n.d.）。大學的支援人員能夠辨識和幫助有需要的學生，以及關注學生從

申請入學到畢業的這個周期之間的轉捩點（Hamlet et al.， 2014）。表 7 總結了微觀

層面的主要介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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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其他地區對年輕殘疾人士的中觀和微觀層面介入措施一覽 
 

地區 從學校到工作的過渡策略／就業支援 過渡的路徑 

 路徑 1a 和 1b 路徑 2 路徑 3 

 從中學教育到專

上教育 

從 中 學 教 育 到  

工作 

從 專 上 教 育 到  

工作 

中國

內地 

1 在「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全國統一考試」作出調適1 🗸   

2 
採「一人一檔」、「一人一策」的個人化個案管理以助 

從學校過渡至工作2 

 
🗸 

 

 

日本 
1 職業生涯探索計劃 3  🗸 🗸 

2 
青年獨立及挑戰計劃：在初中和高中學校推行企業 

家教育、實習計劃 3 

 
🗸 🗸 

 

 
 

台灣 

1 個別化教育計劃及個別化指引計劃 4 🗸   

2 強調人生和就業的調適職業教育 4  🗸  

3 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青年就業領航計劃 4  
🗸 

 

4 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青年體驗學習計劃 5 🗸 🗸 🗸 

 

5 

工作過渡服務：協助從中學、專上學校（職業訓練） 或大專

院校畢業的殘疾學生從學校教育轉移至工作 6 

  

🗸 

 

🗸 

 
英國 

1 個別化教育計劃 7 🗸   

2 
在初中階段推行初步職業教育與培訓，包括短期工 

作體驗、事業教育、及培育開創企業和就業的技巧 8 

 
🗸 

 

3 
設立 6 個水平（中級、高級、專上、學位、研究生 

及見習生）的見習生制度 9 

 
🗸 🗸 

澳洲 1 
準備中學生投身工作的框架：鼓勵學校在中學教育 

中融合職業學習及職業教育與培訓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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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為未來作好準備：支援學校的事業教育 11  🗸  

3 在學校設立「行業培訓中心」計劃 12  🗸  

4 家庭與學校協作框架：推動家長參與支援學生的學習 13 🗸 
 

🗸 

5 全國殘疾統籌主任計劃 14 🗸 🗸 🗸 

 
加拿大 

1 見習生計劃 15  🗸 🗸 

2 
學生實習計劃：為專上學生安排跟學習範疇相關的 

受薪工作體驗16 

  
🗸 

3 為殘疾學生而設的聯邦學生工作體驗計劃*17  🗸 🗸 

4 「Young Canada Works」計劃 18  🗸 🗸 
 

1 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PRC (2019); 2 State Council of the PRC (2022); 3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16); 4 National Special Education Information 

Network (2019); 5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aiwan (2021); 6 Workforce Development Agency of Taiwan (2017); 7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 Department of Health of the 

United Kingdom (2015); 8 Cuddy & Leney (2005); 9 British Council (n.d.). 10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Skills and Employment of Australia (2020a); 11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Skills and Employment of Australia (2021); 12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Skills and Employment of Australia (2020b); 13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Skills， and Employment 

of Australia (2020c); 14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Skills and Employment of Australia (n.d.); 15 Employment and Social Development Canada (2021a); 16 Employment and 

Social Development Canada (2021b); 17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 of Canada (2021); 18 Government of Canada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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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香港的經驗 

表 8：香港對殘疾人士的宏觀層面介入措施一覽 
 

宏觀層面的介入 

a. 法律框架 

《殘疾歧視條例》1 

b. 政策框架 

《殘疾人及康復計劃方案》2 
1 Equal Opportunities Commission (2021a); 2 Labour and Welfare Bureau (2021) 

 

2.4.1. 宏觀層面的介入 
 

為使年輕殘疾人士在不同的人生階段得到保障 — 包括本研究所針對從學校到工作的

過渡 — 先決條件是營造有利的環境。中華人民共和國，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已簽

署《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特區政府分別頒佈了一個法律和政策框架：《殘疾歧視

法例》（第 487 章）和《殘疾人及康復計劃方案》（前稱《香港康復計劃方案》） 

（Rehabilitation Advisory Committee， 2020; Equal Opportunities Commission， 2021a）。 

 

《殘疾歧視法例》保障殘疾人士在此法例的保障範圍，從學校過渡到工作的過程中，

免受任何形式的歧視、騷擾及傷害。同時確保他們接受本地教育及就業獲得平等的機

會（Equal Opportunities Commission， 2001），亦訂明殘疾人士及與其有聯繫的人士

如父母或照顧者之權益。此法例並且保障殘疾人士在工作地點、學校和其他教育單位

等指定公眾領域內的權益。除非提供此類措施會造成不合情理的困難，學校和僱主有

提供支援和合理便利的義務。 
 

《殘疾人及康復計劃方案》制訂了一個政策框架，以綜觀整個人生的方式，為制定和

實施政策提供相關的方向。當中包括為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提供支援、職業康復培訓及

職業培訓，以及有關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過渡至工作的就業支援。政府主導的就業支

援措施由三個部分組成：第一部分包括以就業前培訓計劃、試工和安排實習等形式進

行的培訓和再培訓，讓殘疾人士有機會投身公開就業（勞工市場上的就業機會）。第

二部分包括津貼指定數目的獎勵金額，鼓勵商界參與。第三部分包括提供工資補貼，

以支援殘疾人士持續就業。 
 

值得指出的是，香港現行的《殘疾歧視法例》，在僱主提供便利方面並未符合國際標準。

在香港，雖然《殘疾歧視法例》建議僱主應該提供合理的便利予殘疾應徵者或僱員，

但目前卻要求僱工履行積極責任。政府現時仍在檢討是否應在《殘疾歧視法例》中加入

「提供合理便利的責任」的條文。在部分推行反歧視法例的地區，僱主是有法律責任

為殘疾人士的需要提供合理的便利。在《1990年殘疾美國人法》、英國的《2010年平等

法》和澳洲的《1992年殘疾歧視法》之下，僱主未能提供合理便利已屬違法。不過，在

香港，「作 出合 理遷 就的責 任」 納入 仍未 包括在 《殘 疾歧 視法 例》中 （Equal 

Opportunities Commission， 2016）。 

 

另一受關注的議題，是主流學校提供的支援能配合特殊教育需要學生需要的程度。自

1997 年開始推行融合教育後，殘疾人士家長都期望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子女能就讀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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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他們相信，借助接受正規課程和有健全朋輩作為榜樣的優勢，能夠讓子女更有前

途（Wong et al.， 1999）。此外，香港並沒有強制實行個別化教育計劃。不論殘疾學生

於特殊學校還是主流學校就讀，並非所有殘疾學生都有個別化教育計劃，以應對他們的

特殊學習需要（Cheung et al.， 2019）。 
 

相對之下，台灣和美國的法例均有就特殊教育需要的教師的資歷實施法定要求，要求

他 們 要 充 分 裝 備 其 知 識 與 技 能 ， 以 服 務 殘 疾 學 生 （ Subcommittee on Integrated 

Education， 2014）。就特殊教育需要教師的資歷，香港的規定是相對寬鬆的。官立和

資助學校僅要求一定比例的教師完成基礎、高級和專題課程，以符合教育局訂下的目

標數目（(a)15% 至 25% 教職員完成了基礎課程；(b) 至少 6 至 9 位教師完成了高級課

程；以及(c)至少 6 至 9 位教師完成了專題課程）（Education  Bureau，  2021m）。至 

2020/21 年底，任教於主流學校的教師中，約 43% 小學教師和 33% 中學教師接受過 30 

小時或以上的特殊教育培訓（Education Bureau， 2021n）。即是說，只有少於半數任教

於公立學校的教師曾接受過 30 小時基礎特殊教育需要培訓，實不足以照顧於融合課

室中上課的殘疾學生的多元需要。因此，相比起台灣要求特殊教育需要的教師接受在

入職前培訓和實習，本地特殊教育需要教師的準備程度相對較低。因為沒有足夠的實

踐經驗，本地特殊教育需要教師可能缺乏知識和技能來支持殘疾學生進行職業規劃，

無法有效幫助他們從學校過渡到工作。 



40  

2.4.2. 中觀層面的介入 
 

中觀層面的介入以促進組織上的改變為目的。就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至工作的過渡而言， 

中觀層面介入是指學校、企業、非政府組織和其他相關機構的協作。表 9 顯示了其中一

些介入措施。 

表 9：香港對殘疾人士的中觀層面介入措施一覽 

中觀層面的介入 

 
從學校過渡到工作的策略／就業支援 

過渡的路徑 

路徑 1a 和 1b 路徑 2 路徑 3 

從中學教育到專上教育 從 中 學

教 育 到   

工作 

從 專 上

教 育 到   

工作 
路徑 1a 路徑 1b 

a. 政府推出之介入 

1 學校伙伴計劃 1* 
 

    

2 全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 2* 
 

    

3 商校合作計劃 
3*

 
  

 

  

4 「就業展才能」計劃 4*   
 

 
 

 

5 「創業展才能」計劃 5*   
 

 
 

 

b. 非政府組織推出之介入 

1 賽馬會「覓向」支援計劃 6* 
 

 
 

 
 

 
 

 

2 「賽馬會共融・知行計劃」7*   
 

 
 

 

3 協康會「共創可能」計劃 7*   
 

 
 

 

4 
CareER「疾風草」職涯發展計劃7*     

 

5 
香港耀能協會「特別學習需要青 

年工作實習平台」7* 

   

 
 

 

6 
香港大學公民社會與治理研究 

中心「聚創樂融計劃」7* 

   

 
 

 

7 
心光盲人院暨學校「有作為」計

劃8*
 

   

 
 

* 在中觀及微觀層面提供支援 
 

1 Education Bureau (2019); 2 Education Bureau (2014;2021b); 3 Education Bureau (2021h); 4 Labour Department 

(2014); 5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2021a); 6 TWGHs Ho Yuk Ching Educational Psychology Service Centre 

(2019); 7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2021); 8 Ebenezer School & Home for the Visually Impaired (n.d.) 

 

就中學教育程度之介入（為路徑 1 過渡作準備），教育局推行包含主流學校和特殊學校

參與的「雙軌制」模式，及學校夥伴計劃（Education Bureau， 2019），以促使特殊學校

與主流學校的協作，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學校夥伴計劃現時提供兩種支援模式。第一個模式讓特殊學校能夠充當「特殊學校暨資

源中心」（Education Bureau， 2021g， para. 2），向相關主流學校分享他們在支援殘疾

學生方面的經驗和專業知識；第二個支援模式讓群育學校能夠充當資源中心（群育學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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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離開群育學校重返主流學校第一年，與在群育學校修畢短期適應課程的殘疾學生以及

相關的主流學校提供支援（Education Bureau， 2021g）。 
 

此外，當局亦以三層支援模式，推行全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給在主流學校就讀的殘疾

學生提供系統化的支援（Education  Bureau，  2016;  2021b）。當局亦鼓勵學校透過家校

合作和跨界別協作，與各持份者參與其中（Education Bureau， 2021b; 2021i）。 
 

為及早辨識和及早介入，如果殘疾學生被分配接受三層支援模式中的第二或第三層支援，

須成立一個由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帶領的學生支援組，當中的參與者包括學校主要成

員，例如：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校長、副校長或高級教師、班主任、科任教師、及殘疾

學生的家長（Education Bureau， 2014， 2016， 2021j）。如有需要，專家亦會參與規劃

特定評估和支援服務。如果學生被分配接受第三層支援，有關學校會安排進行「個別學

習計劃會議」（Education Bureau， 2021b; 2021i）。 
 

由中學過渡到專上教育（即路徑 1a 的實質過渡）的介入措施中，東華三院推出的賽馬

會「覓向」支援計劃，是一個在中觀及微觀層面支援年輕殘疾人士的例子。在中觀層面，此

計劃與學校合作，在完成中學前一年，提供幫助予 14-24 歲患專注力失調／過度活躍症

與自閉症譜系障礙的年輕殘疾人士。透過舉辦工作坊，促進他們過渡至專上教育的校園

生活，並支援他們的父母及／或照顧者（見 2.4.3 所述微觀層面的實施）。此計劃同時與

企業合作，提供工作方面的支援服務（見下段）（TWGHs  Ho Yuk Ching Educational 

Psychology Service Centre， 2019）。 
 

至於在由中學或專上教育過渡至工作的介入措施（路徑 2 和 3 過渡）方面，政府和非政

府組織也推出各類的介入措施。以政府推出的介入措施來說，商校合作計劃與「創業展

才能」計劃都是其中一些例子。商校合作計劃促進學校、商界、政府部門和社區組織之

間的合作。計劃能讓小學生中學生提供職業探索機會，並為高中學生推出工作體驗計劃 

（Education Bureau， 2021h）。該計劃是生涯規劃教育（見 2.4.3）的一部分見鼓勵學生

在高中階段探索他們教育和事業抱負（見 2.4.3）。 
 

「創業展才能」計劃在中觀及微觀層面促進年輕殘疾人士在路徑 2 和 3 的實質過渡，以

巿場導向的方式為殘疾人士創造就業機會。政府會撥出指定款項予符合資格的非政府組

織，作為啟動資金來開展小型企業或生意，促進殘疾人士就業（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2021a）。 
 

就非政府組織推出的介入措施，賽馬會「覓向」支援計劃以及心光盲人院暨學校的「有

作為」計劃是其中一些例子。賽馬會「覓向」支援計劃與企業合作，透過增加他們對 14 至

24 歲患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和自閉症譜系障礙的年輕殘疾人士之了解，從而推 

動年輕殘疾人士融入職場（即為路徑 2 和 3 過渡作準備）。 
 

關於心光盲人院暨學校推行的「有作為」計劃，是為在該校就讀的年輕視障人士而設的

在學職業支援單位。此計劃在中觀及微觀層面支援年輕視障人士（見 2.4.3）。在中觀層

面，計劃透過 i) 增加僱主對年輕視障人士的了解，ii) 鼓勵融合就業，和 iii) 為年輕視

障人士創造多元就業機會，與僱主合作並支援他們（Ebenezer School & Home for the 

Visually Impaired， 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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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由專上教育過渡至工作的介入措施（為路徑 3 過渡作準備），除了賽馬會「覓向」支

援計劃（見上段）外，「賽馬會共融・知行計劃」都是另一例子。此計劃促成大學與非政

府組織合作。它與香港大學公民社會與治理研究中心合作，推出「聚創樂融計劃」以收

集各持份者對職業共融和社會共融的觀點。此外，它更與以下多個機構協作，包括

CareER（一個旨在促進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殘疾人士由學校過渡至工作過程的非政

府組織）、協康會、香港耀能協會及聖雅各福群會；亦於中觀和微觀層面，夥同學校和

企業推出多種計劃（見 2.4.3）（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2021）。上述由非政府組

織推出的中觀和微觀層面的計劃，包括：CareER 的「疾風草」職涯發展計劃、協康會

的「共創可能」計劃、香港耀能協會的「特別學習需要青年工作實習平台」、由聖雅各

福群會推出的「穩工」斜槓職涯計劃，則在微觀層面幫助年輕殘疾人士透過藝術發展出

一條多元事業路徑。 
 

非政府組織和商界更作出進一步的努力，以促進年輕殘疾人士由學校過渡至工作。舉例

來說，有 8 個本地非政府組織推出了「e-Connect 就業連網」，推動傷健共融職場。CareER 

擬訂了「CareER 傷健共融指數」，這評估工具讓各組織評估職場傷健共融的情況、制訂適

當的政策、辨識可改善範疇及學習共融的準則（CareER， n.d.）。 
 

商界都推行了一些由責任和價值驅動的意識提升措施，以促進職場傷健共融。例如：將

傷健共融視為企業社會責任的承諾，通過殘疾就業創造共享價值，以及加強「環境、社

會及管治理報告」中就傷健共融的有關披露。此外，也有一些獎勵為本的措施，如《有

能者‧聘之約章》及共融機構嘉許計劃，都推進了企業在共融職場中的角色。不過，這些

計劃的成效存疑（Kwan & Lee， 2020）。 
 

2.4.3. 微觀介入措施 
 

微觀介入措施主要是針對個體的（即年輕殘疾人士）。就年輕殘疾人士的學校至工作過

渡而言，微觀介入措施是指為年輕殘疾人士、教師、家長、僱主和僱員等設立的具體措

施。表 10 顯示出一些為年輕殘疾人士而設的介入措施。 

表 10：香港對殘疾人士的微觀層面介入措施一覽 
 

微觀層面的介入 

 
從學校過渡到工作的策略／就業支

援 

過渡的路徑 

路徑 1a 和 1b 路徑 2 路徑 3 

從中學教育到專上教育 從 中 學

教 育 到  

工作 

從 專 上

教 育 到  

工作 
路徑 1a 路徑 1b 

a. 政府推出之介入 

1 新高中調適課程 1 
 

    

2 個別學習計劃 2# 
 

    

3 生涯規劃教育 3 
 

 

 

 

 

 

 

 

 

4 

香港教育大學設立的賽馬會特

教青年學苑所實行的校園培訓 

計劃 4 

 
 

   

5 中學的應用學習及職業教育 5
，6，7 

 

    



43  

6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特別考試 

安排 8 

  

 
  

7 大學聯合招生辦法的特別考慮 9  
 

   

8 
支援大學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 

而提供的特別資助 10* 

  

 
  

9 工作體驗計劃 11   
 

  

10 為殘疾學生而設的實習計劃12   
 

 

 

 

11 青年就業起點 13   
 

 

 

 

12 展翅青見計劃 14   
 

 

 

 

13 「就業展才能」計劃 15*   
 

 

 

 

14 輔助就業 16   
 

 

 

 

15 殘疾人士在職培訓計劃 17   
 

 

 

 

16 陽光路上培訓計劃 18   
 

 

 

 

17 創業展才能計劃 19   
 

 

 

 

b. 非政府組織推出之介入 

18 賽馬會「覓向」支援計劃 20* 
 

 

 

 

 

 

 

 

19 
「自主•創出路」技能轉型培訓計

劃 21 

   

 

 

 

20 香港青年協會「職橋」計劃 22 
 

 

 

 

 

  

21 香港傷健協會「融‧晴計劃」23   
 

 

 

 

22 賽馬會「夢啟航」就業支援計劃 24    

 

 

 

23 
《伯樂計劃》學習困難青年過渡 

職場輔導及成長支援服務 25 

   

 

 

 

24 
心光盲人院暨學校「有作為」計

劃 
26* 

   

 
 

25 「賽馬會共融・知行計劃」27*   
 

 

 

 

26 協康會「共創可能」計劃 27*   
 

 

 

 

27 
CareER「疾風草」職涯發展計劃 
27* 

    

 

28 
香港耀能協會「特別學習需要青 

年工作實習平台」27* 

   

 

 

 

29 
香港大學公民社會與治理研究 

中心「聚創樂融計劃」27* 

   

 

 

 

30 
聖雅各福群會「穩工」斜槓職涯

計劃 
27

 

   

 

 

 

*在中觀及微觀層面提供支援   #全校參與模式（WSA）融合教育（IE）之下的介入 

1 Education Bureau (2009); 2 Education Bureau (2014;2021b); 3 Education Bureau (2021e); 4 Centre for 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and Inclusive Education (n.d.); 5 Education Bureau (2009); 6 Education Bureau (2021c); 7 Vocational Training Council 

(2021b); 8 Subcommittee on Integrated Education (2014a); 9 Joint University Programmes Admissions System (JUPAS) (2021); 
10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2019); 11 Education Bureau (2021h); 12 Panel on Public Service (2021); 13 Labour 

Department (2021); 14 Labour Department (2009); 15 Labour Department (2014); 16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2021b); 17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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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學階段（為路徑 1 過渡作準備），年輕殘疾人士所獲得的支援是與其所選擇的教育

環境相對應的。 

 

在主流學校中，全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見 2.4.2 中觀層面的實施）被引入作為促進年

輕殘疾人士融入主流學校的主要方法。以三層介入模式為本，在微觀層面為學生而設的

支援服務，包括有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帶領的學生支援組（見 2.4.2）制定的支援計劃 

（即個別化學習計劃），附有課程調適（即新高中調適課程）、教學支援策略、評估調適

及提供特別考試安排（Education Bureau， 2014）。 

 

在特殊學校中，如有需要，殘疾學生可以就讀新高中調適課程，學校亦設有為選修應用

學習課程的學生而度身訂造的調整版應用課程（Education Bureau， 2009）。為了更貼合

在特殊教育學校就讀的殘疾人士之多元學習需要，學校、教師和專家們會一起制定個別

化學習計劃，以助辨識學生的個別學習和發展需要（Hong Chi Association，  2021; 

Vocational Training Council， 2021b）。 

 

教師亦接受相關培訓，例如：照顧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教師專業發展、基礎、高級及專

題課程（BAT「三層課程」）、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的專業發展課程、特殊學校教師培

訓課程，以及特殊學校中層人員領導培訓課程，以支援就讀於主流學校、特殊學校和職

業教育學校的殘疾學生（Education Bureau， 2021k; 2021l）。 

 

在中學的職業教育及培訓方面，有三條路徑可供殘疾學生選擇。第一條路徑為沒有智力

障礙、在主流學校中接受中學教育的學生而設，他們可以透過自己所就讀的學校提供的

常規路徑，選擇應用學習課程作為選修科（Education Bureau， 2009）。至於有意透過第

二或第三條路徑入讀職業培訓課程的殘疾學生，教育心理學家通常會為他們準備個別學

習 計 劃 ， 以 協 助 他 們 「 在 就 業 準 備 和 個 人 福 祉 層 面 均 有 持 續 的 個 人 發 展 」

（ Vocational Training Council， 2021b， p. C）。第二條和第三條職業教育的路徑更為實

用主導，並在特定的職業範疇提供了相應的連接途徑。 

 

若採用第二條路徑，於特殊學校就讀中四、有輕度智障或能力較佳的中度智障學生，可

以由學校轉介選擇報讀應用學習調適課程。課程四間指定機構提供，包括匡智會、香港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香港明愛和職業訓練局。指定機構現提供三個範疇（創意學習、應

用科學、服務），共 14 項應用學習課程（Education Bureau， 2021c）。這些課程「著重

與寬廣的專業和職業領域緊密關連的實用學習」，補足新高中課程（Vocational Training 

Council， 2021b， p. 20）。學生可以在中五和中六選擇最多兩個應用學習調適課程作為

他們的選修科目（Education Bureau， 2021c）。透過第二條路徑提供職業訓練的學校或

會採用兩種推行模式，照顧學生的不同學習需要。第一種模式主要由校外的課程提供者推行。

學生須前往授課地點，並按提供者安排的課堂時間表上課。第二種模式則由學校與課程

提供者共同推行，而上課地點主要是學校。雙方會合作及協調整體授課安排，如果學校

採用第二種推行模式，也可以和其他學校合作（Education Bureau， 2021d）。實務培訓

在模擬職場中進行，讓學生掌握工作所需的基本技能和職業知識。 

 

若採用第三條路徑，15 歲或以上有輕度或中度智障的年輕殘疾人士可自行或由社工、

教師或機構轉介，報讀指定機構提供的全日制或非全日制課程（Vocational Training 

Council， 2021a， 2021b）。而學校亦會提供相關培訓以裝備學生，使他們具有必要技能



45  

以提高就業能力。 

 

從中學教育過渡至專上教育的介入措施（路徑 1 實質過渡）中，包含了政府及非政府組

織推行的介入。兩者的介入重點有部分不同，但對促進這個過渡期可互補不足。 
 

在政府為年輕殘疾人士過渡作準備的介入中，涉及兩個介入階段。第一個介入階段（通

常在中四開始），政府推行生涯規劃教育和工作體驗計劃。生涯規劃教育鼓勵初中階段

的學生訂立學習目標，並將「選科與職業性向」連起來作考慮（Education Bureau， 

2021f， para. 5）。學校可幫助高中學生反思和檢視他們的目標，並且指導他們訂立學習（路

徑 1）或事業（路徑 2 或 3）的發展目標（Education  Bureau，  2021f）。工作體驗計劃是

來自中觀層面的「商校合作計劃」的一個微觀層面措施。此計劃透過「商業實體、專業

團體和社區組織」協作，給予學生職業探索的機會（Information Services Department， 

2016， para. 6），藉此幫助學生於從中學教育過渡至專上教育或工作的過程中辨識自己

的方向。 
 

在第二個介入階段（通常在中五後期或完成中六開始），學生可參與各種計劃，包括香

港教育大學賽馬會特教青年學苑推行的校園培訓計劃。此計劃提供相關的實務課程和培

訓機會予中學離校生、他們的父母、特殊學校的教育專業人員、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社工

及正在大學受訓的職前教師。此介入提供另一條路徑予完成中學後想接受持續教育的年

輕殘疾人士，尤其是當中未能循大學入學試（即香港中學文憑）升讀大專院校者 

（Centre for 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and Inclusive Education， n.d.）。此計劃亦為完成

中學的年輕殘疾人士延續生涯規劃教育。 
 

當年輕殘疾人士由路徑 1a 至 1b 作實質過渡時，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和大學聯合招生辦

法，都會分別進行特別考試安排及特別考慮。在香港中學文憑試的特別考試安排方面， 

會按相關學生的特殊教育需要為他們作特別的考試安排（Subcommittee on Integrated 

Education， 2014），「例如加長考試時間、輔助工具、特別形式的試卷和答題方式、

試場特別協助、免考部分考試」（Subcommittee on Integrated Education， 2014， para. 

11）。在大學聯合招生辦法的特別考慮方面，殘疾學生在提交大學聯合招生辦法的申請

表時，可以填 寫 他 們 的 殘 疾 狀 況 資 料 ，並 查 看 他 們 是 否 符 合 特 別 考 慮 的 條 件

（Joint University Programmes Admissions System (JUPAS)， 2021）。 
 

賽馬會「覓向」計劃和香港青年協會推行的「職橋」計劃是非政府組織推動的介入措施

的一些例子。賽馬會的「覓向」計劃支援患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和自閉症譜系障礙的

14 至 24 歲學生與其父母或照顧者。 符合條件的年輕殘疾人士，會被鼓勵於完成中學

前一年參與計劃。為了讓這些年輕殘疾人由學校順利過渡至工作，計劃幫助他們裝備個

人規劃的知識和解決問題的技巧。此計劃亦提供了兩個選擇—參與升學導向計劃或就業

導向計劃—裝備他們所需技能，為專上教育或工作生涯作更好的準備（TWGHs Ho Yuk 

Ching Educational Psychology Service Centre， 2019）。由香港青年協會推行的「職橋」

計劃，對象是中三至中六的殘疾學生。計劃為中三至中五的殘疾學生提供有關持續升學（路

徑 1）和職涯探索（路徑 2 或 3）的支援；而中六的殘疾學生則透過職前培訓和職涯輔

導，給予他們求職支援（The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Youth Groups， 2022）。 
 

就專上教育階段的介入（路徑 1b 實質過渡），其中一個由政府推動的介入措施，是大學

教育資助委員會向教資會資助大學提供兩期，共 2 000 萬元的一次性特別撥款，協助

殘疾學生適應大學校園生活。該項撥款可用作「購買所需輔助工具和器材、加強學術

和行政職員培訓、支援學生團體組織節目和活動，以鼓勵特殊教育需要學生融入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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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2019， p. FC10）。舉例來說，香港大學為特殊

教育需要學生提供學習支援，如特別的考試和課室安排、以無障礙模式提供課程材料

（Centre of Development and Resources for Students of HKU， 2022a）；亦設有同儕支援，

如為「寫筆記有困難的學生」提供寫筆記支援（Centre of Development and Resources 

for Students of HKU， 2022a， para. 1）；他們亦為這些學生安裝無障礙設施。本地其他

大學亦有提供類似支援服務。 
 

政府和非政府組織都有推出支援由中學或專上教育過渡至工作的介入措施（路徑 2 和 3 

過渡）。政府推行的介入措施有兩種。第一種是透過為殘疾學生而設的實習計劃，提供

實習機會予就讀於中學和專上教育的殘疾學生（即本地大專院校和職業訓練局的展亮技

能發展中心）(Panel on Public Service， 2021)。有關學生將獲分配到不同的政府政策局

和部門以「執行行政支援、文書或及其他不同性質的工作」（Panel on Public Service， 

2021， para. 12）。 
 

第二種是透過勞工處和社會福利署提供的就業支援服務。勞工處提供的就業支援計劃， 

包括：i)「青年就業起點」、 ii)「展翅青見計劃」及 iii)「就業展才能」計劃。「青年就業

起點」為 15 至 29 歲年青人在就業和自僱方面提供意見和支援服務（Labour Department， 

2021a）。「展翅青見計劃」特為  15  至  24  歲副學士學位或以下學歷的離校年青人而設 

（Labour  Department，  2009）。「就業展才能計劃」則是專為殘疾人士而設，為他們提供

為期 6 至 9 個月的在職培訓，期間政府每月按殘疾僱員人數給僱主發放津貼（Labour 

Department， 2014）。 
 

至於社會福利署提供的就業服務，包括根據津貼及服務協議推行的 i) 輔助就業、 ii) 殘

疾人士在職培訓計劃、 iii) 為年輕殘疾人士而設的陽光路上培訓計劃，及 iv) 「創業展

才能計劃」（見 2.4.2）（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2021a， 2021b， 2021c， 2021d）。

以上計劃透過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和綜合職業訓練中心推行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2021e， 2021f）。儘管這些職業康復服務都會涉及企業提供試工或／和工

作實習，企業並不會視為介入工作的目標對象（Kwan，  2021）。這些計劃均以向殘疾

人士提供輔導和訓練為主。 
 

輔助就業支援有可能進入公開巿場就業的中度殘疾人士。相關殘疾人士接受有系統的職

業培訓和輔導、就業訓練／工作技能訓練、工作實習、試工和就業後跟進。有別於庇護

工場於特別設計的訓練環境提供的就業支援（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2021g），輔

助就業包含了勞工巿場的元素，透過僱主提供不超過 3 個月的工作實習。參與計劃者如

達到出勤要求會獲得津貼，然後會得到進一步協助以邁進下一階段的實質過渡，如在公

開巿場求職或在公開巿場試工（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2021b）。 
 

殘疾人士在職培訓計劃則支援 15 歲或以上的輕度殘疾人士，或能力較強而有較高可能

進入公開巿場就業的中度殘疾人士。此計劃的安排與輔助就業相似（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2021c）。 
 

「陽光路上培訓計劃」透過提供相關的就業支援服務，支援 15 至 29 歲「經精神科醫生

診斷為出現精神病早期徵狀的殘疾人士」（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2021d， para. 3），

為他們準備在公開巿場覓得工作（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2021d）。此計劃的安排

也類似輔助就業和殘疾人士在職培訓計劃。 
 

除此以外，還有一些為促進殘疾人士就業的非獎勵為本的措施。例如勞工處展能就業科

便鼓勵僱主聘請殘疾人士在家工作。此措施嘗試移除殘疾人士求職所面對的環境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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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獲得適合的工作設施和器材、工作地點及能到達工作地點的交通工具」。（Labour 

Department， n.d.， para. 1）。 

一些非政府組織推出的介入措施專為 i) 路徑 2 和 3 過渡、ii) 路徑 2 過渡，和 iii) 路徑 

3 過渡而設立了一些計劃項目。為路徑 2 和 3 過渡特設的計劃有：i) 香港傷健協會的 

「融‧晴計劃」、 ii) 香港傷健協會的賽馬會「夢啟航」就業支援計劃、 iii) 香港傷健

協會「伯樂計劃」學習困難青年過渡職場輔導及成長支援服務、 iv) 「賽馬會共融・知

行計劃」及其夥伴計劃（包括協康會的「共創可能」計劃、香港耀能協會的「特別學習

需要」青年工作實習平台 Diversity Works、香港大學公民社會與治理研究中心的「聚創

樂融計劃」、聖雅各福群會的「穩工」斜槓職涯計劃）及 v) 「自主‧創出路」技能轉型培

訓計劃，以上都是其中一些例子。 
 

《融．晴計劃》支援特殊教育需要青年之精神健康輔導服務、「夢啟航」就業支援計劃

及「伯樂計劃」學習困難青年過渡職場輔導及成長支援服務，都是由香港傷健協會推行。這

些計劃專為支援特定類別的年輕殘疾人士的路徑 2 和  3 學校至工作過渡。「融‧晴計 

劃」則協助 15 至 29 歲有需要接受精神健康支援的年輕殘疾人士，透過「體能訓練、歷

奇訓練、職涯體驗計劃及社交技巧訓練」去鞏固他們公開就業的基礎（Hong Kong PHAB 

Association， n.d.a.， para. 3）。 
 

「夢啟航」就業支援計劃為 17 至 35 歲評定為有特殊學習困難或注意力不足／過渡活躍

症的年輕殘疾人士而設，透過提供實習、職前訓練、輔導等，為他們作好求職準備。（Hong 

Kong PHAB Association， n.d.b）。 
 

「伯樂計劃」學習困難青年過渡職場輔導及成長支援服務，支援 15 至 29 歲有邊緣智障

或特殊學習困難（讀寫障礙、高功能自閉症、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年輕殘疾人

士。他們已完成或未完成中學教育，並有意透過需接受輔導和小組治療，以獲得工作機

會（Hong Kong PHAB Association， n.d.c.）。 
 

「賽馬會共融・知行計劃」及其伙伴計劃（包括協康會的「共創可能」計劃、香港耀能

協會的特別學習需要青年工作實習平台 Diversity Works、香港大學公民社會與治理研究

中心的「聚創樂融計劃」和聖雅各福群會的「穩工」斜槓職涯計劃）是一個合作計劃， 

同時在中觀（見 2.4.2 中觀層面的實施）和微觀層面中實施。這些計劃透過提供職業輔

導服務、實習和訓練機會，以及職涯發展支援服務，支援年輕殘疾人士；同時亦透過工

作坊和相關的支援服務，支援不同持份者（例如：年輕殘疾人士的父母／照顧者、僱主、

非政府組織、公眾人士等）（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2021）。 
 

「自主‧創出路」技能轉型培訓計劃於新冠疫情期間向 18 至 35 歲青年提供「技能培訓及

實戰職場經驗」（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2021a， para. 3），改善他們的職涯和經濟前

景。 
 

就專為路徑 2 過渡而設的計劃，心光盲人院暨學校推行的「有作為」計劃是其中一個例子。

透過在中觀層面與僱主的合作（見 2.4.2），就讀於心光盲人院暨學校的年輕視障人士透

過 i) 與公司／機構的僱主和前線職員一起推廣共融就業、ii) 一間培訓公司 Cedar 

Workshop 創造職位、 iii) 音樂共融計劃推廣社交共融，讓年輕殘疾人士在不同的公開

場合參與音樂表演、 iv) 生命教育計劃「Music Live in Hope」發掘他們自己的價值和能

力，於微觀層面接受由學校過渡至工作的相關支援（Ebenezer School & Home for the 

Visually Impaired， n.d.）。 
 

CareER 的「疾風草」職涯發展計劃是其中專為路徑 3 過渡而設的計劃的一個例子。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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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香港賽馬會「共融‧知行」計劃於中觀（見 2.4.2）和微觀層面實施的其中一個附屬

計劃。此計劃支援高學歷的殘疾及／或特殊教育需要人士，給予他們相關的培訓機會以

建立「自信、增強個人能力，並且發展領導和溝通技巧」（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2021a， para.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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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混合研究法，透過自填量化問卷調查、焦點小組討論及個別訪談形式，收集

年輕殘疾人士及其他主要持份者的看法，以探討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過渡至工作的經驗。

資料收集的途徑分為四部分：a)  文獻綜述 、b)  與年輕殘疾人士深入訪談 、c)  與其他主

要持份者作焦點小組會談，及 d) 與年輕殘疾人士及其他主要持份者進行問卷調查。文獻

綜述為深入訪談和焦點小組會談的的訪談指引設計提供了資料。從深入訪談和焦點小組

所得的初步數據有助問卷的設計。是項研究結合了量性與質性研究方法各自的優勢，就年

輕殘疾人士從學校過渡至工作這課題提供更全面的瞭解。 

在本研究中，對殘疾人士的定義是根據政府統計處（2015）的定義，其中包括被診斷為： 

a) 身體活動能力受限制、 b) 視覺有困難、c) 聽覺有困難、d) 精神病／情緒病、e) 自

閉症譜系障礙、f) 特殊學習困難、g) 語言有困難（此後這兩類合稱為特殊學習困難）、

h) 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以及 i) 智障。此外，「多重障礙」亦在本研究納入為一類殘

疾人士。 

3.1. 文獻綜述 
 

文獻綜述透過翻查現有的研究資料，以及整理香港及其他地區協助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

過渡至工作的各類政策及方法，以提供研究相關的背景資料。研究團隊亦透過電郵從一

些服務提供者獲取相關資料。透過文獻綜述收集到的廣泛而豐富的數據有助研究團隊為

深入訪談、焦點小組會談及問卷調查作準備。 

3.2. 與年輕殘疾人士的深入訪談 
 

研究團隊與年輕殘疾人士進行了半結構性的深入訪談，以了解他們從學校過渡至工作的

經驗。研究團隊在 2020 年 1 月到 10 月期間，共進行了 30 次深入訪談。其後，團隊亦 

於 2021 年 9 月至 10 月進行另外 10 次的訪談。訪談已通過所屬大學的研究倫理審查， 

並得到每位受訪者同意。 
 

研究團隊透過不同的非政府組織及學校招募受訪者。挑選深入訪談參與者的準則為：a) 

經醫學專業人士診斷患有殘疾的年輕殘疾人士，及 b) 年齡介乎於 16 至 30 歲。團隊共

招募了 40 位受訪者，其中 19 位為女性，21 位為男性，他們的平均年齡為 23.75 歲。受

訪者自行識別的他們的殘疾屬顯性還是隱性，而按殘疾性質（顯性或隱性殘疾）劃分的

受訪者人數則大致相等。 
 

就他們由學校至工作的過渡階段，團隊共招募了 19 位路徑 1 的受訪者，其中 2 位來自

中學主流學校、1 位來自特殊學校（中學），2 位來自職業訓練局的展亮技能發展中心，

以及 14 位來自大專院校；13 位路徑 2 的受訪者，其中 4 位為已受僱，另外 9 位未受僱； 

8 位路徑 3 的受訪者，其中 6 位為已受僱，另外 2 位未受僱。每位受訪者的社會人口特

徴請見附錄 1。 

 

此研究的資料收集由研究助理或研究團隊成員負責。有關深入訪談指引，請見附錄 5 

和6。深入訪談以廣東話進行，每次維時約 45 至 60 分鐘。每次訪談後會進行受訪者確

認，以確保資料可靠（Birt et al.，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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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訪談均會進行錄音，內容由首席研究員和研究助理專業地轉為文稿及核對。從深入

訪談和焦點小組會談收集到的資料（見 3.3）會輸入至軟件 Nvivo 12 作分析。研究應用

了主題分析方法，首席研究員和研究助理反覆閱讀抄本後，會編出一些代碼。這些代碼

會整理和歸納成研究的潛在主題。將主題整理成最終報告之前，團隊會對潛在主題進行

審查並賦予其意思。 

3.3. 與持份者的焦點小組會談 
 

研究團隊於 2020 年 1 月至 10 月期間，共進行了 11 次焦點小組會談（2 個家長／照顧

者小組、2 個教師／導師小組、2 個僱主小組、2 個僱員小組、3 個社工／輔導員／社會

服務人員小組）。會談通過了所屬大學的倫理審查，並得到焦點小組會談每位參與者的

同意。每類小組參與的樣本人數請見表 11。 
 

參與者包括：a)  年輕殘疾人士的家長／照顧者、b) 特殊學校、主流學校、技能訓練中

心和綜合職業培訓中心的教師／導師、c) 曾有或沒有聘請過年輕殘疾人士的僱主、d) 

曾有或沒有與年輕殘疾人士共事的僱員、e)  提供年輕殘疾人士就業服務的社工／輔導

員／社會服務人員。這些參與者的社會人口特徵詳見附錄 2。教師／導師焦點小組的參

與者招募自技能訓練中心、職業培訓中心、非政府組織、特殊學校和主流學校。社工／ 

輔導員／社會服務人員焦點小組的參與者招募自職業康復中心、大學的輔導組及有服務

年輕殘疾人士經驗的社工／輔導員／社會服務人員。年輕殘疾人士家長／照顧者焦點小

組的參與者招募自非政府組織。僱主和僱員焦點小組的參與者招募自不同行業，例如： 

餐飲、資訊科技、工程、旅遊和金融。受訪者是透過滾雪球抽樣的程序和研究團隊的專

業網絡招募而來。參與焦點小組會談的僱員級別為非管理人員。按照 Krueger（2014） 

的建議，每個焦點小組由 6 至 8 位參與者組成，並由研究團隊中的一位成員帶領。從焦

點小組收集所得資料，其分析方法與個別深入訪談的程序相同。 

表 11：深入訪談和焦點小組會談之樣本數量 
 

  

年輕殘疾

人士 

 

教師／ 導

師 

 

家長／ 

照顧者 

社工／ 輔

導員／ 社

會服務人  

員 

 

僱主 
 

僱員 

訪談／會

談的類型

和次數 

40 次深入

訪談 

2 次 焦 點

小組會談 

2 次 焦 點

小組會談 

3 次 焦 點

小組會談 

2 次 焦 點

小組會談 

2 次 焦 點

小組會談 

樣本數量 40 12 15 23 9 14 

3.4. 年輕殘疾人士和其他持份者的量性問卷調查 
 

本研究制定一系列自我填寫的調查問卷，供年輕殘疾人士和各類持份者（家長／照顧者、

社工／輔導員／社會服務人員、教師／導師、僱主及僱員）填寫。問卷共有 7 個版本。 

 

問卷收集家長／照顧者、教師／導師和社工／輔導員／社會服務人員的觀點，藉此了解

他們對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過渡至工作當中面對的障礙和受到的幫助，以及僱主與僱員

對聘請年輕殘疾人士及與其共事的態度。2021 年 4 月到 10 月期間，團隊向他們發出了

邀請函、同意書和問卷。參與者會獲贈禮券乙張，作為答謝他們對研究的支持。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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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佈和分類請見表 12。參與問卷調查總人數為 1 421 人，當中包括：i) 在學的年輕殘

疾人士（N=304）、b)  完成中學教育並進入了勞動市場的年輕殘疾人士（N=223）、c)  完

成專上教育並進入了勞動市場的年輕殘疾人士（N=146）（完成中學或專上教育的年輕殘

疾人士填寫相同的問卷）、d)  年輕殘疾人士的家長/照顧者（N=193）、e)  服務年輕殘疾

人士的社工／輔導員／社會服務人員（N=111） f)  年輕殘疾人士的教師/導師（N=155）、 

g)  僱主（N=161）以及  h)  僱員（N=128）。 

 

在 304 位在學殘疾人士當中，分別有 182 位（59.9%）就讀中學（即路徑 1a 過渡）和 

122 位（40.1%）就讀專上教育（即路徑 1b 過渡）。在 182 位就讀中學的受訪者當中， 

81 位（44.5%）在主流學校就讀，101 位（55.5%）在特殊學校就讀。這組年輕殘疾人士

的平均年齡約為 19 歲。在 122 位就讀專上教育的受訪者當中，45 位（36.9%）正在修

讀文憑或副學士學位，77 位（63.1%）正在修讀學士或更高學位。這組年輕殘疾人士的

平均年齡約為 22 歲。在 223 位完成中學教育並進入了勞動市場的年輕殘疾人士當中， 

54 位（24.2%）是全職就業，76 位（34.1%）是兼職就業，93 位（41.7%）為失業。這

組年輕殘疾人士的平均年齡約為 25 歲。在 146 位完成專上教育並進入了勞動市場的年

輕殘疾人士當中，6 位（58. 9 %）是全職就業，29 位（19. 9 %）是兼職就業，31 位（21.2%） 

為失業。這組年輕殘疾人士的平均年齡約為 26 歲。更多其他組別的人口統計，請見第

六章。 

表 12：問卷調查的樣本數量 
 

 正就讀中學  

／ 專上教育

之年輕殘疾

人士 

已完成中學

並已進入勞

動市場的年

輕殘疾人士 

已完成專上

教育並已進

入勞動市場

的年輕殘疾  

人士 

教師／導師 家長／ 照顧

者 

樣本數量 304 223 146 155 193 

 社工／輔導員／社會  

服務人員 

僱主 僱員 

樣本數量 111 161 128 
 

本研究所採用的量表，部分為其他研究者所開發，部分為本研究團隊所開發。關於

各版本問卷所採用的量表，詳見表 13。年輕殘疾人士（在學和工作或待業）和其他

持份者（即家長／照顧者、社工／輔導員／社會服務人員、教師／導師、僱主和僱

員）填寫的問卷分別見附錄 3 和 4。部分量表已有中文版本，可直接用於本研究中。

而一些只有英文版本或無法向原作者索取中文版本的量表，團隊則以「回譯」方法

（Behling & Law， 2000），先將問卷內容由英文翻譯成中文，並進行對照。當中的

各種差異，都會在經過適當調整後得以調和。兩位精神健康領域的雙語專業人士，

會將最終的中文版本譯回英文。隨後，研究團隊會就原版量表及完成回譯的量表進

行評估。在翻譯內容出現偏差的地方，團隊則會加以討論和評估。 

 

研究團隊以軟件 SPSS 27 進行數據輸入和分析。通過描述性分析、卡方檢定和迴歸方

法，顯示出不同類別受訪者的主要特徵，以及檢驗不同變量之間的關係，用作了解年輕

殘疾人士對從學校過渡至工作情況之自身看法和其他持份者的異同，並藉此了解影響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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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年輕殘疾人士對從學校過渡至工作的種種因素。 



 

 
 

表 13：年輕殘疾人士和不同持份者在問卷調查中使用的量表 
 

 
變項 

項目數量 以 往 研 究

中 的 克 隆

巴赫係數  

（Cronbac 

h’s α）1 

 
參考文獻 在 學 的

年 輕 殘

疾人士 

已完成中學／  專

上 教 育 並 已 進 入

勞 動 市 場 的 年 輕  

殘疾人士 

家 長 

／  照

顧者 

 

教 師 ／ 

導師 

社工／ 輔

導員／ 社

會服務人  

員 

 

僱主 
 

僱員 

背景資料 21 24 16 6 7 15 16 - - 

（感受到的）自我污 

名 
7 7 7 7 7 7 7 0.92 

Mak & Cheung 

(2010) 

（感受到的）就業恐

懼和就業價值 
11 11 11 11 11 11 11 0.74 

Hielscher & 

Waghorn (2017) 

殘疾歧視 12 13 13 - - - - - Morrisey (2010) 

殘疾披露 5 6 - - - - - - - 

（感受到的）上學信 

心與上學困難 
21 - 21 21 21 - - - 

Parsons et al. 

(2009) 

（感受到的）不同持

扮者的支持 
20 20 20 20 20 - - - - 

調適及支援提供 
18 20 - - - 18 18 - 

Zwerling et al. 

(2003) 

工作搜尋自我效能* 14 - - - - - - 0.93 Saks et al. (2015) 

生涯決策自我效能* 22 - - - - - - 0.91 Jin et al. (2009) 

（感受到的）社 會 支

持 （家人和朋友） 
5 - 12 - - - - 0.86-0.94 Chou (2000) 

（感受到的）社 會 支

持 （老師／導師） 
5 - - - - - - - - 



 

 
 

校內的教育支援 - - - 5 - - - -  

校內的教學安排 - - - 18 - - - -  

家長相關的職業支援 

* 
- - 22 - - - - 0.92 

Cheng & Yuen 

(2012) 

對殘疾僱員的態度 
- - - - - 18 - - 

Rodriguez et  al. 

(2020) 

與殘疾僱員的同事關

係 

 

- 
 

- 
 

- 
 

- 
 

- 
 

9 
 

- 
 

- 
Equal 

Opportunities 

Commission 

(2010) 

對不同殘疾類別的接 

受性 
- - - - - 10 10 - - 

同事對殘疾員工的接 

納 
- - - - - - 24 0.79 Breen (2019) 

*研究團隊在本研究刪除了這些量表中的部分項目 
1克隆巴赫係數（Cronbach’s α）量度一組項目在作為一個組別時的相關程度。數值越高表示可靠性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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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年輕殘疾人士的個別訪談結果 

研究團隊與 40 名年輕殘疾人士進行了半結構式訪談，目的包括：(1) 通過路

徑1a 或 1b，闡明正進行／已完成中學教育及正進行／已完成專上教育的年輕

殘疾人士之經歷；(2) 闡明在不同過渡路徑中顯性和隱性的年輕殘疾人士之經

歷；以及 (3) 了解他們從學校過渡到工作的個人經歷，例如從學校過渡到工作

的過程中遇到之各種挑戰和障礙、從學校順利過渡至工作中所獲得的幫助和調

適，以及與他們從學校過渡到工作相關的現行政策之評論，以便為政策提出未

來改善建議。 

此章討論的年輕殘疾人士之四條主要過渡路徑為：(1) 從中學教育至專上教育 

（即路徑 1a 或 1b）； (2) 從中學教育至工作（即路徑 2）；以及 (3) 從專上教育至

工作（即路徑 3）。 

4.1. 年輕殘疾人士從中學過渡至專上教育的過程 
 

年輕殘疾人士從中學到專上教育的過渡，對他們未來的發展至關重要。儘管在

某些情況下，是否繼續升學是由年輕殘疾人士的父母決定，大多數都是主要由

他們自己做決定。與其他年輕人一樣，他們根據自己的興趣和職涯抱負選擇自

己的學習課程。公開考試成績和未來勞工市場需求等的實際考慮，也影響他們

的選擇。 
 

受訪者並沒提及大專院校有否為殘疾人士提供支援和調適是影響他們選擇的因

素。他們對大學就支援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政策只知概略。然而，31 號受訪者表

示，她不再考慮某所大學，因為在資訊日中，她發現該大學一些工作人員表現

出對殘疾人士的負面態度。 
 

由於健康狀況，一些年輕殘疾人士在選擇其求學路徑時有額外的考慮因素。35 號

受訪者指她的視障限制了她選科。 

「我 [ 在大學裡 ] 沒有選理科的科目，因為科學實驗要求準確性。」[ 有視障的
大學生，18 歲，女，35 號受訪者] 

同樣，12 號受訪者放棄了大學會計系的有條件取錄。與父母商量後，他認為因他

曾患抑鬱症，應對壓力的能力較弱，從事會計工作對他來說壓力太大。 
 

與殘疾有關的障礙阻礙了部分受訪者繼續求學。21 號受訪者在職業訓練局的

展亮技能發展中心完成毅進文憑後，放棄了繼續求學的念頭。 

「學習計劃中沒有提供手語翻譯服務，我無法理解老師在課堂上所講的內
容。」[ 有聽障的年輕全職工作人士，畢業於技能訓練中心，30 歲，女， 

21 號受訪者] 

在選擇學習計劃時，有些年輕殘疾人士所考慮的，是如何在實用和預期困難之間

取得適當平衡。4 號受訪者意識到，獲得專業教育學院（為主流學生而設）的學

歷資格應該較獲得展亮技能發展中心（為殘疾人士而設）的學歷資格更能幫助她

獲聘。她知道在專業教育學院讀書對她來說，可能有點困難。雖然她先嘗試在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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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教育學院修讀一門課程，但她認為： 
 

「[ 展亮 ] 技能發展中心可以成為我的『躲藏之所』。如果我不適應專業教育學院
的校園生活，我可以回到技能中心。那裡的老師和社工特別關心我們弱勢學生
的需要。」[ 有肢體殘疾及聽障的待業年輕人，完成了文憑課程， 27 歲，女，
4 號受訪者] 

4.2. 年輕殘疾人士從中學過渡至專上教育所面對的不利因素 
 

縱然有殘疾，越來越多年輕殘疾人士都能夠接受專上教育，但他們從中學至專上

教育的過渡並不順利。以下發現揭示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過渡至工作時遭遇的各

種學習困難，有 5 項主要並互相關連的因素，包括：1) 專注困難； 2) 在學習過

程中所面對的不便 ；3) 在校內與同學相處出現困難； 4) 關於披露殘疾的問題； 

以及 5) 學校一成不變的安排。 

4.2.1. 專注困難 
 

殘疾造成年輕殘疾人士的各種限制。對患有精神及情緒障礙或注意力不足／過度

活躍症的年輕人而言，專注困難是他們其中一個挑戰。對這些年輕殘疾人士來說，持

續專注於某一特定工作並不容易，因而往往造成學習上的困難。 

雖然有些年輕殘疾人士被大學取錄，但專注困難對他們的學習有莫大影響。 
 

「當我應考[ 香港中學 ] 文憑試時，[ 我 ] 要看三、四次才能開始集中和理解第
一段文字， [ 但 ] 當我看第二段時，我就忘記了上一段內容。」[ 有注意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的大學生， 21 歲，女，30 號受訪者] 

專注困難對年輕殘疾人士在大學的學習表現造成負面影響。 
 

「我認為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影響了我在大學的學習。我天生有此殘疾，
相比其他平常同學的表現，我難以在課堂中專注一段長時間。我或可在講課頭
一小時很專心，但之後要休息 10 至 20 分鐘左右才可以讓自己回復狀態。」[有
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大學生，21 歲，女，1 號受訪者] 

「我很難專注，這影響我的思考，影響我的情緒和情緒管理。我讀大專時，我覺得自
己比其他同學的反應及回應較慢。」[有抑鬱症及思覺失調的大學生，21 歲，
男，8 號受訪者] 

「我們這一類精神復原人土來說，[學習]是極度困難的。因為我們不能[在學習
時]集中精神。如果壓力過大，可能會出現幻聽，干擾我們，對學習造成傷
害。」 [有抑鬱症的大學生，23 歲，男，12 號受訪者] 

「當處於躁狂時期，[我]腦中有很多意念。有很多意念在[我的]腦中閃過， 有很多
不相關的事情不停地出現。」 [有躁鬱症、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及廣泛性
焦慮症的大學生，26 歲，男，13 號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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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在學習過程中遭受的不便 
 

顯性殘疾的年輕人，如肢體殘疾及視障，通常基於其殘疾及相關問題要在日常生

活中克服許多不便。這些不便對他們的學習過程產生了負面影響。 

「當我是大學生時，我要早上 6 時起床去上早上 9 時半的課。因為我坐輪椅，不
得不犧牲自己的睡眠來往返學校與屋企。這在我的學習過程中是一個重大問
題。」[有脊髓肌肉萎縮症的年輕全職工作人士，大學畢業， 26 歲，女，18 號
受訪者] 

「講師經常要我們上課前閱讀一些文章，但他們有時上載的文章是沒有附帶語音
功能的。沒有語音功能的話，我就無法閱讀那些文章，於是我就失去課前預習的
機會，這很影響我在大學的學習。」 [有視障的大學生，23 歲，男，22 號受訪
者] 

雖然住宿舍可以節省交通時間並減少殘疾學生的不便，但校園的環境可能會給部

分受訪者帶來困難。 

「我晚上回宿舍有困難。我需要從教學樓坐四部電梯到我的宿舍。我按不到電梯
按鈕，所以我必須等待有人和我一起進入電梯或帶上手電筒。」[有視障的大學生，
20 歲，女，32 號受訪者] 

就讀專上學院前在特殊學校就讀的年輕殘疾人士發現他們的學習生活新篇章尤

具挑戰，因為在專上學校沒有很多適切和個別化的支援，他們不得不更努力地去

適應。 

「其實要適應的有很多。身體方面，可能沒有人讓你依賴，很多事需要[自己]想
辦法解決，所以我經歷了很多困難。 [有脊髓肌肉萎縮症的年輕全職工作人士，
大學畢業， 26 歲，女，18 號受訪者] 

33 號受訪者認為，特殊學校與專上學院有一個重大分別，就是每班人數和老師

對她學習需要的關注。 

「以前[在特殊學校]每班只有六名學生，老師比較容易知道每位學生的進度，我
上課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單獨詢問老師。現在我覺得很不自在和困惑，因為現
在每班有 50 位同學。這成為了我學習上的障礙。[有大腦麻痺及肢體殘疾的高級
文憑學生，21 歲，女，33 號受訪者] 

患有聽障的年輕殘疾人士表示，在大學的學習較在中學學習更具挑戰，因為現時

手語詞彙並不更新，不足支援翻譯在學習時遇到的新詞彙。 

「[教授]有時說話沒有對準咪高峰，我聽到[一些內容]但很難聽[清楚他們到底在
說甚麼]。聽得久了，我會很累。我會失去焦點，有時耳朵甚至會痛。」[有肢體
殘疾及聽障的大學生， 28 歲，女，5 號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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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很少聽障人士讀大學，所以，一些以前沒有出現過的詞彙怎麼能用手語表
示呢？」[有聽障的年輕全職工作人士，大學畢業，30 歲，女，20  號受訪者] 

32 號受訪者提到她在大學學習過程中遇到的不便。 

「我幾乎沒有辦法在課堂上寫筆記，我只可以叫鄰座的同學把他們寫好的筆記借
給我。如果我想做編程也相當不便，因為我要跟從老師[指示] ，但就算他盡可能
放大我都看不到。我只能聽著自己的筆記並嘗試理解[內容]。」 [有視障的大學生，
20 歲，女，32 號受訪者] 

4.2.3. 在學校與同學相處出現困難 
 

社交乃學校生活重要的一環。有顯性殘疾的受訪者一般沒有談及他們在學校與同

學相處有困難。然而，患有抑鬱症、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自閉症譜系障礙

和思覺失調的隱性殘疾受訪者，普遍表示與同學的人際交往有困難： 

「對我來說跟人合作最難。我記得之前要與同課程的同學一起做畢業功課，我常
與同學的意見不合。我不能接受他們的看法，於是我們有很多爭論。」[有自閉症譜系
障礙的年輕兼職工作人士，大學畢業， 27 歲，女，7 號受訪者] 

有些年輕殘疾人士擔心，與他們殘疾相關的限制可能不被同學接受。 
 

「當我做小組匯報時，我經常說得很慢。這讓我的同學很尷尬。我知道他們不
喜歡我。」[有抑鬱症及思覺失調的大學生，21 歲，男，8 號受訪者] 

21 號受訪者提到她在學校的負面人際經歷。 

「我是班中唯一一名聽障學生。因為我無法與其他同學順𣈱地溝通，所以他們
很少主動和我聊天。我要和他們一起做分組功課，我總是最後一位被接納入組湊
數。我跟不上學校的課程。」[有聽障的年輕全職工作人士，技能訓練中心畢業，
30 歲，女，21 號受訪者] 

一些正在服藥的年輕殘疾人士亦說藥物的副作用（如易怒和疲倦）加深了他們人

際交往的困難。 

「和同學有衝突？我想我和同學一起相處之初，便遇到問題。藥物使事情變得
更糟。」[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大學生， 21 歲，女，30 號受訪者] 

上述在中學的負面社交經歷，令年輕殘疾人士與同學有進一步的社交互動和合作

感到擔憂，這可能會對他們接受專上教育的動力造成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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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關於披露殘疾的問題 
 

披露殘疾是年輕殘疾人士常遇到的問題。殘疾的標籤常使他們不安。當年輕殘疾

人士與同學一起時，這個標籤讓他們感到尷尬。 

「很多時候[教授]會特意親自來找我，因為他們想知道我考試的日程表，或者
會問我[考試時]是否需要多些時間。我不喜歡他們走來找我—他們大聲說話，其
他人會聽到我的殘疾。」 [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大學生，21 歲，女，1 

號受訪者] 

他們在大學向其他人披露自己的殘疾情況時感到不自在，因為這會招致特殊的關

注。 

「填入學申請表時，有一條問題是問你是否有殘疾。如果你剔選了，你就會得
到特殊對待。但你不知道他們[大學職員]會怎樣看待你，也不知道他們會怎樣
處理你的個案。」 [有抑鬱症及思覺失調的大學生，21 歲，男， 8 號受訪者] 

有些年輕殘疾人士擔心，別人可能會認為自己是想得到特別待遇，才披露自己的

殘疾狀況。 

「可能因為我大學的學業成績不差，所以一些知道我[殘疾]情況的同學說：
『你的殘疾不嚴重，別人很難察覺。』那聽起來像在說我在[利用我的殘疾
來]獲取[殘疾的]好處。」[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大學生，21 歲， 女，
30 號受訪者] 

4.2.5. 學校一成不變的安排 
 

有些受訪者反映一些學校的安排，阻礙了他們的學習過程。他們指有些學校提供

的調適並不合適，有時不能切合他們因殘疾而有的需要。22 號受訪者提及自己

預備公開考試的經歷。 

「[當我不懂用點字]我如何考香港中學文憑試？但那職員要求學生一定要這樣做，
於是我考卷一（閱讀理解）時要用點字，而不是通過聆聽。直到中五最後一個學
期，我聲明我不會用點字，我才被允許通過聆聽來考卷一[閱讀理解]。」 [有視
障的大學生，23 歲，男，22 號受訪者] 

年輕殘疾人士也反映，一些教學安排沒有考慮到他們因殘疾而有的限制，導致他

們難以參與大學的學習過程。 
 

「作為一名殘疾學生，教授對殘疾人士的態度很重要。[例如，]教授上課時要用
咪高峰，令聲音可以直接傳入我的助聽器。以往有教授拒絕用[咪高峰] ，我那時
頗迷惘。後來他願意用，儘管他好像不太情願。我覺得那位教授不為我着想。所
以從我身為殘疾學生的角度來看，教授們對殘疾的意識應該加強，他們應該知道
如何兼顧我們的需要。」 [有聽障的大學生，22歲，女，10 號受訪者] 

「我習慣了每學期走同一條路線入課室，但有些教授喜歡在草地上課，或者他們
在上課前兩個小時發電郵給我們要突然換另一個課室。這讓我感到慌張。我習慣
凡事固守常規，如果你突然想改變，你需要至少提前一天我才能克服焦慮。」
[有視障的大學生，23 歲，男，22 號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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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對年輕殘疾人士從中學過渡到專上教育的幫助及支援 

4.3.1. 運用資訊科技和輔助技術 
 

儘管遇到許多挑戰和障礙，年輕殘疾人士還是找到他們在大學學習的幫助和支援。

現今的輔助技術頗為方便，年輕殘疾人士提到這是其中的一種幫助。 

「現在的課堂[安排]已經不錯，全都電子化和電腦化，[課堂筆記]在上課前一早
已上載到 Blackboard 教學平台，所以我們可自行下載。檔案形式通常是 Word 或
有時是 PowerPoint，方便我們閱讀。」 [有視障的大學生，23 歲，男，22 號受訪
者] 

「視力問題頗簡單，我們需要在電腦上使用輔助技術軟件。根據視力水平運用軟
件[把需要放大的文字放大至某種程度]。簡單來說，我用來放大[文字]的軟件需
要把整個屏幕的文字放大 12 倍，所以 PowerPoint 和筆記還可以，但是 PDF 的期
刊[文章]就比較難。」 [有視障的年輕全職工作人士，大學畢業，28 歲，男，24 

號受訪者] 

4.3.2. 學校所提供的調適 
 

年輕殘疾人士談及考試的彈性安排及輔助工具均有助他們的學習過程。他們普遍

對所獲的調適表示感謝。31 號受訪者感激她在大學獲得的調適。 

「每個房間原本應容納兩名學生。我的大學允許我和我的照顧者共住一個房間。
大學為我進行了裝修，在房間內安裝了移動吊機和浴椅，並提供了輪椅讓我使
用。」[有肌肉萎縮症及肢體殘疾的大學生， 23 歲，女，31 號受訪者] 

其他受訪者也認同提供調適對促進他們學習過程的重要性。 
 

「大學盡量給我提供有語音功能的教材。我覺得對於我這樣的視障學生來說是窩
心的便利措施。」[有視障的大學生，23 歲，男，22 號受訪者] 

「我得到特別的待遇。通常我的大學要求學生根據學校提供的課程時段上課。但
由於我需要覆診，大學對我的情況作出靈活安排，允許我上其他時段的課堂。我
只需要在上堂前通知教授便可。」[有抑鬱症的大學生，23 歲，男，12 號受訪者] 

症狀（如專注困難）和藥物的副作用影響年輕殘疾人士的整體表現。面對這些困

難，年輕殘疾人士可能無法在學習過程中充分發揮潛能。因此，有關評估上的調

適對於彌補這種情況至關重要。加長考試時間、延遲提交功課的限期及分組功課

的特殊安排等，都是他們提到調適的例子。 

「考試有時只有兩至三小時，令我頗緊張。這些多加的時間，就可以讓我用其中 

60% 至 70% 的時間來完成考試，從而紓緩我的情緒狀態。我不會把時間用盡。我
會早點交卷。這讓我比較舒服和感到比較安心。如果你只給我很短的時間來完成一
項工作，我會很緊張，忘記我學過的東西。」[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大學
生，21 歲，女，1 號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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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方面] ，也許考試的椅子和桌子[是其中之一]。[那時候]我的桌子比一般
的大一點。」[有長期病患的年輕待業人士，完成碩士學位，25 歲，男，2 號受訪
者] 

「我有額外 50% 的考試時間。我被允許延遲功課的提交限期。」[有抑鬱症的
大學生，23 歲，男，12 號受訪者] 

「我的考試可以帶回家完成，所以就像我在規定時間內寫一篇文。是的，我被允
許延遲[期限] ，但也有帶回家的考試。意思是其他學生可能必須在校參加考試，

但我可以在家[完成考試]。」[有視障的年輕全職工作人士，大學畢業，28 歲，

男，24 號受訪者] 

雖然學校提供足夠一定程度的調適，但在 4.2.5 提到的受訪者反映了一些學校安

排的局限。它顯示調適是按個別情況或特定情況提供的，這一點值得注意。 
 

儘管對年輕殘疾人士入讀專上院校的支援和門路已有提升，但很多受訪者仍然很

難獲得就業機會。通常年輕殘疾人士在求職時都需要額外的支援。以下部分敘述

了年輕殘疾人士過渡至勞工市場的經歷，從他們由中學或專上教育過渡至工作的

經歷提供重要的見解。還討論了他們從學校到工作的實際過渡中所遇到的各種挑

戰和障礙。 

4.4. 年輕殘疾人士從中學或專上教育過渡至工作的過程 
 

許多受訪者表示，他們希望在完成中學及／或專上教育後物色到一份工作。但求

職動機因人而異。不出所料，謀生是他們求職的首要原因。也有一些受訪者考慮

進入勞工市場僅僅是因為他們無法繼續求學。 例如，15 號受訪者不知道他想從

事甚麼職業。 
 

「讀書對我來說太難了。於是，求職成了我唯一的選擇。」[有學習遲緩及注意力不
足／過度活躍症的年輕全職工作人士，中學畢業（特殊學校）， 24 歲，男，15 

號受訪者] 

 

同樣，畢業於主流中學的 37 號受訪者曾在兩所專上院校盡力嘗試，但仍無法趕

上學業。他於是放棄了學業，開始工作。另一位受訪者指她需要一份工作，因為

這是她留在宿舍（由非政府組織經營）的先決條件。 

工作保障是他們選擇工作的另一個普遍標準。許多受訪者渴望有一份穩定的工作。

然而，他們往往沒有具體的職業規劃。似乎他們的職涯抱負比較消極，有的甚至

表現出「我不在乎」的態度。 

「我想要的工作是甚麼？事實上，我求職時是十分隨意。只要是任何與電腦有
關而且在辦公室環境中的工作就行了。」[有肢體殘疾的年輕待業人士，中學畢
業（特殊學校），30 歲，男，6 號受訪者] 

基於非常不同的原因，16 號受訪者沒有限定求職範圍。他想漁翁撤網，讓自己獲

得不同工種的經驗。 

「我打算先找份工作試試。如果喜歡做的話，我會留下來。我知道工作機會有
限，但我想在決定我的職涯之前探索不同的工種」[有注意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



62  

的年輕兼職工作人士，中學畢業（主流學校），19 歲，男，16號受訪者] 

部分受訪者因求職過程中遇到的困難感到沮喪。這些經歷也阻礙了他們實現自己

的職涯抱負。 

「我想做一名文員，這讓我可以運用所學。但要實現這個目標會很困難。我認
為我有能力做[文職工作] ，但沒有僱主僱用我[做文員]。」[有肢體殘疾及高功
能自閉症的年輕待業人士，中學畢業（特殊學校），25 歲，男，19 號受訪者] 

「我想做辦公室助理，但我應徵了好幾份工作都沒有得到回覆。只有清潔工之
類的工作職位和其他一些類似的職位可給我工作機會。我認為那些工作不適合
[我]。我沒那麼積極應徵工作了。」[有自閉症譜系障礙的年輕待業人士，中學
畢業（主流學校）， 30 歲，男，37 號受訪者] 

一位受訪者說，她不會在勞工市場物色一份全職工作，因為這會導致政府扣減她

的福利資助（關愛基金的極度昂貴藥物計劃）。 

4.5. 年輕殘疾人士從中學或專上教育過渡至工作所面對的不利因素 
 

就業對年輕殘疾人士的社交及心理發展至關重要且有頗大裨益，因為這能幫助他

們全面投入主流社會。年輕殘疾人士在各行各業都可以有良好表現，他們也普遍

希望能夠工作。然而，他們在就業卻遇到重重障礙。與沒有這種學歷的年輕殘疾

人士相比，具有專上學歷的年輕殘疾人士並不顯得優勝。他們所面對的障礙由個

人層面至社會層面，包括：1) 殘疾造成的限制； 2) 自信不足；3) 受限的職業選

擇； 4) 工作間缺乏無障礙設施；以及 5) 社會未能接納殘疾人士。 

4.5.1. 殘疾造成的限制 
 

殘疾可能會導致年輕殘疾人士在履行自己的職務和情緒管理方面有所限制，這可

能是受他們不同的殘疾狀況的獨特特徵或受藥物影響所致。這些限制會影響他們

的工作表現和求職能力。一般來說，他們需要更多時間適應工作環境。 
 

「[我]的記憶力比其他人差，所以我都需要用額外時間去適應每一個工作[環境]。
這是主要的問題。」[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年輕兼職工作人士，中學畢
業（主流學校），19 歲，男，16 號受訪者] 

年輕殘疾人士還表示，在求職過程中由於殘疾而導致的預期障礙，使他們不太可

能獲僱主青睞。對於設法從專上教育過渡到工作的年輕殘疾人士來說，殘疾及其

身體或健康狀況造成的限制也是問題所在。似乎不論教育程度如何，年輕殘疾人

士都面對這個問題。 

「[我的]弱點主要是受藥物影響。我體能差。體能不單指體育活動方面，還有精
神方面。由於經常要覆診，我需要頗頻密地告病假。」[有抑鬱症的大學生，23 

歲，男，12 號受訪者] 

職場的人際關係也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範圍。一些年輕殘疾人士在情緒管理方面遇

到困難，導致與同事發生衝突的可能性增加。他們可能因此很難保住工作。這種

由殘疾引起的限制可能會影響僱主對年輕殘疾人士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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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上司投訴…我的同事投訴我遲到了兩分鐘，其實我只是去了廁所， [但]他
記下我遲到。我感到憤怒並和老闆發生了激烈的爭吵。最後，我被要求離開[這份
工作]。」 [有自閉症譜系障礙及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年輕待業人士，完成
中三課程（特殊學校），18 歲，男，14 號受訪者] 

「我做事慢。每次我要處理一項工作時，都要先確保[清楚]如何去做。我要
通過與主管的再三確認才安心，有時我可能會問三、四次；或者如果還聽不
清楚，我可能會[反覆]問五、六次。這比較費時。」[有聽障的大學生， 22 歲，

女，10 號受訪者] 

由於晚上和週末沒有公立精神專科門診服務，38 號受訪者認為這是她工作上的

障礙。 

「有一件事很麻煩。我現在要服藥， 每個月也需要覆診。當我上班，我需要告假，
這會很不方便。」[有抑鬱症及思覺失調的年輕待業人士，大學畢業，25 歲，女，
38 號受訪者] 

4.5.2. 自信不足 
 

殘疾或會產生負面的自我感覺。普遍受訪者也表示自信不足，這導致他們求職意

慾下降。 

「我沒有足夠能力應付工作，我沒有技巧，我沒有一技之長。」[有自閉症譜系
障礙的中學生，16 歲，男，29 號受訪者] 

具有專上教育程度的年輕殘疾人士亦提及到這個問題。可是，自信不足對隱性殘

疾的年輕人，如精神和情緒障礙及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等，造成更多負面影

響。 

 

 

「[我]頗為緊張。我擔心自己不夠專注， 比其他同事遜色。我真的很想做好自
己， 但對此我有壓力。」 [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大學生，21 歲，女，1 
號受訪者] 

「我對自己的看法偏向負面多於正面。由幾年前開始， 我對自己感到更加不滿
意。因為我處理人際關係的能力好像不如別人。」 [有抑鬱症及思覺失調的大學
生，21 歲，男，8 號受訪者] 

智障的年輕人士普遍難以表達自己。他們表示，在求職過程中屢屢失敗的經歷會

損害他們的自信心，尤其是那些接受過中學教育或職業培訓的人。 

「殘疾令我很難找到工作。我現在連在同學面前表達自己[的想法]都感到緊張。
那我以後工作時該如何跟同事溝通呢？」 [有智障的技能訓練中心學生，22 歲，
男，27 號受訪者] 

「我之前曾經做過三份工作，沒有一份超過一年。由於我的工作經歷不好，我對求
職已失去信心。」[有自閉症譜系障礙及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年輕待業
人士，完成中三課程（特殊學校），18 歲，男，14 號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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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受限的職業選擇 
 

年輕殘疾人士需在選擇職業時詳加考慮，以選擇與其自身殘疾限制相容的工作， 

這個情況局限了他們的職業選擇，也成為求職途上的障礙。年輕殘疾人士表示對

受限的職業選擇感到沮喪。 

「現在應該有很多殘疾人士畢業離校。離開[學校]後，他們想重新投身社會，但
他們連工作都找不到。[我們能做的]是包裝或文職工作。」 [有肢體殘疾及聽障
的年輕待業人士，完成文憑課程，27 歲，女，4 號受訪者] 

「如果是這樣，是否會有一些職位[的工作]重複性較低？我知道有些視障朋友做
按摩，有些做包裝，都只限於這幾種工作。是否有些具有才能的視障人士，而他
們的潛能可以不局限於有限的工作選擇呢？」[有視障的大學生， 23 歲，女，

34 號受訪者] 

社會標籤和歧視限制了年輕殘疾人士的工作機會。政府部門和不同的非政府組織

透過為年輕殘疾人士在勞工市場配對工作，似乎在為修正這個問題發揮重要的作

用。然而，這些工作崗位的範疇狹窄，而且商界未盡其份營造共融工作環境及留

意年輕殘疾人士的需要和能力。 
 

「勞工處有個所謂的先導就業計劃。工作人員[社工]只是幫我尋找勞工處的職位
空缺。我只是覺得，[他們提供的]工作種類有時似乎相當有限。」 [有注意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的年輕兼職工作人士，中學畢業（主流學校） ，19 歲，男，16 號受
訪者] 

一些年輕殘疾人士認為新冠疫情是失業的一項因素。這在餐飲服務和公共圖書館

工作的年輕殘疾人士很常見。受疫情影響，許多這些服務暫時關閉，一些年輕殘

疾人士被裁員。身患殘疾加上教育程度低， 使他們在經濟衰退時更難進入勞工

市場。 
 

雖然有非政府組織為較高學歷的年輕殘疾人士提供就業支援服務，但年輕殘疾人

士認為這些服務在協助他們由教育過渡到工作的效果並不理想。 
 

「我覺得 CareER（一個非政府組織）現時的社會定位不錯。但問題似乎是他們
提供的職位都是頂級公司的。一些年輕殘疾人士可能不符合他們的條件[標準]。
但勞工處[展能就業科]提供的工作並不是真正切實的選擇， 因為這些工作的薪金
遠低於市場。」 [有長期病患的年輕待業人士， 完成碩士學位，25 歲，男，2 號
受訪者] 

 

此外，商界的參與相當有限。一些年輕殘疾人士表達為他們提供就業機會的不同

顧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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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公開]市場有全職職位空缺，我覺得他們[僱主]也不太願意僱用殘疾畢業
生。」[有長期病患的大學生，26 歲，男，25 號受訪者] 

「大公司基本上已經有了穩定的員工，但是小公司有很多顧慮[例如：]效率，因為
人手有限，每個員工可能都要承擔更多的工作，這是另一個顧慮。」 [有視障的年輕兼
職工作人士， 大學畢業， 29 歲，女，23 號受訪者] 

 

由於僱主對殘疾人士的污名化，他們很少向年輕殘疾人士提供全職工作。因此， 

年輕殘疾人士往往只能從事兼職和低技能的工作，甚至找不到工作。儘管他們已

達到專上教育水平，但仍無法實現自己的職涯抱負。 

4.5.4. 工作間缺乏無障礙設施 
 

有肢體殘疾的年輕人提及，缺乏無障礙設施，會對他們求職和適應工作環境造成

額外不便。 

「我不知道哪裡[地點]是否有無障礙設施。如果沒有，我只能到前往那兒時才知
道……儘管我想去面試，但也許我最後會前往不到[那地點] ，我就參加不了面
試。」[有肢體殘疾的年輕待業人士，中學畢業（特殊學校），28 歲，男，3 號
受訪者] 

「有些殘疾人士和我一樣有肢體殘疾，他們出外時需要別人幫忙。他們坐車要
人幫忙， 所以有些家庭[為了方便]請了家傭，協助他們[殘疾人士]出入。但職場
未必有設施來照顧他們[殘疾人士及其家傭] ， 所以即使他們[殘疾人士]有頭腦可
以處理[工作] ， 但設施不足， 對他們[殘疾人士]來說要實現他們的意念非常困
難。」 [有肢體殘疾的年輕待業人士，中學畢業（特殊學校），30 歲，男，6 號受
訪者] 

無障礙設施，包括無障礙洗手間，對許多有肢體殘疾的年輕人來說尤其重要。 
 

「設施是一個問題。無障礙洗手間。我沒有去過那地點，所以我不可能在每次
面試前先去看看[環境]。許多人在求職時並不知道他們的工作環境。你只有到達
那裡才會知道。這是我們經常遇到的挑戰。有時我們參加面試， 然後是那裡的設施
讓你失望，這令人沮喪。交通是另一個問題。一些國際大公司可以[為年輕殘疾
人士]提供各種[無障礙]設施，但中小企業沒有這樣的設施，[因此使我們很難獲
聘]。」 [有脊髓肌肉萎縮症的年輕全職工作人士， 大學畢業， 26 歲， 女，18 
號受訪者] 

 

患有脊髓肌肉萎縮症的 31 號受訪者使用洗手間時需要一張桌子，她回憶了自己

實習時的經驗。 

「我使用洗手間時遇到困難。雖然有無障礙洗手間，但裡面沒有桌子讓我可以更
換尿片。我忍尿幾個小時，回到家裡才能上廁所。」[有肌肉萎縮症及肢體殘疾的大
學生，23 歲，女，31 號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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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5. 社會未能接納殘疾人士 
 

不論是哪一種殘疾類別，年輕殘疾人士的求職過程都極為艱難。受訪者認為主要

原因是勞工市場未能接納殘疾人士和對他們缺乏開放態度。 

「試想像，如果老闆知道[求職者]有自閉症，他們就不會有信心聘請[那位殘疾人
士]。」[有自閉症譜系障礙及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年輕待業人士，完成中
三課程（特殊學校），18 歲，男，14 號受訪者] 

「試過有一、兩次，我沒有[明確聲明]自己是一名殘疾人士，然後公司有人叫我
去面試。我當然說可以。他們隨即問及我的情況……看有甚麼是他們需要特別關
注的，我便說我是坐輪椅的……結果他們叫我等通知。」[有肢體殘疾的年輕待業
人士，中學畢業（特殊學校），30 歲，男，6 號受訪者] 

「[我]大概寄了一千封[求職信] ，一直都沒收到任何回覆。我在電郵清楚表明我
是聾人，我聽不見，希望僱主可以給[我]一個工作機會。其實，有些工作[被認
為是比較簡單的] ，比如行政工作。我排除了需要很多談話的[工作崗位] ，比如
接聽電話。我會選擇例如發送電郵等的[工作崗位]。到目前為止， 我還沒有收
到任何叫我見工的消息。」 [有聽障的年輕全職工作人士 ，技能訓練中心畢業，

30 歲，女，21 號受訪者] 

較高學歷的年輕殘疾人士也遭遇相似問題。他們強調，社會缺乏對年輕殘疾人士

的關注，他們也怕披露自己殘疾情況後就不獲聘用。 

「我在履歷上[披露我的]殘疾和我的特別需要，例如我無法接聽電話，只宜面對
面溝通。我收不到[公司的]任何回音。」 [有聽障的大學生，22 歲， 女，10 號受
訪者] 

「老闆安排了一次面試，有兩位應徵者，一位沒有聽力受損，另外一位是聾人。
就算性格、能力和教育背景都一樣，最後[老闆]都會選擇沒有缺陷的應徵者。」
[有聽障的年輕全職工作人士，大學畢業，30 歲， 女，20 號受訪者] 

香港尚未完全實踐共融就業。一般大眾仍對年輕殘疾人士有誤解，這些誤解為年

輕殘疾人士從學校過渡至工作造成重大障礙，即使是那些具有較高學歷，看起來

處於平等地位的年輕殘疾人士，也不能免受這些誤解所影響。 

「社會口口聲聲說接納他們[年輕殘疾人士] ，但技術上[年輕殘疾人士]不能真正
融入主流社會。其他人[僱主]會擔心他們[殘疾人士]會攪亂他們的文件、損毁他們
的設施，或者怕你會受傷，而最終不讓你做某些工作。但這些都只是他們自己的
想法，是投射在我們這些年輕殘疾人士身上的[東西]。」[有肢體殘疾的年輕待業
人士，中學畢業（特殊學校），30 歲，男， 6 號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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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這種思維模式完全不對。[認為]殘疾人士沒有技能是錯的。」[有聽障的
大學生，22 歲，女，10 號受訪者] 

 

4.6. 年輕殘疾人士從中學或專上教育過渡到工作的幫助及支援 
 

除了在過渡至工作時遭遇的障礙，受訪者也提到一些有助他們順利從學校過渡至

工作的因素。 

4.6.1. 就業支援服務 

受訪者經常提及由社工和輔導員提供的支援能夠協助他們從學校過渡至工作。 

「社工檢視了我的能力，並評估了我在勞工市場工作或繼續讀書的合適性。我認
為這很有用，因為我得到了他們的指導。」[有智障的中學生（特殊學校），18 歲，

男，9 號受訪者] 

「展翅青見計劃的社工了解我的情況，並轉介我參加合適的職業培訓計劃。」[有
肢體殘疾及高功能自閉症的年輕待業人士，中學畢業（特殊學校），25 歲，男，

19 號受訪者] 

「在我整個教育過程中，社工有必要跟進我的情況。我認為他們的建議很有用，
能指導我的學習和職涯規劃。」[有智障的技能訓練中心學生， 22 歲，男，27 號
受訪者] 

受訪者還指出，他們的社工或輔導員在求職方面提供了有用的支援和建議： 

「他們的意見很重要，尤其是在我的求職過程中。」[有自閉症譜系障礙及注意力
不足／過度活躍症的年輕待業人士，完成中三課程（特殊學校）， 18 歲，男，14 

號受訪者] 

一些殘疾大學生認為，由大學提供的就業支援服務未能切合他們的特別需要。 

「大學的就業中心有舉辦一些工作坊來給[我們]意見，與勞工處所提供的一樣。
但我認為沒有甚麼特別，我也沒有深刻印象。」[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大
學生，21 歲，女，1 號受訪者] 

他們認為，僱主對年輕殘疾人士的了解明白和接納至關重要，因此僅向他們推介

職位空缺可能沒有甚麼幫助。 

「他們[就業中心]會將招聘廣告轉發給我，我也嘗試了幾次面試。但你是否被僱
用仍然取決於僱主。」[有長期病患的大學生，26 歲，男，25 號受訪者] 

他們覺得大學的就業支援中心的實際服務經驗相對較少，因此這些就業支援中心

會傾向依靠外面其他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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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似乎…… 在我看來， 傾向將我的個案和其他類似個案外判給CareER 

[一個非政府組織]。」[有長期病患的年輕待業人士， 完成碩士學位，25 歲，男，

2 號受訪者] 

這些擁有較高學歷的年輕殘疾人士一致讚賞一間專門支援他們就業的非政府組

織，認為他們的服務很有幫助。 

「就如一間幫助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中介，他們在僱主與求職者之間作協調和
溝通。這作用很大，扮演背後支持的角色。」[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大
學生，21 歲，女，1 號受訪者] 

「他們把我的個案轉介給其他公司。這些僱主對應徵者有一些基本的了解， 比如
他們的殘疾類型和特殊需要。[因此]通過他們的轉介，程序變得比較順暢。」
[有聽障的大學生，22 歲，女，10 號受訪者] 

「這些公司知道有CareER [一個非政府組織]這個組織，他們非常友善。他們了
解殘疾，所以他們僱用了我們。如果我們貿貿然自行聯絡公司，結果就不一樣
了。我了解到，在某些情況下，一些應徵者可能會收到不尊重的回應。」[有脊
髓肌肉萎縮症的年輕全職工作人士，大學畢業， 26 歲，女，18 號受訪者] 

雖然他們認為大學提供的就業支援服務幫助不大，但一些人對大學提供的實習機

會表示感謝，這讓他們有機會獲得實用經驗。一位受訪者覺得這些實習機會很有

價值，並認為這些經歷有助他為過渡至工作做好準備。 

「我利用寒假或暑假實習。所以，把這些經驗加在一起來算，我在畢業前就有
一年的工作經驗。這對我以後的職涯發展很有幫助。」[有抑鬱症的大學生，23 

歲，男，12 號受訪者] 

儘管來自大專院校的實際幫助有限，但他們能夠轉介年輕殘疾人士至其他非政府

組織，為其尋求更好的支援，從而促進他們由專上教育過渡到工作。院校和非政

府組織之間的聯繫在這個過渡中至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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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彈性工作安排 
 

受訪者亦認為彈性工作安排有助提高他們在職場的適應能力。當他們的特殊需要

得到照顧時，便能更靈活地處理個人和工作上的責任。 
 

「公司很配合我的情況。因為我每個星期要去醫院覆診，我要每星期都告一天假。
我的公司容許我這樣告病假。」[有視障的年輕全職工作人士，大學畢業， 28 歲，

男，24 號受訪者] 

據悉職場為年輕殘疾人士提供的調適存在差異。一般而言，較大的企業往往會提

供更好的調適。 

「我在一間知名的大公司工作，所以我的工作間對我有足夠的支援。譬如公司
幫我調低廁所洗手盆以遷就我的身高。由於我有視障，所以我不需要與客戶見
面。」[有視障的年輕全職工作人士，大學畢業， 28 歲，男，24 號受訪者] 

不過，受訪者表示中小企業提供的調適規模往往有限： 

「公司有時沒有資源來改善設施以遷就殘疾員工，尤其是中小型企業。我參加
了一次見工面試，那是一家小公司。作為一位坐輪椅的人，那天我甚至使用不
到電梯，因為它前面有一個很高的台階。」[有肢體殘疾的年輕待業人士，中學
畢業（特殊學校），30 歲，男，6 號受訪者] 

4.6.3. 家人的支持 

家庭有時被認為是主要的支持來源。受訪者普遍珍視家人給予的情感支持。 
 

「我覺得我的家人最關心我。我的父母很關心我，他們理解我的困難。他們在
情感上支持我。」[有肢體殘疾及聽障的年輕待業人士，完成文憑課程，27 歲，

女，4 號受訪者] 

「我所有家人都很支持我。」[有長期病患的大學生，26 歲，男，25 號受訪者] 

 

除了情感上的支持外，10 號受訪者認為她的家人也為她準備見工面試提供了實

質的支持。 

「他們[家庭成員]有參加見工面試的經驗，所以我徵求他們的意見。他們知道
如何回答[面試問題]和獲取資訊。他們曾在不同領域工作，因此可以提供[關於
工作的]一般資訊。」[有聽障的大學生，22 歲，女，10 號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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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父母是情感支持的一個主要來源，一些受訪者認為他們的父母不能提供實質

的幫助。 

「我的家人給了我一些情感上或言語上的支持，例如說『永不放棄』。他們不
能給我實質的支持，包括直接介紹工作。」[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年輕
兼職工作人士，中學畢業（主流學校），19 歲，男，16 號受訪者] 

「中學畢業後我就沒有再讀書。事實上，除了言語上的支持，他們並沒有給我太
多實際的幫助。」[有肢體殘疾的年輕待業人士，中學畢業（特殊學校），30 歲，

男，6 號受訪者] 

有些受訪者認為由於家人對現今勞工市場了解有限，所以他們很難提供實質的建

議。 

「我的家人不理解這個[求職]問題。他們對我沒有幫助。」[有長期病患的年輕
待業人士，完成碩士學位，25 歲，男，2 號受訪者] 

「我很少和父母交談，因為他們的教育水平比較低，而且不知道現在的勞工市
場競爭有多激烈。彼此的求職心態不同。」[有肢體殘疾的大學生，28 歲，女，
5 號受訪者] 

「其實我有和父母談過。但因為他們教育程度低，所以不理解我。我們生活在不
同的世界。」[有抑鬱症的大學生，23 歲，男，12 號受訪者] 

4.6.4. 同儕和朋友的支持 
 

同儕提供的資訊和情感上的支持，對求職過程中經常遇到負面經驗的年輕殘疾人

士來說很重要。一些受訪者提到他們的同儕和朋友為他們提供了有用的資訊和情

感支持。 

「我的朋友對我非常支持。他們給了我關於求職的重要意見。」[有肢體殘疾的
年輕待業人士，中學畢業（特殊學校），28 歲，男，3 號受訪者] 

「我的兼職是朋友介紹的，他們推薦我去做。他們提供了很多關於工作的資訊。
也許，因為他們有工作經驗，所以可以教我應該注意的事情。他們的建議很有幫
助。」[有聽障的大學生，22 歲，女，10 號受訪者] 

除了提供就業資訊，他們的同儕和朋友也會在他們遇到困難時提供情感支持。 

「我有一位最好的朋友。我們從小學就認識，關係維持了超過十年。我在讀書和
求職方面有壓力時，總是找他聊天。」[有讀寫障礙、注意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及
高功能自閉症的技能訓練中心學生，19 歲，男，28 號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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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在我的學習過程中給了我很多鼓勵。我認為他們給了我更多的情感支
持。」[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大學生， 21 歲，女，30 號受訪者] 

「我認為[我朋友的鼓勵]很重要——微小卻重大。」[有肌肉萎縮症及肢體殘疾的
大學生，23 歲，女，31 號受訪者] 

4.6.5. 同事的支持 
 

受訪者談及與同事日常互動中的正面經歷。同事的幫助對他們適應職場環境非常

重要。 

「他們很關心我，視我為實習生，知道很多事物對我來說都是新的。他們很願意
教我如何使用公司不同的設備。」 [有長期病患的年輕待業人士， 完成碩士學位，
25 歲，男，2 號受訪者] 

「我與同事和老闆都沒有衝突。我們很快就合作得很好。他們知道我工作慢，所
以[他們]通常會給我更多時間來完成我的工作。他們很少責備我。當我們一起吃午
飯，老闆會為我讀餐牌。」[有視障的年輕全職工作人士， 大學畢業， 28 歲，男，
24 號受訪者] 

他們非常珍視同事對他們的特殊需要的理解及關注。 

「我現在於一家非政府組織做市場推廣實習生。到目前為止我很開心，[因為]他
們知道我的需要並且願意遷就我。尤其當需要戴口罩時，他們跟我說話都願意除
下口罩。如果我在其他公司工作，同事們可能沒有這種意識。他們可能會忘記[我聽不
見而只能靠讀唇] ，所以[我]需要經常提醒他們， 造成一些尷尬和麻煩。」[有聽
障的大學生，22 歲，女，10 號受訪者] 

4.7. 學歷對年輕殘疾人士的就業準備和升學抱負的影響和相關性的看法 
 

眾所周知，年輕殘疾人士所要經歷的道路比別人艱難。具有較高學歷通常被認為

是社會流動性的強大驅動力。儘管高學歷預期能為殘疾人士帶來更多就業機會， 

但並不能保證他們能夠持續就業。本節探討年輕殘疾人士的升學抱負。年輕殘疾

人士表達了有關學歷對其就業準備有用與否的不同意見，並表述各有不同的升學

抱負。 

4.7.1. 對較高學歷是否能帶來就業機會存疑 
 

一些具有較高學歷的受訪者認為接受越多培訓及具有越高學歷，就越能拓闊自己

在勞工市場的工作機會範疇。 

「CareER[非政府組織]幫了我很多，但他們很清楚，他們只想要那些具有較高學
歷的[年輕殘疾人士] ，所以成功進入大學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否則，[獲得]工
作的機會很渺茫。」[有脊髓肌肉萎縮症的年輕全職工作人士， 大學畢業， 26 歲，
女，18 號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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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專上學歷的年輕殘疾人士則認為，因為他們學歷低，因此獲得體面工作的前

景黯淡。 

「[市場]非常重視學歷。這似乎是他們的優先考慮因素，而不是為我們提供嘗試
[工作]的機會。因此，對於教育程度較低的展亮[殘疾人士技能培訓中心]畢業生
來說，不容易覓得工作。他們只能尋找入門初階的工作。」 [有肢體殘疾及聽障
的年輕待業人士，完成文憑課程，27 歲，女，4 號受訪者] 

「以我的資歷，[求職]相對困難。比起那些一般的[非殘疾人士]和有[大學] 畢業證
書的，[持有]香港中學文憑的人較為困難。」[有學習遲緩及注意力不足／過度活
躍症的年輕全職工作人士，中學畢業（特殊學校），24 歲，男，15 號受訪者] 

不過，也有一些受訪者表示，學歷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幫助他們尋找工作。 

「它至少有助於……達到工作的學歷要求，至少[你可以]有機會面試。但 [在] 是
否能獲得工作機會上，就取決於[你的]能力。如果你能力高，他們就可能不在意
你的殘疾。」[有長期病患年輕待業人士，完成碩士學位，25 歲，男，2 號受訪者] 

一些受訪者指出，具有更多學歷有好處，但能在院校建立人脈，這遠比學歷本身

重要。 

「我從這個機構獲得的知識和建立起來的人脈，遠比畢業證書重要。」[有讀寫
障礙、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及高功能自閉症的技能訓練中心學生， 19 歲，
男，28 號受訪者] 

4.7.2. 對學歷是否有用的質疑 
 

可是，有一些年輕殘疾人士質疑學歷的是否有用，致使他們不熱衷學習。不論學

歷高低，他們都較有消極的職涯抱負和負面的職場展望。 

「我以前覺得具有較高學歷有用，但是現在具有較高學歷不代表你能[成功]找到
工作。」[有肢體殘疾的年輕待業人士，中學畢業（特殊學校），28歲，男，3 號
受訪者] 

那些沒有具較高學歷的受訪者也質疑接受更多教育的用處。 

「[區別]只是一張畢業證書，[只是]讓人知道你完成了一個課程。完成了毅進[文憑] ，
對求職有幫助嗎？答案是沒有！」[有聽障的年輕全職工作人士，技能訓練中心畢業，
30 歲，女，21 號受訪者] 

一些具有大學學歷的受訪者也有類似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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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學歷不會讓我更容易物色到工作，因為即使是小學畢業的年長人士也可
以在麥當勞工作或掃街。那些工作不適合我。」[有視障的年輕兼職工作人士，

大學畢業， 29 歲，女，23 號受訪者] 

一些年輕殘疾人士表示，接受更多教育並不能使他們對自己的前景感到樂觀，更

不用說殘疾使他們處於很大的劣勢。30 號受訪者回憶了她對繼續求學的態度。

觀察到一些年輕殘疾人士因預料到低下於人，所以在從學校到工作的過渡中，並

沒有表現出太多的升學抱負。 

「我覺得因為[我的]病，在中學早期我[覺得我]注定會輸，輸在起跑線。有了這
個想法，我覺得自己再怎麼讀書[有更高學歷] ，也不如別人。所以我早在中學便
沒考慮過升讀大學。」[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大學生， 21 歲，女，30 

號受訪者] 

對僱主而言，實際經驗也是揀選應徵者的考慮因素。因此，實習經驗對於年輕殘

疾人士來說是非常寶貴的。這幫助他們獲得實際技能。一位完成了毅進文憑的受

訪者表示，學校所學的不直接與工作世界有關係。實習機會等的實踐經驗則可以

填補這一縫隙。 

「事實上，你不能[純粹]將從學校所獲得知識應用到[現實的]工作中；你需要在
工作中發展自己的方式。在學習期間[獲得]更多實習[經驗]可能會更好，會更容
易將[學到的]技能應用到工作[環境]中。如果沒有實習，那當[你]進入工作環境時，
你可能會遇到一些不知道怎麼處理的情況。在學校，大部分時間都是關於理論的，
與[工作內容]沒有直接連繫。」[有聽障的年輕全職工作人士，技能訓練中心畢業，
30 歲，女，21 號受訪者] 

4.8. 對目前政策的回饋和建議 

4.8.1. 年輕殘疾人士繼續求學的機會 
 

受訪者沒有提及因殘疾而遇到進入專上教育就讀的障礙。一般而言，當他們達到

入學要求，就可以被院校或大學錄取。另一方面，受訪者認同他們在香港有機會

接受教育。 

「我不認為教育政策阻礙了我的求學之路。大學沒有拒絕我的報名，即使我有殘
疾，也為我提供讀大學的機會。」[有長期病患的大學生，26 歲，男，25 號受訪
者] 

4.8.2. 對《殘疾歧視條例》的意見 
 

許多殘疾人士並不熟悉《殘疾歧視條例》，但對此了解的受訪者認為這條條例對

他們就業幫助不大。 

「[《殘疾歧視條例》]可能有效，但在僱用[殘疾人士]之後可能會出現其他問題。
比如說，老闆不喜歡你[年輕殘疾人士] ，甚至欺負你[年輕殘疾人 



74  

士]。」[有抑鬱症的大學生，23 歲，男，12 號受訪者] 

「在我看來，《殘疾歧視條例》相當含糊，因為[僱主]可能以此為藉口否認自己歧視

殘疾人士。他們可能會向政府解釋說：『我沒有聘請這個人是因為[他或她] 能力不

足，而不是因為歧視。』該條例[保障他們]免受何種歧視相當不清楚。很難起訴僱

主。」[有長期病患的大學生，26 歲，男，25 號受訪者] 

4.8.3. 加強公眾教育 

需要更多的公眾教育，讓社會更了解殘疾人士的需要和特點： 

「宣傳很重要。政府須加倍努力促進殘疾人士與非殘疾人士的共融。」[有自閉症譜
系障礙及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年輕待業人士，完成中三課程（特殊學校），
18 歲，男，14 號受訪者] 

「我認為重點不應該局限於對年輕殘疾人士的教育，應該包括對公眾的教育。若
社區不了解殘疾人士的處境，如何建設共融社會值得懷疑。我們需要投放更多資源
在推廣和教育上。」[有肢體殘疾及聽障的大學生，28 歲， ，女，5 號受訪者] 

4.8.4. 融合教育的成效檢討 
 

將特殊教育需要學生錯配到主流教育環境，可能會削弱他們的知識基礎，從而對

他們的學業成績產生不利影響，並阻礙他們過渡至專上教育或勞工市場。部分受

訪者對目前融合教育的成效表示關注： 

「政府提倡融合教育。政府似乎沒有注意到，並不是每名學童都能順利融入主流
學校。資源分配如何？教師培訓如何？我認為政府是不負責任的。它只是想讓特殊
教育需要學生進入主流學校便了事，卻甚麼也不做。」[有智障的技能訓練中心學
生，22 歲，男，27 號受訪者] 

35 號受訪者認為政府應該加強監察學校推行融合教育的表現。 

「政府擔當着提供指引的角色，但卻未有扮演好監察的角色。」[有視障的大學生，18 

歲，女，35 號受訪者] 

4.8.5. 引入殘疾人士就業配額制度和彈性工作時間 
 

受訪者提出的其他寶貴建議和意見，包括為殘疾人士引入就業配額制度和彈性工

作時間。 

「我認為政府需要改變政策。例如，我認為強制僱用殘疾人士的配額是必要的。政
府或許可以通過立法強制僱主這樣做。」[有躁鬱症、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及廣
泛性焦慮症的大學生，26 歲，男，13 號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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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問我如何幫助殘疾學生進入勞工市場，我認為需要彈性工作時間。」
[有聽障的年輕全職工作人士，技能訓練中心畢業，30 歲，女，21 號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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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與其他主要持份者的焦點小組會談結果 

為了解其他主要持份者對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過渡到工作的態度及看法，本研究

舉行了 11 場焦點小組會談。共有 5 類型的參與者：1)  教師／導師；2) 社工／輔

導員／社會服務從業者；3) 年輕殘疾人士的家長／照顧者；4) 僱主；以及 5) 僱

員。這些參與者討論了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過渡到工作所面對的挑戰。此外，還

討論了這些挑戰的根本原因和可行解決方法。 

5.1. 年輕殘疾人士從中學升讀專上教育的不利因素 

5.1.1. 學習對年輕殘疾人士來說是令人沮喪的經歷 
 

雖然一般年輕人也可能表現出學習動力低，然而年輕殘疾人士由於其殘疾，更有

可能在學習過程遇到令人沮喪的經歷。這些經歷可能會進一步降低他們的自信心

和職涯抱負。根據教師／導師和社工／輔導員／社會服務從業者的報告，與同齡

非殘疾的人相比，年輕殘疾人士在學習遇到很大的困難。 

「我處理過一個視障年輕人士的個案。學校給他提供了很好的學習材料， 但他
還需要付出十倍努力去學習。」[非政府組織的社會服務從業者，男，44 號參
與者] 

教師／導師提到許多年輕殘疾人士的學習動力低。 
 

「可悲的是，有些學生老早就想放棄。我叫他們做堂課練習，但他們連第一步
都不踏出。這讓我很傷心。」[技能訓練中心的導師，女， 18 號參與者] 

「一些智障學生的學習動力比較低。」[主流學校的教師，男，27 號參與者] 

一些教師／導師及社工／輔導員／社會服務從業者認為這些學生的學習動力低， 

是因為他們在小學建立的知識基礎薄弱，這使得他們很難跟上中學的學習。 

「小學成績較差的學生面臨困難，影響他們在中學的學習。我記得一個個案，
他是一位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年輕人。他小學時沒有學習動力，所以成績很差。他
上了中學問題依然存在，但老師並不關心他在學校的學習情況。」 [中學駐校社工，
男，43 號參與者] 

5.1.2. 主流學校融合教育對年輕殘疾人士的負面影響 
 

雖然殘疾學生通常在特殊學校獲得較多調適，但學業成績無法與那些在主流學校

讀書的殘疾學生相提並論。然而，研究發現，在主流小學就讀的殘疾學生的知識

基礎較非殘疾學生弱，這對他們的中學教育及升讀大學的機會造成不利影響。社

工、教師和導師比較了殘疾學生在特殊學校和主流學校的表現。不出所料，主流

學校的殘疾學生表現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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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學校的殘疾學生學習成績較好。特殊學校學生較差。」[技能訓練中心
的導師，女，16 號參與者] 

「我在一所主流中學當社工。很多從特殊學校[小學]來的學生，學習成績比沒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較低。例如沒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讀到中六可能已經
認識五千個中文字了，但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可能只認識一千個字。」[中學駐
校社工，女，46 號參與者] 

教師／導師認為將年輕殘疾人士融入主流學校各有利弊： 

「主流學校的殘疾學生可能會得到較少的調適，而且通常被當作普通學生對待。
他們需要與普通學生競爭。」 [主流學校的教師，男，22 號參與者] 

在特殊學校就讀的殘疾學生在大專院校繼續求學時，可能得不到那麼多支援。 

「特殊學校學生獲得更多調適。例如，視障學生在特殊學校獲得具有語音功能
的線上學習材料。但如果他們畢業並繼續升學，也許是大學，他們可能不會得
到這樣的調適。」[非政府組織的社會服務從業者，男，44 號 參與者] 

5.1.3. 學習能力低的殘疾學生錯配至主流學校 
 

錯配殘疾學生至主流學校會危及他們的學習過程，亦危及他們向專上教育的過渡。

鑑於主流教育和特殊教育環境的差異，一些家長對於哪種教育環境較適合他們孩

子的學習需求舉棋不定。 

「如果你問我她在學校的學習情況，她從學校學到的東西並不多，尤其是當她
現在於主流學校讀書。我想我可能會安排她去特殊中學。她畢業於一所特殊學
校[小學]。我想讓她學更多東西，所以，我把她送進了主流中學， 但我發現這對她
來說太吃力了。」[有中度智障的女兒的母親，10 號參與者] 

教師／導師和社工／輔導員／社會服務從業者提出把學習能力低的殘疾學生「錯

配」至主流學校的問題： 

「如果你在主流學校讀書，但你的能力可能只相當於特殊學校的程度，那你很
難可以繼續進步。」[非政府組織的社工，男，35 號參與者] 

一些主流學校的教師指出，很多年輕殘疾人士的家長希望他們的孩子在主流學校

學習，以避免被標籤化： 

「很多父母不想子女就讀特殊學校。這[讓他們的孩子上特殊學校]不能滿足他
們的期望。但正如我們所知，他們的子女未必有能力在主流學校就讀，使得他們感
困難。」[主流學校教師，女，26 號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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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父母在意別人的看法，所以不希望別人知道自己的子女就讀特殊學校。父母希

望他們讀主流學校。但是他們的孩子跟不上那裡[主流學校]的學習。」[主流學校的

教師，男，27 號參與者] 

5.1.4. 年輕殘疾人士在學校所面對的人際關係困難 
 

保持良好人際關係可以促進年輕殘疾人士的學習，同儕的支持可以促進他們適應

大專院校。參與者提到殘疾學生容易出現人際關係困難。 

「患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學生與同學相處不好，我認為這是因為他們
的症狀所致。」[主流學校的教師，男，23 號參與者] 

「我有學生患有自閉症，不想和同學說話。有時候，我從我的學生那裡得
知自閉症患者很奇怪。但在學校裡，你不能總是一個人。你必須交朋友， 有時還
要和朋友一起合作完成功課。」[主流學校的教師，男，27 號參與者] 

「主要問題是他們不知道該如何與人合作。他們沒有朋友，而且他們通常很難
找到同學同組一起做功課。」[非政府組織的社工，女，39 號參與者] 

父母在焦點小組中反映了類似的觀察： 

「他在學校沒有很多朋友。他告訴我他在中學只有一個很小的社交網絡。」
[有思覺失調的兒子的父親，1 號參與者] 

「我兒子有自閉症和輕度智障。他在一所特殊學校畢業。當他上學時，我認為
他面對的主要挑戰是不知怎樣與同學交流。」[有自閉症和輕度智障的兒子的
父親，6 號參與者] 

在這些持份者看來，年輕殘疾人士在人際關係的困難顯而易見，可見這問題很明

顯及嚴重。在學校缺乏良好的人際關係可能會降低年輕殘疾人士繼續求學的動力，

這可能會窒礙他們從中學過渡到專上教育。 

5.2. 年輕殘疾人士從中學／專上教育過渡到工作的不利因素 

5.2.1. 年輕殘疾人士求職的困難 
 

導師和家長不單擔心年輕殘疾人士的學習，也對他們的求職困難表示擔憂。他們

認為，由於勞工市場競爭激烈，年輕殘疾人士很難物色到工作： 
 

「他們現在面臨艱難的處境。勞工市場沒有為他們提供足夠的機會。」[技能
訓練中心的導師，女，17 號參與者] 

「勞工市場競爭激烈。即使有機會，也只會給那些沒有殘疾的人。如果你是一
名殘疾人士，那就更難了。」[技能訓練中心的導師，女，16 號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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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擔心他不容易找到一份合適而體面的工作。如你所知，非殘疾人士已經
在失業。殘疾人士呢？所以，我兒子的情況很差。」[有早期思覺失調的兒子的
母親，15 號參與者] 

僱主對僱用殘疾人士的負面態度是父母認為他們孩子求職的障礙： 

「以我的經驗來說，年輕殘疾人士很難成功融入社會。例如，如果一位患有
唐氏綜合症的年輕人應徵工作，並在履歷中披露他或她的情況，我認為僱主
不會給機會去僱用該應徵者，根本不會給他面試機會。」[有自閉症和輕度
智障的兒子的父親，6 號參與者] 

「老實說，我很忐忑是否應該披露[他的特殊教育需要]。我從朋友那裡知道
一些個案——你一說出你有特殊教育需要，就可能不讓你面試了。就算你有
合格的資歷，他們也不一定錄用你。這份工作可能適合[我的兒子] ， 但他仍
然失業。」[有躁鬱症的兒子的母親，5 號參與者] 

焦點小組會談中的社工強調隱性殘疾的年輕人面臨的挑戰： 

「一些公司聘請年輕殘疾人士來履行企業社會責任。他們普遍傾向較願意僱用
有肢體殘疾的人士。那些隱性殘疾人士很難找到工作。」[非政府組織的社工，
男，36 號參與者] 

儘管一些僱主表示他們傾向更願意考慮聘用年輕殘疾人士，但他們普遍對聘用殘

疾人士猶豫不決。他們承認歧視可能依然充斥社會。 

「歧視無處不在。即使一些平常人都受到歧視，更何況是殘疾人士。」[從事
資訊科技界的僱主，男，69 號參與者] 

焦點小組會談中的僱主解釋了他們對僱用殘疾人士猶豫不決的原因： 

「我們是做餐飲業的。我覺得我們很難聘請殘疾人士在餐廳工作。在非繁忙
時段，顧客不多。但在繁忙時段，我們很忙。我們甚至自顧不暇，因為我們
需要快速回應顧客。我們怎能有額外人手照顧殘疾同事？所以，我對僱用殘
疾人士有保留。」[從事餐飲業的僱主，男，66 號參與者] 

5.2.2. 年輕殘疾人士就業支援服務的不足 

受訪者提到，很多年輕殘疾人士若沒有他人支援很難求職和持續工作。 

「根據我的經驗，許多[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如果在沒有援助下自行求職， 就
會無法保住工作。他們通常需要依靠一些工作轉介計劃，才能成功找到工
作。」[主流學校的教師，男，27 號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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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說如果一位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在沒有學校或政府的任何幫助下
求職，將會是一場災難。」[特殊學校的教師，男，24 號參與者] 

一位家長提到，為殘疾大學生提供的就業支援服務有限。 

「我的女兒不是在讀大學。講及對他們[殘疾大學生]的支援，到目前為止， 我還
沒有觀察到對他們[殘疾大學生]有甚麼就業支援。」[患有抑鬱症、思覺失調及
症及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女兒的母親，14 號參與者] 

一位人力資源經理表示，不僅需要為年輕殘疾人士提供服務，還需要為僱主們提

供更多服務。 

「僱主通常擔心同事是否可以與新僱用的殘疾員工共事。因此，非政府組織需
要在這方面給予更多支援。」[金融服務界的人力資源經理，女，67 號參與者] 

5.2.3. 達到勞工市場的工作要求困難 
 

來自技能訓練中心和特殊學校的參與者認為年輕殘疾人士能力有限，難以達到勞

工市場的工作要求： 

「有些[殘疾]學生工作時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影響工作表現。」[技能訓練中
心的導師，女，18 號參與者] 

一些教師甚至對殘疾學生的公開就業機會持悲觀態度。 

「坦白說，我的大多數學生都在庇護工場工作。他們至少可以找到一些符合他
們能力的工作。我認為這頗重要。」[特殊學校的教師，男，24 號參與者] 

焦點小組會談中的家長也表達了類似的擔憂： 

「她不聰明，但很努力。我認為她需要更多時間來完成一項小任務。她不適合
在這個競爭激烈的社會工作。」[有抑鬱症、思覺失調及注意力不足／過度活
躍症的女兒的母親，14 號參與者] 

僱主焦點小組會談中的參與者強調，一些年輕殘疾人士可能不適合從事白領工作。

學歷要求低的工作可能更適合他們。 

「因為我在餐飲行業工作，我知道他們[年輕殘疾人士]做一些重複性工作時可
能會表現出色，包括洗碗或者當侍應。但我認為他們不能在辦公室環境中工
作。」[從事餐飲業的老闆，男，66 號參與者] 

儘管年輕殘疾人士在工作遇到的困難可能與自身殘疾帶來的局限相關，但焦點小

組會談中的家長認為問題與企業的調適不足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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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年輕殘疾人士在軟件和硬件方面都需要得到調適。我知道到企業在硬
件上正在進步。例如公司裡有更多無障礙設施。但軟件方面，例如改善工作間
的溝通，我認為企業可以做得更多。」[有抑鬱症、思覺失調及注意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的女兒的母親，14 號參與者] 

5.2.4. 工作間與僱主和同事發生衝突 
 

參與者表示，年輕殘疾人士有時會在工作間與同事或主管發生衝突。一些老師把

這問題歸因於同事對年輕殘疾人士的態度： 

「我覺得同事們可能會忽略他們。直接歧視甚至人身攻擊可能並不明顯。但在
工作中，僱主和同事之間仍然會有衝突發生。」[主流學校的教師， 男，27 號
參與者] 

僱員焦點小組會談的參與者強調，年輕殘疾人士與其他同事發生衝突是因為缺乏

對殘疾人士的了解。 

「我認為衝突是殘疾人士和非殘疾人士之間有誤解的結果。關鍵是我們對殘疾
人士了解不多，所以我們可能會與他們發生衝突。」[非政府組織的僱員，男，
51 號參與者] 

僱主還討論了他們於職場從年輕殘疾人士發現的一些問題。 

「作為僱主，我認為問題是年輕殘疾人士不知道如何在職場與他人合作。例如，
我在資訊科技界工作。我們安排了一位殘疾[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僱員與
女同事一起工作。但他對待她就像對待女朋友一樣，舉止不當。」[從事資訊
科技界的僱主，男，69 號參與者] 

焦點小組會談中的僱員也提到，年輕殘疾人士缺乏人際交往能力，這是一個值得

關注的地方： 

「你不能總是獨自工作。有時，你需要與他人社交，通過非正式對話解決問題。
但我認為那些殘疾人士可能因為他們的缺陷而[參與社交生活的]機會較少，因
而影響他們的工作。」[在沒有聘用殘疾僱員的市場策略公司任職的僱員，女，
53 號參與者] 

「有些同事很自然地就對殘疾人士有偏見。他們整體上不喜歡殘疾人士，也不
太願意與他們溝通，最終產生衝突。」[在沒有聘用殘疾僱員的保險公司任職
的僱員，男，57 號參與者] 

5.2.5. 年輕殘疾人士自信不足 
 

在學校和職場的挫敗經驗，導致年輕殘疾人士缺乏自信和動力。這些年輕殘疾人

士往往在求職過程限制自己的職業選擇。多位參與者表示，年輕殘疾人士自信不

足是他們職涯發展中值得關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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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年輕殘疾人士往往缺乏自信。他們常常認為自己做不到這事，做不到
那事。」[外判公司的僱員，女，54 號參與者] 

「一些年輕殘疾人士嘗試過公開就業，但大多數都失敗。我認為其中一個問題
是他們看不起自己。」[有唐氏綜合症的兒子的母親，8 號參與者] 

一名社工表示年輕殘疾人士缺乏自信可能與他人對待他們的方式有關： 

「他們自信心往往較低，這可能是因為他們以前在學校的經歷。他們常被同儕取
笑，有的甚至被同學打。這些經歷讓他們看不起自己。」[非政府組織的社工，女，
37 號參與者] 

5.2.6. 父母對年輕殘疾人士的過度保護態度 

年輕殘疾人士父母的過度保護，往往被認為是年輕殘疾人士職涯發展的一個障礙： 

「有些學生生活在富裕家庭。他們的父母不需要他們工作。所以，那些年輕殘
疾人士不需要謀生。這種過度保護行為意味年輕殘疾人士的工作動力低。」[技
能訓練中心的導師，女，17 號參與者] 

「我有一位學生是來自富裕家庭。他在巴士總站找到一份清潔工的工作。但是
他的媽媽不建議他在那裡工作，因為她認為這是一份低技能工作，所以那個學
生就辭職了。」[技能訓練中心的導師，女，18 號參與者] 

「很多父母都過度保護自己的子女。他們認為他們的子女有病，所以不能從事某
些工作。」[非政府組織的社工，女，37 號參與者] 

「有些學生其實想工作，但父母叫他們不要求職。重點是，父母妨礙了年輕殘疾
子女想投身社會的進取心。」[非政府組織的社工，女，49 號參與者] 

5.3. 政策建議 

5.3.1. 分配更多資源予培訓以更好地支援殘疾人士 
 

除了職業培訓，部分參與者建議投放更多資源來改善現時的融合教育（如向教師

提供有關特殊教育需要的培訓）。導師、社工和輔導員建議增加培訓人手，以提

供全方位支援： 

「需要更多專家和專業人員。教好學生是我們的職責，但我們沒有太多時間照顧
學生的其他問題。例如，有些學生情緒敏感，但我們不能[總是]關注他們的情緒，
因為我們需要專注於教學。因此，我認為政府需要為職業培訓中心聘請更多專家
或專業人員。」[非政府組織的導師，男，21 號參與者] 

「政府推行了融合教育，但因缺乏資源而受到批評。如果政府要改善融合教育，
請增加資源。」[主流學校的教師，男，27號參與者] 

「我認為政府需要為特殊學校和職業訓練局等職業培訓中心提供更多資金。輔導
員的困難是我們沒有錢。如果我們沒有足夠的資源，我們無法提供更合適的服
務。」[大學駐校輔導員，女，33 號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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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來，增加學校師生比例有助年輕殘疾人士的學習。」[非政府組織的社
工，男，41 號參與者] 

5.3.2. 改善年輕殘疾人士的就業支援服務 
 

參與者表達了對目前年輕殘疾人士就業服務的看法。他們發現勞工處展能就業科

轉介的大部分工作都不適合年輕殘疾人士。 

「勞工處的展能就業科有一項就業配對服務。它沒有用，因為我的一些學生使用了
這項服務，他們告訴我這部門從來沒有為他們轉介到合適的工作。我認為非政府組
織在某種程度上更有幫助。」[特殊學校的教師，男，24號參與者] 

「工作錯配」於較高學歷的年輕殘疾人士尤其嚴重。 

「我記得一個個案。一位擁有碩士學位的年輕殘疾人士，他有特殊教育需要，於是
向勞工處展能就業科求助。諷刺的是，展能就業科推薦他去一家餐館當侍應。」
[大學駐校輔導員，女，30 號參與者] 

他們同意確實有數個政府部門正在為年輕殘疾人士提供服務。然而，他們期望彼

此有更多跨部門協調： 

「由於勞工處主要負責就業問題，所以香港的年輕殘疾人士就業政策一片混亂。負
責應對殘疾人士就業問題的是勞工處而非社會福利署。可是勞工處不太了解[殘疾
人士]的需要。」[非政府組織的社工，男，41 號參與者] 

就業展才能計劃為僱用殘疾人士的僱主提供經濟支援。但有人擔心一些僱主可能

會濫用該計劃。 

「我知道勞工處有一項資助僱主僱用殘疾人士的計劃。但我所知道的是， 一些
[僱主]申請了這項資助，然後在資助期結束後解僱了那位殘疾僱員。所以，我認
為政府可能需要密切監察僱主，確保他們不會濫用該計劃。」 [從事資訊科技界
的僱主，男，73 號參與者] 

5.3.3. 為僱用殘疾人士引入就業配額制度和稅務優惠 
 

參與者認為就業配額制度和僱用殘疾人士的稅務優惠是可行的政策建議。儘管這

些建議的對象是所有年齡層的殘疾人士，年輕殘疾人士可從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中

受惠： 

「政府可否為僱用殘疾人士的公司提供稅務優惠？」[非政府組織的社工，男，
36 號參與者] 

「政府是否可以執行法律強制企業——如果他們有一定規模——僱用一定比例的
殘疾人士？」[非政府組織的社工，45 號參與者] 

「我支持強制配額計劃，但我的考慮是政府需要訂立先決條件。例如，一些小
型企業可能無法僱用殘疾人士，因為他們沒有足夠員工[用於日常營運] ，更談
不到聘請殘疾人士。」[非政府組織僱員，女，56 號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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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檢討殘疾僱員的最低工資制度 
 

雖然法定最低工資適用於所有僱員，但在現行生產力評估機制下，殘疾人士，尤

其是那些甚少往績紀錄和工作經驗的人，可能只得到低於最低工資的待遇，令他

們的議價能力較弱。這種安排被認為是有問題的。 

「生產力評估是不公平的。一些非殘疾人士的生產力也很低，但政府並沒有強
制他們進行評估。」[有唐氏綜合症的兒子的母親，8 號參與者] 

「我的女兒曾經被評估為每小時薪金 20 元。我為此感到難過。每當她轉工作，
她都必須重新接受評估。為甚麼政府如此不公平地對待我的女兒？ 她有中度智
障，但她不應該得到這個對待。」[有中度智障的女兒的母親，9 號參與者] 

「那些有特殊教育需要的人可能需要由政府評估他們有權獲得多少薪水。如果
我沒記錯，我的一位學生每小時只能得到 20 元。因此，她有時每天只能獲得少
於 100 元工資。她怎能靠如此少錢生活？」[特殊學校的教師，男，24 號參與者] 

5.3.5. 通過公眾教育促進相互理解 

提高公眾對融合教育的認識，是焦點小組會談的參與者談到的共同主題： 

「政府應以身作則，說做就做，而不是空談。」[有自閉症和智障的兒子的父
親，6 號參與者] 

「事實上，我認為對公眾教育至關重要。我女兒患有躁鬱症，她正在服藥。但香港很多
人連這個病的名字都不知道。因此，政府有責任讓公眾了解這個病。」[有躁鬱
症的女兒的母親，2 號參與者] 

「我們無法說出政府制定了什麼政策來幫助他們[殘疾人士]就業。所以， 這顯
示公眾教育是十分重要的。」[在沒有聘用殘疾僱員的書店任職的僱員，男，61 

號參與者] 

「我建議改善公眾教育。如果殘疾人士和非殘疾人士之間缺乏相互了解，所有這
些建議都沒有用。」[從事資訊科技界的僱主，男，73 號參與者] 

「政府需要帶頭促進社會共融。由於新冠疫情，許多行業在經濟衰退期間裁員；
就業情況已經很糟糕了。所以，我的建議是多做宣傳。」[在沒有聘用殘疾僱員的市
場策略公司任職的僱員，女，53 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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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 引入個案管理系統以更好地支援殘疾人士 
 

有家長表示應該引入個案管理系統。有一位對殘疾人士需求和特點有透徹了解的

個案經理，可以在年輕殘疾人士在學校過渡到工作的過程提供持續支援和就業指

導。 

「如果政府想每一位年輕殘疾人士都有一個順利的就業經驗，那就需要一位個案
經理。這樣比較全面。一位了解這個殘疾人士背景的經理可以提供適當的支援。」
[有自閉症和輕度智障的兒子的父親，6 號參與者] 

「我只是想知道我的兒子是否可以有一位個別的個案經理來跟進他的情況。他可
以從那位經理得到支援。」[有唐氏綜合症的兒子的母親，8 號參與者] 

5.3.7. 加強執行《殘疾歧視條例》 
 

家長、社工和輔導員的焦點小組會談的參與者表示，《殘疾歧視條例》並不是很

有幫助。僱主可能會找藉口拒絕殘疾人士的應徵。殘疾理應不是僱主拒絕他們應

徵的理由。 

「《殘疾歧視條例》無疑提供了法律解決方案以監察職場的殘疾歧視。我覺得
政府也許寫得完備，但實施情況如何？我認為僱主很懂得如何避免觸犯這項法
律。」[有輕度智障及自閉症的兒子的母親，11 號參與者] 

「僱主可以為殘疾求職者提供工作面試的機會，但這並不代表他們面試後就能
成功獲聘。僱主有很多藉口拒聘殘疾求職者。」[大學駐校輔導員， 女，30 號
參與者] 

「僱主很聰明的。這項法律[《殘疾歧視條例》]對他們影響不大。他們可以提出
其他合法理由拒絕殘疾人士的應徵。」[非政府組織的社工，男，42 號參與者] 

 

一位社工建議政府以獎勵措施鼓勵僱主僱用殘疾人士，而不是對不遵守法例的人

加以懲罰。 

「我認為政府已通過法律途徑解決殘疾人士的失業問題。然而，我們是否可以

使用獎勵措施來吸引僱主僱用殘疾人士，包括更多的稅務優惠或津貼[代替]？我
覺得這可以幫助有特殊教育需要的畢業生求職。」[中學駐校社工，女，46 號參
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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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問卷調查結果 

本章報告九類持份者的問卷調查結果，首先是循四條從學校過渡至工作的路徑 

（詳情見表 1）匯報年輕殘疾人士及各類持份者的迴歸分析概要，其後章節按九

類持份者詳細匯報迴歸分析及卡方檢定結果（卡方檢定只包括年輕殘疾人士、僱

員和僱主）。首四類持份者涵蓋循不同路徑從學校過渡至工作的年輕殘疾人士： 

i)  循路徑 1a 過渡的年輕殘疾人士（見 6.2 和 6.6）；ii)  循路徑 1b 過渡的年輕殘

疾人士（見 6.3 和 6.6）；iii)  循路徑 2 過渡的年輕殘疾人士（見 6.4 和 6.6）；及 

iv)  循路徑三過渡的年輕殘疾人士（見 6.5  和 6.6）。其餘 5  類主要持份者為：i)僱

主與僱員（見 6.7）；ii)  家長／照顧者（見 6.8）；iii)  教師／導師（見 6.9）；及 

iv)  社會工作者／輔導員／社會服務從業員（見 6.10）。 
 

本章檢視三個與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過渡至工作的經歷的範疇。第一個範疇透過

選定變項量度年輕殘疾人士和主要持份者對前者循不同從學校過渡至工作路徑

的經歷之觀感，當中包括：i) 路徑 1a 的過渡；ii) 路徑 1b 的過渡；iii) 路徑 2 的

過渡；及 iv)  路徑 3 的過渡（見 6.2 至 6.5 及 6.8 至 6.10）。第二個範疇涵蓋學校

內的殘疾歧視（只包括路徑 1a 和 1b 的年輕殘疾人士）及職場的殘疾歧視（只包

括路徑 2 和 3 的年輕殘疾人士）（見 6.6）。第三個範疇涵蓋僱主與僱員對殘疾人

士就業的看法（見 6.7）。 
 

本章探究了三個類別的觀感。第一類別探究年輕殘疾人士與主要持份者對於前者

循路徑 1a 或 1b 過渡的觀感。本研究採用了 Parsons et al.（2009）的「教育議題

關注及優次」量表，量度以下兩個依變項：「（感受到的）上學信心」及「（感受

到的）上學困難」（見圖 2）。該量表有助了解受訪者在五方面的觀感：i)  年輕殘

疾人士在學過程作出決策及選擇時家長／照顧者的參與程度；ii) 年輕殘疾人士

對上學環境的觀感（例如：校園的暢通易達程度、為他們提供的學習調適）；iii)

年輕殘疾人士就他人於校內對殘疾人士的態度和行為的看法；iv) 年輕殘疾人士

對《殘疾歧視條例》的認知；及 v) 鑑於其殘疾身份及他人對其學習支援，他們

的抱負及期望（Parsons et al.， 2009）。於「（感受到的）上學信心」變項給予較

高分數的年輕殘疾人士會被視為（或給予較高分數的相關主要持份者會視年輕殘

疾人士）有較暢順的路徑 1a 或 1b 過渡，反之亦然。於「（感受到的）上學困難」

變項給予較高分數的年輕殘疾人士會被視為（或給予較高分數的相關主要持份者

會視年輕殘疾人士）有較困難的路徑 1a 或 1b 過渡，反之亦然。 
 

第二類別評估年輕殘疾人士從不同學校過渡至工作路徑時 i) 由路徑 1a 到 1b 的

過渡；ii) 由路徑 1a 到 2 的過渡；iii)  路徑 1b 的過渡及由路徑 1b 到 3 的過渡的

自我效能。本研究採用了「生涯決策自我效能」（Career Decision Self-Efficacy， 

CDSE）和「工作搜尋自我效能」（Job Search Self-Efficacy， JSSE）兩個依變項

（見圖 2）。 
 

「生涯決策自我效能」變項有助了解在上述從學校過渡至工作的各條路徑中，年

輕殘疾人士對於自己「作出與教育及就業相關的決策能力」的自我效能（Lo Presti et 

al.， 2013， p.337）。「生涯決策自我效能」變項檢視五個與教育和就業相關決策的

因素：i) 自我評估；ii) 職業資訊；iii)  選擇目標；iv) 生涯計劃及 v) 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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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 Presti et al.， 2013）。  於「生涯決策自我效能」變項給予較高分數的年輕殘

疾人士會被視為在上述從學校過渡至工作的各條路徑中，較有能力作出與教育和

就業相關的決策，反之亦然。 
 

「工作搜尋自我效能」變項有助了解年輕殘疾人士由路徑 1a 到 2 的過渡及由路

徑 1b 到 3 的過渡中，作出特定工作搜尋行為（例如：在互聯網找尋職位、準備

履歷表）時及獲得相關回應時（例如：獲邀出席面試、找到一份工作）感受到的

信心（Saks et al.， 2015）。於「工作搜尋自我效能」變項給予較高分數的年輕殘疾

人士會被視為較具信心找尋職位及找到工作（即有較大可能完成由路徑 1a 到 2 

的過渡或由路徑 1b 到 3 的過渡），反之亦然。 
 

第三類別探究年輕殘疾人士與相關主要持份者對前者循路徑 2 或 3 過渡的經驗。

本研究採用了兩個變項：「（感受到的）就業價值」和「（感受到的）就業恐懼」

（見圖 2）。這兩個變項有助了解「自我污名」（即殘疾）會否增加年輕殘疾人士

與主要持份者（所感受到）的「對就業的恐懼，及其對實踐就業目標和獲得就業

的影響」（Hielscher & Waghorn， 2017， p.699）。於「（感受到的）就業恐懼」變

項給予較高分數的年輕殘疾人士會被視為（或相關主要持份者視年輕殘疾人士）

會遇上較多與殘疾相關的就業障礙（即有較低可能完成路徑 2 或 3 的過渡），反

之亦然。於與「（感受到的）就業價值」變項正面相關的問題項目給予較高分數

的年輕殘疾人士會被視為（或相關主要持份者視年輕殘疾人士）會較為主動就業

（即有較大可能完成路徑 2 或 3 的過渡），反之亦然。 
 

本研究應用了迴歸分析檢視年輕殘疾人士與相關主要持份者對於上述從學校過 

渡至工作的 4 條路徑的觀感，並採用兩個維度（教育特徵和殘疾情況）和三個層

面（微觀、中觀和宏觀） 作為自變項以進行分析。年輕殘疾人士與相關主要持

份者須以 4 分量表評價由學校至工作過渡路徑的特定範疇，其中 1 分代表最低分

或「十分不同意」，4 分代表最高分或「十分同意」。他們也須回答「是」或「否」和

多項選擇題。本章應用的統計分析方法會於下文闡述。為檢視年輕殘疾人士在學

校內和職場遭受殘疾歧視的情況，本研究應用了卡方檢定探究相關變項之間的關

聯性（見 6.6）。 
 

本章檢視各項觀感時，會識別對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過渡至工作的促進因素和阻

礙因素。有關促進和阻礙因素的組成建基於上一段提及的兩個維度和三個層面的

變項。關於兩個維度的變項，教育特徵指：i) 年輕殘疾人士在中學的教育環境（主

流學校和特殊學校）；及  ii)  教育程度（副學位或以下和學位）。殘疾情況指：i)

按三個程度劃分（輕微、中等和嚴重）的年輕殘疾人士感知的自身殘疾程度；及 

ii) 年輕殘疾人士聲稱的殘疾性質（顯性殘疾和隱性殘疾）。 
 

至於三個層面的變項，微觀層面變項指：i) 年輕殘疾人士對自身殘疾身份的觀

感，以「自我污名」變項量度；及 ii) 相關主要持份者在其個人層面所提供的支

援，以「感受到的（家長／照顧者）支援」變項、「感受到的（朋輩）支援」變

項和「感受到的（教師／導師）支援」變項量度。中觀層面變項指對年輕殘疾

人士的組織層面支援，以「感受到的（學校）支援」變項和「感受到的（社會

機構） 支援」變項量度。宏觀層面變項指支援年輕殘疾人士的政策和法律環境，

以「感受到的（政府）支援」變項、「（感受到的）法律支援（教育方面）」變項

和「（感受到的）（法律支援就業方面）」變項量度。上述變項為本章迴歸分析所



88  

採用的預測變項。圖 2 概括了本章按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過渡至工作路徑劃分，

檢視各類觀感所應用的迴歸模型。 

圖 2. 按過渡路徑劃分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過渡至工作的迴歸模型總覽 

 

路徑1a的過渡： 

中學上學時的信心及中學上學時面對的困難（見 6.2.2） 

中學上學時的（感受到的）信心及中學上學時（感受到的）的困難

（家長／照顧者、教師／導師及社會工作者／輔導員／社會服務從業

員）（見 6.8.1、6.9.1 及 6.10.1） 

 

 

從路徑1a到1b的過渡： 

生涯決策自我效能（正在中學的年輕殘疾人士）（準備升學階段） 

（見 6.2.3） 
 

 

路徑1的過渡 

正在中學和專上院校

上學的年輕殘疾人士 

 

從路徑1a到2的過渡： 

生涯決策自我效能（正在中學的年輕殘疾人士）（即將進入勞工市場

階段）（見 6.2.4） 

工作搜尋自我效能（正在中學的年輕殘疾人士）（見 6.2.4） 

 
 

路徑1b的過渡： 

專上院校上學時的信心及專上院校上學時的困難（見 6.3.2） 

 
 

 
 

 

 

 

路徑2的過渡 

完成中學及已進入勞

工市場的年輕殘疾人

士 

 

 
 

 

路徑3的過渡 

完成專上教育及已進

入勞工市場的年輕殘

疾人士 

 
從路徑1b到3的過渡： 

生涯決策自我效能（正在專上院校的年輕殘疾人士）（即將進入勞工

市場階段）（見 6.3.3） 

工作搜尋自我效能（正在專上院校的年輕殘疾人士）（見 6.3.3） 

 
 

 

就業價值及就業恐懼（完成中學及已進入勞工市場的年輕殘疾人士）

（見 6.4.2） 

（感受到的）的就業價值及（感受到的）就業恐懼（家長／照顧者、

教師／導師及社會工作者 ／ 輔導員 ／ 社會服務從業員 ） 

（見 6.8.2、6.9.2、及 6.10.2） 

 
 

就業價值及就業恐懼（完成專上教育及已進入勞工市場的的年輕殘疾

人士）（見 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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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路徑 1、2 及 3 過渡的迴歸分析概要 
 

6.1.1. 路徑 1 的過渡：正在上學的年輕殘疾人士的迴歸分析 
 

表 14. 迴歸分析概要：路徑 1a 及其相關過渡的年輕殘疾人士 
 

 

 

 
 

預測變項 1
，2 

路徑 1a 的過渡 從路徑 1a 到  1b 

的過渡 
從路徑 1a 到 2 的過渡 

 

表 23 

中學上學時

的信心 

 

表 24 

中學上學時

面對的困難 

表 25 

生涯決策自我效

能（CDSE） 

（ 準 備 升 學 階   

段） 

表 26 

生涯決策自我效能

（CDSE）（即將進

入勞工市 

場階段） 

表 27 

工 作 搜 尋 自

我 效 能

（JSSE） 

教育特徵      

教育環境 
3
      

殘疾情況      

殘疾程度  H3   H1 

殘疾性質 
4
      

微觀層面變項      

自我污名  H2    

感受到的（家長／照顧者） 

支援 
     

感受到的（教師／導師）支 

援 
 F1 F2 F2 F3 

感受到的（朋輩）支援   F1 F1 F1 

中觀層面變項      

感受到的（社會機構）支援      

感受到的（學校）支援   F3 F3 F2 

宏觀層面變項      

感受到的（政府）支援      

感受到的法律支援（教育方 

面） 
F1 H1    

感受到的法律支援（就業方 

面） 
     

1「F」代表該項預測變項對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到工作的過渡而言為促進因素。「H」則代表該 

   項預測變項對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到工作的過渡而言為阻礙因素。 
2 各項預測變項的排序顯示，相比其他變項，某一變項能單獨對依變項造成轉變的能力（「1」代 

  表最為顯著／重要的預測變項）。 
3 教育環境分類為主流學校（參照組別）及特殊學校。 
4 殘疾性質分類為隱性殘疾（參照組別）及顯性殘疾。 

 

表 14 顯示路徑 1a 及其相關過渡的迴歸分析概要。就準備從學校過渡至工作（即

路徑 1a 的過渡）而言，正在中學的年輕殘疾人士普遍認為，教師／導師支援促

進他們作路徑 1a 的過渡（即紓解他們在中學上學時面對的困難）。他們也認為， 

《殘疾歧視條例》所訂明的法律保障可促進他們路徑 1a 的過渡（即加強在中學

上學時的信心）。 
 

至於阻礙路徑 1a 過渡的因素，他們普遍認為，自我污名和自身殘疾程度加劇了他們

在中學上學時面對的困難。值得進一步關注的是，他們認為《殘疾歧視條例》所訂

明的法律保障既是促進因素，也是阻礙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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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正式從學校過渡至工作（路徑 1a 到 1b 的過渡及／或路徑 1a 到 2 的過渡）而

言，他們普遍認為教師／導師、朋輩和學校的支援促進他們路徑 1a 到 1b 的過渡

或路徑 1a 到 2 的過渡，具體呈現於他們可加強其：i) 作出與教育和就業相關的

決策能力；及 ii) 找尋職位及找到工作的信心。至於阻礙因素方面，他們認為自

身殘疾程度阻礙了他們正式從學校過渡至工作。 

表 15. 迴歸分析概要：路徑 1b 及其相關過渡中的年輕殘疾人士 
 

 

 

 

預測變項 
1，2

 

路徑 1b 的過渡 從路徑 1b 到 3 的過渡 

表 31 

專上院校上學時的

信心 

表 32 

專上院校上學時面

對的困難 

表 33 

生涯決策自我效

（CDSE） （即將

進入勞工市場  

階段） 

表 34 

工作搜尋自我效

能（JSSE） 

教育特徵     

教育環境 
3
     

殘疾情況     

殘疾程度  H1  H1 

殘疾性質 
4
     

微觀層面變項     

自我污名  H2 F5  

感受到的（家長／照顧者）支援    F4 

感受到的（教師／導師）支援 F1  F1  

感受到的（朋輩）支援   F3 F2 

中觀層面變項     

感受到的（社會機構）支援   F4 F3 

感受到的（學校）支援 F3  F2 F1 

宏觀層面變項     

感受到的（政府）支援     

感受到的法律支援（教育方面） F2 H3   

感受到的法律支援（就業方面）   H1 H2 
1「F」代表該項預測變項對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到工作的過渡而言為促進因素。「H」則代表該項預  

   測變項對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到工作的過渡而言為阻礙因素。 

2   各項預測變項的排序顯示，相比其他變項，某一變項能單獨對依變項造成轉變的能力（「1」代表 

   最為顯著／重要的預測變項）。 
3 教育環境分類為主流學校（參照組別）及特殊學校。 
4 殘疾性質分類為隱性殘疾（參照組別）及顯性殘疾。 

 

表 15 顯示路徑 1b 及其相關過渡的迴歸分析概要。就準備從學校過渡至工作（路

徑 1b 的過渡）而言，正在專上院校的年輕殘疾人士普遍認為教師／導師、學校

的支援，及《殘疾歧視條例》所訂明的法律保障可促進他們路徑 1b 的過渡（即

加強在專上院校上學時的信心）。 
 

至於路徑 1b 過渡的阻礙因素方面，他們認為自我污名和自身殘疾程度加劇了他

們在專上院校上學時面對的困難。值得進一步關注的是，他們認為《殘疾歧視條

例》所訂明的法律保障既是促進因素，也是阻礙因素。 
 

就正式從學校過渡至工作（路徑 1b 到 3 的過渡）而言，正在專上院校的年輕殘

疾人士普遍認為朋輩、社會機構和學校的支援促進他們路徑 1b 到 3 的過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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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呈現於他們可加強其：i) 作出與教育和就業相關的決策能力；及 ii) 找尋職位

及順利找到工作的信心。值得進一步關注的是，正在專上院校的年輕殘疾人士認

為教師／導師的支援可加強自己作出就業決策的能力；他們認為家長／照顧者的

支援可加強自己找尋職位及找到工作的信心。此外，自我污名亦為其中一個促進

因素，因為他們需要因應自身殘疾情況，作出適當的工作選擇。至於阻礙因素， 

他們認為自身殘疾程度和《殘疾歧視條例》所訂明的法律保障阻礙了他們正式從

學校過渡至工作。 

6.1.2. 路徑 2 的過渡：完成中學及已進入勞工市場的年輕殘疾人士的迴歸分析 

表 16. 迴歸分析概要：路徑 2 過渡的年輕殘疾人士 

預測變項 1
，2 

表 37 

就業價值 

表 38 

就業恐懼 

教育特徵 

教育環境 3   

殘疾情況 

殘疾程度 H1  

殘疾性質 4 F2 F1 

微觀層面變項 

自我污名  H1 

中觀層面變項   

感受到的（社會機構）支援   

感受到的（學校）支援 F1  

宏觀層面變項 

感受到的（政府）支援   

感受到的法律支援（就業方面）   

1「F」代表該項預測變項對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到工作的過渡而言為促進因素。「H」則代表該項預 

   測變項對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到工作的過渡而言為阻礙因素。 

2 各項預測變項的排序顯示，相比其他變項，某一變項能單獨對依變項造成轉變的能力（「1」 

  代表最為顯著／重要的預測變項）。 
3 教育環境分類為主流學校（參照組別）及特殊學校。 
4 殘疾性質分類為隱性殘疾（參照組別）及顯性殘疾。 

 

表 16 顯示循路徑 2 過渡的迴歸分析概要。完成中學及已進入勞工市場的年輕殘

疾人士普遍認為學校支援可加強他們實踐就業目標及獲得就業的動力。值得進一

步關注的是，這個組群的年輕殘疾人士認為，殘疾性質亦為其中一個促進因素。

相比隱性殘疾，顯性殘疾的年輕人士認為其需要較易被察覺，也因而較易獲得工

作支援及調適。此外，他們有一些在非私人機構工作（例如庇護工場、非政府組

織和社會企業）（見 6.6.2 和 6.6.3），這些工作環境也令他們的需要得以被察覺和獲

得適切回應。因此，他們遇上較少與殘疾相關的就業障礙。至於阻礙因素方面，他們

認為自我污名和自身殘疾程度增加了與殘疾相關的就業障礙。 
 

6.1.3. 路徑 3 的過渡：完成專上教育及已進入勞工市場的年輕殘疾人士的迴歸分析 

表 17. 迴歸分析概要：路徑 3 過渡的年輕殘疾人士 

預測變項 1
，2 

就業價值 6 
表 41 

就業恐懼 

教育特徵 

教育環境 3   

教育程度 4   



92  

 

殘疾情況 

殘疾程度   

殘疾性質 
5
   

微觀層面變項 

自我污名  H1 

中觀層面變項  

感受到的（社會機構）支援   

感受到的（學校）支援   

宏觀層面變項 

感受到的知（政府）支援   

感受到的法律支援（就業方面）   

                    1「F」代表該項預測變項對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到工作的過渡而言為促進因素。「H」則代表該項預 

              測變項對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到工作的過渡而言為阻礙因素。 
                   2  各項預測變項的排序顯示，相比其他變項，某一變項能單獨對依變項造成轉變的能力（「1」 

              代表最為顯著／重要的預測變項）。 
3 教育環境分類為主流學校（參照組別）及特殊學校。 
4 教育程度分類為副學位（參照組別）及學位。 
5 殘疾性質分類為隱性殘疾（參照組別）及顯性殘疾。 
6 沒有識別出顯著的促進或阻礙因素。 

表 17 顯示循路徑 3 過渡的迴歸分析概要。完成專上教育及已進入勞工市場的年 

輕殘疾人士普遍並不認為現行支援可促進他們路徑 3 的過渡。他們也認為自我污

名增加了與殘疾相關的就業障礙。 
 

6.1.4. 路徑 1 至路徑 3 的過渡：家長／照顧者、教師／導師及社會工作者／輔導員／

社會服務從業員對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過渡至工作的觀感的迴歸分析 

表 18. 迴歸分析概要：主要持份者認為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過渡至工作（路徑 1的
過渡）的促進及阻礙因素 

 

 

 

 
 

預測變項 1
，2 

路徑 1 的過渡 

感受到的上學信心 感受到的上學困難 
 

家長／ 

照顧者 

（表 55） 

 

教師／ 

導師 

（表 58） 

社會工作者 

／輔導員／ 

社會服務從

業員 

（表 62） 

 

家長／ 

照顧者 

（表 56） 

 

教師／ 

導師 

（表 59） 

社會工作者 

／輔導員／ 

社會服務從

業員 

（表 63） 

教育特徵       

（年輕殘疾人士的）教育環境 3    F2   

殘疾情況 

殘疾程度       

殘疾性質 4       

微觀層面變項 

感受到的自我污名      H2 

感受到的（家庭）支援       

感受到的（教師／導師）支援       

感受到的（朋輩）支援    F1   

中觀層面變項 

感受到的（社會機構）支援       

感受到的（學校）支援       

校內教學和學習安排 5  F2     

校內學習支援       

宏觀層面變項 

感受到的（政府）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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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到的法律支援（教育方面） F1 F1 F1 H1 H1 H1 

感受到的法律支援（就業方面）   

1「F」代表該項預測變項對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到工作的過渡而言為促進因素。「H」則代表該項預

測變項對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到工作的過渡而言為阻礙因素。 

2 各項預測變項的排序顯示，相比其他變項，某一變項能單獨對依變項造成轉變的能力（「1」 

  代表最為顯著／重要的預測變項）。 
3 教育環境分類為主流學校（參照組別）及特殊學校。 
4 殘疾性質分類為隱性殘疾（參照組別）及顯性殘疾。 
5 「校內教學和學習安排」指以下四方面：i) 學校課程調適；ii) 提供特別的教學和學習指引；iii) 

提供學習相關支援；iv) 設計特別的評估方法。 

表 18 顯示家長／照顧者、教師／導師及社會工作者／輔導員／社會服務從業員 

對年輕殘疾人士路徑 1 過渡的觀感的迴歸分析概要。他們普遍認為《殘疾歧視條

例》列明的法律保障可加強年輕殘疾人士上學時的信心，促進其從學校過渡至工

作。此外，家長／照顧者認為特殊學校的教育環境和朋輩的支援可紓解年輕殘疾

人士上學時面對的困難。教師／導師認為校內的教學和學習安排可加強年輕殘疾

人士上學時的信心。 
 

至於阻礙因素方面，他們普遍認為《殘疾歧視條例》所訂明的法律保障令年輕殘

疾人士完成學業時感到困難，阻礙他們從學校過渡至工作。值得進一步關注的是， 他

們也認為這個為促進因素之一。此外，社會工作者／輔導員／社會服務從業員認

為，年輕殘疾人士的自我污名也加劇了其上學時面對的困難。 

表 19. 迴歸分析概要：主要持份者認為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過渡至工作（路徑 2及 

3 的過渡）的促進及阻礙因素 

1 「F」代表該項預測變項對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到工作的過渡而言為促進因素。「H」則代表該項  

     預測變項對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到工作的過渡而言為阻礙因素。 

 

 

 
 

預測變項 1
，2 

路徑 2 及 3 的過渡 

感受到的就業價值 感受到的就業恐懼 

 
家長／ 

照顧者 5 

 

教師／ 

導師 

（表 60） 

社會工作者 

／輔導員／ 

社會服務從
業員 

（表 64） 

 

家長／ 

照顧者 

（表 57） 

 

教師／ 

導師 

（表 61） 

社會工作者 

／輔導員／ 

社會服務從
業員 

（表 65） 

教育特徵       

（年輕殘疾人士的）教育環境 3       

殘疾情況 

殘疾程度       

殘疾性質 4       

微觀層面變項 

感受到的自我污名    H1 H1 H1 

感受到的（家庭）支援       

感受到的（教師／導師）支援       

感受到的（朋輩）支援       

中觀層面變項 

感受到的（社會機構）支援  F1 F1   H3 

感受到的（學校）支援      H2 

校內教學和學習安排       

校內學習支援       

宏觀層面變項 

感受到的（政府）支援       

感受到的法律支援（教育方面）       

感受到的法律支援（就業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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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項預測變項的排序顯示，相比其他變項，某一變項能單獨對依變項造成轉變的能力（「1」代表最為 

   顯著 ／重要的預測變項）。 
3 教育環境分類為主流學校（參照組別）及特殊學校。 
4 殘疾性質分類為隱性殘疾（參照組別）及顯性殘疾。 
5 沒有識別出顯著的促進或阻礙因素。 

表 19 顯示家長／照顧者、教師／導師及社會工作者／輔導員／社會服務從業員 

對年輕殘疾人士路徑 2 及 3 過渡的觀感的迴歸分析概要。教師／導師和社會工作

者／輔導員／社會服務從業員普遍認為，社會機構支援可加強年輕殘疾人士實踐

就業目標及獲得就業的動力。 
 

至於阻礙因素方面，家長／照顧者、教師／導師及社會工作者／輔導員／社會服

務從業員普遍認為，年輕殘疾人士的自我污名增加了其面對的與殘疾相關就業障

礙。值得進一步關注的是，社會工作者／輔導員／社會服務從業員認為，社會機

構和學校的支援增加了年輕殘疾人士面對與其殘疾相關就業障礙，即使他們也認

為社會機構的支援可促進年輕殘疾人士路徑 2 及 3 的過渡。 

問卷調查及迴歸分析的詳細結果見以下章節。 

6.2. 正在中學的年輕殘疾人士 

6.2.1. 路徑 1a 的過渡：正在中學的年輕殘疾人士的人口特徵 

表 20. 正在中學的年輕殘疾人士的人口特徵 
 

特徵 數目 

(N) 

百分比 

(%) 

平均值 標準差 

性別     

男 107 58.8   

女 75 41.2   

總計 (182) (100)   

年齡   18.56 2.77 

表 20 顯示正在中學的年輕殘疾人士的人口特徵，樣本中男性所佔的比例稍高 

（58.8%）。正在中學的年輕殘疾人士平均年齡約 19 歲。 

表 21. 正在中學的年輕殘疾人士的殘疾情況 
 

特徵 1 數目  (N) 百分比 (%) 

殘疾類別   

肢體傷殘 20 11.0 

特殊學習障礙 2 31 17.0 

視覺障礙 5 2.7 

聽覺障礙 6 3.3 

精神及情緒障礙 8 4.4 

智力障礙 21 11.5 

自閉症 19 10.4 

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 15 8.2 

多項 57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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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182) (100) 

殘疾程度 3   

輕度 120 65.9 

中度 48 26.4 

嚴重 14 7.7 

總計 (182) (100) 

殘疾性質   

顯性 60 33.0 

隱性 122 67.0 

總計 (182) (100) 

有否使用輔助工具   

有 33 18.1 

沒有 149 81.9 

總計 (182) (100) 

1 由於四捨五入，百分比的總和可能不等於 100% 。 
2 特殊學習障礙包括讀寫障礙和語言障礙。 
3 殘疾程度由年輕殘疾人士釐訂。 

 

表 21 顯示正在中學的年輕殘疾人士的殘疾情況。樣本中四個主要的殘疾類別為多

項殘疾（31.3%）、特殊學習障礙（17.0%）、智力障礙（11.5%）和肢體傷殘（11.0%）。就

殘疾性質而言，67.0% 為隱性殘疾，33.0% 為顯性殘疾。就殘疾程度而言， 65.9% 

為輕度殘疾、26.4% 為中度殘疾，及 7.7% 為嚴重殘疾。他們之中，大部分

（81.9%）不需要使用任何輔助工具（例如輪椅、手杖和助聽器），18.1%  則需要使

用輔助工具。 

表 22. 正在中學的年輕殘疾人士的教育特徵 
 

特徵 數目  (N) 百分比 (%) 

中學的教育環境   

主流 81 44.5 

特殊 101 55.5 

總計 (182) (100) 

 

表 22 顯示正在中學的年輕殘疾人士的教育特徵，樣本中在特殊學校上學的年輕

殘疾人士所佔的比例稍高（55.5%）。 

6.2.2. 路徑 1a 的過渡：正在中學的年輕殘疾人士的迴歸分析 

表 23. 在中學上學時的信心的迴歸分析 
 

 預測變項排序 6 

指定預測變項 1 迴歸系數 (B)5 標準差 (S.E.) t t2=F 排序 

常數 1.496*** .333    

教育特徵      

教育環境 2 -.123 .090 -1.365 1.863  

殘疾情況      

殘疾程度 .042 .069 .613 .376  

殘疾性質 3 .098 .094 1.039 1.080  

微觀層面變項      

自我污名 -.038 .069 -.543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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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到的（家長／照顧者）支援 .030 .064 .473 .224  

感受到的（教師／導師）支援 .147 .075 1.956 3.826  

感受到的（朋輩）支援 .114 .063 1.810 3.276  

中觀層面變項      

感受到的（學校）支援 .041 .082 .507 .257  

宏觀層面變項      

感受到的法律支援（教育方面）4 .161*** .037 4.410 19.448 F1 

R2   ..220   

*p <.05， **p <.01， ***p <.001 
1 依變項：上學時的信心（正在中學的年輕殘疾人士）。 
2 教育環境分類為主流學校（參照組別）及特殊學校。 
3 殘疾性質分類為隱性殘疾（參照組別）及顯性殘疾。 
4 法律支援指《殘疾歧視條例》（第 487 章）所訂明的法律保障。 
5 迴歸系數（B）顯示在所有其他預測變項維持不變的前提下，指定預測變項對依變項的影響。 
6 各項預測變項的排序顯示，相比其他預測變項，某一預測變項對依變項的單獨影響。（「1」代表最 

   為顯著／重要的預測變項）。「F」代表該項預測變項對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到工作的過渡而言為促 

   進 因素。「H」則代表該項預測變項對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到工作的過渡而言為阻礙因素。 

表 23 顯示正在中學的年輕殘疾人士「在中學上學時的信心」變項的迴歸模型。 

該模型解釋了 22.0% 的差異，並識別了「感受到的法律支援（教育方面）」變項 

（B =.161， p <.001）為最顯著的促進因素，顯示正在中學的年輕殘疾人士認

為，增加《殘疾歧視條例》所訂明的法律保障，可加強他們在中學上學時的信

心。 

表 24. 在中學上學時面對的困難的迴歸分析 
 

 預測變項排序 
6
 

指定預測變項 
1
 迴歸系數 (B)5 標準差 (S.E.) t t2=F 排序 

常數 -.141 .363    

教育特徵      

教育環境 
2
 -.175 .098 -1.786 3.190  

殘疾情況      

殘疾程度 .213** .078 2.739 7.502 H3 

殘疾性質 
3
 .124 .102 1.213 1.471  

微觀層面變項      

自我污名 .399*** .076 5.256 27.626 H2 

感受到的（家長／照顧者）支援 .093 .071 1.308 2.816  

感受到的（教師／導師）支援 -.212* .082 -2.592 6.718 F1 

感受到的（朋輩）支援 .116 .069 1.678 2.816  

中觀層面變項      

感受到的（學校）支援 .130 .089 1.460 2.132  

宏觀層面變項      

感受到的法律支援（教育方面）
4
 .263*** .040 6.563 43.073 H1 

R2  0.380   

* p <.05， **p <.01， ***p <.001 
1 依變項：上學時面對的困難（正在中學的年輕殘疾人士）。 
2 教育環境分類為主流學校（參照組別）及特殊學校。 
3 殘疾性質分類為隱性殘疾（參照組別）及顯性殘疾。 
4 法律支援指《殘疾歧視條例》（第 487 章）所訂明的法律保障。 
5 迴歸系數（B）顯示在所有其他預測變項維持不變的前提下，指定預測變項對依變項的影響。 
6 各項預測變項的排序顯示，相比其他預測變項，某一預測變項對依變項的單獨影響。



97  

（「1」   代表為顯著／重要的預測變項）。「F」代表該項預測變項對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到

工作的過渡而言為促進因素。「H」則代表該項預測變項對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到工作的過渡

而言為阻礙因素。 

表 24 顯示正在中學的年輕殘疾人士「在中學上學時面對的困難」變項的迴歸模 

型。該模型解釋了 38.0% 的差異，並識別了一個顯著的促進因素及三個顯著的 

阻礙因素。就促進因素而言，「感受到的（教師／導師）支援」變項（B = -.212， 

p <.05）為最重要的促進因素，顯示正在中學的年輕殘疾人士認為，增加教師／ 

導師支援（例如提供與教學和學習相關支援及調適），可紓解他們在中學上學時

面對的困難。 
 

就阻礙因素而言，「感受到的法律支援（教育方面）」變項（B =.263， p <.001）

為最重要的阻礙因素，顯示正在中學的年輕殘疾人士認為《殘疾歧視條例》所訂

明的法律保障為雙面刃，在提高法律保障水平時，亦無意中加劇了他們在中學上

學時面對的困難。 
 

「自我污名」變項（B =.399， p <.001）為第二重要的阻礙因素，顯示對其殘疾

身份有較為負面觀感的年輕殘疾人士在中學上學時面對更多困難。 
 

「殘疾程度」變項（B =.213， p <.01）為第三重要的阻礙因素，顯示自身殘疾程

度較嚴重的年輕殘疾人士認為在中學上學時面對更多困難。 

6.2.3. 從路徑 1a 到 1b 的過渡：正在中學的年輕殘疾人士的迴歸分析 
 

表 25. 正在中學的年輕殘疾人士（準備升學階段）的生涯決策自我效能（CDSE） 

的迴歸分析 
 

 預測變項排序 6 

指定預測變項 1 迴歸系數 (B)5 標準差 (S.E.) t t2=F 排序 

常數 .569 .319    

教育特徵      

教育環境 2 -.101 .086 -1.170 1.369  

殘疾情況      

殘疾程度 -.054 .066 -.811 .658  

殘疾性質 3 -.035 .091 -.388 .151  

微觀層面變項      

自我污名 -.047 .066 -.712 .507  

感受到的（家長／照顧者）支援 -.030 .061 -.490 .240  

感受到的（教師／導師）支援 .311*** .072 4.340 18.836 F2 

感受到的（朋輩）支援 .281*** .061 4.638 21.511 F1 

中觀層面變項      

感受到的（學校）支援 .253** .078 3.230 10.433 F3 

宏觀層面變項      

感受到的法律支援（教育方面）4 -.040 .035 -1.136 1.290  

R2  0.402   

*p <.05， **p <.01， ***p <.001 
1 依變項：生涯決策自我效能（正在中學的年輕殘疾人士，準備升學階段）。 
2 教育環境分類為主流學校（參照組別）及特殊學校。 
3 殘疾性質分類為隱性殘疾（參照組別）及顯性殘疾。 
4 法律支援指《殘疾歧視條例》（第 487 章）所訂明的法律保障。 
5 迴歸系數（B）顯示在所有其他預測變項維持不變的前提下，指定預測變項對依變項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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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各項預測變項的排序顯示，相比其他預測變項，某一預測變項對依變項的單獨影響。（「1」代表最 

為顯 著／重要的預測變項）。「F」代表該項預測變項對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到工作的過渡而言為促進

因素。「H」則代表該項預測變項對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到工作的過渡而言為阻礙因素。 

表 25 顯示正在中學的年輕殘疾人士的「生涯決策自我效能（準備升學階段）」變 

項的迴歸模型。該模型解釋了 40.2% 的差異，並識別了三個顯著的促進因素。 

「感受到的（朋輩）支援」變項（B =.281， p <.001）為最重要的促進因素，顯

示正在中學的年輕殘疾人士認為增加朋輩支援（例如情緒支援、就業建議和勞工

市場資訊）可加強他們作出與教育和就業相關決策的能力。 

 

「感受到的（教師／導師）支援」變項（B =.311， p <.001）為第二重要的促進

因素，顯示正在中學上學的年輕殘疾人士認為增加教師／導師支援（例如就業建

議和勞工市場資訊）可加強他們作出與教育和就業相關決策的能力。 
 

「感受到的（學校）支援」變項（B =.253， p <.01）為第三重要的促進因素，顯

示正在中學的年輕殘疾人士認為增加學校支援（例如就業建議和輔導）可加強他

們作出與教育和就業相關決策的能力。 

 

6.2.4. 從路徑 1a 到 2 的過渡：正在中學的年輕殘疾人士的迴歸分析 

表 26. 正在中學的年輕殘疾人士（即將進入勞工市場階段）的生涯決策自我效能
（CDSE）的迴歸分析 

 

 預測變項排序 6 

指定預測變項 1 迴歸系數 (B)5 標準差 (S.E.) t t2=F 排序 

常數 .526 .319    

教育特徵      

教育環境 2 -.091 .086 -1.060 1.124  

殘疾情況      

殘疾程度 -.047 .066 -.719 .517  

殘疾性質 3 -.017 .090 -.191 .036  

微觀層面變項      

自我污名 -.049 .066 -.752 .566  

感受到的（家長／照顧者）支援 -.009 .061 -.147 .022  

感受到的（教師／導師）支援 .307*** .072 4.294 18.438 F2 

感受到的（朋輩）支援 .262*** .061 4.301 18.499 F1 

中觀層面變項      

感受到的（社會機構）支援 -.162 .100 -1.620 2.624  

感受到的（學校）支援 .278** .094 2.959 8.756 F3 

宏觀層面變項      

感受到的（政府）支援 .077 .096 .806 .650  

感受到的法律支援（就業方面）4 .043 .070 .623 .388  

R2  0.405   

*p <.05， **p <.01， ***p <.001 
1 依變項：生涯決策自我效能（正在中學的年輕殘疾人士，即將進入勞工市場階段）。 
2 教育環境分類為主流學校（參照組別）及特殊學校。 
3 殘疾性質分類為隱性殘疾（參照組別）及顯性殘疾。 
4 法律支援指《殘疾歧視條例》（第 487 章）所訂明的法律保障。 
5 迴歸系數（B）顯示在所有其他預測變項維持不變的前提下，指定預測變項對依變項的影響。 
6 各項預測變項的排序顯示，相比其他預測變項，某一預測變項對依變項的單獨影響。（「1」代表 

 最為顯 著／重要的預測變項）。「F」代表該項預測變項對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到工作的過渡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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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促進因素。「H」則代表該項預測變項對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到工作的過渡而言為阻礙因

素。 

表 26 顯示正在中學的年輕殘疾人士「生涯決策自我效能（即將進入勞工市場階 

段）」變項的迴歸模型。該模型解釋了 40.5% 的差異，並識別了三個顯著的促進

因素。 
 

「感受到的（朋輩）支援」變項（B =.262， p <.001）為最重要的促進因素，顯

示正在中學的年輕殘疾人士認為增加朋輩支援（例如情緒支援、就業建議和勞工

市場資訊）可加強他們作出與教育和就業相關決策的能力。 
 

「感受到的（教師／導師）支援」變項（B =.307， p <.001）為第二重要的促進

因素，顯示正在中學的年輕殘疾人士認為增加教師／導師支援（例如就業建議和

勞工市場資訊）可加強他們作出與教育和就業相關決策的能力。 
 

「感受到的（學校）支援」變項（B=.278， p <.01）為第三重要的促進因素，顯

示正在中學的年輕殘疾人士認為增加學校支援（例如就業建議和輔導）可加強他

們作出與教育和就業相關決策的能力。 

 

表 27. 正在中學的年輕殘疾人士的工作搜尋自我效能（JSSE）的迴歸分析 

 
 預測變項排序 6 

指定預測變項 1 迴歸系數 (B)5 標準差 (S.E.) t t2=F 排序 

常數 -.023 .458    

教育特徵      

教育環境 2 -.154 .124 -1.244 1.548  

殘疾情況      

殘疾程度 -.269** .093 -2.884 8.317 H1 

殘疾性質 3 .027 .131 .208 .043  

微觀層面變項      

自我污名 .008 .094 .082 .007  

感受到的（家長／照顧者）支援 .130 .090 1.441 2.076  

感受到的（教師／導師）支援 .221* .103 2.139 4.575 F3 

感受到的（朋輩）支援 .322*** .088 3.678 13.528 F1 

中觀層面變項      

感受到的（社會機構）支援 -.089 .144 -.617 .381  

感受到的（學校）支援 .340* .135 2.511 6.305 F2 

宏觀層面變項      

感受到的（政府）支援 .085 .139 .609 .371  

感受到的法律支援（就業方面）4 .012 .099 .117 .014  

R2  0.356   

*p <.05， **p <.01， ***p <.001 
1 依變項：工作搜尋自我效能（正在中學的年輕殘疾人士）。 
2 教育環境分類為主流學校（參照組別）及特殊學校。 
3 殘疾性質分類為隱性殘疾（參照組別）及顯性殘疾。 
4 法律支援指《殘疾歧視條例》（第 487 章）所訂明的法律保障。 
5 迴歸系數（B）顯示在所有其他預測變項維持不變的前提下，指定預測變項對依變項的影響。 
6 各項預測變項的排序顯示，相比其他預測變項，某一預測變項對依變項的單獨影響。（「1」代表最 

   為顯著／重要的預測變項）。「F」代表該項預測變項對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到工作的過渡而言為促 

    進因素。「H」則代表該項預測變項對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到工作的過渡而言為阻礙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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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顯示正在中學的年輕殘疾人士「工作搜尋自我效能」變項的迴歸模型。該 

模型解釋了 35.6% 的差異，並識別了三個顯著的促進因素及一個顯著的阻礙因

素。 
 

「感受到的（朋輩）支援」變項（B =.322， p <.001）為最重要的促進因素，顯

示正在中學上學的年輕殘疾人士認為增加朋輩支援（例如情緒支援、就業建議和

勞工市場資訊）可加強他們找尋職位的準備。 
 

「感受到的（學校）支援」變項（B =.340， p <.05）為第二重要的促進因素，顯

示正在中學的年輕殘疾人士認為增加學校支援（例如就業建議和輔導）可加強他

們找尋職位的準備。 
 

「感受到的（教師／導師）支援」變項（B =.221 p <.05）為第三重要的促進因

素，顯示正在中學的年輕殘疾人士認為增加教師／導師支援（例如就業建議和勞

工市場資訊）可加強他們找尋職位的準備。 
 

就阻礙因素而言，「殘疾程度」 變項（B =-.269， p <.01）為阻礙因素，顯示自

身殘疾程度較嚴重的正在中學的年輕殘疾人士認為更嚴重的殘疾程度降低找尋

職位的準備。 

6.3. 正在專上院校的年輕殘疾人士 

6.3.1. 路徑 1b 的過渡：正在專上院校的年輕殘疾人士的特徵 

表 28. 正在專上院校上學的年輕殘疾人士之人口特徵 
 

特徵 數目 

（N） 

百分比 

（%） 

平均值 標準差 

性別     

男 63 51.6   

女 59 48.4   

總計 (122) (100)   

年齡   21.66 2.82 

表  28 顯示正在專上院校的年輕殘疾人士的人口特徵，樣本中男性的比例稍高 

（51.6%）。正在專上院校的年輕殘疾人士的平均年齡約 22 歲。 

表 29. 正在專上院校的年輕殘疾人士的殘疾情況 
 

特徵 1 數目（N） 百分比（%） 

殘疾類別   

肢體傷殘 9 7.4 

特殊學習障礙 2 12 9.8 

視覺障礙 6 4.9 

聽覺障礙 11 9.0 

精神及情緒障礙 23 18.9 

自閉症 8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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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 13 10.7 

多項 40 32.8 

總計 (122) (100) 

殘疾程度 3   

輕度 68 55.7 

中度 41 33.6 

嚴重 13 10.7 

總計 (122) (100) 

殘疾性質   

顯性 29 23.8 

隱性 93 76.2 

總計 (122) (100) 

有否使用輔助工具   

有 22 18.0 

沒有 100 82.0 

總計 (122) (100) 

1 由於四捨五入，百分比的總和可能不等於 100% 。 
2 特殊學習障礙包括讀寫障礙和語言障礙。 
3 殘疾程度由年輕殘疾人士釐訂。 

 

表 29 顯示正在專上院校的年輕殘疾人士的殘疾情況，樣本中四個主要的殘疾類

別為多項殘疾（32.8%）、精神及情緒障礙（18.9%）、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 

（10.7%）和特殊學習障礙（9.8%）。就殘疾性質而言，76.2%  為隱性殘疾，23.8%

為顯性殘疾。就殘疾程度而言，55.7% 為輕度殘疾、33.6% 為中度殘疾，及 10.7% 為

嚴重殘疾。他們之中，大部分（82.0%）不需要使用任何輔助工具（例如輪椅、手

杖和助聽器），18.0%  則需要使用輔助工具。 

表 30. 正在專上院校的年輕殘疾人士的教育特徵 
 

特徵 數目（N） 百分比（%） 

修讀程度   

文憑或副學士學位 45 36.9 

學士學位或更高 77 63.1 

總計 (122) (100) 

中學教育環境   

主流 112 91.8 

特殊 10 8.2 

總計 (122) (100) 

表  30  顯示正在專上院校的年輕殘疾人士的教育特徵。就修讀程度而言，63.1% 

正在修讀學士或更高程度的學位，其餘 36.9% 正在修讀文憑或副學士學位。在

專上院校就讀前，91.8% 的年輕殘疾人士曾在主流學校上學，其餘 8.2% 曾在特

殊學校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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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路徑 1b 的過渡：正在專上院校的年輕殘疾人士的迴歸分析 

表 31. 在專上院校上學時的信心的迴歸分析 
 

 預測變項排序 6 

指定預測變項 1 迴歸系數 (B)5 標準差 (S.E.) t t2=F 排序 

常數 1.309*** .322    

教育特徵      

教育環境 2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殘疾情況      

殘疾程度 -.102 .077 -1.326 1.758  

殘疾性質 3 .144 .119 1.208 1.459  

微觀層面變項      

自我污名 -.068 .074 -.926 .857  

感受到的（家長／照顧者）支援 -.025 0.75 -.331 .110  

感受到的（教師／導師）支援 .262*** .077 3.396 11.533 F1 

感受到的（朋輩）支援 .111 .091 1.214 1.474  

中觀層面變項      

感受到的（學校）支援 .174* .084 2.060 4.244 F3 

宏觀層面變項      

感受到的法律支援（教育方面）4 .101* .041 2.436 5.934 F2 

R2  0.353   

*p <.05， **p <.01， ***p <.001 
1 依變項：上學時的信心（正在專上院校的年輕殘疾人士）。 
2 上述分析並不包含教育環境，因為樣本內沒有曾在特殊中學的年輕殘疾人士的有效回應。 
3 殘疾性質分類為隱性殘疾（參照組別）及顯性殘疾。 
4 法律支援指《殘疾歧視條例》（第 487 章）所訂明的法律保障。 
5 迴歸系數（B）顯示在所有其他預測變項維持不變的前提下，指定預測變項對依變項的影響。 
6 各項預測變項的排序顯示，相比其他預測變項，某一預測變項對依變項的單獨影響。（「1」代表最 

   為顯著／重要的預測變項）。「F」代表該項預測變項對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到工作的過渡而言為促 

    進因素。「H」則代表該項預測變項對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到工作的過渡而言為阻礙因素。 

表 31 顯示正在專上院校的年輕殘疾人士「在專上院校上學時的信心」變項的迴 

歸模型。該模型解釋了 35.3% 的差異，並識別了三個顯著的促進因素。「感受到

的（教師／導師）支援」（B =.262， p <.001）為最重要的促進因素，顯示正在專

上院校上學的年輕殘疾人士認為增加示教師／導師支援（例如教學和學習支援及

調適），可加強他們在專上院校上學時的信心。 
 

「感受到的（教育方面）法律支援」變項（B =.101， p <.05）為第二重要的促進

因素，顯示正在專上院校上學的年輕殘疾人士認為增加《殘疾歧視條例》所訂明

的法律保障，可加強他們在專上院校上學時的信心。 
 

「感受到的（學校）支援」變項（B =.174， p <.05）為第三重要的促進因素，顯

示正在專上院校上學的年輕殘疾人士認為增加學校支援（例如為殘疾學生提供學

習調適）可加強他們在專上院校上學時的信心。 



103  

表 32. 在專上院校上學時面對的困難的迴歸分析 
 

 預測變項排序 6 

指定預測變項 1 迴歸系數 (B)5 標準差 (S.E.) t t2=F 排序 

常數 1.636*** .354    

教育特徵      

教育環境 2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殘疾情況      

殘疾程度 .301*** .082 3.676 13.513 H1 

殘疾性質 3 -.133 .128 -1.042 1.086  

微觀層面變項      

自我污名 .240** .079 3.051 9.309 H2 

感受到的（家長／照顧者）支援 -.023 .080 -.285 .081  

感受到的（教師／導師）支援 .046 .083 .556 .309  

感受到的（朋輩）支援 -.128 .096 -1.329 1.766  

中觀層面變項      

感受到的（學校）支援 -.121 .089 -1.356 1.839  

宏觀層面變項      

感受到的法律支援（教育方面）4 .127** .044 2.876 8.271 H3 

R2  0.210   

*p <.05， **p <.01， ***p <.001 
1 依變項：上學時面對的困難（正在專上院校的年輕殘疾人士）。 

2 上述分析並不包含教育環境，因為樣本內沒有曾在特殊中學的年輕殘疾人士的有效回應。 
3 殘疾性質分類為隱性殘疾（參照組別）及顯性殘疾。 
4 法律支援指《殘疾歧視條例》（第 487 章）所訂明的法律保障。 
5 迴歸系數（B）顯示在所有其他預測變項維持不變的前提下，指定預測變項對依變項的影響。 
6  各項預測變項的排序顯示，相比其他預測變項，某一預測變項對依變項的單獨影響。（「1」代表最 

  為顯著／重要的預測變項）。「F」代表該項預測變項對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到工作的過渡而言為促 

  進因素。「H」則代表該項預測變項對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到工作的過渡而言為阻礙因素。 
 

表 32 顯示「在專上院校上學時面對的困難」變項的迴歸模型。該模型解釋了 21.0% 的

差異，並識別了三個顯著的阻礙因素。「殘疾程度」變項（B =.301， p <.001）為

最重要的阻礙因素，顯示自身殘疾程度較嚴重的正在專上院校的年輕殘疾人士認

為在專上院校上學時面對更多困難。 
 

「自我污名」變項（B =.240， p <.01）為第二重要的阻礙因素，顯示對其殘疾身

份有較為負面觀感的年輕殘疾人士在專上院校上學時面對更多困難。 
 

「感受到的法律支援（教育方面）」變項（B =.127， p <.01）為第三重要的阻礙

因素，顯示正在專上院校上學的年輕殘疾人士認為《殘疾歧視條例》所訂明的法

律保障為雙面刃，在提高法律保障水平時，無意中加劇了標籤了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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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從路徑 1b 到 3 的過渡：正在專上院校的年輕殘疾人士的迴歸分析 
 

表 33. 正在專上院校的年輕殘疾人士（即將進入勞工市場階段）的生涯決策自我效
能（CDSE）的迴歸分析 

 

 預測變項排序 6 

指定預測變項 1 迴歸系數 (B)5 標準差 (S.E.) t t2=F 排序 

常數 2.74 .315    

教育特徵      

教育環境 2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殘疾情況      

殘疾程度 -.130 .068 -1.896 3.595  

殘疾性質 3 .092 .107 .859 .738  

微觀層面變項      

自我污名 .139* .067 2.085 4.347 F5 

感受到的（家長／照顧者）支援 .070 .068 1.030 1.061  

感受到的（教師／導師）支援 .239*** .069 3.445 11.868 F1 

感受到的（朋輩）支援 .205* .079 2.586 6.687 F3 

中觀層面變項      

感受到的（社會機構）支援 .184* .085 2.162 4.674 F4 

感受到的（學校）支援 .286*** .084 3.401 11.567 F2 

宏觀層面變項      

感受到的（政府）支援 -.086 .097 -.890 .792  

感受到的法律支援（就業方面）4 -.198* .078 -2.551 6.508 H1 

R2  0.451   

*p <.05， **p <.01， ***p <.001 
1 依變項：生涯決策自我效能（正在專上院校的年輕殘疾人士，即將進入勞工市場階段）。 
2 上述分析並不包含教育環境，因為樣本內沒有曾在特殊中學的年輕殘疾人士的有效回應。 
3 殘疾性質分類為隱性殘疾（參照組別）及顯性殘疾。 
4 法律支援指《殘疾歧視條例》（第 487 章）所訂明的法律保障。 
5 迴歸系數（B）顯示在所有其他預測變項維持不變的前提下，指定預測變項對依變項的影響。 
6 各項預測變項的排序顯示，相比其他預測變項，某一預測變項對依變項的單獨影響。（「1」代表最 

   為顯著／重要的預測變項）。「F」代表該項預測變項對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到工作的過渡而言為促 

    進因素。「H」則代表該項預測變項對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到工作的過渡而言為阻礙因素。 

表 33 顯示正在專上院校的年輕殘疾人士的「生涯決策自我效能（即將進入勞工 

市場階段）」變項的迴歸模型。該模型解釋了 45.1% 的差異，並識別了五個顯著 

的促進因素，一個顯著的阻礙因素。「感受到的（教師／導師）支援」變項（B =.239， 

p <.001）為最重要的促進因素，顯示正在專上院校上學的年輕殘疾人士認為增加

教師／導師支援（例如就業建議和勞工市場資訊）可加強他們作出與教育和就業

相關決策的能力。 
 

「感受到的（學校）支援」變項（B =.286， p <.001）為第二重要的促進因素，顯

示正在專上院校上學的年輕殘疾人士認為增加學校支援（例如就業建議和輔導） 

可加強他們作出與教育和就業相關決策的能力。 
 

「感受到的（朋輩）支援」變項（B =.205， p <.05）為第三重要的促進因素，顯

示正在專上院校上學的年輕殘疾人士認為增加朋輩支援（例如情緒支援、就業建

議和勞工市場資訊）可加強他們作出與教育和就業相關決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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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到的（社會機構）支援」變項（B=.184， p<.05）為第四重要的促進因素， 

顯示正在專上院校上學的年輕殘疾人士認為增加社會機構提供的就業支援服務

可加強他們作出與教育和就業相關決策的能力。 
 

「自我污名」變項（B=.139， p<.05）為第五重要的促進因素。此項結果可理解

為對自身殘疾身份有較為負面觀感的年輕殘疾人士在評估自己的殘疾情況後作

出適切工作選擇。而深入訪談結果發現他們在作出升學決策時也有類似情況（詳

見4.5）。 
 

就阻礙因素而言，「感受到的（就業方面）法律支援」變項（B = -.198， p <.05）為

最重要的阻礙因素，顯示正在專上院校上學的年輕殘疾人士認為《殘疾歧視條例》所

訂明的法律保障為雙面刃，在提高法律保障水平時，無意中局限了他們作出與教

育和就業相關決策的能力。 

表  34.正在專上院校的年輕殘疾人士的工作搜尋自我效能（JSSE）的迴歸分析 
 

 預測變項排序 6 

指定預測變項 1 迴歸系數 (B)5 標準差 (S.E.) t t2=F 排序 

常數 .336 .379    

教育特徵      

教育環境 2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殘疾情況      

殘疾程度 -.196* .082 -2.378 5.655 H1 

殘疾性質 3 .079 .128 .616 .379  

微觀層面變項      

自我污名 .051 .080 .634 .402  

感受到的（家長／照顧者）支援 .168* .082 2.044 4.178 F4 

感受到的（教師／導師）支援 .070 .084 .843 .711  

感受到的（朋輩）支援 .321** .095 3.373 11.377 F2 

中觀層面變項      

感受到的（社會機構）支援 .245* .102 2.395 5.736 F3 

感受到的（學校）支援 .362*** .101 3.571 12.752 F1 

宏觀層面變項      

感受到的（政府）支援 -.149 .117 -1.275 1.626  

感受到的法律支援（就業方面）4 -.219* .093 -2.347 5.508 H2 

R2  0.420   

*p <.05， **p <.01， ***p <.001 
1 依變項：工作搜尋自我效能（正在專上院校的年輕殘疾人士）。 
2 上述分析並不包含教育環境，因為樣本內沒有曾在特殊中學的年輕殘疾人士的有效回應。 
3 殘疾性質分類為隱性殘疾（參照組別）及顯性殘疾。 
4 法律支援指《殘疾歧視條例》（第 487 章）所訂明的法律保障。 
5 迴歸系數（B）顯示在所有其他預測變項維持不變的前提下，指定預測變項對依變項的影響。 
6 各項預測變項的排序顯示，相比其他預測變項，某一預測變項對依變項的單獨影響。（「1」代表最 

    為顯著／重要的預測變項）。「F」代表該項預測變項對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到工作的過渡而言為促 

     進因素。「H」則代表該項預測變項對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到工作的過渡而言為阻礙因素。 

表 34 顯示正在專上院校上學的年輕殘疾人士的「工作搜尋自我效能」變項的迴 

歸模型。該模型解釋了 42.0% 的差異，並識別了四個顯著的促進因素，兩個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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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的阻礙因素。「感受到的（學校）支援」變項（B =.362， p <.001）為最重要的

促進因素，顯示正在專上院校上學的年輕殘疾人士認為增加學校支援及配套（例

如就業建議和輔導）可加強他們找尋職位的準備。 
 

「感受到的（朋輩）支援」變項（B =.321， p <.01）為第二重要的促進因素，顯

示正在專上院校上學的年輕殘疾人士認為增加朋輩支援（例如情緒支援、就業建

議和勞工市場資訊）可加強他們找尋職位的準備。 
 

「感受到的（社會機構）支援」變項（B =.245， p <.05）為第三重要的促進因素， 

顯示正在專上院校上學的年輕殘疾人士認為增加社會機構提供的就業支援服務

可加強他們找尋職位的準備。 
 

「感受到的（家長／照顧者）支援」變項（B =.168， p <.05）為第四重要的促進

因素，顯示正在專上院校上學的年輕殘疾人士增加認為家長／照顧者支援（例如

情緒支援、就業建議和勞工市場資訊）可加強他們找尋職位的準備。 
 

就阻礙因素而言，「殘疾程度」變項（B =-.196， p <.05）為最重要的阻礙因素，

顯示自身殘疾程度較嚴重的正在專上院校的年輕殘疾人士認為更嚴重的殘疾程

度增加找尋職位的困難。 
 

「感受到的的法律支援（就業方面）」變項（B =-.219， p <.05）為第二重要阻礙

因素，顯示正在專上院校上學的年輕殘疾人士認為《殘疾歧視條例》所訂明的法

律保障為雙面刃，在提高法律保障水平時，亦阻礙他們找尋職位的準備。 

6.4. 完成中學及已進入勞工市場的年輕殘疾人士 

6.4.1. 路徑 2 的過渡：完成中學及已進入勞工市場的年輕殘疾人士的特徵 

表 35. 完成中學及已進入勞工市場的年輕殘疾人士的人口特徵 
 

特徵 數目 

（N） 

百分比 

（%） 

平均值 標準差 

性別     

男 120 53.8   

女 103 46.2   

總計 (223) (100)   

年齡   24.8 3.86 

表 35 顯示完成中學及已進入勞工市場的年輕殘疾人士的人口特徵，樣本中男性 

比例稍高（53.8%）。完成中學及已進入勞工市場的年輕殘疾人士的平均年齡約 25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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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完成中學及已進入勞工市場的年輕殘疾人士的殘疾情況 
 

特徵 1 數目（N） 百分比（%） 

殘疾類別   

肢體傷殘 15 6.7 

特殊學習障礙 2 15 6.7 

視覺障礙 5 2.2 

聽覺障礙 17 7.6 

精神及情緒障礙 57 25.6 

智力障礙 22 9.9 

自閉症 9 4.0 

長期病患 5 2.2 

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 9 4.0 

多項 69 30.9 

總計 (223) (100) 

殘疾程度 3   

輕度 151 67.7 

中度 50 22.4 

嚴重 22 9.9 

總計 (223) (100) 

殘疾性質   

顯性 69 30.9 

隱性 154 69.1 

總計 (223) (100) 

有否使用輔助工具   

有 38 17.0 

沒有 185 83.0 

總計 (223) (100) 
1 由於四捨五入，百分比的總和可能不等於 100%。  
2 特殊學習障礙包括讀寫障礙和語言障礙。 
3 殘疾程度由年輕殘疾人士釐訂。 

 

表 36 顯示完成中學及已進入勞工市場的年輕殘疾人士的殘疾情況，樣本中四個

主要的殘疾類別為多項殘疾（30.9%）、精神及情緒障礙（25.6%）、智力障礙

（9.9%）和聽覺障礙（7.6%）。就殘疾性質而言， 69.1%  為隱性殘疾，30.9%  為顯

性殘疾。就殘疾程度而言，67.7% 為輕度殘疾、22.4% 為中度殘疾，及 9.9% 為嚴

重殘疾。他們之中，大部分（83.0%）不需要使用任何輔助工具（例如輪椅、手

杖和助聽器），17.0%  則需要使用輔助工具。 

6.4.2. 路徑 2 的過渡：完成中學及已進入勞工市場的年輕殘疾人士的迴歸分析 

表 37. 完成中學及已進入勞工市場的年輕殘疾人士的就業價值的迴歸分析 
 

 預測變項排序 6 

指定預測變項 1 迴歸系數 (B)5 標準差 (S.E.) t t2=F 排序 

常數 2.082*** .195    

教育特徵      

教育環境 2 -.090 .063 -1.419 2.014  

殘疾情況      

殘疾程度 -.092* .042 -2.181 4.757 H1 

殘疾性質 3 .156* .064 2.432 5.915 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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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觀層面變項      

自我污名 .038 .046 .831 .691  

中觀層面變項      

感受到的（社會機構）支援 .001 .061 .020 .0004  

感受到的（學校）支援 .115** .043 2.682 7.193 F1 

宏觀層面變項      

感受到的（政府）支援 .041 .063 .646 .417  

感受到的法律支援（就業方面）4 .067 .050 1.358 1.844  

R2   .0.128   

*p <.05， **p <.01， ***p <.001 
1 依變項：就業價值（完成中學及已進入勞工市場的年輕殘疾人士）。 
2 教育環境分類為主流學校（參照組別）及特殊學校。 
3 殘疾性質分類為隱性殘疾（參照組別）及顯性殘疾。 
4 法律支援指《殘疾歧視條例》（第 487 章）所訂明的法律保障。 
5 迴歸系數（B）顯示在所有其他預測變項維持不變的前提下，指定預測變項對依變項的影響。 
6 各項預測變項的排序顯示，相比其他預測變項，某一預測變項對依變項的單獨影響。（「1」代表最 

    為顯著／重要的預測變項）。「F」代表該項預測變項對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到工作的過渡而言為促 

     進因素。「H」則代表該項預測變項對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到工作的過渡而言為阻礙因素。 

表 37 顯示完成中學及已進入勞工市場的年輕殘疾人士的「就業價值」變項的迴 

歸模型。該模型解釋了 12.8% 的差異，並識別了兩個顯著的促進因素，一個顯

著的阻礙因素。 
 

就促進因素而言，「感受到的（學校）支援」變項（B =.115， p <.01）為最重要

的促進因素，顯示完成中學及已進入勞工市場的年輕殘疾人士認為增加學校支

援（例如就業建議和輔導）可加強他們的就業價值（例如透過工作貢獻社會、建

立身份意識及從工作獲得歸屬感）。 
 

「殘疾性質」變項（B =.156， p <.05）為第二重要的促進因素，顯示有顯性殘疾

的年輕人士有較高的就業價值。此項結果可理解為相對於有隱性殘疾的年輕人，

顯性殘疾的年輕人士的需要較易被察覺，因而較易獲得所需的工作支援及調適，

從而促進他們的就業價值。 
 

就阻礙因素而言，「殘疾程度」變項（B = -.092， p <.05）為最重要的阻礙因素，

顯示自身殘疾程度較嚴重及完成中學及已進入勞工市場的年輕殘疾人士認為更

嚴重的殘疾程度降低他們的就業價值。 

表 38. 完成中學及已進入勞工市場的年輕殘疾人士的就業恐懼的迴歸分析 
 

 預測變項排序 6 

指定預測變項 1 迴歸系數 (B)5 標準差 (S.E.) t t2=F 排序 

常數 1.222*** .264    

教育特徵      

教育環境 2 -.051 .086 -.600 .360  

殘疾情況      

殘疾程度 -.009 .057 -.157 .025  

殘疾性質 3 -.179* .087 -2.062 4.252 F1 

微觀層面變項      

自我污名 .596*** .063 9.525 90.726 H1 

中觀層面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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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到的（社會機構）支援 .073 .082 .889 .790 

感受到的（學校）支援 -.048 .058 -.825 .681 

宏觀層面變項     

感受到的（政府）支援 -.008 .086 -.097 .009 

感受到的法律支援（就業方面）4 .022 .067 .327 .107 

R2  0.315  

*p <.05， **p <.01， ***p <.001 
1 依變項：就業恐懼（完成中學及已進入勞工市場的年輕殘疾人士）。 
2 教育環境分類為主流學校（參照組別）及特殊學校。 
3 殘疾性質分類為隱性殘疾（參照組別）及顯性殘疾。 
4 法律支援指《殘疾歧視條例》（第 487 章）所訂明的法律保障。 
5 迴歸系數（B）顯示在所有其他預測變項維持不變的前提下，指定預測變項對依變項的影響。 
6 各項預測變項的排序顯示，相比其他預測變項，某一預測變項對依變項的單獨影響。（「1」代表最 

    為顯著／重要的預測變項）。「F」代表該項預測變項對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到工作的過渡而言為促 

     進因素。「H」則代表該項預測變項對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到工作的過渡而言為阻礙因素。 

表 38 顯示完成中學及已進入勞工市場的年輕殘疾人士的「就業恐懼」變項的迴 

歸模型。該模型解釋了 31.5% 的差異，並識別了一個顯著的促進因素，一個具

顯著性的阻礙因素。就阻礙因素而言，「自我污名」變項（B =.596， p <.001）為

最重要的阻礙因素，顯示對自身殘疾身份有較為負面觀感的完成中學及已進入勞

工市場的年輕殘疾人士有較大的就業恐懼。 
 

就促進因素而言，「殘疾性質」（B = -.179， p <.05）為最重要的促進因素，顯示

有顯性殘疾的年輕人有較低的就業恐懼。此項結果可理解為相對於有隱性殘疾的

年輕人士，顯性殘疾的年輕人士認為其需要較易被察覺，也因而較易獲得所需的

工作支援及調適，從而降低他們的就業恐懼。 

6.5. 完成專上教育及已進入勞工市場的年輕殘疾人士 
 

6.5.1. 路徑 3 的過渡：完成專上教育及已進入勞工市場的年輕殘疾人士的人口特徵 

表 39. 完成專上教育及已進入勞工市場的年輕殘疾人士的人口特徵 
 

特徵 數目 

（N） 

百分比 

（%） 

平均值 標準差 

性別     

男性 56 38.4   

女性 90 61.6   

總計 (146) (100)   

年齡   26.07 2.70 

 

表 39 顯示完成專上教育及已進入勞工市場的年輕殘疾人士的人口特徵，樣本中

女性的比例稍高（61.6%）。完成專上教育及已進入勞工市場的年輕殘疾人士的平

均年齡約 26 歲。 



110  

表 40. 完成專上教育及已進入勞工市場的年輕殘疾人士的殘疾情況 
 

特徵 數目（N） 百分比（%） 

殘疾類別   

肢體傷殘 18 12.3 

特殊學習障礙 2 5 3.4 

視覺障礙 7 4.8 

聽覺障礙 21 14.4 

精神及情緒障礙 39 26.7 

自閉症 12 8.2 

長期病患 4 2.7 

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 7 4.8 

多重 33 22.6 

總計 (146) (100) 

殘疾程度 3   

輕度 63 43.2 

中度 52 35.6 

嚴重 31 21.2 

總計 (146) (100) 

殘疾性質   

顯性 46 31.5 

隱性 100 68.5 

總計 (146) (100) 

有否使用輔助工具   

是 45 30.8 

否 101 69.2 

總計 (146) (100) 
1 由於四捨五入，百分比的總和可能不等於 100%。  
2 特殊學習障礙包括讀寫障礙和語言障礙。 
3 殘疾程度由年輕殘疾人士釐訂。 

 

表 40 顯示完成專上教育及已進入勞工市場的年輕殘疾人士的殘疾情況，樣本中

最主要的四個殘疾類別為精神及情緒障礙（26.7%）、多重殘疾（22.6%）、聽覺障

礙（14.4%）和肢體傷殘（12.3%）。就殘疾性質而言，68.5%  為隱性殘疾，31.5%

為顯性殘疾。就殘疾程度而言，43.2% 為輕度殘疾、35.6%為中度殘疾，及 21.2% 

為嚴重殘疾。大多數人（69.2%）不需要使用任何輔助工具（例如輪椅、手杖和

助聽器），30.8%  則需要使用輔助工具。 
 

6.5.2.  路徑 3 的過渡：完成專上教育及已進入勞工市場的年輕殘疾人士的迴歸分析 

表 41. 完成專上教育及已進入勞工市場的年輕殘疾人士的就業恐懼的迴歸分析 
 預測變項排序 7 

指定預測變項 1 
迴歸系數 (B)6 標準差 (S.E.) t t2=F 排序 

常數 2.534*** .421    

教育特徵      

教育環境 2 -.291 .183 -1.591 2.531  

教育程度 3 -.020 .108 .186 .035  

殘疾情況      

殘疾程度 -.135 .069 -1.967 3.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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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疾性質 4 -.206 .112 -1.831 3.353  

微觀層面變項      

自我污名 .491*** .088 5.592 31.270 H1 

中觀層面變項      

感受到的（社會機構）支援 -.090 .084 -1.073 1.151  

感受到的（學校）支援 -.040 .073 -.547 .299  

宏觀層面變項      

感受到的（政府）支援 -.098 .101 -.970 .941  

感受到的法律支援（就業方面）5 .087 .084 1.038 1.077  

R2   0.249   

*p <.05， **p <.01， ***p <.001 
1 依變項：就業恐懼（完成專上教育及已進入勞工市場的年輕殘疾人士）。 
2 教育環境分類為主流學校（參照組別）及特殊學校。 
3 教育程度分類為非學位（參照組別）及學位。 
4 殘疾性質分類為隱性殘疾（參照組別）及顯性殘疾。 
5 法律支援指《殘疾歧視條例》（第  487  章）所訂明的法律保障。 
6 迴歸系數（B）顯示在所有其他預測變項維持不變的前提下，指定預測變項對依變項的影響。 

7 各項預測變項的排序顯示，相比其他預測變項，某一預測變項對依變項的單獨影響。（「1」代表最 

   為顯著／重要的預測變項）。「F」代表該項預測變項對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到工作的過渡而言為促     

 進因素。「H」則代表該項預測變項對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到工作的過渡而言為阻礙因素。 
 

表 41 顯示完成專上教育及已進入勞工市場的年輕殘疾人士的「就業恐懼」變項

的迴歸模型。該模型解釋了 24.9%  的差異，並識別了「自我污名」變項（B =.491， p 

<.001）為最顯著的阻礙因素，顯示對自身殘疾身份有較負面觀感、完成專上教育

及已進入勞工市場的年輕殘疾人士有較大的就業恐懼。 

6.6. 年輕殘疾人士遭受的殘疾歧視 

6.6.1. 學校內的殘疾歧視 

表 42. 按教育環境劃分的學校內殘疾歧視 
 

中學 專上教育 總計 卡方值 

問題（N）2 
是 1 

N (%) 

否 1 

N (%) 

是 1 

N (%) 

否 1 

N (%) 

是 1 

N (%) 

否 1 

N (%) 

 

1. 你現正就讀的學校曾否拒絕為

你 提 供 學 習 上 的 調 適 ？  

（N =262） 

23 

(14.8) 

132 

(85.2) 

21 

(19.6) 

86 

(80.4) 

44 

(16.8) 

218 

(83.2) 

 

1.04 

2. 你曾否因為你的殘疾情況而被

中  、  小  學  拒  絕  錄  取  ？  

（N =239） 

 

18 

(13.0) 

 

120 

(87.0) 

 

12 

(11.9) 

 

89 

(88.1) 

 

30 

(12.6) 

 

209 

(87.4) 

 
.07 

3. 你曾否因為你的殘疾情況而被

專  上  院  校  拒  絕  錄  取  ？  

（N =108） 

 

不適用 
 

不適用 
 

10 

(9.3) 

 

98 

(90.7) 

 

10 

(9.3) 

 

98 

(90.7) 

 

不適用 

4. 你曾否因為你的殘疾情況而被拒

絕修讀專上院校的課程？ 

（N =108） 

 

不適用 

 

不適用 
 

9 

(8.3) 

 

 99 

(91.7) 

 

9 

(8.3) 

 

99 

(91.7)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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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你曾否因為殘疾情況而得到老師

不必要的幫助？（N =258） 

 

44 

(30.1) 

 

102 

(69.9) 

 

27 

(24.1) 

 

85 

(75.9) 

 

71 

(27.5) 

 

187 

(72.5) 

 
1.16 

6. 曾否有老師未能體諒或理解你的

殘 疾 情 況 所 造 成 的 學 習 困

難？（N =275） 

 
48 

(30.2) 

 
111 

(69.8) 

 
52 

(44.8) 

 
64 

(55.2) 

 
100 

(36.4) 

 
175 

(63.6) 

 
 

6.21* 

7. 你曾否因為殘疾情況而令你在學

校被同學取笑或排斥？ 

（N =263） 

 

44 

(28.8) 

 

109 

(71.2) 

 

51 

(46.4) 

 

59 

(53.6) 

 

95 

(36.1) 

 

168 

(63.9) 

 
8.60** 

*p <.05， **p <.01， ***p <.001 

1 「是」表示受訪者遭受到指定類別的殘疾歧視，X 2「否」表示受訪者沒有遭受到指定類別的殘疾歧

視。 
2 缺漏的回答不納入該分析。 

 

表 42 顯示「教育環境」與遭受「學校內的殘疾歧視」的卡方檢定結果，檢視兩

個變項的關聯性。總體而言，36.4% 表示老師曾因為未能體諒／理解他們殘疾情

況所造成的學習困難；36.1% 表示曾因為殘情況疾被同學取笑或排斥；27.5% 表

示曾因為殘疾情況而得到老師不必要的幫助；16.8% 表示學校曾拒絕提供學習上

的調適；12.6% 表示曾因為殘疾情況而被小學或中學拒絕取錄；9.3% 在專上院

校上學的的年輕殘疾人士表示曾因為殘疾情況而被專上院校拒絕取錄；8.3% 在

專上院校上學的的年輕殘疾人士表示曾因為殘疾情況而被拒絕修讀專上院校課

程。 
 

在七類學校殘疾歧視中，有兩類與教育環境有顯著關聯。第一類是「老師未能體

諒／理解（年輕殘疾人士）因為殘疾情況所造成的學習困難」，X 2（1， N =275） 

= 6.21， p <.05。 與在中學上學的年輕殘疾人士相比，在專上院校上學的年輕殘

疾人士更有可能在學校遭受這類別的殘疾歧視：44.8% 在專上院校上學的年輕殘

疾人士表示他們曾在學校遭受這類別的殘疾歧視。 
 

第二類是「（年輕殘疾人士）因為殘疾情況而在學校被同學取笑或拒絕」，X 2（1， 

N =263）= 8.60， p <.01。與在中學上學的年輕殘疾人士相比，在專上院校上學的

年輕殘疾人士更有可能在學校遭受這類別的殘疾歧視：46.4% 在專上院校上學的

年輕殘疾人士表示曾在學校遭受這類別的殘疾歧視。 

表 43. 按殘疾性質劃分學校內的殘疾歧視 
 

隱性殘疾 顯性殘疾 總計  

問題 1（N）4 
是 2 

N (%) 

否 2 

N (%) 

是 2 

N (%) 

否 2 

N (%) 

是 2 

N (%) 

否 2 

N (%) 
卡方值 

1. 你現正就讀的學校曾否拒絕為你

提供學習上的調適？ 

（N =262） 

 

32 

(17.3) 

 

153 

(82.7) 

 

12 

(15.6) 

 

65 

(84.4) 

 

44 

(16.8) 

 

218 

(83.2) 

 

.11 

2. 你曾否因為你的殘疾情況而被

中、小學拒絕錄取？ 

（N =239） 

 

18 

(10.4) 

 

155 

(89.6) 

 

12 

(18.2) 

 

54 

(81.8) 

 

30 

(12.6) 

 

209 

(87.4)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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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你曾否因為你的殘疾情況而被

專上院校拒絕錄取？ 

（N =108）3 

 
7 

(8.8) 

 
73 

(91.3) 

 
3 

(10.7) 

 
25 

(89.3) 

 
10 

(9.3) 

 
98 

(90.7) 

 
 

.10 

4. 你曾否因為你的殘疾情況而被拒

絕修讀專上院校的課程？ 

（N =108）3 

 

5 

(6.2) 

 

76 

(93.8) 

 

4 

(14.8) 

 

23 

(85.2) 

 

9 

(8.3) 

 

99 

(91.7) 

 

1.98 

5. 你曾否因殘疾而接受過老師不必

要的幫助？（N =258） 

45 

(24.3) 

140 

(75.7) 

26 

(35.6) 

47 

(64.4) 

71 

(27.5) 

187 

(72.5) 

 

3.35 

6. 曾否有老師未能體諒或理解你的

殘 疾 情 況 所 造 成 的 學 習 困

難？（N =275） 

 

73 

(37.2) 

 

123 

(62.8) 

 

27 

(34.2) 

 

52 

(65.8) 

 

100 

(36.4) 

 

175 

(63.6) 

 

.23 

7. 你曾否因為殘疾情況而令你在學

校被同學取笑或排斥？ 

（N =263） 

 

69 

(37.3) 

 

116 

(62.7) 

 

26 

(33.3) 

 

52 

(66.7) 

 

95 

(36.1) 

 

168 

(63.9) 

 

.37 

*p <.05， **p <.01， ***p <.001 
1 由於四捨五入，百分比的總和可能不等於 100% 。 
2「是」表示受訪者遭受到指定類別的殘疾歧視，「否」表示受訪者沒有遭受到指定類別的殘疾歧視。 
3 只計算接受專上教育的受訪者。 
4 缺漏的回答不納入該分析。 

 

表 43 顯示「殘疾性質」與遭受「學校內的殘疾歧視」的卡方檢定的結果。檢定

顯示這兩個變項沒有關聯性。這意味正在上學的年輕殘疾人士不會因為其顯性或

隱性殘疾而有更有可能在學校遭受殘疾歧視。 

6.6.2. 完成中學及已進入勞工市場的年輕殘疾人士面對的職場殘疾歧視 
 

表 44. 按企業類型劃分完成中學及已進入勞工市場的年輕殘疾人士職場面對的殘
疾歧視 

 

私營企業 1 非私營企業 2 總計 卡方值 

問題（N）4 
是 3 

N (%) 

否 3 

N (%) 

是 3 

N (%) 

否 3 

N (%) 

是 3 

N (%) 

否 3 

N (%) 

 

1.  僱主曾否拒絕為你提供在工作上

的調適？（N =139） 

23 

(32.4) 

48 

(67.6) 

15 

(22.1) 

53 

(77.9) 

38 

(27.3) 

101 

(72.7) 

 

1.87 

2. 曾否有僱傭合約所定的條款並沒

有考慮你的殘疾情況？ 

（N =131） 

 

23 

(34.8) 

 

43 

(65.2) 

 

14 

(21.5) 

 

51 

(78.5) 

 

37 

(28.2) 

 

94 

(71.8) 

 

2.86 

3. 你認為你曾否因為你的殘疾情況

而不獲升遷？ (N =95) 

10 

(20.4) 

39 

(79.6) 

8 

(17.4) 

38 

(82.6) 

18 

(18.9) 

77 

(81.1) 

 

.14 

4. 你的上司曾否忽略你的殘疾情況

而給予令你覺得困難的工作任

務？（N =134） 

 

25 

(35.7) 

 

45 

(64.3) 

 

18 

(28.1) 

 

46 

(71.9) 

 

43 

(32.1) 

 

91 

(67.9) 

 

.88 

5.  你的上司曾否誤解你的殘疾情況 24 48 23 46 47 94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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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給予令你覺得過於簡單的工

作任務？（N =141） 

(33.3) (66.7) (33.3) (66.7) (33.3) (66.7) 
 

6.  你曾否因為殘疾情況而令你在工

作上被同事取笑或排斥？ 

（N =143） 

20 

(27.0) 

54 

(73.0) 

19 

(27.5) 

50 

(72.5) 

39 

(27.3) 

104 

(72.7) 

 
.01 

*p <.05， **p <.01， ***p <.001 
1 私營企業指一般企業。 
2 非私營企業包括社會企業、政府部門、庇護工場、非政府組織和學校。 
3「是」表示受訪者遭受到指定類別的殘疾歧視，「否」表示受訪者沒有遭受到指定類別的殘疾歧視。 
4 缺漏的回答不納入該分析。 

 

表 44「企業類型」與完成中學及已進入勞工市場的年輕殘疾人士有否遭受「職場

殘疾歧視」兩者關係的卡方檢定結果。 
 

總體而言，33.3% 表示其僱主誤解了他們的殘疾情況而給予他們過於簡單的工作

任務；32.1% 表示其僱主忽略了他們的殘疾情況而給予他們覺得困難的工作任務； 

28.2% 表示僱傭合約所定的條款沒有考慮到他們的殘疾情況；27.3% 表示僱主拒

絕為他們提供工作調適，及因為其殘疾情況而被同事取笑或拒絕；18.9% 認為因

為自身殘疾情況而沒有得到晉升。 
 

檢定顯示上述兩個變項沒有關聯性。這意味完成中學及已進入勞工市場的年輕殘

疾人士不會因為其工作或實習的企業類型不同而更有可能遭受職場歧視。 
 

表 45. 按殘疾性質劃分完成中學及已進入勞工市場的年輕殘疾人士面對的職場殘
疾歧視 

 

隱性殘疾 顯性殘疾 總計 卡方值 

問題 1（N）3 
是 2 

N (%) 

否 2 

N (%) 

是 2 

N (%) 

否 2 

N (%) 

是 2 

N (%) 

否 2 

N (%) 

 

1. 僱主曾否拒絕為你提供在工作上

的調適？（N =154） 

30 

(27.8) 

78 

(72.2) 

13 

(28.3) 

33 

(71.7) 

43 

(27.9) 

111 

(72.1) 

 

.00 

2. 曾否有僱傭合約所定的條款並沒

有考慮你的殘疾情況？ 

（N =148） 

 

33 

(32.4) 

 

69 

(67.6) 

 

8 

(17.4) 

 

38 

(82.6) 

 

41 

(27.7) 

 

107 

(72.3) 

 
 3.54 

3. 你認為你曾否因為你的殘疾情況

而不獲升遷？（N =108） 

18 

(21.4) 

66 

(78.6) 

4 

(16.7) 

20 

(83.3) 

22 

(20.4) 

86 

(79.6) 

 

.26 

4. 你的上司曾否忽略你的殘疾情況

而給 予 令 你覺 得 困 難的 工 作 任

務？（N =147） 

 

34 

(32.7) 

 

70 

(67.3) 

 

11 

(25.6) 

 

32 

(74.4) 

 

45 

(30.6) 

 

102 

(69.4) 

 
.72 

5. 你的上司曾否誤解你的殘疾情況

而給予令你覺得過於簡單的工作

任務？（N =153） 

 
32 

(30.2) 

 
74 

(69.8) 

 
18 

(38.3) 

 
29 

(61.7) 

 
50 

(32.7) 

 
103 

(67.3) 

 
.97 



115  

 
       

6. 你曾否因為殘疾情況而令你在工

作上被同事取笑或排斥？ 

（N =158） 

24 

(21.8) 

86 

(78.2) 

19 

(39.6) 

29 

(60.4) 

43 

(27.2) 

115 

(72.8) 

 
5.32* 

*p <.05， **p <.01， ***p <.001 
1 由於四捨五入，百分比的總和可能不等於 100% 。 
2「是」表示受訪者遭受到指定類別的殘疾歧視，「否」表示受訪者沒有遭受到指定類別的殘疾歧視。 
3 缺漏的回答不納入該分析。 

表 45 顯示「殘疾性質」與完成中學及已進入勞工市場的年輕殘疾人士有否遭受 

「職場殘疾歧視」兩者關係的卡方檢定結果。 
 

檢定顯示上述兩個變項有關聯性。在六類職場殘疾歧視中，有一類與殘疾性質有

顯著關聯，即「因為（年輕殘疾人士的）殘疾而被同事取笑或拒絕」，X 2（1， 

N=158）= 5.32 ， p <.05。與有隱性殘疾的年輕人士相比，有顯性殘疾的年輕人

士更有可能在職場遭受這類別的殘疾歧視︰39.6% 有顯性殘疾的年輕人士表示

曾在職場遭受這類別的殘疾歧視。 

6.6.3. 完成專上教育及已進入勞工市場的年輕殘疾人士面對的職場殘疾歧視 
 

表 46. 按企業類型劃分完成專上教育及已進入勞工市場的年輕殘疾人士面對的職場
殘疾歧視 

 

 私營企業 1 非私營企業 2 總計 卡方值 

問題（N）4 
是 3 

N (%) 

否 3 

N (%) 

是 3 

N (%) 

否 3 

N (%) 

是 3 

N (%) 

否 3 

N (%) 

 

1. 僱主曾否拒絕為你提供在工作上

的調適？（N =107） 

 

9 

(20.5) 

 

35 

(79.5) 

 

14 

(22.2) 

 

49 

(77.8) 

 

23 

(21.5) 

 

84 

(78.5) 

 
.05 

2. 曾否有僱傭合約所定的條款並沒

有考慮你的殘疾情況？ 

（N =104） 

 

8 

(18.6) 

 

35 

(81.4) 

 

12 

(19.7) 

 

49 

(80.3) 

 

20 

(19.2) 

 

84 

(80.8) 

 
.02 

3. 你認為你曾否因為你的殘疾情況

而不獲升遷？（N =86） 

 

11 

(31.4) 

 

24 

(68.6) 

 

16 

(31.4) 

 

35 

(68.6) 

 

27 

(31.4) 

 

59 

(68.6) 

 
.000 

4. 你的上司曾否忽略你的殘疾情況

而給 予 令 你覺 得 困難 的 工 作 任

務？（N =115） 

 

17 

(36.2) 

 

30 

(63.8) 

 

23 

(33.8) 

 

45 

(66.2) 

 

40 

(34.8) 

 

75 

(65.2) 

 
.07 

5. 你的上司曾否誤解你的殘疾情況

而給 予 令 你覺 得 過於 簡 單 的 工

作任務？（N =115） 

 
16 

(32.7) 

 
33 

(67.3) 

 
20 

(30.3) 

 
46 

(69.7) 

 
36 

(31.3) 

 
79 

(68.7) 

 
.07 

6. 你曾否因為殘疾情況而令你在工

作上被同事取笑或排斥？ 

（N =119） 

13 

(26.5) 

36 

(73.5) 

19 

(27.1) 

51 

(72.9) 

32 

(26.9) 

87 

(73.1) 

 
.01 

*p<.05， **p<.01， ***p<.001 
1 私營企業指一般企業。 
2 非私營企業包括社會企業、政府部門、庇護工場、非政府組織和學校。 
3「是」表示受訪者遭受到指定類別的殘疾歧視，「否」表示受訪者沒有遭受到指定類別的殘疾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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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缺漏的回答不納入該分析。 
 

表 46 顯示「企業類型」與完成專上教育及已進入勞工市場的年輕殘疾人士有否

遭受「職場殘疾歧視」兩者關係的卡方檢定結果。 
 

總體而言， 34.8% 表示其僱主忽略了他們的殘疾情況而給予他們覺得困難的工作

任務; 31.4% 認為因為自身殘疾情況而不獲升遷; 31.3% 表示其僱主誤解了他們的殘

疾情況而給予他們過於簡單的工作任務；26.9% 表示因為其殘疾情況而被同事取

笑或排斥；21.5% 表示僱主拒絕為他們提供工作調適，19.2% 表示僱傭合約所定的

條款沒有考慮到他們的殘疾情況。 
 

檢定顯示上述兩個變項沒有關聯性。這意味完成專上教育及已進入勞工市場的年

輕殘疾人士不會因為其工作或實習的企業類型不同而更有可能遭受職場歧視。 
 

表 47. 按殘疾類型劃分完成專上教育及已進入勞工市場的年輕殘疾人士面對的職場
殘疾歧視 

 

隱性殘疾 顯性殘疾 總計 卡方值 

問題（N）2 
是 1 

N (%) 

否 1 

N (%) 

是 1 

N (%) 

否 1 

N (%) 

是 1 

N (%) 

否 1 

N (%) 

 

1. 僱主曾否拒絕為你提供在工作上

的調適？（N =110） 

9 

(13.2) 

59 

(86.8) 

14 

(33.3) 

28 

(66.7) 

23 

(20.9) 

87 

(79.1) 

 

6.34* 

2. 曾否有僱傭合約所定的條款並沒 

有 考 慮 你 的 殘 疾 情 況 ？ 

（N=106） 

 

10 

(14.7) 

 

58 

(85.3) 

 

10 

(26.3) 

 

28 

(73.7) 

 

20 

(18.9) 

 

86 

(18.1) 

 

2.15 

3. 你認為你曾否因為你的殘疾情況

而不獲升遷？（N =88） 

14 

(23.0) 

47 

(77.0) 

14 

(51.9) 

13 

(48.1) 

28 

(31.8) 

60 

(68.2) 

 

7.21** 

4. 你的上司曾否忽略你的殘疾情況

而給 予 令 你覺 得 困難 的 工 作 任

務？（N =116） 

 

23 

(30.7) 

 

52 

(69.3) 

 

17 

(41.5) 

 

24 

(58.5) 

 

40 

(34.5) 

 

76 

(65.5) 

 

1.37 

5. 你的上司曾否誤解你的殘疾情況

而給 予 令 你覺 得 過於 簡 單 的 工

作任務？（N=116） 

 

25 

(33.3) 

 

50 

(66.7) 

 

11 

(26.8) 

 

30 

(73.2) 

 

36 

(31.0) 

 

80 

(69.0) 

 

.52 

6. 你曾否因為殘疾情況而令你在

工 作上 被 同 事取 笑 或 排 斥 ？  

（N=120） 

 

19 

(24.4) 

 

59 

(75.6) 

 

13 

(31.0) 

 

29 

(69.0) 

 

32 

(26.7) 

 

88 

(73.3) 

 

.61 

*p <.05， **p <.01， ***p <.001 

1 「是」表示受訪者遭受到指定類別的殘疾歧視，「否」表示受訪者沒有遭受到指定類別的殘疾歧

視。 
2 缺漏的回答不納入該分析。 

 

表 47 顯示「殘疾性質」與完成專上教育及已進入勞工市場的年輕殘疾人士有否

遭受「職場殘疾歧視」兩者關係的卡方檢定結果。檢定顯示上述兩個變項有關聯

性。在六類職場殘疾歧視中，有兩類與殘疾性質有顯著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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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類是「僱主拒絕為他們提供工作調適」，X 2（1，  N =110）= 6.34， p<.05。

與有隱性殘疾的年輕人士相比，有顯性殘疾的年輕人士更有可能在職場遭受這類

別的殘疾歧視：33.3% 有顯性殘疾的年輕人士表示曾在職場遭受這類別的殘疾歧

視。 
 

第二類是「（年輕殘疾人士）因為殘疾而不獲升遷」，X 2（1， N =88) = 7.21， p 

<.01。與有隱性殘疾的年輕人士相比，有顯性殘疾的年輕人士更有可能在職場遭

受這類別的殘疾歧視：51.9% 有顯性殘疾的年輕人士表示曾在職場遭受這類別的

殘疾歧視。 

6.7. 僱主和僱員的問卷調查 

6.7.1. 僱主問卷調查 
 

總體而言，大多數僱主表示願意僱用殘疾人士，尤其是具有專上學歷的。此外， 

86.3% 僱主認為，如果工作要求相同，殘疾僱員應獲得與非殘疾僱員相同的薪酬。其

中 85.1% 願意聘請具有專上學歷的殘疾人士。 然而，過半數（55.3%）僱主關

注無障礙設施／調適的成本。同樣，過半數 （52.2%）僱主擔心與殘疾僱員相關

的額外培訓成本，及可能被起訴而不能對殘疾僱員進行紀律處分。 

表 48. 按企業規模劃分僱主對僱用殘疾人士的關注 
 

關注範圍 
中小型企業 1 

（少於 50 人） 

（N= 83） 

大型企業 

（50 人或以上） 

（N=78） 

總計（N=161） 卡方值 

 
1. 我願意招聘持有大專

及以上學歷的殘疾員 

工 

同意 

N (%) 

不同意 

N (%) 

同意 

N (%) 

不同意 

N (%) 

同意 

N (%) 

不同意 

N (%) 

 

68 

(81.9) 

15 

(18.1) 

69 

(88.5) 

9 

(11.5) 

137 

(85.1) 

24 

(14.9) 
1.35 

2. 我願意招聘持有大專 

學歷以下的殘疾員工 

58 

(69.9) 

25 

(30.1) 

51 

(65.4) 

27 

(34.6) 

109 

(67.7) 

52 

(32.3) 
.37 

3. 在 同 等 的 工 作 要 求          

下，殘疾員工應得到 

和其他非殘疾的員工 

77 

(92.8) 

6 

(7.2) 

62 

(79.5) 

16 

(20.5) 

139 

(86.3) 

22 

(13.7) 
6.02* 

相同的工資和待遇        

4. 聘用殘疾／能力障礙

人士會額外增加其他

員工的工作量 

41 

(49.4) 

42 

(50.6) 

37 

(47.4) 

41 

(52.6) 

78 

(48.4) 

83 

(51.6) 

 

.06 

5. 我擔憂聘用殘疾/能力        

障礙人士，因為這或

會增加企業／機構對 

他們醫療及保險費用 

33 

(39.8) 

50 

(60.2) 

41 

(52.6) 

37 

(47.4) 

74 

(46.0) 

87 

(54.0) 

 

2.66 

的支出        

6. 我擔憂因需要為殘疾

／ 能力障礙人士提供

額外培訓而增加成本 

39 

(47.0) 

44 

(53.0) 

45 

(57.7) 

33 

(42.3) 

84 

(52.2) 

77 

(47.8)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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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我憂慮殘疾員工因為

就診原因而經常需要 

請病假 

32 

(38.6) 

51 

(61.4) 

36 

(46.2) 

42 

(53.8) 

68 

(42.2) 

93 

(57.8) 

 

.95 

8. 我憂慮要為殘疾員工

提供無障礙設施／調 

適而增加的成本 

41 

(49.4) 

42 

(50.6) 

48 

(61.5) 

30 

(38.5) 

89 

(55.3) 

72 

(44.7) 

 

2.40 

9.  我憂慮要佔用我更多

的時間去處理殘疾員

工因殘疾而出現的工 

作問題 

 

42 

(50.6) 

 

41 

(49.4) 

 

39 

(50.0) 

 

39 

(50.0) 

 

81 

(50.3) 

 

80 

(49.7) 

 
.01 

10.  我憂慮殘疾員工不能

達到企業／機構對他 

們工作上的要求 

38 

(45.8) 

45 

(54.2) 

40 

(51.3) 

38 

(48.7) 

78 

(48.4) 

83 

(51.6) 

 

.49 

11.  因為法律上的保障， 

我擔憂日後解僱殘疾 

員工時會有遇到困難 

41 

(49.4) 

42 

(50.6) 

43 

(55.1) 

35 

(44.9) 

84 

(52.2) 

77 

(47.8) 

 

.53 

1 根據政府對中小型企業的定義。 

表 48 顯示「企業規模」與「僱主對僱用殘疾人士的關注」的卡方檢定結果。檢 

定顯示上述兩個變項有關聯性。在 11 個關注範圍中，有 1 個與企業規模有顯著

關聯，即「在同等的工作要求下，殘疾員工應得到和其他非殘疾的員工相同的工

資和待遇」，X 2（1， N= 161） = 6.02， p <.05。與大型企業的僱主相比，中小型

企業的僱主僱用殘疾人士更有可能優先關注這範圍：92.8% 中小型企業的僱主表

示，僱用殘疾人士會優先考慮上述範圍。 

表 49. 按企業規模劃分僱主對僱用殘疾人士的認知 
 

認知範圍 中小型企業 1（少於 

50 人）（N= 83） 

大型企業（50 人或 

以上）（N=78） 
總計（N=161） 卡方值 

 
1. 透過網上資源，我可

以了解有關僱用殘疾 

/ 能力障礙人士的獎  

勵措施 

同意 

N (%) 

不同意 

N (%) 

同意 

N (%) 

不同意 

N (%) 

同意 

N (%) 

不同意 

N (%) 

 

68 

(81.9) 

15 

(18.1) 

64 

(82.1) 

14 

(17.9) 

132 

(82.0) 

29 

(18.0) 

 

.00 

2. 作為僱主，我能夠透

過網上的資訊使自己

得知聘用殘疾 / 能力 

障礙人士的好處 

 

53 

(63.9) 

 

30 

(36.1) 

 

61 

(78.2) 

 

17 

(21.8) 

 

114 

(70.8) 

 

47 

(29.2) 

 
4.01* 

3. 我知悉政府為減輕僱

主 聘 用 殘 疾 / 能力障

礙人士額外成本支援 

措施 

 

48 

(57.8) 

 

35 

(42.2) 

 

57 

(73.1) 

 

21 

(26.9) 

 

105 

(65.2) 

 

56 

(34.8) 

 
4.12* 

4. 我了解殘疾 / 能力障  

礙人士的工作能力 

50 

(60.2) 

33 

(39.8) 

55 

(70.5) 

23 

(29.5) 

105 

(65.2) 

56 

(34.8) 
1.87 

5.  我了解不同種類的精

神疾病（例如精神分

裂症、躁鬱症、抑鬱 

症等） 

 

40 

(48.2) 

 

43 

(51.8) 

 

39 

(50.0) 

 

39 

(50.0) 

 

79 

(49.1) 

 

82 

(50.9) 

 
.05 

6. 我了解肢體傷殘的種 

（視覺障礙、聽覺障 

礙、截肢等） 

52 

(62.7) 

31 

(37.3) 

48 

(61.5) 

30 

(38.5) 

100 

(62.1) 

61 

(37.9)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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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據政府對中小型企業的定義。 
 

表 49 顯示「企業規模」與「僱主對僱用殘疾人士的認知」的卡方檢定結果。檢

定顯示上述兩個變項有關聯。在六個認知範圍中，有兩個與企業規模有顯著關聯。 

第一個範圍為「在網上得知僱用殘疾人士的好處」， X 2（1，N =161）=4.01， p 

<.05。與中小企的僱主相比，大型企業的僱主在聘用殘疾人士時更有可能對該範

圍有所認知︰78.2% 大型企業的僱主表示在聘用殘疾人士時有該範圍的認知。 
 

第二個範圍是「知悉政府有津貼減輕僱主聘用殘疾/能力障礙人士額外成本支援

措施」，X 2（1，  N =161）=4.12， p <.05。與中小型企業的僱主相比，大型企業

的僱主在聘用殘疾人士時更有可能對該範圍有所認知：73.1% 大型企業的僱主表

示在聘用殘疾人士時有該範圍的認知。 

表 50. 按企業規模劃分僱主對 《殘疾歧視條例》的認知 

條例認知範圍 

中小型企業 1 

（少於 50 人） 

（N= 83） 

大型企業 

（50 人或以上） 

（N=78） 

總計（N=161） 卡方值 

 同意 

N (%) 

不同意 

N (%) 

同意 

N (%) 

不同意 

N (%) 

同意 

N (%) 

不同意 

N (%) 

 

1. 我了解《殘疾歧視條例》 

的內容 

43 

(51.8) 

40 

(48.2) 

48 

(61.5) 

30 

(38.5) 

91 

(56.5) 

70 

(43.5) 
1.55 

  2.     在《殘疾歧視條例》之 

         下，我能獲得有關聘請 

         殘疾/ 能力障礙人士的相 

         關知識 

 

56 

(67.5) 

 

27 

(32.5) 

 

56 

(71.8) 

 

22 

(28.2) 

 

112 

(69.6) 

 

49 

(30.4) 

 
.36 

3. 我機構的政策、調適等

能符合《殘疾歧視條例》 

的要求 

45 

(54.2) 

38 

(45.8) 

55 

(70.5) 

23 

(29.5) 

100 

(62.1) 

61 

(37.9) 

 

4.54* 

1 根據政府對中小型企業的定義。 

表 50 顯示「企業規模」與「僱主對 《殘疾歧視條例》的認知」的卡方檢定結果。檢

定顯示上述兩個變項有關聯。在三個條例認知範圍中，有一個與企業規模有顯著

關聯，即「機構的政策和調適符合《殘疾歧視條例》規定的要求」，X 2（1， N 

= 161）= 4.54， p <.05。與中小型企業的僱主相比，大型企業的僱主更有可能對

該條例範圍有所認知：70.5% 大型企業的僱主表示他們在僱用殘疾人士時有該條

例範圍的認知。 

表 51. 按企業規模劃分僱主對於與殘疾人士共事的關注 
 

關注範圍 
中小型企業 1 

（少於 50 人） 

（N= 83） 

大型企業 

（50 人或以上） 

（N=78） 

總計（N=161） 卡方值 

 
1. 我的員工不太知道怎樣

跟殘疾 / 能力障礙人士  

合作 

同意 

N (%) 

不同意 

N (%) 

同意 

N (%) 

不同意 

N (%) 

同意 

N (%) 

不同意 

N (%) 

 

53 

(63.9) 

30 

(36.1) 

48 

(61.5) 

30 

(38.5) 

101 

(62.7) 

60 

(37.3) 
.09 

2. 我的員工不會願意跟殘 

疾/能力障礙人士共事 

15 

(18.1) 

68 

(81.9) 

29 

(37.2) 

49 

(62.8) 

44 

(27.3) 

117 

(72.7) 
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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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的員工不介意與殘疾 

/ 能力障礙人士在我的  

企業/機構共事 

64 

(77.1) 

19 

(22.9) 

58 

(74.4) 

20 

(25.6) 

122 

(75.8) 

39 

(24.2) 

 

.17 

4. 殘疾 / 能力障礙員工可

能會對其他員工造成危 

險或不良影響 

23 

(27.7) 

60 

(72.3) 

25 

(32.1) 

53 

(67.9) 

48 

(29.8) 

113 

(70.2) 

 

.36 

5. 殘疾 / 能力障礙人士需

要被特別安排才能有效 

地工作 

52 

(62.7) 

31 

(37.3) 

52 

(66.7) 

26 

(33.3) 

104 

(64.6) 

57 

(35.4) 

 

.28 

6. 殘疾員工只適合做簡單 

而又重覆的工作 

21 

(25.3) 

62 

(74.7) 

36 

(46.2) 

42 

(53.8) 

57 

(35.4) 

104 

(64.6) 
7.65** 

7. 殘疾員工可以融入這個 

充滿競爭的社會 

65 

(78.3) 

18 

(21.7) 

57 

(73.1) 

21 

(26.9) 

122 

(75.8) 

39 

(24.2) 
.60 

1 根據政府對中小型企業的定義。 
 

表 51 顯示「企業規模」與「僱主對與殘疾人士共事的關注」的卡方檢定結果。

檢定顯示上述兩個變項有關聯。在七個關注範圍中，有兩個範圍與企業規模有顯

著關聯。 
 

第一個範圍是「僱員不會願意與殘疾／能力障礙人士共事」，X 2（1， N= 161）

= 7.39， p <.01。 與中小型企業的僱主相比，大型企業的僱主更有可能優先關注該

範圍：37.2% 大型企業的僱主表示與殘疾人士共事時會優先關注該範圍。 
 

第二個範圍是「殘疾員工只適合做簡單而又重覆的工作」，X 2 （ 1， N=161）=7.65， 

p <.01。與中小型企業的僱主相比，大型企業的僱主更有可能優先關注該範圍： 

46.2% 大型企業的僱主表示與殘疾人士共事時會優先關注該範圍。 

6.7.2. 僱員問卷調查 
 

總體而言，超過 80% 僱員表示無論殘疾人士是否具有專上學歷，都願意與他們

共事。大多數（84.4%）認為，殘疾人士應在面試時披露可能影響其工作表現的

殘疾細節。72.7% 受訪者認為，與非殘疾的僱員相比，殘疾僱員若工作表現欠佳， 

僱主更難解僱。 

表 52. 按企業規模劃分僱員對僱用殘疾人士的關注 
 

關注範圍 中小型企業 1（少於 

50）（N= 45） 

大型企業（50 人或 

以上）（N=83） 
總計（N=128） 卡方值 

 
1. 殘疾的應徵者應在面

試時披露可能影響工  

作表現的殘疾情況 

同意 

N (%) 

不同意 

N (%) 

同意 

N (%) 

不同意 

N (%) 

同意 

N (%) 

不同意 

N (%) 

 

34 

(75.6) 

11 

(24.4) 

74 

(89.2) 

9 

(10.8) 

108 

(84.4) 

20 

(15.6) 
4.09* 

2. 在 僱 用 殘 疾 / 能 力 障礙

人士時，機構應考慮同

事對殘疾/能力障礙人 

士的接受程度 

 

38 

(84.4) 

 

7 

(15.6) 

 

69 

(83.1) 

 

14 

(16.9) 

 

107 

(83.6) 

 

21 

(16.4) 

 
.04 

3. 我願意與持有大專及

以上學歷的殘疾員工  

共事 

36 

(80.0) 

9 

(20.0) 

74 

(89.2) 

9 

(10.8) 

110 

(85.9) 

18 

(14.1)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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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願意與沒有大專學

歷及以上學歷的殘疾  

員工共事 

34 

(75.6) 

11 

(24.4) 

74 

(89.2) 

9 

(10.8) 

108 

(84.4) 

20 

(15.6) 

 

4.09* 

5. 殘疾申請人與其他應

徵者應一樣具有所要  

求的工作技能 

33 

(73.3) 

12 

(26.7) 

65 

(78.3) 

18 

(21.7) 

98 

(76.6) 

30 

(23.4) 

 

.40 

6. 如 果 聘 用 了 殘 疾 / 能力

障礙人士，機構更會經

常需要從其他必要支

出中挪用資金用來為  

殘疾僱員提供調適 

 
21 

(46.7) 

 
24 

(53.3) 

 
50 

(60.2) 

 
33 

(39.8) 

 
71 

(55.5) 

 
57 

(44.5) 

 
.14 

7. 從員工角度來說，我覺

得老闆解僱一名表現

不佳的殘疾僱員要比

解僱另一名同樣表現

欠佳的健全僱員更艱  

難 

 
31 

(68.9) 

 
14 

(31.1) 

 
62 

(74.7) 

 
21 

(25.3) 

 
93 

(72.7) 

 
35 

(27.3) 

 
 

.50 

1 根據政府對中小型企業的定義。 
 

表 52 顯示「企業規模」與「僱員對僱用殘疾人士的關注」的卡方檢定結果。檢

定顯示上述兩個變項有關聯。在七個關注範圍中，有兩個範圍與企業規模有顯著

關聯。 
 

第一個範圍是「殘疾的應徵者應在面試時披露可能影響工作表現的殘疾情況」，     

X2（1， N=128）= 4.09， p <.05。與中小型企業的僱員相比，大型企業的僱員對

於聘用殘疾人士更有可能優先關注該範圍：89.2% 大型企業的僱員表示對於聘用

殘疾人士會優先關注該範圍。 
 

第二個範圍是「願意與沒有大專學歷及以上學歷的殘疾員工共事」X2（1， N=128） 

=4.09， p <.01。與中小型企業的僱員相比，大型企業的僱員對於聘用殘疾人士

更有可能優先關注該範圍：89.2% 大型企業的僱員表示對於聘用殘疾人士會優先

關注該範圍。 

表 53. 按企業規模劃分僱員對與殘疾人士共事的關注 
 

關注範圍 中小型企業 1（少於 

50 人）（N= 45） 

大型企業（50 人或 

以上）（N=83） 
總計（N=128） 卡方值 

 
1. 如果新同事是殘疾 / 

能力障礙人士，我

不願意他加入我的 

工作組 

同意 

N (%) 

不同意 

N (%) 

同意 

N (%) 

不同意 

N (%) 

同意 

N (%) 

不同意 

N (%) 

 

8 

(17.8) 

37 

(82.2) 

14 

(16.9) 

69 

(83.1) 

22 

(17.2) 

106 

(82.8) 

 

.027 

2. 我不懂得如何與殘

疾/能力障礙人士相 

處 

19 

(42.2) 

26 

(57.8) 

24 

(28.9) 

59 

(71.1) 

43 

(33.6) 

85 

(66.4) 

 

2.32 

3. 我不願意跟一名績

效評估不佳的殘疾 

員工共事 

25 

(55.6) 

20 

(44.4) 

45 

(54.2) 

38 

(45.8) 

70 

(54.7) 

58 

(45.3)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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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不願意跟一名工

作表現欠佳的同事 

一同工作 

32 

(71.1) 

13 

(28.9) 

60 

(72.3) 

23 

(27.7) 

92 

(71.9) 

36 

(28.1) 

 

.02 

5.  與其他人相比，殘

疾/能力障礙人士不

太可能在壓力很大

的工作中保持情緒 

穩定 

 
17 

(37.8) 

 
28 

(62.2) 

 
21 

(25.3) 

 
62 

(74.7) 

 
38 

(29.7) 

 
90 

(70.3) 

 
2.18 

6. 殘疾 /能力障礙人士

通常期望得到一些

幫助以完成日常工 

作 

 

19 

(42.2) 

 

26 

(57.8) 

 

49 

(59.0) 

 

34 

(41.0) 

 

68 

(53.1) 

 

60 

(46.9) 

 
3.31 

7.  相比起其他同事，
我認為殘疾同事更

容易做錯事 

 

10 

(22.2) 

 

35 

(77.8) 

 

13 

(15.7) 

 

70 

(84.3) 

 

23 

(18.0) 

 

105 

(82.0) 

 
.85 

8. 若殘疾 /能力障礙人

士和我一起工作， 

我會憂慮他們會影 

響我的工作表現 

 
10 

(22.2) 

 
35 

(77.8) 

 
19 

(22.9) 

 
64 

(77.1) 

 
29 

(22.7) 

 
99 

(77.3) 

 
.01 

9.  我會對殘疾同事溝

通時，會注意自己

的言語，以免冒犯 

了他們 

 

32 

(71.1) 

 

13 

(28.9) 

 

73 

(88.0) 

 

10 

(12.0) 

 

105 

(82.0) 

 

23 

(18.0) 

 
5.61* 

10. 因 為 藥 物 的 副 作

用，殘疾/能力障礙

人士應得到工作調

適，就算可能會因

此影響到其他員工 

的工作 

 
28 

(62.2) 

 
17 

(37.8) 

 
49 

(59.0) 

 
34 

(41.0) 

 
77 

(60.2) 

 
51 

(39.8) 

 
 

.12 

1 根據政府對中小型企業的定義。 

表 53 顯示「企業規模」與「僱員對與殘疾人士共事的關注」的卡方檢定結果。 

檢定顯示上述兩個變項有關聯。在 10 個關注範圍中，有一個與企業規模有顯著

關聯。 
 

該範圍是「與殘疾同事溝通時，會注意自己的言語，以免冒犯他們」，  X2（1， N=128） 

=5.61， p <.05。與中小型企業的僱員相比，大型企業的僱員對於與殘疾人士共

事時更有可能優先關注該範圍：88.0% 大型企業的僱員表示對於與殘疾人士共事

時會優先關注該範圍。 

表 54. 按企業規模劃分僱員對在職場與殘疾人士相處和作出遷就的關注 
 

關注範圍 中小型企業 1（少於 

50 人）（N= 45） 

大型企業（50 人或 

以上）（N=83） 
總計（N=128） 卡方值 

 
1. 將殘疾/能力障礙人士納

入其中可能對工作團隊 

不利 

同意 

N (%) 

不同意 

N (%) 

同意 

N (%) 

不同意 

N (%) 

同意 

N (%) 

不同意 

N (%) 

 

15 

(33.3) 

30 

(66.7) 

20 

(24.1) 

63 

(75.9) 

35 

(27.3) 

93 

(72.7)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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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被主管要求協助殘

疾同事執行簡單的日常 

任務，我會很不高興 

9 

(20.0) 

36 

(80.0) 

17 

(20.5) 

66 

(79.5) 

26 

(20.3) 

102 

(79.7) 

 

.00 

3. 為了協助殘疾員工在工

作上的需要，同事或主 

管可能要增加工作時間 

33 

(73.3) 

12 

(26.7) 

55 

(66.3) 

28 

(33.7) 

88 

(68.8) 

40 

(31.3) 

 

.68 

4. 我覺得主管不必額外承 

擔管理殘疾員工的責任 

15 

(33.3) 

30 

(66.7) 

34 

(41.0) 

49 

(59.0) 

49 

(38.3) 

79 

(61.7) 
.72 

5.    由於可能會被投訴殘疾   

        歧視，因此我覺得企業

對殘疾員工的監督可能 

會更加困難 

 

21 

(46.7) 

 

24 

(53.3) 

 

48 

(57.8) 

 

35 

(42.2) 

 

69 

(53.9) 

 

59 

(46.1) 

 
1.46 

6.   若果殘疾員工有付出努

力，那麼他們所犯的一

些輕微的工作錯誤就應 

該被原諒 

 

35 

(77.8) 

 

10 

(22.2) 

 

62 

(74.7) 

 

21 

(25.3) 

 

97 

(75.8) 

 

31 

(24.2) 

 
.15 

7.   若果非殘疾員工有付出

努力，那麼他們所犯的

一些輕微的工作錯誤就 

應該被原諒 

 

36 

(80.0) 

 

9 

(20.0) 

 

61 

(73.5) 

 

22 

(26.5) 

 

97 

(75.8) 

 

31 

(24.2) 

 
.67 

1 根據政府對中小型企業的定義。 
 

表 54 顯示「企業規模」與「僱員對在職場與殘疾人士相處和作出遷就的關注」

的卡方檢定結果。檢定顯示上述兩個變項沒有關聯。這意味中小型企業或大型企

業的僱員在職場與殘疾人士相處和作出遷就時，並不會更有可能優先關注某個特

定範圍。 

 

6.8.  家長／照顧者問卷調查 

6.8.1. 路徑 1 的過渡：家長／照顧者對年輕殘疾人士上學時的信心的迴歸分析 

表 55. 感受到的上學信心的迴歸分析（家長／照顧者） 
 

 預測變項排名 6 

指定預測變項 1 迴歸系數(B)5 標準差(S.E.) t t 2=F 排序 

常數 2.238** .663    

子女的教育特徵      

教育環境 2 .075 .128 .588 .346  

子女的殘疾情況      

殘疾程度 .063 .100 .637 .406  

殘疾性質 3 -.003 .121 -.028 .001  

微觀層面變項      

感受到的自我污名 -.063 .117 -.535 .286  

感受到的（朋輩）支援 -.112 .095 -1.182 1.397  

感受到的（家人）支援 -.152 .135 -1.129 1.275  

中觀層面變項      

感受到的（學校）支援 -.124 .089 -1.395 1.946  

宏觀層面變項      

感受到的法律支援（教育方面）4 .520*** .055 9.499 90.231 F1 

R2  0.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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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05， **p <.01， ***p <.001 
1 依變項：感受到的上學信心（家長／照顧者）。 
2 教育環境分類指受訪者子女的中學教育環境為主流學校（參照組別）及特殊學校。 
3 殘疾性質分類為隱性殘疾（參照組別）及顯性殘疾。 
4 法律支援指《殘疾歧視條例》（第 487 章）所訂明的法律保障。 
5 迴歸系數（B）顯示在所有其他預測變項維持不變的前提下，指定預測變項對依變項的影響。 
6 各項預測變項的排序顯示，相比其他預測變項，某一預測變項對依變項的單獨影響。（「1」代表最 

   為顯著／重要的預測變項）。「F」代表該項預測變項在家長／照顧者眼中對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到 

   工作的過渡而言為促進因素。「H」則代表該項預測變項在家長／照顧者眼中對年輕殘疾人士從學 

  校到工作的過渡而言為阻礙因素。 
 

表 55 顯示家長／照顧者眼中「感受到的上學信心」變項的迴歸模型。該模型解

釋了 58.1% 的差異，並識別了「感受到的（教育方面）法律支援」變項（B =.520，  

p <.001）為最顯著的促進因素，顯示家長／照顧者認為，增加《殘疾歧視條例》

所訂明的法律保障，可加強年輕殘疾人士上學時的信心。 

表 56. 感受到的上學困難的迴歸分析（家長／照顧者） 
 

 預測變項排名 6 

指定預測變項 1 迴歸系數 

(B)5 
標準差(S.E.) t t2=F 排序 

常數 2.898*** .729    

子女的教育特徵      

教育環境 2 -.361* .140 -2.574 6.625 F2 

子女的殘疾情況      

殘疾程度 .134 .109 1.221 1.491  

殘疾性質 3 -.171 .133 -1.288 1.659  

微觀層面變項      

感受到的自我污名 .144 .129 1.120 1.254  

感受到的（朋輩）支援 -.273* .104 -2.610 6.812 F1 

感受到的（家人）支援 -.234 .148 -1.578 2.490  

中觀層面變項      

感受到的（學校）支援 -.103 .098 -1.051 1.105  

宏觀層面變項      

感受到的法律支援（教育方面）4 .332*** .060 5.522 30.492 H1 

R2  0.458   

*p <.05， **p <.01， ***p <.001 
1 依變項：感受到的上學困難（家長／照顧者）。 
2 教育環境分類指受訪者子女的中學教育環境為主流學校（參照組別）及特殊學校。 
3 殘疾性質分類為隱性殘疾（參照組別）及顯性殘疾。 
4 法律支援指《殘疾歧視條例》（第 487 章）所訂明的法律保障。 
5 迴歸系數（B）顯示在所有其他預測變項維持不變的前提下，指定預測變項對依變項的影響。 
6 各項預測變項的排序顯示，相比其他預測變項，某一預測變項對依變項的單獨影響。（「1」代表最 

   為顯著／重要的預測變項）。「F」代表該項預測變項在家長／照顧者眼中對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到 

   工作的過渡而言為促進因素。「H」則代表該項預測變項在家長／照顧者眼中對年輕殘疾人士從學 

  校到工作的過渡而言為阻礙因素。 

表 56 顯示家長／照顧者眼中「感受到的上學困難」變項的迴歸模型。該模型解 

釋了 45.8% 的差異，並識別了兩個顯著的促進因素，一個顯著的阻礙因素。 
 

「感受到的支持（朋輩）支援」變項（B=-.273， p <.05）為最重要的促進因素， 

顯示家長／照顧者認為增加朋輩支援（例如情緒支援、就業建議和勞工市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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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可紓解他們上學時面對的困難。 
 

「教育環境」變項（B =-.361， p <.05）為第二重要的促進因素，顯示家長／照顧

者認為，在特殊學校上學的年輕殘疾人士面對的困難較少。 
 

「感受到的的法律支援（教育方面）」變項（B=.332， p<.001）為最重要的阻礙因

素，顯示家長／照顧者認為《殘疾歧視條例》所訂明的法律保障為雙面刃，在提

高法律保障水平時，無意中加劇了年輕殘疾人士上學時面對的困難。 
 

6.8.2. 路徑 2 和 3 的過渡：家長／照顧者對完成中學或專上教育及已進入勞工市

場的年輕殘疾人士的觀感的迴歸分析 

表 57. 感受到的就業恐懼的迴歸分析（家長／照顧者） 
 

 預測變項排名 5 

指定預測變項 1 迴歸系數(B)4 標準差(S.E.) t t2=F 排序 

常數 .981* .354    

子女的殘疾情況      

殘疾程度 .089 .064 1.393 1.940  

殘疾性質 2 -.162* .072 -2.262 5.117  

微觀層面變項      

感受到的自我污名 .739*** .077 9.656 93.238 H1 

感受到的（朋輩）支援 -.040 .055 -.732 .536  

感受到的（家人）支援 -.017 .075 -.223 .050  

中觀層面變項      

感受到的（社會機構）支援 .053 .104 .505 .255  

感受到的（學校）支援 -.079 .083 -.947 .897  

宏觀層面變項      

感受到的（政府）支援 -.018 .100 -.179 .032  

感受到的法律支援（就業方面）3 .037 .076 .483 .233  

R2  0.376   

*p<.05， **p<.01， ***p<.001 
1 依變項：感受到的就業恐懼（家長／照顧者）。 
2 殘疾性質分為隱性殘疾（參照組別）和顯性殘疾。 
3 法律支援指《殘疾歧視條例》（第 487 章）所訂明的法律保障。 
4 迴歸系數（B）顯示在所有其他預測變項維持不變的前提下，指定預測變項對依變項的影響。 
5 各項預測變項的排序顯示，相比其他預測變項，某一預測變項對依變項的單獨影響。（「1」代表最 

   為顯著／重要的預測變項）。「F」代表該項預測變項在家長／照顧者眼中對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到 

   工作的過渡而言為促進因素。「H」則代表該項預測變項在家長／照顧者眼中對年輕殘疾人士從學 

  校到工作的過渡而言為阻礙因素。 
 

表 57 顯示家長／照顧者眼中「感受到的就業恐懼」變項的迴歸模型。該模型解

釋了37.6% 的差異。並識別了一個顯著的阻礙因素，即「自我污名」變項（B =.739， p 

<.001），顯示家長／照顧者認為對其殘疾身份有較為負面觀感的年輕殘疾人士

有較多就業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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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教師／導師問卷調查 

6.9.1. 路徑 1 的過渡：教師／導師對年輕殘疾人士上學時的觀感的迴歸分析 

表 58. 感受到的上學信心的迴歸分析（教師／導師） 
 

 預測變項排名 5 

指定預測變項 1 迴歸系數(B)4 標準差(S.E.) t t2=F 排序 

常數 .586 .639    

微觀層面變項      

感受到的自我污名 -.152 .144 -1.056 1.115  

中觀層面變項      

校內的教學和學習安排 2 .665* .249 2.675 7.156 F2 

校內的教育支援 .236 .201 1.174 1.378  

感受到的（學校）支援 -.176 .112 -1.578 2.490  

宏觀層面變項      

感受到的法律支援（教育方面）3 .200** .063 3.190 10.176 F1 

R2  0.412   

*p <.05， **p <.01， ***p <.001 
1 依變項：感受到的上學信心（教師／導師）。 
2 「校內教學和學習安排」指以下四方面：i) 學校課程調適；ii) 提供特別的教學和學習指引； 

1. 提供學習相關支援；iv)  設計特別的評估方法。 
3 法律支援指《殘疾歧視條例》（第 487 章）所訂明的法律保障。 
4 迴歸系數（B）顯示在所有其他預測變項維持不變的前提下，指定預測變項對依變項的影響。 

5 各項預測變項的排序顯示，相比其他預測變項，某一預測變項對依變項的單獨影響。（「1」代表最

為顯著／重要的預測變項）。「F」代表該項預測變項在教師／導師眼中對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到工作

的過渡而言為促進因素。「H」則代表該項預測變項在教師／導師眼中對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到工作

的過渡而言為阻礙因素。 
 

表 58 顯示教師／導師眼中「感受到的上學信心」變項的迴歸模型。該模型解釋 

了 41.2% 的差異。並識別了兩個顯著的促進因素。「感受到的法律支援（教育方

面）」變項（B =.200， p <.01）為最重要的促進因素，顯示教師／導師認為增

加 

《殘疾歧視條例》所訂明的法律保障可增強年輕殘疾人士上學的信心。 
 

「校內的教學和學習安排」變項（B =.665， p <.05）為第二重要的促進因素，顯

示教師／導師認為增加對殘疾學生校內教學和學習的支援（例如來自教師的學習

支援、為殘疾學生提供的調適）可加強年輕殘疾人士上學的信心。 

表 59. 感受到的上學困難的迴歸分析（教師／導師） 
 

 預測變項排名 5 

指定預測變項 1 迴歸系數(B)4 標準差(S.E.) t t2=F 排序 

常數 2.590** .821    

微觀層面變項      

感受到的自我污名 .166 .186 .895 .801  

中觀層面變項      

校內的教學和學習安排2 -.348 .320 -1.088 1.184  

校內的教育支援 -.202 .258 -.783 .613  

感受到的（學校）支援 .062 .143 .435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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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層面變項      

感受到的法律支援（教育方面）3 .265** .081 3.285 10.791 H1 

R2 0.136 

*p <.05， **p <.01， ***p <.001 
1 依變項：感受到的上學困難（教師／導師）。 
2 「校內教學和學習安排」指以下四方面：i) 學校課程調適；ii) 提供特別的教學和學習指引； 

iii) 提供學習相關支援；iv)  設計特別的評估方法。 
3 法律支援指《殘疾歧視條例》（第 487 章）所訂明的法律保障。 
4 迴歸系數（B）顯示在所有其他預測變項維持不變的前提下，指定預測變項對依變項的影響。 
5 各項預測變項的排序顯示，相比其他預測變項，某一預測變項對依變項的單獨影響。（「1」代表最 

   為顯著／重要的預測變項）。「F」代表該項預測變項在教師／導師眼中對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到工 

   作的過渡而言為促進因素。「H」則代表該項預測變項在教師／導師眼中對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 

  到工作的過渡而言為阻礙因素。 
 

表 59 顯示教師／導師眼中「感受到的上學困難」變項的迴歸模型。該模型解釋 

了 13.6% 的差異，並識別了一個顯著的阻礙因素，即「感受到的法律支援（教育方

面）」變項（B =.265， p<.01），顯示教師／導師認為《殘疾歧視條例》所訂明的

法律保障為雙面刃，在提高法律保障水平時，無意中加劇了年輕殘疾人士上學時

面對的困難。 
 

6.9.2. 路徑 2 和 3 的過渡：教師／導師對完成中學或專上教育及已進入勞工市場的年

輕殘疾人士的觀感的迴歸分析 

 

表 60. 感受到的就業價值的迴歸分析（教師／導師） 
 

 預測變項排名 4 

指定預測變項 1 迴歸系數(B) 3 標準差(S.E.) t t2=F 排序 

常數 2.102*** .0361    

微觀層面變項      

感受到的自我污名 .109 .088 1.242 1.543  

中觀層面變項      

感受到的（社會機構）支援 .213* .105 2.041 4.166 F1 

感受到的（學校）支援 .039 .078 .495 .245  

宏觀層面變項 .     

感受到的（政府）支援 .023 .099 .231 .053  

感受到的法律支援（就業方面）2 -.113 .071 -1.584 .005  

R2 .050 

*p <.05， **p <.01， ***p <.001 
1 依變項：感受到的就業價值（教師／導師） 
2 法律支援指《殘疾歧視條例》（第 487 章）所訂明的法律保障。 
3 迴歸系數（B）顯示在所有其他預測變項維持不變的前提下，指定預測變項對依變項的影響。 
4  各項預測變項的排序顯示，相比其他預測變項，某一預測變項對依變項的單獨影響。（「1」代表最 

  為顯著／重要的預測變項）。「F」代表該項預測變項在教師／導師眼中對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到工 

  作的過渡而言為促進因素。「H」則代表該項預測變項在教師／導師眼中對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到 

  作的過渡而言為阻礙因素。 

表 60 顯示教師／導師眼中「感受到的就業價值」變項的迴歸模型。該模型解釋 

了 5.0% 的差異，並識別了一個具顯著性的促進因素，即「感受到的（社會機構） 

支援」變項（B =.213， p <.05），顯示教師／導師認為增加社會機構的就業支援服

務可加強年輕殘疾人士的就業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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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感受到的就業恐懼的迴歸分析（教師／導師） 
 

 預測變項排名 4 

指定預測變項 1 迴歸系數(B)3 標準差(S.E.) t t2=F 排序 

常數 1.124*** .342    

微觀層面變項      

感受到的自我污名 .482*** .083 5.813 33.791 H1 

中觀層面變項      

感受到的（社會機構）支援 -.049 .099 -.493 .243  

感受到的（學校）支援 .081 .074 1.097 1.203  

宏觀層面變項      

感受到的（政府）支援 .163 .093 1.750 3.063  

感受到的法律支援（就業方面）2 -.078 .067 -1.162 .026  

R2  0.190   

*p<.05， **p<.01， ***p<.001 
1 依變項：感受到的就業恐懼（教師／導師）。 
2 法律支援指《殘疾歧視條例》（第 487 章）所訂明的法律保障。 
3 迴歸系數（B）顯示在所有其他預測變項維持不變的前提下，指定預測變項對依變項的影響。 
4 各項預測變項的排序顯示，相比其他預測變項，某一預測變項對依變項的單獨影響。（「1」代表最 

   為顯著／重要的預測變項）。「F」代表該項預測變項在教師／導師眼中對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到工 

   作的過渡而言為促進因素。「H」則代表該項預測變項在教師／導師眼中對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到 

   工作的過渡而言為阻礙因素。 
 

表 61 顯示教師／導師眼中的「感受到的就業恐懼」變項的迴歸模型。該模型解

釋了 19.0% 的差異，並識別了一個顯著的阻礙因素，即「感受到的自我污名」變

項 （B =.482，  p <.001），顯示教師／導師認為對身殘疾身份有較負面觀感的年輕

殘疾人士有較多就業恐懼。 

 

6.10. 社會工作者／輔導員／社會服務從業員問卷調查 
 

6.10.1. 路徑 1 的過渡：社會工作者／輔導員／社會服務從業員對年輕殘疾人士上學

時之觀感的迴歸分析 

表 62. 感受到的上學信心之的迴歸分析（社會工作者／輔導員／社會服務從業員） 
 

 預測變項排名 4 

指定預測變項 1 迴歸系數(B)3 標準誤差(S.E.) t t2=F 排序 

常數 .851 .516    

微觀層面變項      

感受到的自我污名 -.033 .105 -.317 .100  

中觀層面變項      

感受到的（學校）支援 .116 .124 .934 .872  

宏觀層面變項      

感受到的法律支援（教育方面）2 .530*** .066 8.002 64.032 F1 

R2  0.399   

*p <.05， **p <.01， ***p <.001 
1 依變項：感受到的上學信心（社會工作者／輔導員／社會服務從業員）。 
2 法律支援指《殘疾歧視條例》（第 487 章）所訂明的法律保障。 
3 迴歸系數（B）顯示在所有其他預測變項維持不變的前提下，指定預測變項對依變項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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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各項預測變項的排序顯示，相比其他預測變項，某一預測變項對依變項的單獨影響。（「1」代表最

為顯著／重要的預測變項）。「F」代表該項預測變項在社會工作者／輔導員／社會服務從業員眼中對

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到工作的過渡而言為促進因素。「H」則代表該項預測變項在社會工作者／輔導

員／社會服務從業員眼中對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到工作的過渡而言為阻礙因素。 

表 62 顯示社會工作者／輔導員／社會服務從業員眼中「感受到的上學信心」的 

迴歸模型。該模型解釋了 39.9% 差異，並識別了一個具顯著性的促進因素，即 

「感受到的的法律支援（教育方面）」變項（B =.530， p <.001）顯示社會工作者 

／輔導員／社會服務從業員認為增加《殘疾歧視條例》所訂明的法律保障，可加

強年輕殘疾人士上學時的信心。 

表  63. 感受到的上學困難的迴歸分析（社會工作者／輔導員／社會服務從業員） 
 

 預測變項排名 4 

指定預測變項 1 迴歸系數(B)3 標準差(S.E.) t t2=F 排序 

常數 .434 .440    

微觀層面變項      

感受到的自我污名 .463*** .091 5.099 26.000 H2 

中觀層面變項      

感受到的（學校）支援 -.070 .105 -.666 .444  

宏觀層面變項      

感受到的法律支援（教育方面）2 .296*** .056 5.270 27.773 H1 

R2  0.334   

*p <.05， **p <.01， ***p <.001 
1 依變項：感受到的上學困難（社會工作者／輔導員／社會服務從業員）。 
2 法律支援指《殘疾歧視條例》（第  487  章）所訂明的法律保障。 
3 迴歸系數（B）顯示在所有其他預測變項維持不變的前提下，指定預測變項對依變項的影響。 
4各項預測變項的排序顯示，相比其他預測變項，某一預測變項對依變項的單獨影響。（「1」代表最為

顯著／重要的預測變項）。「F」代表該項預測變項在社會工作者／輔導員／社會服務從業員眼中對年

輕殘疾人士從學校到工作的過渡而言為促進因素。「H」則代表該項預測變項在社會工作者／輔導員

／社會服務從業員眼中對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到工作的過渡而言為阻礙因素。 

表 63 顯示社會工作者／輔導員／社會服務從業員眼中「感受到的上學困難」變 

項的迴歸模型。該模型解釋了 33.4% 的差異，並識別了 2 個顯著的阻礙因素。 

「感受到的法律支援（教育方面）」變項（B =.296， p <.001）為最顯著的阻礙因

素。顯示社會工作者／輔導員／社會服務從業員認為《殘疾歧視條例》所訂明的

法律保障為雙面刃，在提高法律保障水平時，無意中加劇了年輕殘疾人士在上學

時面對的困難。 
 

「感受到的自我污名」變項（B =.463， p <.001）為第二顯著的阻礙因素，顯示社

會工作者／輔導員／社會服務從業員認為，對自身殘疾身份有較負面看法的年輕

殘疾人士在上學時面對更多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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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2. 路徑 2 和 3 的過渡：社會工作者／輔導員／社會服務從業員對完成中學或專

上教育及已進入勞工市場的年輕殘疾人士的觀感的迴歸分析 

表  64. 感受到的就業價值的迴歸分析（社會工作者／輔導員／社會服務從業員） 
 

 預測變項排名 4 

選定預測變項 1 迴歸系數(B)3 標準差(S.E.) t t2=F 排序 

常數 1.972*** .404    

微觀層面變項      

感受到的自我污名 .085 .072 1.173 1.376  

中觀層面變項      

感受到的（社會機構）支援 .250* .098 2.542 6.462 F1 

感受到的（學校）支援 .106 .087 1.214 1.474  

宏觀層面變項      

感受到的（政府）支援 -.125 .101 -1.236 1.528  

感受到的法律支援（就業方面）2 -.016 .079 -.203 .041  

R2  0.054   

*p <.05， **p <.01， ***p <.001 
1 依變項：感受到的就業價值（社會工作者／輔導員／社會服務從業員）。 
2 法律支援指《殘疾歧視條例》（第  487  章）所訂明的法律保障。 
3 迴歸系數（B）顯示在所有其他預測變項維持不變的前提下，指定預測變項對依變項的影響。 

4 各項預測變項的排序顯示，相比其他預測變項，某一預測變項對依變項的單獨影響。（「1」代表最

為顯著／重要的預測變項）。「F」代表該項預測變項在社會工作者／輔導員／社會服務從業員眼中對

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到工作的過渡而言為促進因素。「H」則代表該項預測變項在社會工作者／輔導

員／社會服務從業員眼中對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到工作的過渡而言為阻礙因素。 

表 64 顯示社會工作者／輔導員／社會服務從業員眼中「感受到的就業價值」變 

項的迴歸模型。該模型解釋了 5.4% 的差異，並識別了一個顯著的促進因素，即 

「感受到的（社會機構）支援」變項（B =.250， p <.05），顯示社會工作者／輔導

員／社會服務從業員認為，增加社會機構的就業支援服務可加強年輕殘疾人士的

就業價值。 

表  65. 感受到的就業恐懼的迴歸分析（社會工作者／輔導員／社會服務從業員） 
 

 預測變項排名 4 

選定預測變項 1 迴歸系數(B)3 標準差(S.E.) t t2=F 排序 

常數 .717 .370    

微觀層面變項      

感受到的自我污名 .307*** .066 4.649 21.613 H1 

中觀層面變項      

感受到的（社會機構）支援 .189* .090 2.096 4.393 H3 

感受到的（學校）支援 .205* .080 2.582 6.667 H2 

宏觀層面變項      

感受到的（政府）支援 .026 .093 .277 .077  

感受到的法律支援（就業方面）2 -.071 .072 -.989 .978  

R2  0.232   

*p <.05， **p <.01， ***p <.001 

1 依變項：感受到的就業恐懼（社會工作者／輔導員／社會服務從業員）。 

2 法律支援指《殘疾歧視條例》（第  487 章）所訂明的法律保障。 

3 迴歸系數（B）顯示在所有其他預測變項維持不變的前提下，指定預測變項對依變項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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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各項預測變項的排序顯示，相比其他預測變項，某一預測變項對依變項的單獨影響。（「1」代  表

最為顯著／重要的預測變項）。「F」代表該項預測變項在社會工作者／輔導員／社會服務從業員眼中

對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到工作的過渡而言為促進因素。「H」則代表該項預測變項在社會工作者／輔

導員／社會服務從業員眼中對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到工作的過渡而言為阻礙因素。 
 

表 65 顯示社會工作者／輔導員／社會服務從業員眼中「感受到的就業恐懼」變

項的迴歸模型。該模型解釋了 23.2%的差異，並識別了 3 個顯著的阻礙因素。「感

受到的自我污名」變項（B =.307， p <.001）為最顯著的阻礙因素，顯示社會工

作者／輔導員／社會服務從業員認為，對自身殘疾身份有較負面觀感的年輕殘疾

人士有較多就業恐懼。 
 

「感受到的（學校）支援」變項（B =.307， p <.05）是第二顯著的阻礙因素，顯

示社會工作者／輔導員／社會服務從業員認為增加學校支援（例如就業建議和輔

導）令年輕殘疾人士有較多就業恐懼。 
 

「感受到的（社會機構）支援」變項（B =.189， p <.05）是第三顯著阻礙因素， 

顯示社會工作者／輔導員／社會服務從業員認為增加社會機構的就業支援服務

令年輕殘疾人士有較多就業恐懼。 
 

上述結果可作以下解釋。首先，在學校和社會機構的介入過程中，年輕殘疾人士

更清楚地了解他們從中學／專上教育過渡到工作時將要面臨的問題。因此，這些

支援可能會加深年輕殘疾人士對就業的恐懼。此外，來自學校和社會機構支援不

一定會帶來正面效果（例如更有能力獨立尋找工作）。一些年輕殘疾人士可能對

他人給予的就業支援變得更加依賴，從而進一步加深他們對就業的恐懼，因為他

們擔心若沒有他人給予就業支援就無法找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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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討論及建議 

7.1. 討論 
 

本章會探討與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過渡至工作有關的主要問題：i) 回顧本地在

微觀、中觀和宏觀層面相關的介入（見第 2 章）；以及 ii) 指出對由中學過渡至

專上教育、由中學過渡至工作和由專上教育過渡至工作年輕殘疾人士的深入個人

訪問的主要觀察（見第 4 章）。此外，本章也包括來自與各種主要持份者（家長 

／照顧者、教師／導師、社會工作者／輔導員／社會服務從業員、年輕殘疾人士

的僱主和同事）焦點小組訪問的主要觀察（見第 5 章），以及向年輕殘疾人士和 

上述主要持份者作問卷調查得到的結果（見第 6 章）。各項問題會按照第 2 章表 

1 所列出的從學校過渡至工作的不同路徑作出分析。 
 

在本章中，微觀、中觀和宏觀層面的從學校過渡至工作指的是以下情況。微觀層

面的從學校過渡至工作包含兩個範疇。第一個指年輕殘疾人士對自己殘疾身份的

觀感（自我污名）。第二個指他們從以下主要持份者獲得的支援：i) 家長／照顧

者；ii) 教師／導師；iii)  朋輩和 iv) 社會工作者／輔導員／社會服務從業員。中

觀層面的從學校過渡至工作指年輕殘疾人士在從學校過渡至工作整個過程中得 

到的機構性支援系統和相關支援措施，其中包括兩個支援系統：i) 社會機構和 ii) 學

校。宏觀層面的從學校過渡至工作指年輕殘疾人士從政府和《殘疾歧視條例》的

相關條文中得到的支援。 

7.1.1. 路徑 1a 和 1b 的過渡：從中學到專上教育 

促進年輕殘疾人士作路徑 1a 過渡的因素 

正就讀中學的年輕殘疾人士認為，以下兩項支援有促進他們作路徑 1a 的過渡。

首先，持份者的支援對他們作路徑 1a 的過渡至為重要。研究發現有 3 類重要持

份者：i) 教師／導師；ii) 朋輩和 iii) 學校（見 6.1.1，表 14）。從準備到真正體

驗過渡，教師／導師在幫助年輕殘疾人士作路徑 1a 的過渡中有着全面的角色。

迴歸分析的結果顯示，教師／導師的支援可以：i) 加強他們在中學就學的信心／ 

紓解他們上學遇上的困難（見 6.2.2， 表 23 和表 24）；ii) 提升他們生涯決策自

我效能（CDSE）（見 6.2.3 ，表 25 和 6.2.4 表 26）；以及 iii) 提升他們找尋職

位的自我效能（JSSE）（見 6.2.4 ， 表 27）。 
 

朋輩和學校對年輕殘疾人士作路徑 1a 過渡的幫助主要集中於真正過渡的階段。

迴歸分析的結果顯示，來自朋輩和學校的支援可以：i) 提升他們生涯決策自我效

能（見 6.2.3， 表 25 和 6.2.4 ，表 26）；以及 ii)  提升他們工作搜尋自我效能（見 

6.2.4 表 27）。 
 

其次，正就讀中學的年輕殘疾人士普遍認為，《殘疾歧視條例》的相關條文有利

他們作路徑 1a 的過渡（見 6.2.2， 表 23），但卻同時認為它是阻礙因素（見 6.2.2 ，

表 24）（詳見下文題為「阻礙年輕殘疾人士作路徑 1a 和 1b 過渡的因素」的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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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年輕殘疾人士作路徑 1b 過渡的因素 
 

正就讀專上院校的年輕殘疾人士認為，以下三項支援有利他們作路徑 1b 的過渡。

第一項是在教授和學習上運用資訊科技和輔助科技（見 4.3.1），以及在學校提

供調適（見 4.3.2 ），對他們作路徑 1b 的過渡至為重要。 

第二項是持份者對他們作路徑 1b 過渡的支援。研究發現了有五類重要持份者： 

i) 家長／照顧者；ii) 教師／導師；iii) 朋輩；iv) 社會機構和 v) 學校。從準備到真

正體驗過渡，教師／導師在幫助年輕殘疾人士作路徑 1b 的過渡中有着全面的角

色。迴歸分析的結果顯示，教師／導師和學校的支援可以：i) 加強年輕殘疾人士

在專上院校就學的信心（見 6.3.2 ，表 31）；以及 ii) 提升年輕殘疾人士生涯決

策自我效能（見 6.3.3 ，表 33）。此外，學校對於提升年輕殘疾人士的工作搜尋

自我效能（見 6.3.3， 表 34）也擔當着重要角色。 
 

家長／照顧者、朋輩和社會機構對年輕殘疾人士作路徑 1b 過渡的幫助主要集中

於真正過渡的階段。迴歸分析的結果顯示，來自朋輩和社會機構的支援可以：提

升年輕殘疾人士生涯決策自我效能（見 6.3.3 ，表 33）和工作搜尋自我效能（見 

6.3.4，表 34），而家長／照顧者的支援則可以提升他們工作搜尋自我效能（見 

6.3.4 ，表 34）。 
 

第三項因素是，正就讀專上院校的年輕殘疾人士普遍認為，《殘疾歧視條例》的

相關條文有利他們作路徑 1b 的過渡（見 6.3.2，表 31），但卻同時認為它是不

利因素（見 6.3.2，表 32）。這種情況顯示有關當局應立即採取補救行動，修訂 

《殘疾歧視條例》，以盡量減少年輕殘疾人士對條例的負面觀感（詳見下文題為 

「阻礙年輕殘疾人士作路徑 1a 和 1b 過渡的因素」的部分）。 
 

此外，正就讀專上院校的年輕殘疾人士認為，「自我污名」可以加強他們生涯決

策自我效能（見 6.3.3，表 33）。這可能因為部分年輕殘疾人士需要因應自己的

殘疾情況，作出最佳的職位選擇。也有一些年輕殘疾人士表示，他們需要因應自

己的殘疾情況作出最佳的學業選擇（見 4.1，35 號受訪者和 4.2.1，12 號受訪

者）。 

阻礙年輕殘疾人士作路徑 1a 和 1b 過渡的因素 
 

部分年輕殘疾人士反映，他們真正作路徑 1a 過渡時在以下情況遇上困難：i) 準

備公開考試（校內考試安排不理想，見 4.2.5，22 號受訪者）及參加公開考試 

（由於殘疾，在公開考試過程中遇上困難，（見 4.2.1，30 號受訪者）；ii) 作出

衡量到其殘疾的進修決定（例如不報讀科學科目，因為做科學實驗需要非常精準

（ 見 4.1，35 號受訪者）；以及為了適應自己的殘疾，擔心會計學位課程壓力沉

重，不接受該課程的有條件取錄（見 4.2.1，12 號受訪者）。 
 

作路徑 1b 過渡的年輕殘疾人士也表示遇上困難。由於目前本地大學安排的特殊

教育需要支援服務零碎，年輕殘疾人士遇上的部分困難顯示政策執行時出現差

距，另一部分困難則源於自己對殘疾身份的負面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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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殘疾人士對殘疾身份感到不安 
 

部分正就讀專上院校的年輕殘疾人士表示，他們對於自己的殘疾身份感到不安。

一名受訪者表示，雖然獲得特殊的考試安排，但她不想教授或教師公開提及自己

的殘疾（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見 4.2.4， 1 號受訪者）。另一名受訪者 

表示，擔心如果在入讀申請上表明自己有殘疾，他會得到甚麼特殊對待（見 4.2.4 

， 8 號受訪者）。多項迴歸分析也反映類似結果。正就讀專上院校的年輕殘疾人

士表示，有兩項阻礙因素會增加他們就學時遇上的困難：i) 殘疾程度和 ii) 自我

污名（見 6.3.2 ，表 32）。 

年輕殘疾人士在大學面對的殘疾歧視 
 

除了對自己的殘疾身份持負面觀感外，年輕殘疾人士對殘疾身份感到不安也源於

大學的殘疾歧視。一位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受訪者表示，得悉她的殘疾

的班中同學會以某種方式表達，她為她的的學業成績「利用她的殘疾情況」（見 

4.2.4 ， 30 號受訪者）。部分受訪者也表示，遇上教師可能有無意的歧視，例如： 

i) 在教學時不肯戴上麥克風（作為對有聽覺障礙人士的調適，見 4.2.5，10 號受

訪者）；ii) 作教授和學習的安排時沒有足夠考慮（例如：在短時間通知下突然轉

換課室，見 4.2.5 ， 22 號受訪者；提供學習材料時沒有為殘疾學生作調整，例如

加上話語功能，見 4.2.2 ， 22 號受訪者；以及為有視覺障礙人士提供記錄筆記和

編碼支援，見 4.2.2 ， 32 號受訪者。 
 

問卷調查的結果也反映到類似的觀察，顯示在專上院校教育環境中的年輕殘疾人

士較有可能遇上殘疾歧視。調查發現了在學校中出現了兩類殘疾歧視：i) 「教師

無法或難以了解（年輕殘疾人士）因殘疾而導致的學習困難」，以及 ii) （年輕

殘疾人士）因殘疾而在學校受到同班同學取笑或排擠」（見 6.6.1 ，表 42）。這

些結果顯示，校內的殘疾歧視，不論是否有意，在專上院校層面甚為普遍，並會

加深年輕殘疾人士作路徑 1b 過渡時遇上的困難。 

從特殊教育環境過渡至主流教育環境的困難 
 

另一個阻礙年輕殘疾人士作路徑 1 過渡的因素，是他們從中學過渡至專上教育時

要面對教育環境轉變。中學設有雙軌制（即主流教育環境和特殊教育環境）（見 

2.4.2）。年輕殘疾人士在路徑 1a 的過渡中，可以因應自己的教育需要，選擇其

中一種環境或轉換環境。 
 

不過，當他們從路徑 1a 過渡至 1b，雙軌制就不再存在。這意味中學時在特殊教

育環境就學的年輕殘疾人士作路徑 1a 至 1b 的過渡時，有較大可能遇上適應困

難。舉例來說，一名受訪者提及，她從特殊教育環境轉移至主流教育環境時，感

到不安和沮喪，因為大學的主流教育環境不一定採用小班教學，更遑論教師會觀

察到她的學習過程，作出及時的回饋。她感到難以理解教師在課堂上教授的內容 

（見 4.2.2 ， 33 號受訪者）。一名社會服務從業員也指出，在給予視覺障礙學生

的支援服務方面，特殊學校和大學也出現這種差距─大學不一定能提供跟特殊學

校同樣的調適（見 5.1.2 ， 44 號參與者）。但是他們（特別是有永久殘疾的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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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疾人士）因殘疾而需要的支援和調適，並不會隨着他們作路徑 1 的過渡，從特

殊教育環境轉移至主流教育環境而消失。 
 

因從特殊教育環境過渡至主流教育環境而產生學習困難和人際關係困難，也見於

深入個人訪問中。有視覺障礙和聽覺障礙的受訪者表示，在主流教育環境中遇上

學習問題。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和自閉症譜系障礙的受訪者則表示，與同

班同學合作時遇上問題。同時，他們感到不易處理因殘疾而出現的病徵和服藥的

副作用（見 4.2.3 ，7 號和 30 號受訪者）。源於殘疾的學習困難阻礙了他們在專

上院校就學的適應。 

正在上學的年輕殘疾人士對《殘疾歧視條例》的負面觀感 
 

正如上文所述，雖然作路徑 1a 和 1b 過渡的年輕殘疾人士認為，《殘疾歧視條

例》有利他們從學校過渡至工作，但同時條例的相關條文也阻礙了過渡（見 6.6.2， 

表 23 和 24 和 6.3.2，表 31 和 32）。他們對條例的負面觀感，似乎某程度上來

自他人並不關心他們的需要，以及並不尊重他們的殘疾情況。條例本應作出保障，

令這些狀況不致出現。 
 

此外，本地大學的特殊教育需要服務零碎及無法妥善解決兩種教育環境對於提供

支援和調適的差距，不論年輕殘疾人士正處於主流教育環境或特殊教育環境中， 

除非有及時的補救行動出現，否則他們的路徑 1 過渡能否成功，實在成疑。 
 

有關的補救行動應涵蓋三個範疇。第一個是需要為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過渡至工

作整個過程中盡可能作出合理的調適，即是在《殘疾歧視條例》之下引入正面責

任（Equal Opportunities Commission， 2016），明文保障過渡的各項需要不至要

作出妥協或受到忽視（見 7.2.1）。第二個範疇為在學校加強法律教育，以糾正

從宏觀至微觀層面對殘疾的錯誤觀念，渠道包括在學校透過正式和非正式的課

程，以及在社區透過全港活動和社區活動（見 7.2.2）。第三個範疇是在中觀和

微觀層面為年輕殘疾人士加強學校支援系統，確保他們從學校過渡至工作整個過

程中獲得協調良好的支援基礎結構（見 7.2.3和 7.2.6）。 

 
在家長／照顧者、教師／導師、社會工作者／輔導員／社會服務從業員眼中，促進殘

疾人士作路徑 1 過渡的因素 
 

迴歸分析顯示一些促進年輕殘疾人士作路徑 1 過渡的因素獲家長／照顧者、教師 

／導師、社會工作者／輔導員／社會服務從業員認定。這些持份者對於各個因素

是否有利看法不一，並且對於法律支援作為促進因素也表達了不同的意見。雖然

有些家長／照顧者對於將子女置於主流教育環境中有保留（見 5.1.3），但他們

認為朋輩的支援對於紓解年輕殘疾人士在就學時遇上的困難至為重要（見 

6.8.1 ，表 56）。教師／導師認為，校內的教授和學習安排對加強年輕殘疾人士

在學校就學的信心至為重要（見 6.9.1， 表 58）。這些持份者也認為，《殘疾歧

視條例》中相關的條文對路徑 1 的過渡既是促進因素，也是阻礙因素（見 6.8.1、

6.9.1和 6.10.1）（詳見下文章節〈在家長／照顧者、教師／導師、社會工作者／輔

導員／社會服務從業員眼中，阻礙年輕殘疾人士作路徑 1 過渡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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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長／照顧者、教師／導師、社會工作者／輔導員／社會服務從業員眼中，

阻礙年輕殘疾人士作路徑 1 過渡的因素 
 

年輕殘疾人士在就學時遇上的困難 
 

這些持份者表示，年輕殘疾人士在就學時遇上兩類困難。第一類與年輕殘疾人士

對殘疾身份的觀感有關。焦點小組的訪問結果反映，相對非殘疾的年輕人，年輕

殘疾人士的自信心較低（見 5.2.5）。多項迴歸分析也反映類似結果：在社會工

作者／輔導員／社會服務從業員眼中，年輕殘疾人士感受到的自我污名被認定為

路徑 1 過渡的阻礙因素之一（見 6.10.1， 表 63）。 
 

另一項困難與源於年輕殘疾人士的殘疾情況的局限有關。研究顯示，由於本身的

病徵，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和自閉症譜系障礙的學生較有可能遇上人際關

係的困難，例如難以與同班同學溝通和合作（見 5.1.4 ， 1 號、6 號、23 號、27 

號和 39 號參與者）。主流學校的教師和技能訓練中心的導師表示，他們有殘疾 

的學生表現出偏低甚至全無學習動機（見 5.1.1 ，18 號和 27 號參與者）。這些

問題可能並不被在作路徑 1 過渡的年輕殘疾人士察覺，但卻會為他們從路徑 1a 

過渡至路徑 1b 時帶來障礙。 

年輕殘疾人士在選擇教育環境時面對的掙扎 
 

此外，這些持份者意識到，在中學就學的殘疾學生選擇教育環境時可能難以兩全

其美。在主流教育環境中，為有殘疾學生而安排的特殊適應可能要作出妥協（見 

5.1.2 ， 22 號參與者，以及 5.1.3 ， 10 號參與者）；而在特殊教育環境中，「追

尋成為一般人」的目標可能要作出妥協（見 5.1.3，26 號和 27 號參與者）。在

焦點小組訪問中，一名社會工作者補充，將能力較適合特殊教育環境的殘疾學生

置於主流教育環境中，其實會損害暢順的學校到工作的過渡（見 5.1.3 ， 35 號參

與者）。這促使採取補救行動，以暢順銜接兩種教育環境的過渡，以及在提供支

援及調適方面盡可能縮窄兩種教育環境之間的差距（見 7.2.1）。 
 

家長／照顧者、教師／導師和社會工作者／輔導員／社會服務從業員對《殘疾
歧視條例》的負面觀感 

 

一如正在就學的年輕殘疾人士，這些持份者認為，雖然《殘疾歧視條例》促進年

輕殘疾人士從學校過渡至工作（見 6.8.1， 表 55、6.9.2， 表 58 和 6.10.1 ，表 

62），但同時條例的相關條文也阻礙了過渡。由於這些持份者密切支援年輕殘疾

人士，他們合理地意識到他人並不關心年輕殘疾人士的需要，以及不尊重其殘疾

情況。條例本應作出保障，令這些狀況不致出現。 
 

要解決上述各問題，有賴加強年輕殘疾人士的學校支援系統、教師／導師在中觀

和微觀層面協助年輕殘疾人士全人發展，以及讓教師／導師可以及時獲得足夠資

源和支援，得以在路徑 1 整個過渡之中制訂有利年輕殘疾人士學習的教學方法 

（見 7.2.3和 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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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路徑 2 的過渡：從中學到工作 

促進年輕殘疾人士作路徑 2 過渡的因素   
 

年輕殘疾人士在準備作路徑 2 的過渡時認為，學校的支援促進他們作這項過渡 

（見 6.4.2 Z2表 37）。多項迴歸分析的結果顯示，學校支援系統的支援增加（例

如就業指導和輔導），可以增加感受到就業價值（例如透過工作貢獻社會、建立

身份意識，以及從工作獲得歸屬感）。一名受訪者指出，由於在特殊學校學到的

技能並不符合勞工市場的期望，在上學期間安排更多實習體驗會有助他們在職場

應用技能（見 4.7.2， 21 號受訪者）。一名畢業於主流學校的年輕殘疾人士對於 

由政府主導的就業支援計劃能幫助自己作路徑 2 過渡的程度有所保留（見 4.5.3 

，16 號受訪者）。 
 

一位有自閉症譜系障礙和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受訪者也表示，他在中學特

殊學校環境就學時期，從社會工作者和輔導員得到的就業支援對於他準備作真正

的路徑 2 過渡至為重要（見 4.6.1 ， 14 號受訪者）。他也強調，政府在促進殘疾 

和非殘疾人士之間的融合擔當著重要角色（見 4.8.3 ， 14 號受訪者）。 

在真正的路徑 2 過渡期間，部分受訪者提及在工作間作出改動和調適是路徑 2 過 

渡的促進因素（見 4.6.2 ）。 

阻礙年輕殘疾人士作路徑 2 過渡的因素 
 

找尋職位的困難／沮喪感 
 

年輕殘疾人士普遍反映他們作真正的路徑 2 過渡時令人沮喪的求職經驗。沮喪感

削弱了他們可以藉著工作在勞工市場發展的信心。舉例來說，一名有自閉症譜系

障礙和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受訪者完成中三後離校，他談到由於自己的殘

疾情況，有過短暫而不愉快的工作經歷，他自此對找尋職位失去信心。他補充， 

僱主會對聘請有自閉症譜系障礙的年輕人感到遲疑（見 4.5.2 和 4.5.5 ，14 號受

訪者）。另一位受訪者有肢體殘障和高功能自閉症，希望從事文員工作以應用在

特殊學校學到的技能，但她發現沒有僱主願意聘請她作文員（見 4.4，19 號受訪

者）。部分年輕殘疾人士甚至認為，自己沒有足夠能力擔當職位，並且沒有技能

（見 4.5.2 ，29 號受訪者）。迴歸分析顯示，對自己的殘疾身份有較為負面觀感

（自我污名）的年輕殘疾人士感受到較大的就業恐懼（見 6.4.2 ，表 38）。此外，

有較嚴重殘疾的年輕人感受到較低的就業價值（見 6.4.2 ，表 37）。 
 

找尋職位的另一種沮喪感來自求職過程中遇上的期望差距。一位有自閉症譜系障

礙的受訪者認為，任職辦公室助理適合自己的事業發展，但是他向多家公司求職

都得不到回音。他從求職經歷明白到期望差距，導致他繼續求職的動力減低（見 

4.4 ， 37 號受訪者）。另一位受訪者也表示，他參加了政府的「試行就業計劃」 

（「就業展才能」計劃）後有類似體驗，發現計劃內的工種有時頗為有限，而且

並不符合他的期望（見 4.5.3， 16 號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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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殘疾人士在職場遇上源於殘疾的挑戰 
 

部分完成了路徑 2 過渡，找到工作的年輕殘疾人士表示，在從學校過渡至工作後

遇上挑戰。第一項挑戰源於他人對有隱性殘疾的年輕人的需要沒有足夠意識。有

自閉症譜系障礙及／或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受訪者表示：i) 在職場難以

與僱主和同事相處（見 4.5.1 ，14 號受訪者）；ii) 由於記憶力較弱，每當轉換 

職位時，需要較多時間適應新工作環境（見 4.5.1 ， 16 號受訪者）。這些年輕殘

疾人士必須主動談及自己的需要，否則不易被察覺，但是忽略這些需要的後果會

影響一生，更遑論這研究集中討論的數項從學校到工作的過渡。 
 

第二項挑戰與職場中有意及無意的殘疾歧視有關。一些有肢體殘障的受訪者表示，

他們曾遇上有意的殘疾歧視。一名受訪者憶述，他在表明自己是輪椅使用者後，

遭拒絕參加之後的應徵面試（見 4.5.5， 6 號的受訪者）。至於無意的殘疾歧視， 

兩名有肢體殘障的受訪者表示，難以在工作間找到無障礙通道及設施。其中一人

憶述，自己因不能到達舉行面試的商業樓宇而無法出席面試（見 4.5.4，3 號受訪

者）。另一名受訪者也提及，工作間並不一定有足夠無障礙設施供殘疾人士和家

庭傭工（她們向年輕殘疾人士提供協助）使用（見 4.5.4 ， 6 號受訪者）。這些現

象需要各方更有決心在工作間提供適當的無障礙設施，方可改變。 
 

卡方檢定的結果也反映，有顯性殘疾的年輕人更有可能因自己的殘疾遭到同事取

笑或排擠。有顯性殘疾、已完成中學和正在就業的年輕人之中，39.6% 報稱在職

場遇上這類殘疾歧視。 
 

要解決上述問題，有賴加強年輕殘疾人士的就業支援系統，令他們從學校過渡至

工作時可以縮窄期望差距，以及盡可能得到合理的工作間改動和調適。有關工作

應集中於三個範疇。第一個是檢討年輕殘疾人士的就業支援系統，確認服務範疇 

（例如需要按照他們的殘疾情況作職位配對、需要作工作間的改動及／或調適）。

年輕殘疾人士需要獲得政府、社會機構和其他適合機構的額外支援。第二個範疇

是要求商界參與，以營造共融的職場和周邊環境。第三個範疇為加強政府、學校 

（主流學校、特殊學校、技能訓練中心）、社會機構和企業之間的協作，以回應

年輕殘疾人士在真正作出路徑 2 過渡時的需要（見 7.2.5 ）。 

7.1.3. 路徑 3 的過渡：從專上教育到工作 

促進年輕殘疾人士作路徑 3 過渡的因素 

正在準備作路徑 3 過渡的年輕殘疾人士認為：i) 教師的支援（見 4.6.3）；ii) 朋

輩和朋友的支援（見 4.6.4）；以及 iii) 學校的支援（見 4.6.1）為促進因素。下

文將闡述這些持份者在幫助年輕殘疾人士準備作路徑 3 過渡時所擔當的角色。 

年輕殘疾人士認為，家長的支援是情緒支援的一個重要來源（見 4.6.3 ，25 號受 

訪者）。部分人認為，這是一種實質支援，例如提供應徵面試的建議（見 4.6.3 ， 

10 號受訪者）。有些受訪者認為，家人不能提供自己想要的支援，因為他們教育 

程度較低，以及對求職的看法不同（見 4.6.3 ，5 號和 12 號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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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殘疾人士認為，朋輩和朋友是情緒和實質支援的來源。來自朋輩和朋友的情

緒支援包括在整個求職過程中作鼓勵，以及幫助解決在求職過程中的困難（見 

4.6.4 ， 30 號和 31 號受訪者）。實質支援則包括提供勞工市場／就業資訊，以

及轉介工作機會（見 4.6.4 ， 10 號受訪者）。 

雖然年輕殘疾人士對於大學在他們真正作路徑 3 過渡時起到的實質支援作用有 

所保留，例如轉發招聘廣告後沒有跟進行動（見 4.6.1 ， 25 號受訪者），以及將 

個案「外判」予專門為殘疾人士提供就業支援的社會機構（見 4.6.1 ， 2 號受訪

者），但他們認為大學的實質支援，例如提供實習機會，對自己準備真正作路徑

3 過渡有幫助（見 4.6.1 ， 12 號受訪者）。 
 

在真正作路徑 3 過渡期間，年輕殘疾人士認為：i)  社會機構的支援（見 4.6.1） 和 ii) 

企業的支援（見 4.6.2 和 4.6.5）是促進因素。下文將闡述這些持份者在幫助年輕

殘疾人士真正作路徑 3 過渡時所擔當的角色。 
 

年輕殘疾人士認為，社會機構於職位配對過程中，在轉介適合工作機會，以及協

調僱主和殘疾求職者方面，對他們真正作路徑 3 過渡擔當着至為重要的角色（見 

4.6.1 ， 1 號、10 號和 18 號受訪者）。受訪者特別指出，在他們的路徑 3 過渡

中，有兩個重要範疇均牽涉社會機構：i) 加強僱主對於殘疾類別、調適和所需調

整的認識（見 4.6.1 ， 10 號受訪者），以及 ii)  避免僱主作出不尊重的回應（見 

4.6.1 ， 18 號受訪者）。 
 

年輕殘疾人士也強調，他們認為企業有兩方面的支援會有利自己真正作路徑 3 的

過渡。第一項是提供靈活的工作安排，以遷就他們的殘疾，例如：i) 靈活安排補

假，讓他們可以定期覆診（見 4.6.2 ， 24 號受訪者）；ii) 改動工作間，以增加

暢通易達程度（見 4.6.2 ， 24 號受訪者）；以及 iii) 調整工作環境，以遷就由殘

疾引致的局限（見 4.6.2 ， 24 號受訪者）。值得進一步注意的是，卡方檢定的結 

果反映，作路徑 3 過渡的年輕殘疾人士中，有顯性殘疾的比有隱性殘疾的年輕殘

疾人士更有可能遭拒絕提供工作調整（見 6.6.3 ，表 47）。這進一步說明企業支

援對於促進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過渡至工作的重要性。 
 

第二項是同事的支援，讓年輕殘疾人士加強在職場的適應能力，例如：i) 提供履

行職位相關任務的指引（見 4.6.5 ， 2 號受訪者）； ii) 因應殘疾，遷就他們的

需要，例如在與有聽覺障礙的僱員溝通時除下口罩（見 4.6.5 ， 10 號受訪者）；

以及 iii) 在他們履行職位相關任務時，給予較多時間（見 4.6.5 ， 24 號受訪者）。 

阻礙年輕殘疾人士作路徑 3 過渡的因素 
 

找尋職位的困難／沮喪感 
 

一如作路徑 2 過渡的年輕殘疾人士，作真正路徑 3 過渡的年輕殘疾人士反映令人

沮喪的求職經驗。研究發現這種情況有兩個來源。第一個是年輕殘疾人士認為小

型公司要在工作間為殘疾年輕人提供調適的能力有限（見 4.5.3 ， 23 號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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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項迴歸分析反映，第二個來源是年輕殘疾人士對自己的殘疾身份有負面觀感 

（自我污名），他們之中對自己的殘疾身份觀感較為負面的，會感受到較高的就

業恐懼（見 6.5.2 ，表 41）。其中一名受訪者反映了年輕殘疾人士對自己的殘疾

身份有負面觀感有何影響。該名有聽覺障礙的受訪者提及，如果有兩名應徵者性

格、能力和教育背景相近，僱主會選擇沒有障礙的應徵者（見 4.5.5， 20 號受訪

者）。 

年輕殘疾人士在職場遇上源於殘疾的挑戰 
 

第一項挑戰源於身體障礙造成的局限，這影響到他們的工作熱誠。舉例來說，一

名有抑鬱症和思覺失調的受訪者表示，她需要每月定期請假作跟進治療，因此不

方便做工作（見 4.5.1 ， 38 號受訪者）。不過，一名有視覺障礙的受訪者提及， 

他獲得每星期靈活安排補假，得以定期到醫院接受診治（見 4.6.2，24 號受訪

者）。 
 

第二項挑戰與職場的殘疾歧視有關。研究發現了兩項殘疾歧視。第一類牽涉在工

作間為殘疾人士作的調適。一如作路徑 2 過渡的年輕殘疾人士，作路徑 3 過渡的

年輕殘疾人士也表示難以找到無障礙設施。一名有脊髓性肌肉萎縮症的受訪者表

示，她每次前往應徵面試都無法找到暢通易達設施，而且她獲中小型企業聘請的

機會也較小，因為這類企業可能無法遷就她的需要（見 4.5.4 ， 18 號受訪者）。 

卡方檢定的結果也顯示，作路徑 3 過渡的年輕殘疾人士中，有顯性殘疾的比有隱

性殘疾的年輕殘疾人士更有可能遭拒絕提供工作調整（見 6.6.3 ，表 47）。這種

情況令年輕殘疾人士在職場要面對的挑戰更為嚴峻。 
 

第二類歧視與職場的晉升有關。卡方檢定的結果反映，有顯性殘疾的年輕人比有

隱性殘疾的更有可能認為自己因殘疾而不會獲得晉升（見 6.6.3 ，表 47）。同時， 

大型企業的僱主比起中小型企業的更有可能考慮分配簡單和重複的職務予有殘

疾的僱員（見 6.7.1 ，表 51）。這可能也是阻礙殘疾人士在職場晉升的一個因素， 

顯示需要加強互相的了解，以消除職場中的殘疾歧視。 
 

上述問題顯示年輕殘疾人士可能欠缺適當渠道：i) 了解僱主有關職位要求的期

望，以及他們因應殘疾人士的障礙而作出遷就的意願和準備程度；以及 ii) 表達

自己對某些合理的工作間改動、調適和調整的需要。僱主和同事也需要渠道去了

解怎樣招聘殘疾人士和在職場遷就他們的需要（見 6.2.5）。 

 

7.1.4. 路徑 2 和 3 的過渡：在家長／照顧者、教師／導師、社會工作者／輔導員

／社會服務從業員眼中促進和阻礙的因素 

有利年輕殘疾人士作路徑 2 和 3 過渡的因素 
 

家長／照顧者、教師／導師、社會工作者／輔導員／社會服務從業員認為，社會

機構和政府加強支援會有助年輕殘疾人士作路徑 2 和 3 的過渡。在焦點小組訪問

中，有兩名參與者提及，社會機構應推行個案管理系統，以改善社會機構為年輕

殘疾人士而設的就業支援服務的規劃和協調（見 5.3.6 ， 6 號和 8 號受訪者）。

多項迴歸分析也顯示，教師／導師和社會工作者／輔導員／社會服務從業員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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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增加社會機構的就業支援可以令年輕殘疾人士感受到更高的就業價值（見 

6.9.2 ，表 60 和 6.10.2 ，表 64）。不過，社會工作者／輔導員／社會服務從業員

也認為，來自社會機構的就業支援會阻礙年輕殘疾人士作路徑 2 和 3 的過渡，因

為這會令他們加深就業恐懼（見 6.10.2 ，表 65）。 
 

持份者建議政府可以循以下途徑增加支援：i) 透過加強跨部門協調，以及更妥善

地推行「就業展才能」計劃，改進為年輕殘疾人士而設的就業支援服務（見 5.3.2）；

ii)  為聘請殘疾人士推行就業配額制度和稅務優惠（見 5.3.3）；iii)  檢討殘疾僱員

的最低工資制度（法定最低工資制度的殘疾僱員生產能力評估）（見5.3.4）；iv)  

透過公眾教育，促進殘疾和非殘疾人士的互相了解（見 5.3.5）；以及 v) 加強公眾

對《殘疾歧視條例》的意識和法律知識（見 5.3.7）。 

阻礙年輕殘疾人士作路徑 2 和 3 過渡的因素   
 

家長／照顧者、教師／導師、社會工作者／輔導員／社會服務從業員認為，年輕

殘疾人士自信不足是阻礙路徑 2 和 3 過渡的主要因素。這些持份者提及以下令自 

信不足的因素：i) 在勞工市場求職時感到沮喪（見 5.2.5 ， 8 號參與者）；以及 

ii) 在上學期間遭到同學取笑（見 5.2.5 ， 37 號參與者）。多項迴歸分析也顯示， 

這些持份者認為對自己的殘疾身份較有負面觀感（自我污名）的年輕殘疾人士會

感受到較強的就業恐懼（見 6.8.2 ，表 57、6.9.2， 表 61 和 6.10.2， 表 65）。 
 

社會工作者和技能培訓中心的導師也反映，對作路徑 2 和 3 過渡的年輕殘疾人士

來說，來自家長的支援可以是阻礙因素。一名社會工作者指出，有些家長會要求

其殘疾子女不要找尋工作（見 5.2.6 ，49 號參與者），另有一些甚至認為，自己 

的子女由於有殘疾而不能勝任某些職位（見 5.2.6 ， 37 號參與者）。技能培訓中

心的導師談到富裕家庭的看法。這類家庭的部分家長並不需要其子女工作（見 

5.2.6 ， 17 號參與者），有些則會要求子女放棄低技能的工作（見 5.2.6 ，18 號

參與者）。這些現象反映，雖然家長的支援出自良好意願，但卻無意中損害年輕

殘疾人士的工作動力。 
 

7.1.5.  路徑 2 和 3 的過渡：在僱主和同事眼中，聘請殘疾人士和跟他們共事的關注 
 

由於僱主和同事對於年輕殘疾人士真正作路徑 2 和 3 的過渡擔當着重要角色，下

文會因應公司規模（中小型企業相對大型企業）探討他們關注／需要了解的範疇。 

聘請殘疾人士的關注 
 

職場中殘疾僱員獲得同工同酬的待遇 
 

相比大型企業的僱主，中小型企業的較有可能重視給予有同樣工作需求的殘疾僱

員同等報酬（見 6.7.1 ，表 48）。同時，家長和教師在焦點小組訪問中，也對殘疾

僱員能否獲得同工同酬表示關注（見 5.3.4）。殘疾僱員在市場中可獲得同工同酬

待遇的期望日益普遍，成為值得注視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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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應徵面試過程中披露殘疾情況 
 

如果殘疾情況會影響到履行職位相關任務，相比中小型企業的僱員，大型企業的

較有可能重視應徵者有否在面試過程中披露殘疾情況（見 6.7.2， 表 52）。研究

發現，同事和年輕殘疾人士對於披露殘疾情況看法不一。雖然同事重視在面試過

程中需要披露殘疾情況，但是有些年輕殘疾人士卻因披露殘疾情況的負面影響而

受損，例如在求職時受到歧視。要解決這個問題有賴採取補救措施，加強殘疾和

非殘疾人士的互相了解，例如在招聘過程中，邀請非政府組織參與協調僱主與殘

疾僱員的需要（見 4.6.1 ）。 

專上學歷對於學校到工作的過渡並非必需 
 

相比中小型企業的同事，大型企業的較有可能願意與沒有專上學歷的殘疾人士工

作（見 6.7.2，表 52）。雖然這項結果部分回應了年輕殘疾人士關於學歷的關注 

（見  4.7 ），但是也顯示了要為沒有專上學歷的年輕殘疾人士設計多元化的從學

校過渡到工作的路徑，以加強他們的競爭能力，以及讓他們迎合勞工市場的期望，

藉此協助他們作路徑 2 的過渡（見 7.2.4）。 

聘請殘疾人士的法律知識的關注 
 

大型企業更為遵循機構政策及按《殘疾歧視條例》的要求提供調適 
 

相比中小型企業的僱主，大型企業的較有可能按《殘疾歧視條例》的要求，遵循

機構政策及提供調適（見 6.7.1 ，表 50）。在大型企業工作的年輕殘疾人士也反

映類似結果，顯示大型企業有能力作工作間的改動和提供工作調整（見 4.6.2 ， 

24 號的受訪者）。另一名受訪者也表示，中小型企業由於資源有限，可能無法為 

殘疾人士提供調適（見 4.6.2， 6 號的受訪者）。卡方檢定的結果也反映，有顯 

性殘疾的年輕人較有隱性殘疾的更有可能遭拒絕提供工作調整（見  6.6.3， 表 

47）。這現象顯示，除了政府需要檢討《殘疾歧視條例》中有關為殘疾人士提供

調適的條文外，中小型企業也需要獲得支援，讓他們更有能力按《殘疾歧視條例》的

要求，循機構政策及調適，令條例能進一步貫徹執行（見 7.2.5）。 

與殘疾人士共事的關注   
 

大型企業關於僱員不願意與殘疾人士共事的關注 
 

相比中小型企業的僱主，大型企業較有可能顯示出會更為關注僱員不願意與殘疾

人士共事（見 6.7.1 ，表 51）。這現象反映，大型企業有關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

過渡到工作的介入，應集中於加強殘疾人士在職場的共融（見 7.2.5）。 

大型企業傾向分配簡單和重複的職務予殘疾僱員 
 

相比中小型企業的僱主，大型企業的較有可能考慮分配簡單和重複的職務予殘疾

僱員（見 6.7.1， 表 51）。這現象或可部分解釋有些擁有專上學歷的年輕殘疾人

士何以認為自己是因身有殘疾而不獲晉升（見 6.6.3 ，表 47）。由於部分僱主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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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疾人士的工作能力缺乏信心，因此也可能沒有信心在職場中擢升他們。要解決

這個問題，有賴採取補救措施，讓僱主對職場中的殘疾人士加深了解（見 

7.2.5）。 

在與殘疾同事溝通時，意識到要使用適當語言，避免冒犯他們 
 

相比中小型企業的僱員，大型企業的僱員在與殘疾同事溝通時，較有可能意識到

要使用適當語言，避免冒犯他們（見 6.7.2， 表 53）。這對於本研究強調，年輕

殘疾人士所面對的「自我污名」問題的影響深遠（見第 4 至 6 章）。這個現象顯

示，必須迅速採取行動，孕育有利環境，以協助年輕殘疾人士建立從學校過渡到

工作的信心，並且促進大眾了解年輕殘疾人士對社會的價值。 

7.2. 建議 
 

為了回應年輕殘疾人士和主要持份者在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過渡至工作期間面

對的問題和挑戰，本節會提供三個政策方向，以及八項相關策略，務求為制訂政

策定出策略、更妥善運用資源和加強服務的規劃及提供（有關政策方向和相關策

略的概覽見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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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過渡到工作的政策方向和策略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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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團隊建議，協助香港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過渡至工作的策略應建基於三個主

要政策方向：i) 從福利為本轉為權利為本的模式；ii) 縮窄跨界別協作的差距； 

以及 iii) 加強多層介入。 
 

「從福利為本轉為權利為本的模式」旨在讓殘疾人士充權，在自己的能力範圍內，

在從學校到工作的過渡中擔當更為主導的角色，藉此提升他們的權利。研究發現， 

雖然政府、非政府組織和其他主要持份者對於推動從學校到工作的過渡有良好意

願，他們的介入過程無意中會陷入一個問題：甚麼時候保障年輕殘疾人士，又甚

麼時候為他們充權。 
 

由於年輕殘疾人士的整體狀況和他們處身的宏觀環境也相當複雜，從學校過渡到

工作的策略不一定能達到預期的後果。而且，根據研究結果，要實現轉移至以權 

利為本模式的先決條件——確保年輕殘疾人士知悉自己的權利，並且有途徑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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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這些權利——並未能成立（見 4.8.2）。此外，平機會 2016 年的歧視條例檢 

討顯示，有關提供合理調適的法律漏洞令執行《殘疾歧視條例》更添障礙（見 2.4.1 

）。最後，由於存在固有刻板形象（見 4.5.5）和他人對殘疾人士未有足夠了 

解（見 4.8.2 和 5.3.7），殘疾人士的權利在整個從學校過渡到工作的過程中均受

到阻礙。為了將模式轉移至以權利為本，研究團隊建議採取雙管齊下以扭轉上述

情況。詳見 7.2.1 和 7.2.2。 
 

「縮窄跨界別協作的差距」旨在釐清主要持份者的角色，以及推動他們更為投入

協助年輕殘疾人士作從學校到工作的過渡。研究發現，雖然有多項相關介入協助

年輕殘疾人士作學校至工作的過渡（詳情見 2.4），執行時各自為政，加上未有

處理執行差距，令意願良好的行動不但徒勞無功，更招致批評。研究團隊建基

於 1.5 提及的「互動主義模型」，認定了各界應優先促進三個範疇的跨界別協作。

詳見 7.2.3、7.2.4 和 7.2.5 。 
 

「加強多層介入」旨在令推動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過渡到工作各項策略發揮最佳效

果。研究顯示，部分持份者的參與受到忽視，他們之中有一些的需求也未獲回應。

為了在整個過程讓主要持份者更積極參與和獲得更好的支援，研究團隊認為， 在年輕

殘疾人士從學校過渡到工作的整個過程中，包含微觀、中觀和宏觀層面的多層介

入十分重要。每一層面的介入必須與其他層面產生協同效應，方可以盡量發揮上

述的動力。有關在個人層面需要獲安排更積極參與和得到更為具體支援的持份者，

請見 7.2.6、7.2.7 和 7.2.8；至於在中觀和宏觀層面如何達致協同效應，請見圖 3 

的相關欄目。 

7.2.1. 加強公眾對《殘疾歧視條例》的認知 
 

加強公眾對《殘疾歧視條例》的認知是雙管齊下方式的第一項要素。雖然公眾對

條例的認知正在上升，但是研究發現，年輕殘疾人士對條例認知不多和存在負面

觀感。部分年輕殘疾人士認為條例空泛，並且表示遭到僱主濫用，對於他們就業

沒有太大幫助（見 4.8.2）。研究也進一步顯示，由於對條例認知不足，職場出現

了殘疾歧視。舉例來說，一名受訪者憶述了自己求職經驗中的重要一幕。他在出

席應徵面試前披露了自己的身體殘疾後，叫他等候進一步通知（見 4.5.5）。 

在這個案中，相關僱主涉嫌觸犯了《殘疾歧視條例》第 11 條第 1 項：「僱主於招

聘時藉以下做法歧視有殘疾的 求職者 ， 即屬違法」（ Equal Opportunities 

Commission， 2011， p. 41）。因應上述情況，研究團隊敦促，在宏觀（見 7.2.2）、 

中觀和微觀層面（見 7.2.3），於學校過渡到工作的較早階段，須清楚告知殘疾人

士，他們在條例中訂明擁有的法律權利，令他們不致缺乏法律知識，也有助條例

執行。另一方面，持份者對條例表達了負面觀感。他們沒有信心條例訂明的法律

保障能真正保障年輕殘疾人士免受殘疾歧視（見 5.3.7）。要改變他們的負面觀感，

研究團隊認為須釐清對條例有此觀感的成因，並且在微觀層面加強對條例的認知

和執行，以扭轉情況。 
 

肢體殘障的年輕人在職場的經驗（見 4.5.4）反映出有一個政策窗口──藉著為職場

中的殘疾人士提供合理調適，來加強公眾對《殘疾歧視條例》的認知。研究顯示，

雖然政府透過提升校園的暢通易達程度來增加對支援年輕殘疾人士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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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暢通易達程度並未能完全延伸至工作間，更遑論在整個社區的層面。舉例來

說，部分受訪者提及，他們在出席應徵面試未能肯定無障礙設施的位置，並且曾

在工作間需要使用設備不足的無障礙設施。在一般人眼中，暢通易達程度似乎只

是微不足道的問題，但對於肢體殘障人士來說，卻是每天要面對的處境。因此，

研究團隊敦促政府糾正這種不一致的狀況，為殘疾人士建立真正有利的環境。在 

《殘疾歧視條例》引入正面責任，訂明要為殘疾人士提供合理調適，藉此推動在

職場實行條例，似乎也是合理的做法。此舉也有助在中觀層面上，加強大眾認知

並有助落實相關目標推行。 
 

此外，加強資訊科技基礎建設，整合和傳遞社區中有關暢通易達設施的資訊，有

助將意識轉化為行動。舉例來說，政府已投入更多資源，將屬下處所、設施和服

務建設成無障礙的環境，並將相關資訊整合發放予公眾（ Labour and Welfare 

Bureau， 2022）。港鐵推出的流動應用程式包括了每個車站的暢達設施／最新維

修情況。多家非政府機構同樣推出類似的網上平台，包括香港傷殘青年協會在勞

工及 福 利 局 支援 下 推出 的 「 無 障 礙去 街  Guide 」（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Handicapped Youth， n.d.），以及由 Free Guider 推出的無障礙資訊網上平台

（Free Guider， 2023）。研究也發現，商界已作出更多努力，盡可能提升其處所的

暢通易達程度。 
 

研究團隊相信，這些成果是社會邁向承擔「正面責任」的跡象。上述做法可以延

伸至令往返工作間的整個行程暢達無阻，以協助年輕殘疾人士真正作路徑 2 和 3 

的過渡，包括在常用的流動運輸應用程式中加入更全面的暢通易達資訊，作為路

線演算法的一部分。舉例來說，由運輸署推出的「香港出行易」（備有網站和流

動應用程式版本）就在路線搜尋功能中設有「視覺輔助／輔助路線」和「行動輔

助／輔助路線」（Transport  Department，  2023）。這意念可以應用於其他香港人

常用的流動運輸應用程式，例如 Google 地圖和 Citymapper。作為正面責任的一

部分以推動往返工作間的整個行程的暢通易達，政府可以提供誘因和財政支援，

鼓勵建於 1997 年前的建築物的業主進行改建工程，提升暢達程度，除非該建築

物存在固有或技術問題，難以進行此種改進工程（《殘疾歧視條例》第 25 條第 2 

項）（見 7.2.5）。 

7.2.2. 透過公眾教育，在社區推廣接納多元的意識 
 

透過公眾教育，在社區推廣接納多元的意識是雙管齊下方式的第二項要素。推廣

接納多元意識的公眾教育包含兩部分。第一部分關於《殘疾歧視條例》的公眾教

育，務求建立認知和加強推行。第二部分則需要在社區中建立和加強接納多元及

共融的意識。 
 

年輕殘疾人士和他們的家長／照顧者均因公眾對殘疾認識不足而受到負面影響。

雖然在各界努力協作之下，情況已有改善，不過研究反映，部分年輕殘疾人士對

於披露自己的殘疾仍然感到不安，因為他們不願意招惹不想受到的注意，以及遭

人誤會想憑藉殘疾得到優待（見 4.2.4）。此外，由於公眾對殘疾認識不足、有誤

解和（有意及無意的）歧視，即使處身環境有需要，部分年輕殘疾人士對於明確

說出自己的需要和當情況需要時披露自己的殘疾感到遲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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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照顧者在回應年輕殘疾人士面對的困難時，好不容易作出了艱難的決定， 

期望保障子女不會受到他人傷害——即使該決定可能花費不菲。即使特殊學校較

有能力照顧特殊教育需要，他們安排年輕殘疾人士進入主流學校的意圖也是不難

明白的（見 5.1.3）。家長／照顧者對其殘疾子女的（過分）保護心態有其根源。他

們認同固有刻板觀念帶來了負面效果：對自信心的損害可能是一生不能磨滅的 

（見 5.2.5 和 5.2.6）。 
 

研究團隊呼籲在各層面推行公眾教育，以消除負面的固有刻板觀念、糾正誤解， 

以及促進殘疾與非殘疾人士的融合。團隊認定了三個領域的公眾教育，建議平機

會和勞工及福利局（勞福局）在宏觀層面於社區進一步推廣共融和多元意識，教

育局、學校和非政府機構則應在中觀及微觀層面推廣這些意識。 
 

在社區領域，平機會和勞福局在社區領域應將工作專注於營造和維繫共融的環境， 

這有助為其他領域的公眾教育奠下基礎。除了推廣運用資訊科技基礎建設來提供

有關共融實體工作間的資訊（見 7.2.1），同樣需要的是共融思維。透過多層面介入

和跨界別協作，讓殘疾和非殘疾人士在共融實體工作間接觸，並於人生中的各個

不同階段互相連繫。 
 

舉例來說，在實體工作間和社區中，我們應推廣共融語言的教育和使用，同時應

禁止使用有負面意味的殘疾相關詞語。為了促進年輕殘疾人士與其他人互相了解，

除了有關《殘疾歧視條例》的法律教育外，社會也應該因應不同年齡組別的教育

需要，提供多元化的共融項目（例如真人圖書館、戲劇表演，以及透過其他藝術

活動、體驗工作坊等）予學校中和社區中的成員。以真人圖書館為例，這種項目

在第三界別（例如非政府組織、社區組織和社會企業等）日益普及的公眾教育模

式，值得進一步關注（Kwan， 2020）。引進「真人圖書館」的原意在於「透過對話

挑戰固有刻板觀念和偏見」（Human Library Organization， 2000），這正是殘疾人士

要面對的最重大挑戰之一。因此，團隊建議，政府透過社會福利署的「殘疾人士 

／病人自助組織資助計劃」（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2022）加強這方面的財

政支援及／  或將「  真人圖書館」  納入為社創基金（ (Social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Development Fund， 2023）的「協同創效項目」，藉此認可和協

助維持各界的努力，透過跨界別協作消除有關殘疾的固有刻板觀念和偏見。 
 

在學校和商界的領域，教育局、各學校和非政府組織應加強互相協作，協助年輕

殘疾人士暢順地從學校過渡到工作。在教育領域能產生有效協調，對於推動商界

積極投入至為重要（見 7.2.5）。研究發現，從學校過渡到工作的早期階段主要由

政府帶領；隨着事業發展在「生涯規劃教育」中日益重要，商界作出回應並開始

參與（見 2.4.2 和 2.4.3）。至於非政府組織，如果年輕殘疾人士就讀主流學校，

組織主要在學校到工作的不同路徑的過渡期間參與；如果年輕殘疾人士就讀特殊

學校，組織就會在整個過渡之中參與。 
 

由於介入有不同的切入點和模式，團隊建議，教育局和各學校可以進一步考慮， 

透過正規課程和課外活動的安排來加強有關多元和共融的公眾教育。在初小、高

小和初中階段，公眾教育的主軸應是正規課程，如果情況許可，可以安排相關的

課外活動作輔助。在小一至小六和中一至中三的課程內，應該於相關科目的內容

中更為強調多元和共融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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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至小六的課程可以在常識科的學習範疇四「社會與公民」中強調多元和共融

的概念。在第一學習階段（小一至小三）的「知識和理解」學習重點中包括了「知

道尊重他人權利的重要性」（Curriculum Development Council， 2017， p. 34）。

雖然小學會安排課外活動，培育初小學生有關「多元和共融」的價值觀（見下文

相關段落），但是在常識科課程指引的「價值觀和態度」學習重點中，卻沒有明

文提出這項價值觀，以加強尊重他人權利的認知。 
 

在第二學習階段（小四至小六）中，「了解在不同社群中，成員和諧相處的重要

性」是「知識和理解」的學習重點之一（Curriculum Development Council， 

2017，p. 34）。於「價值觀和態度」的學習重點中，也有「樂意在不同社群中與

其他成員和諧相處」一項（Curriculum Development Council， 2017， p. 35）。如

果在第一學習階段未能適當地強調有關「多元和共融」的價值觀，學生將會減弱

在不同社群中與其他成員和諧相處的意願。他們未必可以完全認知殘疾人士（和

其他處境相近的群體）是社會中的重要成員，以及殘疾人士（和其他處境相近的

群體）認為自己要有尊嚴地發展所需的尊重。 
 

教育局將會於 2023 年 9 月在中一至中三課程中推出新科目「公民、經濟與社會」， 

並會於 2024/25 學年全面推行（Curriculum Development Council， 2022）。該科

目單元 1.2 的「人際關係與社會共融」會涵蓋「多元和共融」的概念，「認識社會共

融的重要性，共同建立多元共融的社會」和「發展尊重、包容、關愛、同理心等

正確的價值觀和態度，並於生活中實踐」是其中兩項學習成果（Curriculum 

Development Council， 2022， p.18）。 
 

研究發現，在小學教育的常識科中，「多元和共融」的概念並沒有獲得全面推廣，

視為了解「社會」的角度之一。要在初中階段「公民、經濟與社會」科單元 1.2 

的「人際關係與社會共融」中，更理想地獲得上述兩項學習成果，研究團隊建議， 應

在小學教育課程的相關科目中更為強調「多元和共融」的概念，令學習內容更能

配合初中階段的最新課程發展。從微觀層面來說，這些做法也有助透過正規課程

於學校領域推行公眾教育。 
 

至於課外活動，各界應鼓勵幼稚園、小學和中學邀請平機會或非政府組織參與， 

籌劃有助在學校層面推廣在社會中接納多元觀念的課外活動或其他適合活動（例

如真人圖書館）。 

對於高中和專上院校來說，安排課外活動會是公眾教育的主要方式。在高中層面， 

「生涯規劃教育」和「其他學習經歷」都值得重視，可視為從學校過渡到工作的

早期階段中商界的介入點。「生涯規劃教育」基本上是微觀和中觀層面的介入點。

微觀層面的行動有助培育個人的價值觀、自我價值、學業和事業上的理想等。調

查發現，各學校已在這方面做了更多具體工作。在中觀層面，研究團隊相信「商

校合作計劃」（見 2.4.2）不僅是供主流學校學生作事業探索的途徑，也是為職場

孕育多元和共融觀念的工具，同時也有助在年輕殘疾人士真正過渡到工作時，收

窄他們與僱主之間的期望差距。這種體驗式學習也可應用於商界。透過與殘疾學

生互動，這種方式有助大家了解年輕殘疾人士的特點和需要，以及評估協助他們

從學校過渡到工作所需的支援。一名資訊科技業的僱主在焦點小組訪問中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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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公眾教育十分重要。他表示，若果殘疾和非殘疾人士缺乏互相了解，所有建

議（協助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過渡到工作的策略）均會徒勞無功（見 5.3.5）。針

對這方面，研究團隊建議，在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過渡到工作的早期階段，主動

以兩種方式邀請商界參與。研究發現，若果到年輕殘疾人士進入勞工市場時， 雙

方才從零開始建立互相了解，就會為時已晚。部分年輕殘疾人士在多次嘗試進入

勞工市場失敗後，他們的事業抱負已被破滅。如果雙方早已有足夠的互相了解，部分

上述失敗個案應可避免（見 4.5.5）。至於在從學校過渡到工作的後期階段 

如何邀請商界參與的詳情，請見 7.2.5。 
 

在專上教育層面，值得注意的是在學校層面和社區層面的共融認知運動和活動。

研究發現，校園內推廣接納多元的跨界別協作正不斷增加。平機會最近推出「平

等機會青年大使計劃」（Equal Opportunities Commission， 2022）後，在專上教

育層面的公眾教育已變得更有結構和更為全面。在中觀層面，有專上院校的共融

認知運動和活動；在宏觀層面，有平機會的上述計劃。為了加強在專上院校層面

的公眾教育，團隊建議平機會與本地專上院校的學生事務處協作，令上述工作可

以產生協同效應。 

7.2.3. 加強主流中學的支援系統 

圖 4.主流中學的支援系統中跨界別協作的主要元素概覽 
 

 

 
 

研究團隊認為，要在中觀層面有效推行融合教育，以及在微觀層面給予殘疾學生

及時和制度化的支援，以加強主流中學的支援系統，特殊學校和主流學校交流知

識和專長至為重要。雖然現在設有「全校參與模式推行融合教育」的三層介入（見 

2.4.2），作為主流學校的主要支援系統，研究發現，殘疾學生對於融合教育的成效

有疑慮（見 4.8.4），而家長也對於究竟主流教育還是特殊教育較能迎合殘疾子

女的需要感到疑惑（見 5.1.3）。此外，研究反映，部分將殘疾子女送往主流學

校就讀的家長，可能是基於偏頗的資訊作出決定的。不過，在目前的政 

學校伙伴 

計劃 

   

特殊教育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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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支援 

學校與心理學家、言

語治療師、物理治療

師等之間的協作 

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

任與學校、專家、非

政府組織及「家校合

作」之間的協作 

主流學校、特殊學

校及群育學校之間

的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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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下，不是全部殘疾學生均擁有自己的「個別學習計劃」（Cheung et al.， 2019）。

這些現象反映主流中學的支援系統存在流弊。 
 

為了推動特殊學校和主流學校交流知識和專長，團隊建議，在殘疾學生需要更為

緊密的支援，但仍選擇在主流環境學習時，主流學校應與擅長照顧殘疾學生的特

殊學校加強協作。研究認定了可作三個介入的範疇。首兩個範疇牽涉中觀層面的

協作模式。第三個範疇則關乎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的角色──可以怎樣加強主

流中學的支援系統和與特殊學校的協作。 
 

團隊建議，第一個介入的範疇是教育局擴展「學校伙伴計劃」下支援模式的範圍，讓

特殊學校按照有關學生需要的介入程度，迅速將自己的知識和專長轉移主流學校，

藉此令主流學校、特殊學校和群育學校作出最理想的分工，得以在中觀層面更為

妥善的滿足殘疾學生的需要。研究團隊強調，在學校層面推行融合教育並不可以

單打獨鬥（主流學校的工作）。即使家長顯示不甚情願讓子女進入特殊學校或群

育學校，但是不容否認，主流學校藉著加強與特殊學校、群育學校的協作， 提升

本身的支援系統，依然十分重要。為求更充分運用從「學校伙伴計劃」獲得的知

識和專長，主流學校可以第一步培養集中支援某一、兩類殘疾學生的專門知識。 
 

第二個介入的範疇是教育局應該穩定地為學校提供專家支援。由於將殘疾學生融

入是優先考慮，研究團隊建議，學校應獲穩定提供「校本言語治療服務」，以免

要付上有需要學生延遲治療的代價，並且加重主流學校負擔的模式。有消息透露， 

現有的「校本言語治療服務」並未能一如預期地加強對殘疾學生的支援。雖然教

育局容許主流學校組成群組，自行聘請校本言語治療師，部分學校反映難以聘請

得到（Mingpao， 2022）。目前各學校僅是獲發津貼，向外界的服務提供者購買

相關服務，這種做法只是治標不治本。 
 

第三個建議的介入範疇，是在路徑 1 和 2 的整個過渡之中，主流學校透過特殊教

育需要統籌主任協調，與非政府組織加強協作。按照現行支援系統，學校、專家

和家長／照顧者之間的合作獲得全面認可。系統已引進相關機制（見 2.4.2 和 2.4.3 

），讓他們可以在年輕殘疾人士作路徑 1 過渡的準備階段參與。不過，到了真 

正作路徑 1 和 2 的過渡時，跨界別合作的力量卻減弱了。研究發現，這種合作減

弱往往出現於非政府組織介入的階段（在完成中學前一年，或在剛完成中學時） 

（見 2.4.3）。研究團隊認為，邀請擅長協助殘疾人士的非政府組織，提前參與

支援主流學校，有助殘疾人士從學校過渡到工作。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可以動

員校內的生涯規劃組及就業輔導組，為正在從學校過渡到工作的年輕殘疾人士提

供專業輔助。於是，可為處理殘疾人士提供專業服務的非政府組織，在年輕殘疾

人士從學校過渡到工作的過程中得以進一步充分運用主流學校內的支援系統。 
 

建議中的跨界別協作（見圖 4）旨在鞏固主流中學內支援系統的基礎。研究團隊

強調，需要建立有效的方式把給予殘疾學生的支援形象化和策略化。因此，團隊

建議，教育局應為所有需要個人化教育支援的殘疾學生強制性推行「個別學習計

劃」。此外，相關的過渡支援應納入「個別學習計劃」內，讓路徑 1 和 2 過渡的

準備階段和真正過渡期間的各種持份者可以充分參與，並且能妥善運用他們的支

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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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為殘疾人士推廣更多元化從學校過渡到工作的路徑 
 

基於眾多個人、社會和結構性的因素（見第 4 至 6 章），不是所有年輕殘疾人士

從學校過渡到工作的過程，都如非殘疾的年輕人那樣。雖然接受專上教育的年輕

殘疾人士數目正在上升（見 2.2 表 2），大部分仍不容易或無法進入專上院校。這

現象某程度顯示，路徑 2 的過渡（從中學到工作）是最為重要和更為相關，讓這

批年輕殘疾人士取得正面成果的路徑。因此，研究團隊建議，透過跨界別協作，在

情況許可下，增加「資歷架構」下「過往資歷認可機制」涵蓋的行業和工作範疇，

讓年輕殘疾人士（和其他處境相近的群體）作為路徑 2 過渡的替代路線，或 

取得相當於作路徑 3 過渡的資歷。 
 

擴闊「過往資歷認可機制」讓年輕殘疾人士（和其他處境相近的群體）在學校到

工作的過渡中遇上以下情況時得以受惠。首先，在學校過渡到工作的傳統路徑並

非可行選擇時，擴闊機制為年輕殘疾人士提供了另一條路線來實現他們的學業和

事業理想。那些並沒有參加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或相等於完成中學的其他公開考試

的年輕人，例如輟學者，通常會直接進入勞工市場，成為競爭力最低的求職者。

其他人若至少完成了中學可以藉著進修加強競爭力。這條路線不一定可應用於年

輕殘疾人士身上。即使他們選擇毅進文憑來取得同等學歷，也不能大幅改善他們

在勞工市場中的地位。因此，建議擴闊「過往資歷認可」機制的措施可以填補各

條從學校過渡到工作的傳統路徑之間的空隙。 
 

擴闊機制的第二項好處，是為彈性工作經驗奠下認可的基礎，對於某些年輕殘疾

人士來說，例如有精神和情緒障礙的，這種僱傭形式是常見的。一項有關年輕人

彈性就業的研究顯示，他們的彈性工作經驗不獲得僱主認可，僱主因為他們選擇

彈性工作而對他們的工作態度有所保留（The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Youth 

Groups Youth Research Centre， 2016）。對於某些因為殘疾而可能無法做全職工

作的年輕殘疾人士要作路徑 2 和 3 過渡來說，僱主對殘疾人士的態度，以及殘疾

人士為配合自己殘疾情況而選擇的多元就業模式，是至為重要的。 
 

要進一步透過「過往資歷認可機制」推廣更多元化從學校過渡到工作的路徑，有

賴三方面的跨界別協作。第一方面，為了甄選納入機制的行業，負責機構應向專

責年輕人（就業支援）服務和殘疾人士就業支援的非政府組織，以及學校內的生

涯規劃教育及就業輔導組徵詢意見。第二方面，為了碓保品質，一如現行「過往

資 歷 認 可 機 制 」 的 做 法 ，可 以 尋 求 由 有 信 譽 的 業 內 協 會 發 出 相 關 認 證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2020）。第三方面，為了建立僱主對機制的信心，

相關業內商會需要踏前一步，為其業內成員建立信心，接着教育局和各學校也須

致力加強機制內的組成元素，務求更妥善迎合勞工市場的需求。這些工作是透過

認可機制建立一條從學校過渡到工作替代路徑的基礎。由於研究顯示，有非政府

組織介入，年輕殘疾人士真正作路徑 2 和 3 過渡的成果得以改善（見 4.6.1），研

究團隊建議，為年輕殘疾人士提供從學校過渡到工作和就業支援的非政府組織可

擔當另一角色，盡早協助找出不適合循傳統路徑從學校過渡到工作的年輕殘疾人

士，並且指引他們盡早探索從學校過渡到工作的替代路徑，以免他們可能作出錯

誤選擇，影響前途。這項措施也有助回應學歷的效用問題：如果能推出從學校過

渡到工作的替代路徑，學歷就不再是獲得有體面工作的唯一途徑（見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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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 邀請商界參與推動職場共融 

表 66. 在中觀和微觀層面推動殘疾人士職場共融的主要組成部分 
 

 職場共融的組成部分 

暢通易達 共融 

 建築環境的暢通

易達程度（有關

宏觀層面見 

7.2.1） 

 

工作環境的暢通

易達程度 

建立／加強職場中

的認知（有關宏觀

層面見 7.2.2） 

 

工作調適 

介入的層面 宏觀和中觀 中觀 中觀和微觀 

建 議 的 負 責

機構 

 勞福局 

 屋宇署 

 建築署 

 勞工處 

 社會福利署 

 香港交易及結算

所有限公司（關

於上市公司） 

 勞福局 

 勞工處 

 非政府組織 

 勞工處 

 社會福利署 

 非政府組織 

建 議 的 目 標

群體 

 肢 體 殘 障 人

士 

 肢體殘障人士  僱主和僱員  與殘疾人士工

作的僱員 

 需要工作調適  

的殘疾人士 

相 關 的 介 入

方式 

 無 障 礙 暢 通

易達設施 

 工作間改動 

 無障礙暢通易

達設施 

 其他特定設施 

 職場共融工作坊

和培訓 

 任何有關殘疾

人士需要的調

適 

 

為了協助年輕殘疾人士作真正的路徑 2 和 3 過渡，研究團隊認為，商界促進和推

行職場共融十分重要。研究顯示，有兩類持份者觀察到有關殘疾人士職場共融的

重要問題。第一類是經歷過真正路徑 2 和 3 過渡的年輕殘疾人士。有肢體殘障的 

年輕人表示，工作間欠缺無障礙設施阻礙到他們作真正的路徑 2 和 3 過渡（見 

4.5.4）。不過，他們也指出，靈活的工作安排（見 4.6.2）和同事的支援（見 

4.6.5）有利他們作真正的路徑 2 和 3 過渡。第二類是對於讓殘疾人士加入職場

有保留的僱主，例如他們會擔心聘請殘疾人士會令人力資源需要增加，也會帶來

與殘疾人士相關的人際關係問題（見 5.2）。 
 

這些研究結果顯示，針對僱主和殘疾人士的支援有需要加強和作出協調，以協助

他們建立信心和消除職場的障礙。在這方面，研究團隊建議，一如表 66 所闡述，

以「暢通易達」和「共融」作為推動殘疾人士職場共融的主要部分，再分作四個

組成部分：i) 建築環境的暢通易達程度；ii) 工作環境的暢通易達程度；iii) 建立 

／加強職場中的認知；以及 iv) 工作調適。團隊也建議，透過所有層面的跨界別

協作，以四個方式讓商界參與，協助達致更全面的殘疾人士職場共融。 
 

首先，團隊建議，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要求所有上市公司在其「環境、社

會及公司治理報告」中披露公司在職場共融方面的工作。這項要求有助加強上市

公司對職場共融的認知和承擔，並且將企業社會責任推進至另一層次。披露的資

訊可以包括新聘請的殘疾人士數目、提供予職員的共融培訓時數、為殘疾人士提

供的工作間改動／工作調整性質，以及為遷就殘疾人士而作工作間改動／工作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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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動用的資源。強制披露這些項目讓公眾可以監察企業在支援殘疾人士就業和共

融方面的表現。 
 

團隊建議的第二個方式，是專門為殘疾人士提供就業支援的非政府組織擴展其介

入範圍，將企業納入為其職業康復介入的目標系統內。措施包括：部分本地非政

府組織已在推行、作為提供予殘疾人士就業支援一部分的職場共融工作坊，以及

援引外國經驗（例如 Disability Rights UK），為經理和前線職員舉辦殘疾人士信

心培訓活動（見 2.3.2）。這些工作有助企業為讓殘疾人士加入職場作好準備， 以

及為他們在有需要時提供工作間改動和工作調整。 
 

第三個方式牽涉促使非政府組織更為投入推動職場傷健共融，團隊建議勞福局、

勞工處和社會福利署加強跨部門協作，採取主動，推動職場共融。 
 

勞福局可在社會福利署層面，在職業康復服務（包括「陽光路上」培訓計劃、殘

疾人士在職培訓計劃，以及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的津貼及服務協議中納入推

動職場共融，落實職場共融。同時，為了展示政府對推動職場共融的承擔，應考

慮透過「殘疾僱員支援計劃」，增加僱主購買輔助設備和執行工作間改動的津貼

金額，以支援商界加強工作環境暢通易達程度；並且透過「指導員獎勵金計劃」，協

助商界為殘疾僱員增加前線支援。 
 

雖然勞福局推出了「一站式資訊平台─殘疾人士就業支援服務」，以改進政府與

商界、殘疾人士的政策溝通，但是團隊建議，為了協助推動和執行職場殘疾共融， 應

該設立一個支援網絡，以解答商界就有關如何於職場與殘疾人士共事的疑慮。舉

例來說，研究發現勞工處設有無障礙統籌經理及無障礙主任的團隊，負責處理該

處有關無障礙暢通易達事宜的問題（Labour Department， 2021b）。這個構思可

以延伸至透過以下渠道，處理職場中有關無障礙暢通易達事宜的問題。 
 

如果僱主透過勞工處的就業支援服務找尋合適的殘疾僱員，該處的展能就業科可

以考慮增加在這個範疇的支援，以加強推行其為僱主而設的免費就業服務。部分

僱主透過社會福利署的就業服務尋找殘疾員工。推行為年輕殘疾人士而設的相關

就業支援服務的非政府組織，已加入職場共融支援，作為在中觀和微觀層面的介

入。不過，他們的支援仍集中於使用其就業支援服務的僱主和僱員。研究團隊建

議，勞福局和勞工處應考慮直接透過勞工市場加強對聘請殘疾僱員的僱主的支援

網絡，指派部分上文提及的無障礙主任來回應僱主有關殘疾人士職場共融部分 

（見表 66）的查詢。例如，該處可將無障礙主任的聯絡資料加入「一站式資訊

平台─殘疾人士就業支援服務」中，讓僱主在僱用殘疾人士時，可以獲得及時的

支援。 
 

至於第四個方式，由於暢達程度也是職場共融的其中一個主要組成部分，研究團

隊建議建立一項跨部門協作和一項跨界別協作，以協助加強建築環境和工作環境

的暢通易達程度。有關跨部門協作，勞福局、屋宇署和建築署可以攜手加強建築

環境和工作環境的暢通易達程度，特別是協助可能需要進行改善暢通易達程度工

程的古舊私人商業／工業樓宇的業主，進一步消除研究中殘疾人士遇到對暢通易

達的實則障礙（見 4.5.4）。研究發現，勞福局目前是在所有層面負責推動共融

的機構；屋宇署出版了《設計手冊：暢通無阻的通道 2008》，在全港層面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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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建築的暢通易達（ Buildings Department ，  2021 ）；建築署（ Architec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2004 年）也出版了《暢道通行良好作業指引》，為暢通

易達提供了全面的資訊。團隊相信，這三個政府部門可以更為投入，為殘疾人士

（和其他處境相近的群體）改進職場中的暢通易達程度。 
 

談到跨界別協作，勞工處、社會福利署和各個非政府組織可以採取主動，鼓勵商

界更妥善運用政府資助來促進職場共融，加強推廣各項相關計劃，例如「為殘疾

僱員而設的指導員獎勵金計劃」，讓僱主可透過職業康復服務邀請殘疾人士加入，

以及「殘疾僱員支援計劃」，讓僱主可透過使用輔助設備及作出工作間改動提升

工作間的暢通易達程度。 

7.2.6. 加強對殘疾專上學生的支援 
 

鑑於在接受專上教育的年輕殘疾人士面對各種困難（見 4.2），研究團隊建議作

出四種介入，以協助加強對他們的支援。 
 

首先，在中觀層面，為了加強校園的暢通易達程度和年輕殘疾人士的共融程度， 

團隊建議，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將支援殘疾學生的特別補助金重新定

位，並且將創造共融校園文化作為政府經常開支，以展示教資會有明確決心提升

校園的暢通易達程度。由於教資會自 2015 年起已開始作這方面的投入（見 

2.4.3），現在是時候更進一步。為了確保各大學有效率地運用此筆特別補助金，

除了現行的問責制度已要求教資會資助的大學要報告特別補助金的用途外，團隊

建議訂立「關鍵績效指標」，以衡量各大學在促進有利全人發展的共融環境方面

的表現。由於部分年輕殘疾人士在自資的專上院校接受專上教育，團隊建議教育

局擴展其關注範圍，確保在自資專上院校就讀的年輕殘疾人士不會受到忽視。這

些工作有助在中觀層面加強支援系統。 
 

為了在微觀層面更妥善解決年輕殘疾人士面對的學習、心理和人際關係困難，第

二種介入是建議專上院校的特殊教育需要支援單位藉著邀請教師／導師和朋輩

參與，加強其支援系統。由於研究顯示，教師對待殘疾人士的態度（見 4.2.5）， 

以及朋輩和朋友的情緒支援（見 4.6.4）極其重要，研究團隊建議，推動他們積

極投入，會有助為殘疾人士提供及時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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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專上院校內微觀支援系統的主要組成部分概覽 
 

 

教師／導師藉著教授和學習活動，可視為處理年輕殘疾人士面對的困難的第一接

觸點。由於部分年輕殘疾人士對於披露自己的殘疾、尋求協助和高調地接受幫助

感到不安（見 4.2.4），作出相關支援時必須考慮他們的心理福祉。因應這一點，

團隊建議加強學術諮詢系統，作為實質的介入點；並且強烈建議教師／導師盡早

找出與年輕殘疾人士的學習、心理福祉和人際關係有關的主要問題，並且盡量運

用自己的角色來促進特殊教育需要支援單位作出及時的介入。在這些領域的工作

旨在消除以下潛在的障礙：i) 年輕殘疾人士為了避免披露自己的殘疾或招惹不

想受到的注意，而不願／猶豫去求助；ii) 因有關服務對象未能明確地表達自己

的需要令特殊教育需要支援單位將不能提供個人化的支援，而埋沒單位介入的主

動性；以及 iii) 教師未能充分了解年輕殘疾人士的需求。 
 

年輕殘疾人士的朋輩和朋友藉著參與他們的學習過程，可視為第二接觸點。由於

年輕殘疾人士認為朋輩和朋友的支援有利自己從學校過渡到工作（見 4.6.4），研

究團隊建議，特殊教育需要支援單位藉著舉辦朋輩支援／大使計劃，加強推動學

生積極參與（見圖 6）。這個領域的工作旨在於大學社群內讓學生和有殘疾的朋

輩互相增進相互了解，同時提升學生的公民意識和投入感。此外，當他們從專上

教育過渡到工作時，這些活動也為在社會層面孕育殘疾共融意識奠下基礎。 

特殊教育需
要支援單位 

教師 學生 
第二接觸點（例如朋

輩支援／大使計劃） 

初步接觸點（例如學術

諮詢系統） 

為年輕殘疾人士制 

訂、協調和推行支援

措施的負責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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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教資會資助大學的朋輩支援／大使計劃概覽 

 

資料來源： 1Centre of Development and Resources for Students (2022b); 2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of 

CUHK (2022); 3Counselling and Wellness Centre of HKUST (2022); 4Student Affairs Office of PolyU 

(2022); 5Student Development Services of CityU (2022); 6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of HKBU (2022); 
7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of LN (2022); 8Student Affairs Office of EDUHK (2021) 

 
為了協助年輕殘疾人士作路徑 3 的過渡，團隊建議，第三種介入是專上院校的就

業支援單位在服務提供方面確立更清晰或獨特的定位，找出需要外間機構介入的

範疇，以及建立穩固的社區夥伴關係，以促進與外間機構的協作。 
 

研究反映，部分年輕殘疾人士對於大學和勞工處提供的就業支援服務有所保留， 

但肯定大學安排的實習機會的價值。他們之中有部分認為，由專責為受高等教育

的（年輕）殘疾人士作就業支援的非政府組織（例如 CareER、基督教香港信義

會社會服務部）提供的就業支援服務實際及有用（見 4.6.1）。這些結果顯示， 上

述促進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過渡到工作的上述各個接觸點，應透過找出自己作介

入時的定位，以整合各方的力量，盡量避免資源浪費。 

因此，研究團隊建議，為年輕殘疾人士的路徑 3 過渡中上述各群體作以下定位 

（見表 67）。首先，專上院校的就業支援單位應專注於為路徑 3 的過渡作準備，

並且以較有可能一如一般學生那樣，在勞工市場求職的年輕殘疾人士為目標，例

如為他們提供實習機會、工作融合教育和相關的殘疾人士事業指引計劃。建議的

第二個定位，是專責為受高等教育的年輕殘疾人士作就業支援的非政府組織，應

專注於在勞工市場需要廣泛支援的年輕殘疾人士。團隊建議專上院校的就業支援

單位訂立全面的程序，將年輕殘疾人士轉介予外間機構，並且配合跟進行動。在

這方面，勞福局可以考慮津貼專責為受高等教育的年輕殘疾人士作就業支援的非

政府組織，以加強政府對於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過渡到工作的承擔。研究顯示， 

勞工處和社會福利署的就業支援措施基本上並非以受高等教育的年輕殘疾人士

為目標（見 2.4.2 和 2.4.3），而是學位以下或更低教育程度的年輕殘疾人士。 

而非政府組織則設有以作路徑 2 和 3 過渡的年輕殘疾人士為目標的就業支援措

施。津貼這些組織令協助各個目標群體的資源得以有效運用。 

團隊建議的第四種介入是勞工處專注於路徑 3 過渡後的事宜，例如邀請商界參與 

推動職場共融，以及加強推廣工作間暢通易達的工作（見 7.2.5），並且給予僱 

香港大學 

特殊教育需要影響網
絡1 

 

香港中文大學 

uShine計劃2 

 

香港科技大學 

朋輩夥伴培訓計劃3 

香港理工大學

無限大使計劃4 

 

香港城市大學 

關愛聯盟的共融大使5 

 

香港浸會大學 

共融學生大使計劃6 

 

嶺南大學 

美好生活大使計劃7 

 

香港教育大學 

E2 CARE共融大使計劃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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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經濟誘因，以協助較低學歷的殘疾人士就業。團隊建議該處檢討本身在推動殘

疾人士就業方面的定位。舉例來說，既然社會福利署已有相關的介入（「陽光路

上」培訓計劃的就業支援  、殘疾人士在職培訓計劃的就業支援），勞工處的「就業

展才能」計劃應以甚麼群體為目標。 

表 67. 路徑 3 過渡中主要職業／就業支援渠道的定位概覽 
 

 專上院校的就業支援單位 非政府組織 勞工處 

建議的目標群 

體 

可能一如一般學生那樣求職的 

年輕殘疾人士 

需要個人化／廣泛支援 

以求職的年輕殘疾人士 

要直接在勞工市場求職的 

職場年輕殘疾人士 

建議的介入點 路徑 3 過渡的準備階段 準備和真正作路徑 3 過 

渡的時期 

路徑 3 過渡後 

相關的介入方

式 

 職業規劃／就業指引／輔導 

 專門給殘疾學生的實習機會 

 與商界協作，轉介職位 

 將個案轉介予非政府組織 

 職業規劃／就業指引  

／輔導 

 在僱主與年輕殘疾人

士之間作職位配對 

 就業後跟進 

 職場適應支援 

 邀請商界參與推動職

場共融（見 7.2.5） 

 促 進 工作 間 暢 通 易 達  

（見 7.2.5） 

建基於上述的介入，為了加強各大學為年輕殘疾人士提供及時和穩定支援的能力， 

團隊建議，教資會制訂適用於大學整體的政策指引，為年輕殘疾人士提供支援服

務及調適，藉此整合各大學的相關工作。由於年輕殘疾人士對於提供相關支援服

務及調適意見不一（見 4.2.2、4.2.5 和 4.3），適用於所有大學的政策指引讓各大

學之間可以整合和帶動分享知識和專長，以支援有殘疾專上學生，並且在專上教

育層面為年輕殘疾人士建立穩固的支援系統。 
 

7.2.7. 加強對隱性殘疾人士的支援 
 

研究顯示，有與精神健康相關殘疾的年輕人較有可能在從學校過渡到工作的整個

過程中，遇上人際關係的困難（見 5.1.4 和 5.2.4）。為了紓解這些年輕殘疾人士

遇上的困難，研究團隊建議，學校和非政府組織更努力加強年輕殘疾人士在這方

面的抗逆能力。 
 

有關路徑 1a 的過渡，由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協調的家校合作，應視作路徑 1a 

中由學校主動的介入點，在學校輔導組和「三層介入模式」的學生支援組支援下， 培

養了殘疾和非殘疾學生的互相了解。工作應集中於改善年輕殘疾人士與非殘疾朋

輩互動的信心。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應建基於圖 4 說明的跨界別協作，協調非

政府組織參與，作出介入。團隊建議，教育局考慮強制教師修讀「基礎、高級及

專題課程」中的相關單元「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專題課程」，以加強教師照

顧隱性殘疾學生的能力。 
 

至於路徑 1b 的過渡，基本上應按照圖 5 說明的微觀層面支援系統和圖 6 說明的

朋輩支援／大使計劃作出相關的介入，以加強殘疾和非殘疾學生的互相了解。除

非年輕殘疾人士需要廣泛的支援，非政府組織應該盡量善用自己的專長，在這些

年輕殘疾人士真正體驗從中學／專上教育到工作的過渡時作出支援。 

關於路徑 2 和 3 的過渡，由於職場跟中學和專上院校層面不同，沒有年輕殘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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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支援系統，團隊建議，各政府部門和非政府組織應為職場主管、同事和高級管

理人員提供殘疾意識培訓，旨在提升他們對年輕殘疾人士（包括有隱性殘疾的） 

隱藏需要的意識。 

7.2.8. 邀請家長／照顧者參與設計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過渡至工作的策略 
 

研究顯示，受訪者對於家長／照顧者對年輕殘疾人士的支援意見不一。部分年輕

殘疾人士在遇上困難時重視家庭給予的支援，但另一些則持相反意見（見 

4.6.3）。在焦點小組訪問中，部分參與者認為，家長／照顧者對於照顧自己的殘

疾子女顯得過分保護（見 5.2.6）。這些觀點對於家長／照顧者參與支援年輕殘疾

人士的時期、模式和取向均有影響。因此，研究團隊建議，家長／照顧者按以下

參與支援的時期和模式設計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過渡至工作的策略。 

 

表  68. 家長／照顧者參與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過渡至工作的時期和模式概覽 
 

 路徑 1a 和 1b  

路徑 2 
 

路徑 3 
中學 專上教育 

參與時期 主流學校 特殊學校 

整個路徑 1 過渡階段 年輕殘疾人士需要個人化／廣泛支援時 

參與的模式和

取向 

 家校協作（見圖 4） 

 家庭為中心的取向 

 由學校及／或非政府組織主導和協調的參與 

 權利為本的取向（見 7.2.1） 
 

為了推動家長／照顧者參與，在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到工作的整個過渡期中，上

述的參與方式應採用家庭為中心和權利為本的取向，並且提供心理教育（為了讓

受到精神健康情況影響人士應付此等情況而設的一種教育方式），以協助家長／ 

照顧者應付源於照顧殘疾子女而產生的壓力／沮喪感。這領域的工作旨在於年輕

殘疾人士從學校過渡到工作的較早階段，為主要持份者和支援系統建立互相了解 

（家庭為中心的取向），以及為年輕殘疾人士充權，讓他們在從學校到工作的過

渡中，在自己的能力範圍內採取主導（權利為本的取向）。 
 

談到中學層面的路徑 1 過渡，團隊建議，主流學校和特殊學校應主動加強以家庭為

中心取向的家校協作，讓家長／照顧者更積極參與。團隊得悉，特殊學校已設有

廣泛的支援系統。至於主流學校，由於需要照顧殘疾和非殘疾學生，可能不易在

家長／照顧者參與學生發展方面取得平衡。因應這情況，推動他們參與的策略應

要令殘疾和非殘疾學生均受惠。團隊建議，建基於圖 4，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

主動推展殘疾子女的家長／照顧者與其他群體（例如特殊學校和群育學校）的家

校協作，以動員所需的特殊教育需要支援。值得注意的是，主流教育環境中的家

校協作程度，並不完全取決於殘疾學生在「全校參與模式推行融合教育」的三層

介入中取得的支援層級。正如 Cheung 及其同事指出（2019 年），由於種種局限，

應該獲得第三級支援的學生結果只得到第二級支援。由於第二級和第三級是提供

「個別學習計劃」的分水嶺，而且強制提供個別學習計劃的時間表仍未能確定，

團隊建議，在尚未制訂校本密集學習計劃（即「個別學習計劃」）時，應以家庭

為中心的取向來推動從業員（例如教師／導師、社會工作者／輔導員／社會服務

從業員）和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參與。由於家庭是介入的基本單位，相關策略

應鼓勵家長／照顧者了解子女的興趣和能力，並且與從業員一同訂立務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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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和期望，以協助子女的整體學習和個人發展。上述工作預料有助家長／照顧

者更充分了解子女所需的支援類別。團隊也建議舉辦相關工作坊和培訓課程，讓

家長／照顧者參與年輕殘疾人士的學習過程。 
 

至於專上教育層面的路徑 1 過渡，以及路徑 2 和 3 的過渡，由於應鼓勵年輕人在

作出從學校過渡到工作的決策時建立自主能力，除非子女基於自己的殘疾無法作

決定，或主動向家長／照顧者尋求意見，家長／照顧者應尊重子女的權利。如

表 68 所述，團隊建議，當年輕殘疾人士需要個人化／廣泛的支援，學校和非政

府組織應提前作出介入。在動員個人化／廣泛的支援時，家長／照顧者的參與不

可或缺，因為他們也是給予年輕殘疾人士個人化／廣泛支援的一個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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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個人深入訪談受訪者的人口特徵 
 

編號 性別 年齡 教育程度 目前狀況 殘疾類別 

1 女 21 學士學位課程二年級 在學 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 

2 男 25 碩士畢業生 失業/待業 長期病患 

3 男 28 中學畢業（特殊學校） 失業/待業 肢體殘疾 

4 女 27 文憑課程 失業/待業 肢體殘疾及聽覺障礙 

5 女 28 學士學位課程二年級 在學 肢體傷殘及聽覺障礙 

6 男 30 中學畢業（特殊學校） 失業/待業 肢體殘疾 

7 女 27 大學畢業 兼職工作 自閉症譜系障礙 

8 男 21 學士學位課程二年級 在學 抑鬱症及思覺失調 

9 男 18 中六（特殊學校） 在學 智力障礙 

10 女 22 學士學位課程四年級 在學 聽覺障礙 

11 女 16 中四（主流學校） 在學 唐氏綜合症 

12 男 23 學士學位課程二年級 在學 抑鬱症 

13 男 26 學士學位課程四年級 在學 躁鬱症、注意力不足/過度活 

躍症及廣泛性焦慮症 

14 男 18 中學離校生（中三）（特 

殊學校） 

失業／待業 自閉症譜系障礙及注意力不 

足／過度活躍症 

15* 男 24 中學畢業（特殊學校） 全職工作 學習遲緩及注意力不足／過 

度活躍症 

16* 男 19 中學畢業（主流學校） 兼職工作 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 

17* 女 28 中學（主流學校） 全職工作 自閉症譜系障礙 

18* 女 26 大學畢業 全職工作 脊髓肌肉萎縮症 

19* 男 25 中學畢業（特殊學校） 失業／待業 肢體殘疾及高功能自閉症 

20* 女 30 大學畢業 全職工作 聽覺障礙 

21* 女 30 展亮技能發展中心畢  

業 

全職工作 聽覺障礙 

22* 男 23 學士學位課程三年級 在學 視覺障礙 

23* 女 29 大學畢業 兼職工作 視覺障礙 

24* 男 28 大學畢業 全職工作 視覺障礙 

25* 男 26 學士學位課程四年級 在學 長期病患 

26* 男 30 大學畢業 全職工作 躁鬱症 

27* 男 22 展亮技能發展中心在  

學 

在學 智力障礙 

28* 男 19 展亮技能發展中心學  

生 

在學 讀寫障礙、注意力不足／過度 

活躍症及高功能自閉症 

29* 男 16 中四（主流學校） 在學 自閉症譜系障礙 

30* 女 21 學士學位課程三年級 在學 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 

31* 女 23 學士學位課程四年級 在學 肌肉萎縮症及肢體殘疾 

32* 女 20 學士學位課程三年級 在學 視覺障礙 

33* 女 21 高級文憑課程一年級 在學 腦性麻痹及肢體殘疾 

34 女 23 學士學位課程四年級 在學 視覺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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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女 18 學士學位課程二年級 在學 視覺障礙 

36 男 29 中學畢業（特殊學校） 失業／待業 智力障礙 

37 男 30 中學畢業（主流學校） 失業／待業 自閉症譜系障礙 

38* 女 25 大學畢業 失業／待業 抑鬱症及思覺失調 

39* 男 30 中學畢業（特殊學校） 失業／待業 自閉症譜系障礙 

40 女 30 中三 失業／待業 肢體殘疾 

*以網上視像形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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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焦點小組會談參與者的人口特徵 

家長焦點小組會談參與者的人口特徵 

 

 

 

 

 

 

 

 

 

 

 

 

 

 

 

 

 

 

 
*以網上視像形式進行 

導師／教師焦點小組會談參與者的人口特徵 

 

 

 

 

 

 

 

 

 
 

 

 

 

 

 

 

*以網上視像形式進行 

小組 參與者 性別 年齡 子女的殘疾類型 

 

 

家長小組 

(第一場) 

1 男 62 思覺失調 
2 女 64 躁鬱症 
3 女 51 自閉症,高功能自閉症及躁鬱症 
4 女 59 思覺失調 
5 女 59 躁鬱症 
6 男 47 自閉症及輕度智障 
7 男 51 自閉症, 輕度智障及注意力不足／過度活 

躍症 

8 女 50 唐氏綜合症 

 

家長小組 

(第二場)* 

9 女 48 中度智障 
10 女 45 中度智障 
11 女 51 輕度智障及自閉症 
12 女 56 輕度智障及自閉症 
13 女 61 思覺失調 
14 女 53 抑鬱症,思覺失調及注意力不足／過度活 

躍症 

15 女 54 早期思覺失調 

小組 參與者 性別 職位 年資 

導師小組 

(第一場) 

16 女 技能訓練中心的導師 12 年 
17 女 技能訓練中心的導師 28 年 
18 女 技能訓練中心的導師 28 年 
19 男 技能訓練中心的導師 5 年 
20 女 職業康復服務中心的導師 12 年 
21 男 非政府組織的導師 14 年 

教師小組 

(第二場)* 

22 男 主流學校的教師 14 年 
23 男 主流學校的教師 10 年 
24 男 特殊學校的教師 10 年 
25 女 特殊學校的教師 3 年 
26 女 主流學校的教師 15 年 
27 男 主流學校的教師 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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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員焦點小組會談參與者的人口特徵 

 

 

 

 

 

 

 

 

 

*以網上視像形式進行 

社工焦點小組會談參與者的人口特徵 

 

小組 參與者 性別 職位 年資 

社工小組 

(第一場)* 

35 男 社工(「陽光路上」培訓計劃) 9 年 
36 男 社工(「陽光路上」培訓計劃) 5 年 
37 女 社工(輔助就業) 4 年 
38 女 社工(輔助就業) 8 年 
39 女 社工(輔助就業) 10 年 
40 女 社工(輔助就業) 6 年 
41 男 社工(「陽光路上」培訓計劃) 5 年 
42 男 社工(「陽光路上」培訓計劃) 10 年 

社工小組 

(第二場)* 

43 男 中學駐校社工 1.5 年 
44 男 社工(非政府組織) 3 年 
45 女 社工(非政府組織) 3 年 
46 女 中學駐校社工 2 年 
47 男 特殊學校駐校社工 17 年 
48 女 社工(展翅青見計劃) 5 年 
49 女 社工(非政府組織) 13 年 
50 女 社工(社區中心) 18 年 

 

*以網上視像形式進行 

小組 參與者 性別 職位 年資 

輔導員* 28 男 學生輔導員及社工 7 年 
29 女 輔導員 9 年 
30 女 輔導員 3 年 
31 女 負責特殊學習需要的輔導員 6 年 
32 男 社工及輔導員 25 年 
33 女 輔導員 4 年 
34 男 教學助理 7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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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焦點小組會談參與者的人口特徵 

小組 參與者 性別 職業／行業 有否與年輕殘疾人士共 

事的經驗 

僱員小組 

(第一場)* 

51 男 非政府組織 有 
52 女 非政府組織 有 
53 女 市場策略 否 
54 女 政府外判公司 有 
55 女 大學 否 
56 女 非政府組織 有 
57 男 保險公司 否 

僱員小組 

(第二場)* 

59 女 保險公司 有 

60 女 行政 有 
61 男 書店 否 
62 女 行政 有 
63 男 客戶服務 否 
64 女 行政 否 
65 男 文員 否 

*以網上視像形式進行 

僱主焦點小組會談參與者的人口特徵 

 

小組 參與者 性別 行業 有否聘用年輕殘疾人士 

／與年輕殘疾人士共事 

的經驗 

僱主小組 

(第一場)* 

66 男 餐飲業 有 
67 女 強積金 有 
68 女 物業管理 有 
69 男 資訊科技 有 
70 男 補習 否 

僱主小組 

(第二場)* 

71 男 工程 有 
72 男 旅遊業 有 
73 男 資訊科技 有 
74 女 會計界 有 

*以網上視像形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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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年輕殘疾人士問卷 

香港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過渡至工作的有效策略的研究

問卷調查一: 16 至 30 歲的年輕殘疾/能力障礙人士 (在學) 
 

 

我明白並同意參與研究 □同意 □不同意 

親愛的年輕朋友： 
 

您好！ 
 

受平等機會委員會委託,香港城市大學現正進行一項研究,以了解香港年輕殘疾 

/能力障礙人士畢業後過渡至職場/工作所面對的情況。如果您是 16-30 歲的年輕殘疾/能力

障礙人士,並且 處於在學/正在接受培訓,歡迎您參與此研究問卷。 

您的意見對改善本港康復就業政策十分重要。您所填答的內容供研究之用,所有

資料亦會於研究完成後六個月銷毀；個人資料將會保密,無須填寫姓名。我們日後亦只會

發表整體性數據而不會顯示個別受訪者的資料,請您安心作答。您的參與乃自願性質, 您可以

隨時停止參與,而不會受到任何損失或懲罰。如您決定退出,所有資料將會儘快被銷毀。 

為答謝您的參與,完成問卷後,將有現金禮券乙張。如有查詢,歡迎致電關志健博士

聯絡 (電話：852 3442 4532,電郵：ckkwan@cityu.edu.hk)  。 

謝謝你的參與！ 
 

首席研究學者 

關志健博士 

香港城市大學 

社會及行為科學系助理教授 
 

二零二一年三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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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 
 

1. 你的性別是？ 

□1. 男 

□2. 女 

2. 你的年齡是？ 3. 你的殘疾類別為？ (已被確

診為準)  （可選多項） 

□1. 肢體傷殘 

□2. 讀寫障礙 

□3. 視力障礙 

□4. 言語障礙 

□5. 聽力障礙 

□6. 精神及情緒障礙 

□7. 智力障礙 

□8. 自閉症 

□9. 長期病患 

□10. 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 

□11. 其他 (請註明: ) 

4. 你會定義自己的殘疾程度為？ 

□1. 輕微 

□2. 中度 

□3. 嚴重 

5. 你的殘疾性質為？ 

□1. 隱性殘疾 

（不易被他人識別） 

□2. 顯性殘疾 

（容易被他人識別） 

6. 請問你有沒有使用輔助設備

如輪椅，拐杖，助聽器，白

杖等？ 

□1. 有 

□2. 沒有 

7. 你的出生地點是？ 

□1. 香港 (請跳至第 9 題) 

□2. 中國內地 

□3. 其他地區/國家（請註明： 

  ） 

8. 你在香港居住了多久？ 

  年 月 

9. 你就讀的中學學校類型為？ 

□1. 主流中學 

□2. 特殊中學 

10. 你就讀的中學「派位組別」

為？ 

□1. 第一組別（即 Band 1） 

□2. 第二組別（即  Band 2） 

□3. 第三組別（即 Band 3） 

□4. 不適用 

11. 你正在修讀的課程是？ 

□1. 中學課程 

□2. 青年學院職專文憑 

□3. 技能訓練中心全日制課程 

□4. 副學士學位/高級文憑 

□5. 學士學位 

□6. 碩士學位或以上 

□7. 其他（請註明： 

  ） 

12. 你現在就讀的年級是： 

13. 你有沒有工作實習的經驗? 

□1. 有 

□2. 沒有 

14. 父親的就業情況是？ 

□1. 全職 

□2. 兼職/散工 

□3. 失業或正在尋找工作 

□4. 沒有工作（如家務料

理者、退休等） 

□5. 不適用 

15. 父親的教育程度是？ 

□1. 小學或以下 

□2. 中學 

□3. 副學士學位/高級文憑 

□4. 學士學位 

□5. 碩士學位或以上 

□6.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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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母親的就業情況是？ 

□1. 全職 

□2. 兼職/散工 

□3. 失業或正在尋找工作 

□4. 沒有工作（如家務料理

者、退休等） 

□5. 不適用 

17. 母親的教育程度是？ 

□1. 小學或以下 

□2. 中學 

□3. 副學士學位/高級文憑 

□4. 學士學位 

□5. 碩士學位或以上 

□6. 不適用 

18. 你現在是否和家人同住？ 

□1. 是 

□2. 否 

19. 同住人數(包括受訪者)： 20. 你現在居住的房屋類型

為？ 

□1. 公營租住房屋（公屋） 

□2. 村屋 

□3. 私人永久性房屋（私樓） 

□4. 資助出售房屋 

□5. 臨時房屋/木屋/板間房/

劏房/籠屋 

□6. 其他（請註明： 

  ） 

21. 你的家庭每月總入息為？ 

□1. HK$10，000 或以下 

□2. HK$10，001-20，000 

□3. HK$20，001-30，000 

□4. HK$30，001-40，000 

□5. HK$40，001-50，000 

□6. HK$50，001-60，000 

□7. HK$60，001-70，000 

□8. HK$70，001-80，000 

□9. HK$80，001-90，000 

□10. HK$90，001-100，000 

□11. HK$100，001 或以上 

□12.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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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請閱讀以下描述從 1 至  4 中圈出你對每一個描述同意或不同意的程度。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殘疾/能力障礙人士的身份對我來說是壓力。 1 2 3 4 

2. 殘疾/能力障礙人士的身份給我的日常生活帶來不便。 1 2 3 4 

3. 殘疾/能力障礙人士的身份是我生命中的污點。 1 2 3 4 

4. 殘疾/能力障礙人士的身份會令我感到不舒服。 1 2 3 4 

5. 我害怕別人知道我的殘疾狀況。 1 2 3 4 

6. 我對殘疾/能力障礙人士的身份感到無能為力。 1 2 3 4 

7. 我因殘疾緣故避免和他人交往。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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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請圈出以下適當的描述 （僅限隱性殘疾/能力障礙人士作答） 
 

1.     你曾經向你現正就讀的學校/技能訓練中心披露你的殘 

疾情況。 
1.是 2.否 

 

如果否，原因是： 

A. 不需要額外的調適、支援或協助 

B. 即使披露，學校/訓練中心也不會提供調適、支援或協助

C.不想成為他人的負擔 

D.不想被特別對待 

E.不想得到太多的關注

F.其他 

(可選多項) 

A 

B 

C 

D 

E 

F（請填寫）： 

2.    你曾經向你現時的課程老師/技能訓練中心導師披露你 

的殘疾情況。 
1.是 2.否 

 

如果否，原因是： 

A. 不需要額外的調適、支援或協助 

B. 即使披露，老師/導師也不會提供調適、支援或協助

C.不想成為他人的負擔 

D.不想被特別對待 

E.不想得到太多的關注

F.其他 

(可選多項) 

A 

B 

C 

D 

E 

F（請填寫）： 

3. 你曾經向你現時的同學披露你的殘疾情況。 1.是 2.否 
 

如果否，原因是： 

A. 不需要額外的支援或協助 

B. 即使披露，同學也不會給予支援或協助

C.不想成為他人的負擔 

D.不想被特別對待 

E.不想得到太多的關注

F.其他 

(可選多項) 

A 

B 

C 

D 

E 

F（請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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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你曾經向你的僱主披露你的殘疾情況 (有工作實習經 

歷同學作答)。 
1.是 2.否 

如果否，原因是： 

A. 不需要額外的調適、支援或協助 

B. 即使披露，僱主也不會提供調適、支援或協助

C.不想成為他人的負擔 

D.不想被特別對待 

E.不想得到太多的關注

F.其他 

(可選多項) 

A 

B 

C 

D 

E 

F（請填寫）： 

5.   你曾經向你的同事披露你的殘疾情況 (有工作實習經 

歷同學作答)。 
1.是 2.否 

如果否，原因是： 

A. 不需要額外的支援或協助 

B. 即使披露，同事也不會給予支援或協助

C.不想成為他人的負擔 

D.不想被特別對待 

E.不想得到太多的關注

F.其他 

(可選多項) 

A 

B 

C 

D 

E 

F（請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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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請仔細閱讀每一項，並在右方圈出適當的描述。 
 

 曾發生 沒有發生 不適用 

在學習上  

1.     你現正就讀的學校曾否拒絕為你提供在學習上的調 

適？ 
1 2 0 

2. 你曾否因為你的殘疾情況而被中、小學拒絕錄取？ 1 2 0 

3. 你曾否因為你的殘疾情況而被專上學院拒絕錄取？ 1 2 0 

4.     你曾否因為你的殘疾情況而被拒絕修讀專上學院的 

課程？ 
1 2 0 

5. 你曾否因為殘疾情況而得到老師不必要的幫助？ 1 2 0 

6.     曾否有老師未能體諒或理解你的殘疾情況所造成的 

學習困難？ 
1 2 0 

7.     你曾否因為殘疾情況而令你在學校被同學取笑或排 

斥？ 

 

1 
 

2 
 

0 

在工作上 （有工作實習經歷的同學作答）  

8. 僱主曾否拒絕為你提供在工作上的調適？ 1 2 0 

9.     曾否有僱傭合約所定的條款並沒有考慮你的殘疾情 

況？ 
1 2 0 

10. 你的上司曾否忽略你的殘疾情況而給予令你覺得困 

難的工作任務？ 
1 2 0 

11. 你的上司曾否誤解你的殘疾情況而給予令你覺得過 

於簡單的工作任務？ 
1 2 0 

12. 你曾否因為殘疾情況而令你在工作上被同事取笑或 

排斥？ 
1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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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請仔細閱讀以下句子，從 0 至 4 中圈出合適的描述。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不

適

用 

1.    我有足夠的資訊知道自己未來應該升讀哪一類 

的學校。 

 

1 
 

2 
 

3 
 

4 
 

0 

2. 我知道自己未來想升讀哪一類的學校。 1 2 3 4 0 

3. 學校盡其所能去幫助我克服學業上的困難。 1 2 3 4 0 

4. 我在學校的環境中感到有安全感。 1 2 3 4 0 

5. 我在學業上進展良好。 1 2 3 4 0 

6. 我在學校受到公平的對待。 1 2 3 4 0 

7. 我很喜歡上課。 1 2 3 4 0 

8. 因為我的殘疾狀況，我很難在學校發揮所長。 1 2 3 4 0 

9. 因為我的殘疾狀況，我很難在學校學習。 1 2 3 4 0 

10. 因為我的殘疾狀況，我很難在學校裡活自由走 

動。 

 

1 
 

2 
 

3 
 

4 
 

0 

11. 因為我的殘疾狀況，我很難參與在學校舉辦的課 

外活動。 

 

1 
 

2 
 

3 
 

4 
 

0 

12. 我在學習上遇到的困難是由於學校未有提供適 

切的支援而造成的。 

 

1 
 

2 
 

3 
 

4 
 

0 

13. 我在學習上遇到的困難是由於政府政策的不足 

而造成的。 

 

1 
 

2 
 

3 
 

4 
 

0 

14. 我在學習上遇到的困難是由於學校對特殊教育 

缺乏了解造成的。 

 

1 
 

2 
 

3 
 

4 
 

0 

15. 我在學習上遇到的困難是我本身的殘疾狀況造 

成的。 

 

1 
 

2 
 

3 
 

4 
 

0 

16. 《殘疾歧視條例》保障了我的學習/接受教育權 

利。 

 

1 
 

2 
 

3 
 

4 
 

0 

17. 學校做了很多事情去符合《殘疾歧視條例》的規 

定。 

 

1 
 

2 
 

3 
 

4 
 

0 

18. 《殘疾歧視條例》能幫助我融入學校的生活。 1 2 3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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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殘疾狀況將會妨礙我找到一份好工。 1 2 3 4 0 

20. 老師鼓勵我要有一個宏大的人生目標。 1 2 3 4 0 

21. 我的殘疾狀況妨礙我升學或持續進修的決心。 1 2 3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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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請閱讀以下描述，從 1 至 4  中圈出你對每一個同意或不同意的程度。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我害怕工作，因為我明白到當我得到工作後，我會失去 

政府福利。 
1 2 3 4 

2. 我害怕同事和上司知道我的殘疾情況後所出現的反應。 1 2 3 4 

3. 我害怕我的殘疾狀況會招來同事和上司不必要的關注。 1 2 3 4 

4. 我害怕當我的殘疾狀況欠佳或不穩定時，導致我在工作 

上不被信賴。 
1 2 3 4 

5. 我害怕當我的殘疾狀況欠佳或不穩定時，我無法充分履 

行我的工作職責。 
1 2 3 4 

6. 工作是我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 1 2 3 4 

7. 工作能為我帶來身分認同感和歸屬感。 1 2 3 4 

8. 工作對我來説只意味著收入的來源， 除此之外沒有更 

多的意義。 
1 2 3 4 

9. 我認為生命中許多事情都比工作重要。 1 2 3 4 

10. 工作可以證明我對社會有貢獻。 1 2 3 4 

11. 我相信社會期望我工作。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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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請對你完成以下每一個任務的信心程度進行評估，在 1 至 4 的刻度上圈上最適當的描 

述。 
 

 
完

全

沒

有

信

心 

有

點

信

心 

很

有

信

心 

完

全

有

信

心 

1. 利用圖書館或互聯網找到感興趣的職業資訊。 1 2 3 4 

2. 為未來五年的目標制定計劃。 1 2 3 4 

3. 採取行動解決所選學科中遇到的學習困難。 1 2 3 4 

4. 客觀評價自己的能力。 1 2 3 4 

5. 從正在考慮的一系列職業中選擇一個。 1 2 3 4 

6. 制訂行動計畫以成功完成所選的課程。 1 2 3 4 

7. 當遇到挫折時，仍致力達成自己的專業或職業目標。 1 2 3 4 

8. 知道自己理想的工作是什麼。 1 2 3 4 

9. 尋找未來 10 年某一職業的就業趨勢。 1 2 3 4 

10. 選擇一個與自己嚮往的生活方式相匹配的職業。 1 2 3 4 

11. 準備一份好的求職簡歷。 1 2 3 4 

12. 如果不喜歡首選的主修科目，你能夠轉系。 1 2 3 4 

13. 確定自己在一份職業中最看重的是什麼。 1 2 3 4 

14. 知悉某一職業的薪金。 1 2 3 4 

15. 做出一個職業決定以後，不再擔憂其對錯。 1 2 3 4 

16. 如果對選擇之後的職業不滿意，你能夠轉行。 1 2 3 4 

17. 為了實現職業目標，知道自己甘願犧牲和不願犧牲什麼。 1 2 3 4 

18. 與已經在自己感興趣的職業領域中工作的人交流。 1 2 3 4 

19. 選擇與自己興趣一致的職業。 1 2 3 4 

20. 識別與未來職業意向緊密相關的僱主、企業或者機構。 1 2 3 4 

21. 確定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是什麼。 1 2 3 4 

22. 如果不能獲得首選職業，仍可找到其他適合的選擇。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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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根據你在以下各方面的信心，從 0 至 4 圏出合適的選擇。 
 

 完

全

沒

有

自 

有

點

自

信 

很

有

自

信 

完

全

有

自

信 

不

適

用 

1. 使用社交網絡獲取工作機會。 1 2 3 4 0 

2. 凖備好個人簡歷令你得到面試的機會。 1 2 3 4 0 

3. 在面試中給面試官留下很好的印象。 1 2 3 4 0 

4. 直接打電話去公司，從而得到面試的機會。 1 2 3 4 0 

5. 索取你有興趣職業的資訊從而令自己更了解該 

工作。 1 2 3 4 0 

6. 準備一段能吸引僱主的自我推薦說話。 1 2 3 4 0 

7. 編排自己的時間表以準備尋找工作。 1 2 3 4 0 

8. 利用各種渠道找工作。 1 2 3 4 0 

9. 搜尋並找到好的工作機會。 1 2 3 4 0 

10. 在求職中取得成功。 1 2 3 4 0 

11. 獲邀參加面試。 1 2 3 4 0 

12. 能夠在心儀的公司得到一個職位。 1 2 3 4 0 

13. 能盡快找到工作。 1 2 3 4 0 

14. 找到一份自己理想的工作。 1 2 3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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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請閱讀以下描述從 1 至  4 中圈出你對每一個描述同意或不同意的程度 。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政府的支持     

1. 我知悉政府為殘疾/能力障礙人士提供的職業介紹及招聘服務。 1 2 3 4 

2.     我會使用政府為殘疾/能力障礙人士提供的職業介紹及招聘服務以幫助自己 

就業。 
1 2 3 4 

3.     政府為殘疾/能力障礙人士提供的職業介紹及招聘服務對我未來的就業有幫 

助。 
1 2 3 4 

4. 我知悉政府為殘疾/能力障礙人士而設的就業見習津貼及工資補助。 1 2 3 4 

5.     我會使用政府為殘疾/能力障礙人士提供的就業見習津貼及工資補助以幫助 

自己就業。 
1 2 3 4 

6.     政府為殘疾/能力障礙人士提供的就業見習津貼及工資補助金對我未來的就 

業有幫助。 
1 2 3 4 

7. 我了解香港的《殘疾歧視條例》。 1 2 3 4 

8. 《殘疾歧視條例》保障我享有平等就業機會。 1 2 3 4 

社福機構的支持     

9. 我知悉社福機構為殘疾/能力障礙人士提供的職業培訓。 1 2 3 4 

10. 我會使用社福機構為殘疾/能力障礙人士提供的職業培訓以幫助自己就業。 1 2 3 4 

11. 社福機構為殘疾/能力障礙人士提供的職業培訓對我未來的就業有幫助。 1 2 3 4 

12. 我知悉社福機構為殘疾/能力障礙人士提供的見習安排。 1 2 3 4 

13. 我會使用社福機構為殘疾/能力障礙人士提供的見習安排以幫助自己就業。 1 2 3 4 

14. 社福機構為殘疾/能力障礙人士提供的見習安排對我未來的就業有幫助。 1 2 3 4 

15. 我知悉社福機構為殘疾/能力障礙人士提供的就業配對及跟進。 1 2 3 4 

16. 我會使用社福機構為殘疾/能力障礙人士提供的就業配對及跟進以幫助自己 

就業。 
1 2 3 4 

17. 社福機構為殘疾/能力障礙人士提供的就業配對及跟進對我未來的就業有幫 

助。 
1 2 3 4 

現正就讀的學校/技能訓練中心的支持     

18. 我知悉學校/技能訓練中心提供的就業指導資訊。 1 2 3 4 

19. 我會使用學校/技能訓練中心提供的就業指導資訊以幫助自己就業。 1 2 3 4 

20. 學校/技能訓練中心提供的就業指導資訊對我未來的就業有幫助。 1 2 3 4 



190 
 

I. 你有沒有在現正就讀的學校/技能訓練中心獲得以下的調適或支援呢?  請根據以下的描

述，選出合適的選項。 
 

  

有 
 

沒

有 

不

適

用 

1. 扶手或斜台 1 2 0 

2. 殘疾/能力障礙人士泊車位 1 2 0 

3. 升降機 1 2 0 

4. 為殘疾學生特設的升降機 1 2 0 

5. 為殘疾學生特設的教室 1 2 0 

6. 無障礙洗手間 1 2 0 

7. 自動門 1 2 0 

8. 為聽障人士而設的電感圈輔聽系統 1 2 0 

9. 盲人凸字，放大字體，特殊照明或音效 1 2 0 

10. 手語傳譯 1 2 0 

11. 有專門教師/導師負責訓練以及協助你的學習 1 2 0 

12. 有學校/訓練中心工作人員幫助你處理學習有關的事情 1 2 0 

13. 為殘疾學生特設的文具及教學設施（例如方便輪椅使用者的 

低桌面設計、視障人士點字機等） 

 

1 
 

2 
 

0 

14. 重新檢視學習任務，微調難度較高的學習任務給予殘疾學生 

或放慢學習步伐 

 

1 
 

2 
 

0 

15. 提供彈性上課時間或提供更多的休息時間 1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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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其他（請註明：＿＿＿＿＿＿＿＿＿＿＿＿＿＿＿＿＿） 1 2 0 

17. 對於以上沒有提供的調適或支援，你是否曾經要求過學校/訓 

練中心提供 

 

1 
 

2 
 

0 

18.  若未曾作出任何要求，請圈出一下你認為沒有提出要求的

原因 

A. 不需要額外的調適或支援 

B. 即使提出要求，學校/訓練中心也不會提供調適或支援

C.不想成為他人的負擔 

D.不想被特別對待 

E.不想得到太多的關注 

(可選多項) 

A 

B 

C 

D 

E 

F 其他（請填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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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下面列舉了一些句子，請依據你個人的看法，從 1 至 4 評估你對以下這些人能夠提供

協助的信心，並寫出最合適的數字。 

1: 完全沒有信心 2: 有點信心 3: 很有信心 4: 完全有信心  

 
同 齡 朋友 所 得

的分數是： 

學校老師所得的

分數是： 

父母所得的分

數是： 

1. 協助你確定未來理想的工作。 
   

2. 協助你尋找升學或持續進修的資訊。 
   

3. 協助你選擇符合你感興趣的職業。 
   

4. 協助你解決你在學業上所面對的困難。 
   

5. 在工作上成為你參考的榜樣。    

 

 

 

全卷完，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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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過渡至工作的有效策略的研究 

問卷調查二: 16 至 30 歲的年輕殘疾/能力障礙人士 （在職或待業） 

 

我明白並同意參與研究 □同意 □不同意 

親愛的年輕朋友： 

您好！ 

受平等機會委員會委託,香港城市大學現正進行一項研究,以了解香港年輕殘疾/能力

障礙人士畢業後過渡至職場/工作所面對的情況。如果您是_16-30 歲的年輕殘疾/能力障礙人

士_,並且_處於工作或待業階段,歡迎您參與此研究問卷。 

您的意見對改善本港康復就業政策十分重要。您所填答的內容供研究之用,所有資料

亦會於研究完成後六個月銷毀；個人資料將會保密,無須填寫姓名。我們日後亦只會發表整

體性數據而不會顯示個別受訪者的資料,請您安心作答。您的參與乃自願性質,您可以隨時

停止參與,而不會受到任何損失或懲罰。如您決定退出,所有資料將會儘快被銷毀。 

為答謝您的參與,完成問卷後,將有現金禮券乙張。如有查詢,歡迎致電關志健博士聯

絡 (電話：852 3442 4532,電郵：ckkwan@cityu.edu.hk)  。 

謝謝您的參與！ 

首席研究學者 

關志健博士 

香港城市大學 

社會及行為科學系助理教授 

二零二一年三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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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 
 

1. 你的性別是？ 

□1. 男 

□2. 女 

2. 你的年齡是？ 3. 你的殘疾類別為？ (已被確診為

準)（可選多項） 

□1. 肢體傷殘 

□2. 讀寫障礙 

□3. 視力障礙 

□4. 言語障礙 

□5. 聽力障礙 

□6. 精神及情緒障礙 

□7. 智力障礙 

□8. 自閉症 

□9. 長期病患 

□10. 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 

□11. 其他 (請註明: ) 

4. 你會定義自己的的殘疾程

度為？ 

□1. 輕微 

□2. 中度 

□3. 嚴重 

5. 你的殘疾性質為？ 

□1. 隱性殘疾（不易被他人識別） 

□2. 顯性殘疾（容易被他人識別） 

6. 請問你有沒有使用輔助設備如輪

椅，拐杖，助聽器，白杖等？ 

□1. 有 

□2. 沒有 

7. 你的出生地點是？ 

□1. 香港 (請跳至第 9 題) 

□2. 中國內地 

□3. 其他地區/國家 (請

註明: ) 

8. 你在香港居住了多久？ 

  年 月 

9. 你現時的就業情況是？ 

□1. 全職 

□2. 兼職/散工 

□3. 待業 

□4. 失業 （如從畢業到現在都沒有

就業經驗，請於第 10－12 題回

答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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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請問你現在／最近從事工

作的就業場所為？ 

□1. 一般企業 

□2. 社會企業 

□3 庇護工場 

□4. 政府部門 

□5. 非政府組織 

□6. 其他 (請註明: ) 

□7. 不適用 

11. 請問你現在／最近從事的職業

是？ 

□1. 經理及行政級人員 

□2. 專業人員 

□3. 輔助專業人員 

□4. 文書支援人員 

□5. 服務工作及銷售人員 

□6. 工藝及有關人員 

□7. 機台及機器操作員及裝配員 

□8. 非技術工人 

□9. 其他職業 

(請註明: ) 

□10. 不適用 

12. 你現在／最近從事的工作的每

月工資為？ 

□1. HK$10，000 或以下 

□2. HK$10，001-20，000 

□3. HK$20，001-30，000 

□4. HK$30，001-40，000 

□5. HK$40，001-50，000 

□6. HK$50，001-60，000 

□7. HK$60，001-70，000 

□8 HK$70，001-80，000 

□9. HK$80，001-90，000 

□10. HK$90，001-100，000 

□11. HK$100，001 或以上 

□12. 不適用 

13. 到目前為止，你的全職工

作經驗: 

□1. 少於一年 

□2. 二至三年 

□3. 四至五年 

□4. 六至七年 

□5. 八至十年 

□6. 十至年或以上 

14. 你的教育程度是？ 

□1. 小學或以下 

□2. 中學 

□3. 副學士學位/高級文憑 

□4. 學士學位 

□5. 碩士學位或以上 

15. 你就讀的中學學校類型為？ 

（小學及以下學歷不需要填

寫） 

□1. 主流中學 

□2. 特殊中學 

16. 你就讀的中學「派位組

別」為？ 

□1. 第一組別（即 Band 1） 

□2. 第二組別（即  Band 2） 

□3. 第三組別（即 Band 3） 

□ 4. 不適用 

17. 父親的就業情況是？ 

□1. 全職 

□2. 兼職/散工 

□3. 失業或正在尋找工作 

□4. 沒有工作（如家務料理者、

退休等） 

□5. 不適用 

18. 父親的教育程度是？ 

□1. 小學或以下 

□2. 中學 

□3. 副學士學位/高級文憑 

□4. 學士學位 

□5. 碩士學位或以上 

□6. 不適用 

19. 母親的就業情況是？ 

□1. 全職 

□2. 兼職/散工 

□3. 失業或正在尋找工作 

□4. 沒有工作（如家務料

理者、退休等） 

□5. 不適用 

20. 母親的教育程度是？ 

□1. 小學或以下 

□2. 中學 

□3. 副學士學位/高級文憑 

□4. 學士學位 

□5. 碩士學位或以上 

□6. 不適用 

21. 你現在是否和家人同住？ 

□1. 是 

□2.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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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同住人數(包括受訪者)： 23. 你現在居住的房屋類型為？ 

□1. 公營租住房屋（公屋） 

□2. 村屋 

□3. 私人永久性房屋（私樓） 

□4. 資助出售房屋 

□5. 臨時房屋/木屋/板間房/劏房/

籠屋 

□6. 其他（請註明： 

  ） 

24. 你的家庭每月總入息為？ 

□1. HK$10，000 或以下 

□2. HK$10，001-20，000 

□3. HK$20，001-30，000 

□4. HK$30，001-40，000 

□5. HK$40，001-50，000 

□6. HK$50，001-60，000 

□7. HK$60，001-70，000 

□8 HK$70，001-80，000 

□9. HK$80，001-90，000 

□10. HK$90，001-100，000 

□11. HK$100，001 或以上 

□12.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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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請閱讀以下描述從 1  至  4  中圈出你對每一個描述同意或不同意的程度。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殘疾/能力障礙人士的身份對我來說是壓力。 1 2 3 4 

2. 殘疾/能力障礙人士的身份給我的日常生活帶來不便。 1 2 3 4 

3. 殘疾/能力障礙人士的身份是我生命中的污點。 1 2 3 4 

4. 殘疾/能力障礙人士的身份會令我感到不舒服。 1 2 3 4 

5. 我害怕別人知道我的殘疾狀況。 1 2 3 4 

6. 我對殘疾/能力障礙人士的身份感到無能為力。 1 2 3 4 

7. 我因殘疾緣故避免和他人交往。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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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請閱讀一下描述並圈出或者填出適當的描述  （僅限隱性殘疾/能力障礙人士作答），請

根據你最近的一份工作/現職的工作填出適當的描述。 
 

1. 你曾經向你的學校披露你的殘疾情況。 1.是 2.否 0.不適用 

如果否，原因是： 

A. 不需要額外的調適、支援或協助 

B. 即使披露，學校也不會提供調適、支援或

協助 

C. 不想成為他人的負擔

D.不想被特別對待 

E.不想得到太多的關注 

F.其他 

(可選多項)  

A  

B  

C  

D  

E  

F（請填寫）：  

2. 你曾經向你的課程老師披露你的殘疾情 

況。 

1.是 2.否 0.不適用 

如果否，原因是： 

A. 不需要額外的調適、支援或協助 

B. 即使披露，老師也不會提供調適、支援或

協助 

C. 不想成為他人的負擔

D.不想被特別對待 

E.不想得到太多的關注 

F.其他 

(可選多項)  

A  

B  

C  

D  

E  

F（請填寫）：  

3. 你曾經向你的同學披露你的殘疾情況。 1.是 2.否 0.不適用 

如果否，原因是： 

A. 不需要額外的支援或協助 

B. 即使披露，同學也不會給予支援或協助

C.不想成為他人的負擔 

D. 不想被特別對待 

E. 不想得到太多的關注 

F. 其他 

(可選多項)  

A  

B  

C  

D  

E  

F（請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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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你曾經向你的僱主披露你的殘疾情況。 1.是 2.否 0.不適用 

如果否，原因是： 

A. 不需要額外的調適、支援或協助 

B. 即使披露，僱主也不會提供調適、支援或協

助 

C. 不想成為他人的負擔

D.不想被特別對待 

E.不想得到太多的關注 

F.其他 

(可選多項)  

A  

B  

C  

D  

E  

F（請填寫）：  

5. 在你最近一次尋找工作時，你有向你的未

來僱主披露你的殘疾情況。 

1.是 2.否 0.不適用 

如果否，原因是： 

A. 不需要額外的調適、支援或協助 

B. 即使披露，僱主也不會提供調適、支援或協

助 

C. 不想成為他人的負擔

D.不想被特別對待 

E.不想得到太多的關注 

F.其他 

(可選多項)  

A  

B  

C  

D  

E  

F（請填寫）：  

6. 你曾經向你的同事披露你的殘疾情況。 1.是 2.否 0.不適用 

如果否，原因是： 

A. 不需要額外的支援或協助 

B. 即使披露，同事也不會給予支援或協助

C.不想成為他人的負擔 

D. 不想被特別對待 

E. 不想得到太多的關注 

F. 其他 

A  

B  

C  

D  

E  

F（請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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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請仔細閱讀以下每一項，並根據你的學習及工作情況在右方圈出適當的描述， 如果從

未工作請選擇不適用。 
 

  

曾

發

生 

 

沒

有

發

生 

 

不

適

用 

以往在學習上的情況    

1. 在過去，你就讀學校曾否拒絕為你提供在學習上的調適？ 1 2 0 

2. 你曾否因為你的殘疾情況而被中、小學拒絕錄取？ 1 2 0 

3. 你曾否因為你的殘疾情況而被專上學院拒絕錄取？ 1 2 0 

4. 你曾否因為你的殘疾情況而被拒絕修讀專上學院的課程？ 1 2 0 

5. 你曾否因為殘疾情況而得到老師不必要的幫助？ 1 2 0 

6. 曾否有老師未能體諒或理解你的殘疾情況所造成的學習困 

難？ 
1 2 0 

7. 你曾否因為殘疾情況而令你在學校被同學取笑或排斥？ 1 2 0 

在工作上 （最近的一份工作/現職的工作）的情況    

8. 僱主曾否拒絕為你提供在工作上的調適？ 1 2 0 

9. 曾否有僱傭合約所定的條款並沒有考慮你的殘疾情況？ 1 2 0 

10. 你認為你曾否因為你的殘疾情況而不獲升遷？ 1 2 0 

11. 你的上司曾否忽略你的殘疾情況而給予令你覺得困難的工作 

任務？ 
1 2 0 

12. 你的上司曾否誤解你的殘疾情況而給予令你覺得過於簡單的 

工作任務？ 
1 2 0 

13. 你曾否因為殘疾情況而令你在工作上被同事取笑或排斥？ 1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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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請閱讀以下描述，從 1 至 4 中圈出你對每一個同意或不同意的程度。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我害怕工作，因為我明白到當我得到工作後，我會失去 

政府福利。 
1 2 3 4 

2. 我害怕同事和上司知道我的殘疾情況後所出現的反應。 1 2 3 4 

3. 我害怕我的殘疾狀況會招來同事和上司不必要的關注。 1 2 3 4 

4. 我害怕當我的殘疾狀況欠佳或不穩定時，導致我在工作 

上不被信賴。 
1 2 3 4 

5. 我害怕當我的殘疾狀況欠佳或不穩定時，我無法充分履 

行我的工作職責。 
1 2 3 4 

6. 工作是我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 1 2 3 4 

7. 工作能為我帶來身分認同感和歸屬感。 1 2 3 4 

8. 工作對我來説只意味著收入的來源， 除此之外沒有更 

多的意義。 
1 2 3 4 

9. 我認為生命中許多事情都比工作重要。 1 2 3 4 

10. 工作可以證明我對社會有貢獻。 1 2 3 4 

11. 我相信社會期望我工作。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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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請閱讀以下描述從 1 至  4 中圈出你對每一個描述同意或不同意的程度 。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政府的支持     

1. 我知悉政府為殘疾/能力障礙人士提供的職業介紹及招聘服 

務。 
1 2 3 4 

2. 我曾／會使用政府為殘疾/能力障礙人士提供的職業介紹及 

招聘服務以幫助自己就業。 
1 2 3 4 

3. 政府為殘疾/能力障礙人士提供的職業介紹及招聘服務對我 

的就業有幫助。 
1 2 3 4 

4. 我知悉政府為殘疾/能力障礙人士而設的就業見習津貼及工 

資補助。 
1 2 3 4 

5. 我曾／會使用政府為殘疾/能力障礙人士提供的就業見習津 

貼及工資補助以幫助自己就業。 
1 2 3 4 

6. 政府為殘疾/能力障礙人士提供的就業見習津貼及工資補助 

金對我的就業有幫助。 
1 2 3 4 

7. 我了解香港的《殘疾歧視條例》。 1 2 3 4 

8. 《殘疾歧視條例》保障我享有平等就業機會。 1 2 3 4 

社福機構的支持     

9. 我知悉社福機構為殘疾/能力障礙人士提供的職業培訓。 1 2 3 4 

10. 我曾／會使用社福機構為殘疾/能力障礙人士提供的職業培 

訓以幫助自己就業。 
1 2 3 4 

11. 社福機構為殘疾/能力障礙人士提供的職業培訓對我的就業 

有幫助。 
1 2 3 4 

12. 我知悉社福機構為殘疾/能力障礙人士提供的見習安排。 1 2 3 4 

13. 我曾／會使用社福機構為殘疾/能力障礙人士提供的見習安 

排以幫助自己就業。 
1 2 3 4 

14. 社福機構為殘疾/能力障礙人士提供的見習安排對我的就業 

有幫助。 
1 2 3 4 

15. 我知悉社福機構為殘疾/能力障礙人士提供的就業配對及跟 

進。 
1 2 3 4 

16. 我曾／會使用社福機構為殘疾/能力障礙人士提供的就業配 

對及跟進以幫助自己就業。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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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社福機構為殘疾/能力障礙人士提供的就業配對及跟進對我 

的就業有幫助。 1 2 3 4 

曾就讀學校/技能訓練中心的支持     

18. 我知悉學校/技能訓練中心提供的就業指導資訊。 1 2 3 4 

19.   我曾使用學校/技能訓練中心提供的就業指導資訊以幫助自 

己就業。 1 2 3 4 

20. 學校/技能訓練中心提供的就業指導資訊對我的就業有幫 

助。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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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你有沒有在工作上獲得以下的調適呢?  請根據你現時的工作或最近的工作，選出合適

的選項。 

 

 

 

 

 

 

 

 

 

 

 

 

 

 

 

 

 

 

 

 

 

 

 

 

 

 
 

 

 

 

 

 

 

 

 

 

 

 

 

 

全卷完，謝謝！ 

 

有 沒
有 

不
適
用 

1. 扶手或斜台 1 2 0 

2. 殘疾/能力障礙人士泊車位 1 2 0 

3. 升降機 1 2 0 

4. 為殘疾/能力障礙人士特設的升降機 (僅限公司為整棟大樓情況填 

寫) 
1 2 0 

5. 為殘疾/能力障礙人士特設的辦公室 1 2 0 

6. 無障礙洗手間 1 2 0 

7. 自動門 1 2 0 

8. 為聽障人士而設的電感圈輔聽系統 1 2 0 

9. 盲人凸字,放大字體,特殊照明或音效 1 2 0 

10. 手語傳譯 1 2 0 

11. 有事業教練／導師負責訓練以及指導你的工作 1 2 0 

12. 有助理幫助你處理工作有關的事情 1 2 0 

13. 為殘疾/能力障礙人士特設的文具及辦公室設施（例如方便輪椅使
用者的低桌面設計、視障人士點字機等） 1 2 0 

14. 重新檢視工作任務,微調難度較高的工作任務給予殘疾/能力障礙 

人士或放慢工作步伐 
1 2 0 

15. 提供彈性上班時間或提供更多的休息時間 1 2 0 

16. 提供兼職工作給予殘疾員工 1 2 0 

17. 與個別殘疾員工協商工作安排 1 2 0 

18. 其他（請註明：＿＿＿＿＿＿＿＿＿＿） 1 2 0 

19. 對於以上沒有提供的調適,你是否曾經要求過公司提供 1 2 0 

20. 若沒用要求提供,請圈出一下你認為沒有提出要求的原因 

A. 不需要額外的調適或支援 

B. 即使要求公司也不會提供調適或支援
C.不想成為他人的負擔 

D.不想被特別對待 

E.不想得到太多的關注 

(可多選) 

A 

B 

C 

D 

E 

F 其他（請填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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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主要持份者問卷 

香港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過渡至工作的有效策略的研究 

問卷調查三:  其他持份者（年輕殘疾/能力障礙人士的家長） 
 

我明白並同意參與研究 □同意 □不同意 

親愛的家長, 

您好！ 

受平等機會委員會委託,香港城市大學現正進行一項研究,以了解香港年輕殘疾/能力

障礙人士畢業後過渡至職場/工作所面對的情況。如果 貴子女 是_16-30 歲的年輕殘疾/能力

障礙人士,歡迎您參與此研究問卷。 

您的意見對改善本港康復就業政策十分重要。您所填答的內容供研究之用,所有資料

亦會於研究完成後六個月銷毀；個人資料將會保密,無須填寫姓名。我們日後亦只會發表整

體性數據而不會顯示個別受訪者的資料,請您安心作答。您的參與乃自願性質,您可以隨時

停止參與,而不會受到任何損失或懲罰。如您決定退出,所有資料將會儘快被銷毀。 

為答謝您的參與,完成問卷後,將有現金禮券乙張。如有查詢,歡迎致電關志健博士聯

絡 (電話：852 3442 4532,電郵：ckkwan@cityu.edu.hk)  。 

謝謝您的參與！ 

首席研究學者 

關志健博士 

香港城市大學 

社會及行為科學系助理教授 

二零二一年三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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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 
 

1. 你的性別是？ 

□1. 男 

□2. 女 

2. 你的年齡是？ 

□1. 24 或以下 

□2. 25-29 

□3. 30-34 

□4. 35-39 

□5. 40-44 

□6. 45-49 

□7. 55-59 

□8. 50-54 

□9. 60 或以上 

3. 你現在居住的房屋類型為？ 

□1. 公營租住房屋（公屋） 

□2. 村屋 

□3. 私人永久性房屋（私樓） 

□4. 資助出售房屋 

□5. 臨時房屋/木屋/板間房/劏房

/ 籠屋 

□6. 其他（請註明： 

  ） 

4. 你現在是否和子女同居？ 

□1. 是 

□2. 否 

5. 同住人數 

(包括受訪者): 

6. 你的就業情況是？ 

□1. 全職 

□2. 兼職/散工 

□3. 失業或正在尋找工作 

□4. 沒有工作（如家務料理

者、退休等） 

7. 你的教育程度是？ 

□1. 小學或以下 

□2. 中學 

□3. 副學士學位/高級文憑 

□4. 學士學位 

□5. 碩士學位或以上 

8. 你的家庭每月總入息

為？ 

□1. HK$10，000 或以下 

□2. HK$10，001-20，000 

□3. HK$20，001-30，000 

□4. HK$30，001-40，000 

□5. HK$40，001-50，000 

□6. HK$50，001-60，000 

□7. HK$60，001-70，000 

□8. HK$70，001-80，000 

□9. HK$80，001-90，000 

□10. HK$90，001-100，000 

□11. HK$100，001 或以上 

□12. 不知道 

9. 貴子女的殘疾類別為？ (已被

確診為準)（可選多項） 

□1. 肢體傷殘 

□2. 讀寫障礙 

□3. 視力障礙 

□4. 言語障礙 

□5. 聽力障礙 

□6. 精神及情绪障碍 

□7. 智力障礙 

□8. 自閉症 

□9. 長期病患 

□10. 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 

□11. 其他 (請註明: ) 

10. 你會定義貴子女的殘疾狀

況程度為？ 

□1. 輕微 

□2. 中度 

□3. 嚴重 

11. 你會定義貴子女的殘

疾性質為？ 

□1. 隱性殘疾（不易被

他人識別） 

□2. 顯性殘疾（容易被

他人識別） 

12. 請問貴子女有沒有使用輔助

設備如輪椅，拐杖，助聽 

器，白杖等？ 

□1. 有 

□2.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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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貴子女的就業情況是？ 

□1. 全職 

□2. 兼職/散工 

□3. 待業 

□4. 失業 

□5. 學生 (請跳至第 16 題

作答。) 

14. 到目前為止， 貴子女

的全職工作經驗: 

□1. 少於一年 

□2. 二至三年 

□3. 四至五年 

□4. 六至七年 

□5. 八至十年 

□6. 十年或以上 

15. 貴子女的教育程度是？ 

□1. 小學或以下 

□2. 主流中學 

□3. 特殊中學 

□4. 副學士學位/高級文憑 

□5. 學士學位 

□6. 碩士學位或以上 

16. 貴子女就讀過和現在就讀

的課程為？(可選多項) 

（僅限 13 題回答“學

生” 的受訪者作答） 

□1. 主流中學課程 

□2. 特殊中學課程 

□3. 青年學院職專文憑課程 

□4. 技能訓練中心全日制

課程 

□5. 副學士學位/高級文憑 

□6. 學士學位 

□7. 碩士學位或以上 

□8. 其他 

（請註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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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請仔細閱讀，從 1 至 4 圏出對於貴子女的描述同意或不同意的程度。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殘疾/能力障礙人士的身份對他來說來說是個負擔。 1 2 3 4 

2. 殘疾/能力障礙人士的身份給他的日常生活帶來不便。 1 2 3 4 

3. 他認為殘疾/能力障礙人士的身份是他生命中的污點。 1 2 3 4 

4. 殘疾/能力障礙人士的身份會令他感到不舒服。 1 2 3 4 

5. 他害怕別人知道他的殘疾狀況。 1 2 3 4 

6. 他對殘疾/能力障礙人士的身份感到無能為力。 1 2 3 4 

7. 他因殘疾緣故避免和他人交往。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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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請仔細閱讀以下每一項，並在右方圈出對於貴子女的適當的描述。 
 

  

曾

發

生 

沒

有

發

生 

 

不

適

用 

在學習上    

1. 貴子女現正就讀的／曾就讀的學校曾否拒絕為貴子女提供在學習上的調

適？ 
1 2 0 

2. 貴子女曾否因為他的殘疾情況而被中、小學拒絕錄取？ 1 2 0 

3. 貴子女曾否因為他的殘疾情況而被專上學院拒絕錄取？ 1 2 0 

4. 貴子女曾否因為他的殘疾情況而被拒絕修讀專上學院的课程？ 1 2 0 

5. 貴子女曾否因為殘疾情況而得到老師不必要的幫助？ 1 2 0 

6. 曾否有老師未能體諒或理解貴子女的殘疾情況所造成的學習困難？ 1 2 0 

7. 貴子女曾否因為殘疾情況而令他在學校被同學取笑或排斥？ 1 2 0 

在工作上 （僅限貴子女有工作經驗的父母作答） 
   

8. 僱主曾否拒絕為貴子女提供在工作上的調適？ 1 2 0 

9. 曾否有僱傭合約所定的條款並沒有考慮貴子女的殘疾情況？ 1 2 0 

10. 你認為貴子女曾否因為他的殘疾情況而不獲升遷？ 1 2 0 

11. 貴子女上司曾否忽略他/她的殘疾情況而給予令他覺得困難的工作任務？ 1 2 0 

12. 貴子女的上司曾否誤解他的殘疾情況而給予令他覺得過於簡單的工作任

務？ 
1 2 0 

13. 貴子女曾否因為殘疾情況而令他在工作上被同事取笑或排斥？ 1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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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請閱讀以下描述從 1 至 4 中圈出你對貴子女每一個同意或不同意的程度。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他害怕開始工作， 因為他可能會因此而失去政府福利。 1 2 3 4 

2. 他害怕其他人知道自己的殘疾狀況後，他可能出現的反應。 1 2 3 4 

3. 他害怕會招來其他人不必要的關注。 1 2 3 4 

4. 他害怕當他的殘疾狀況欠佳或不穩定時，導致他在工作上不被信賴。 1 2 3 4 

5. 他害怕當身體狀況不佳或不穩定時，而令他無法充分履行工作職責。 1 2 3 4 

6. 工作是他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 1 2 3 4 

7. 工作是為他提供了身分認同感和歸屬感。 1 2 3 4 

8. 工作對他來説僅僅意味著收入的來源，除此之外沒有更多的意義。 1 2 3 4 

9. 對他來説，生活中有許多事情比工作重要。 1 2 3 4 

10. 工作可以證明他對社會有貢獻。 1 2 3 4 

11. 他相信社會期望他工作。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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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請仔細閱讀以下關於貴子女的句子，從 0 至 4 中圈出合適的描述。若貴子女已離開學 

校／完成學業，請圈不適用。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不

適

用 

1.    他有足夠的資訊知道自己未來應該升讀一些甚麼類型的 

學校。 
1 2 3 4 0 

2. 他知道自己未來想升讀一些甚麼的學校。 1 2 3 4 0 

3. 學校盡其所能去幫助他克服學業上的困難。 1 2 3 4 0 

4. 他在學校的環境中有安全感。 1 2 3 4 0 

5. 他在學業上進展良好。 1 2 3 4 0 

6. 他在學校受到公平的對待。 1 2 3 4 0 

7. 他很喜歡上課。 1 2 3 4 0 

8. 因為他的殘疾狀況他很難在學校發揮所長。 1 2 3 4 0 

9. 因為他的殘疾狀況他很難在學校學習。 1 2 3 4 0 

10. 因為他的殘疾狀況他很難在學校裡自由走動。 1 2 3 4 0 

11. 因為他的殘疾狀況他很難參與在學校舉辦的課外活動。 1 2 3 4 0 

12. 他的困難是由於學校未有提供適切的支援而造成的。 1 2 3 4 0 

13. 他的困難是由於政府政策的不足而造成的。 1 2 3 4 0 

14. 他的困難是由於學校對特殊教育缺乏了解造成的。 1 2 3 4 0 

15. 他的困難是他本身的殘疾狀況造成的。 1 2 3 4 0 

16. 《殘疾歧視條例》保障了他的學習／接受教育權利。 1 2 3 4 0 

17. 學校做了很多事情去符合《殘疾歧視條例》的規定。 1 2 3 4 0 

18. 《殘疾歧視條例》能幫助他融入學校的生活。 1 2 3 4 0 

19. 殘疾狀況妨礙他找到一份好工。 1 2 3 4 0 

20. 老師鼓勵他要有一個宏大的人生目標。 1 2 3 4 0 

21. 他的殘疾狀況妨礙他升學或持續進修的決心。 1 2 3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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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請閱讀一下描述從 1 至 4 中圈出你對每一個描述同意或不同意的程度。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朋友的支持     

1. 當我的孩子面對困難時，他身邊總有一位摯友陪伴著他。 1 2 3 4 

2. 在我的孩子身邊總有一位摯友可以分享他的喜悅和悲傷。 1 2 3 4 

3. 在我的孩子身邊總有一位摯友能帶給他安全感。 1 2 3 4 

4. 孩子的朋友能幫助到他。 1 2 3 4 

5. 當有難題時，我的孩子可以依靠他的朋友。 1 2 3 4 

6. 我的孩子有朋友可以分享他的喜悅和悲傷。 1 2 3 4 

7. 在我的孩子身邊總有一位摯友關心他的感受。 1 2 3 4 

8. 我的孩子可以向他的朋友傾訴他心中的難題。 1 2 3 4 

家人的支持     

9. 我會盡力去幫助我的孩子。 1 2 3 4 

10. 我的孩子能夠從我這裡得到情感上的支持。 1 2 3 4 

11. 我的孩子可以向我傾訴心中的難題。 1 2 3 4 

12. 當孩子做決定的時候，我樂意提供協助。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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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請閱讀以下描述從 1 至 4 中圈出你對每一個關於你對於貴子女的描述同意或不同意的 

程度。(僅限貴子女為學生的父母作答)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當他妥善完成功課後，我會獎賞他。 1 2 3 4 

2. 我認為我教他的知識，將有利於他日後就業所需。 1 2 3 4 

3. 我會協助他選擇他日後擇業的學科。 1 2 3 4 

4. 我會給予他家務，教他日後就業的技能。 1 2 3 4 

5. 我會協助他做功課。 1 2 3 4 

6. 我會讓他參與工作有關的課外活動。 1 2 3 4 

7. 我會告訴他現在所學的對將來工作有什麼幫助。 1 2 3 4 

8. 我曾經帶他到我工作的地方。 1 2 3 4 

9. 我曾讓他跟我的同事見面。 1 2 3 4 

10. 我曾告訴他我在哪裡工作。 1 2 3 4 

11. 我告訴他我工作上所發生的各種事情。 1 2 3 4 

12. 我告訴他有關我的工作情況。 1 2 3 4 

13. 我鼓勵他在校內盡力去學習。 1 2 3 4 

14. 我鼓勵他爭取好成績。 1 2 3 4 

15. 我鼓勵他在畢業後繼續升學及就業。 1 2 3 4 

16. 我期望他能完成學業。 1 2 3 4 

17. 當他為將來就業的問題憂慮時，我會與他傾談。 1 2 3 4 

18. 當他學習對將來就業所需的知識時，我會說些能令他開心的話。 1 2 3 4 

19. 我曾告訴他將來工作會有哪些樂趣。 1 2 3 4 

20. 我告訴他我會為他在校內表現良好而感到驕傲。 1 2 3 4 

21.   當我和他談到他將來可能找到一份非常好的工作時，我們都會感 

到興奮。 1 2 3 4 

22. 我知道他有時會為將來的事業感到恐慌。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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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請閱讀以下描述從 1 至  4 中圈出你對每一個描述同意或不同意的程度 。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政府的支持     

1.   我的孩子知悉政府為殘疾/能力障礙人士提供的職業介紹及招聘服 

務。 

 

1 
 

2 
 

3 
 

4 

2.   我的孩子曾／會使用政府為殘疾/能力障礙人士提供的職業介紹及 

招聘服務以幫助自己就業。 

 

1 
 

2 
 

3 
 

4 

3.   政府為殘疾/能力障礙人士提供的職業介紹及招聘服務對我的孩子 

就業有幫助。 

 

1 
 

2 
 

3 
 

4 

4.   我的孩子知悉政府為殘疾/能力障礙人士而設的就業見習津貼及工 

資補助。 

 

1 
 

2 
 

3 
 

4 

5.   我的孩子曾／會使用政府為殘疾/能力障礙人士提供的就業見習津 

貼及工資補助以幫助自己就業。 

 

1 
 

2 
 

3 
 

4 

6.   政府為殘疾/能力障礙人士提供的就業見習津貼及工資補助金對對 

我的孩子就業有幫助。 

 

1 
 

2 
 

3 
 

4 

7. 我的孩子了解香港的《殘疾歧視條例》。 1 2 3 4 

8. 《殘疾歧視條例》保障我孩子享有平等就業機會。 1 2 3 4 

社福機構的支持     

9. 我的孩子知悉社福機構為殘疾/能力障礙人士提供的職業培訓。 1 2 3 4 

10.我的孩子曾／會使用社福機構為殘疾/能力障礙人士提供的職業培 

訓以幫助自己就業。 

 

1 
 

2 
 

3 
 

4 

11.社福機構所為殘疾/能力障礙人士提供的職業培訓對我的孩子就業 

有幫助。 

 

1 
 

2 
 

3 
 

4 

12. 我的孩子知悉社福機構為殘疾/能力障礙人士提供的見習安排。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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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我的孩子曾／會使用社福機構為殘疾/能力障礙人士所提供的見習 

安排以幫助自己就業。 

 

1 
 

2 
 

3 
 

4 

14. 社福機構為殘疾/能力障礙人士提供的見習安排對我的孩子就業有 

幫助。 

 

1 
 

2 
 

3 
 

4 

15. 我的孩子知悉社福機構為殘疾/能力障礙人士所提供的就業配對及 

跟進。 

 

1 
 

2 
 

3 
 

4 

16. 我的孩子曾／會使用社福機構為殘疾/能力障礙人士所提供的就業 

配對及跟進以幫助自己就業。 

 

1 
 

2 
 

3 
 

4 

17. 社福機構為殘疾/能力障礙人士所提供的就業配對及跟進對我的孩 

子就業有幫助。 

 

1 
 

2 
 

3 
 

4 

我的孩子現正／曾就讀學校／技能訓練中心所提供的支持     

18. 我的孩子知悉學校/技能訓練中心提供的就業指導資訊。 1 2 3 4 

19. 孩子曾／會使用學校/技能訓練中心提供的就業指導資訊以幫助自 

己就業。 

 

1 
 

2 
 

3 
 

4 

20. 學校/技能訓練中心提供的就業指導資訊對我孩子的就業有幫助。 1 2 3 4 

 
全卷完，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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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過渡至工作的有效策略的研究 

問卷調查四:  其他持份者（社會工作者、輔導員） 
 

我明白並同意參與研究 □同意 □不同意 

親愛的社工朋友, 

您好！ 

受平等機會委員會委託,香港城市大學現正進行一項研究,以了解香港年輕殘疾/能力

障礙人士畢業後過渡至職場/工作所面對的情況。如果您是_社會工作者/輔導員 ,歡迎你參

與此研究問卷。 

您的意見對改善本港康復就業政策十分重要。您所填答的內容供研究之用,所有資料

亦會於研究完成後六個月銷毀；個人資料將會保密,無須填寫姓名。我們日後亦只會發表整

體性數據而不會顯示個別受訪者的資料,請您安心作答。您的參與乃自願性質,您可以隨時

停止參與,而不會受到任何損失或懲罰。如您決定退出,所有資料將會儘快被銷毀。 

為答謝您的參與,完成問卷後,將有現金禮券乙張。如有查詢,歡迎致電關志健博士聯

絡 (電話：852 3442 4532,電郵：ckkwan@cityu.edu.hk)  。 

謝謝您的參與！ 

首席研究學者 

關志健博士 

香港城市大學 

社會及行為科學系助理教授

二零二一年三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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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 
 

1. 你的性別是? 2. 你的年齡是? 3. 你從事輔導員/社工的年資 

□1. 男 □1. 24 或以下 有？ 

□2. 女 □2. 25-29 □1. 未滿一年 

 □3. 30-34 □2. 1-3 年 

 □4. 35-39 □3. 3-5 年 

 □5. 40-44 

□6. 45-49 

□7. 50-54 

□4. 5-10 年 

□5. 10-15 年 

 
□8. 55-59 

□6. 15-20 年 

 □9. 60 或以上 □7. 30-30 年 

  □8. 30 年以上 

4. 你現時的服務會不會接 

觸年輕殘疾/能力障礙人

士？ 

□1. 會 

□2. 不會（請回答第 7 

題） 

5. 你現時服務年輕殘疾/能力 

障礙人士的工作佔比為？ 

□1. 全部 

□2. 大部分 

□3. 一半 

□4. 少部分 

□5. 極少部分 

6. 你現時所從事的服務類別 

為？ 

□1. 職業復康服務社工 

□2. 中學駐校社工 

□3. 大專院校社工/輔導員 

□4. 其他需要接觸年輕殘疾

/ 能力障礙人士的社工/輔導

員 

（請註明： ） 

7. 你現時所從事的服務類別為？（僅限第四題回答“不會”的受訪者作答） 

□1. 安老服務 

□2. 康復服務 

□3. 家庭及兒童福利服務 

□4. 違法者服務 

□5. 社區發展 

□6. 其他（請註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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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請仔細閱讀，從 1 至 5 圏出同意或不同意的程度。 

 

 非

常

不

同 

不

同

意 

中

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殘疾/能力障礙人士的身份對他們來說是壓力。 1 2 3 4 5 

2. 殘疾/能力障礙人士的身份給他們的日常生活帶來不便。 1 2 3 4 5 

3. 殘疾/能力障礙人士的身份是他們生命中的污點。 1 2 3 4 5 

4. 殘疾/能力障礙人士的身份會令他們感到不舒服。 1 2 3 4 5 

5. 殘疾/能力障礙人士害怕他人知道他們的殘疾狀況。 1 2 3 4 5 

6. 殘疾/能力障礙人士對他們的身份感到無能為力。 1 2 3 4 5 

7. 殘疾/能力障礙人士因殘疾緣故避免和他人交往。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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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請仔細閱讀以下關於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的句子，從 0 至 4 中圈出合適的描述。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不

適

用 

1.    他們有足夠的資訊知道自己未來應該升讀一些甚麼類 

型的學校。 
1 2 3 4 0 

2. 他們知道自己未來想升讀一些甚麼的學校。 1 2 3 4 0 

3. 學校盡其所能去幫助他們克服學業上的困難。 1 2 3 4 0 

4. 他們在學校/的環境中感到有安全感。 1 2 3 4 0 

5. 他們在學業上進展良好。 1 2 3 4 0 

6. 他們在學校受到公平的對待。 1 2 3 4 0 

7. 他們很喜歡上課。 1 2 3 4 0 

8. 因為他們的殘疾狀況，他們很難在學校發揮所長。 1 2 3 4 0 

9. 因為他們的殘疾狀況，他們很難在學校學習。 1 2 3 4 0 

10. 因為他們的殘疾狀況，他們很難在學校裡自由走動。 1 2 3 4 0 

11. 因為他們的殘疾狀況，他們很難參與在學校舉辦的課外 

活動。 
1 2 3 4 0 

12. 他們的困難是由於學校未有提供適切的支援而造成的。 1 2 3 4 0 

13. 他們的困難是由於政府政策的不足而造成的。 1 2 3 4 0 

14. 他們的困難是由於學校對特殊教育缺乏了解造成的。 1 2 3 4 0 

15. 他們的困難是他們本身的殘疾狀況造成的。 1 2 3 4 0 

16. 《殘疾歧視條例》保障了他們的學習／接受教育權利。 1 2 3 4 0 

17. 學校做了很多事情去符合《殘疾歧視條例》的規定。 1 2 3 4 0 

18. 《殘疾歧視條例》能幫助他們融入學校的生活。 1 2 3 4 0 

19. 殘疾狀況妨礙他們找到一份好工。 1 2 3 4 0 

20. 老師有鼓勵他們樹立一個遠大的人生目標。 1 2 3 4 0 

21. 他們的殘疾狀況妨礙他們持續升學的決心。 1 2 3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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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請閱讀以下對殘疾/能力障礙人士的描述從 1 至 4 中圈出你對 每一個同意或不同意的

程度。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殘疾/能力障礙人士害怕開始工作， 因為他們可能會因此而失去政 

府福利。 
1 2 3 4 

2. 殘疾/能力障礙人士害怕其他人知道自己的殘疾狀況後，他們可能出 

現的反應。 
1 2 3 4 

3. 殘疾/能力障礙人士害怕會招來其他人不必要的關注。 1 2 3 4 

4. 殘疾/能力障礙人士害怕當殘疾狀況欠佳或不穩定時，導致他們在工 

作上不被信賴。 
1 2 3 4 

5. 殘疾/能力障礙人士害怕當殘疾狀況不佳或不穩定時，而令他們無法 

充分履行工作職責。 
1 2 3 4 

6. 工作是他們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 1 2 3 4 

7. 工作是為他們提供了身分認同感和歸屬感。 1 2 3 4 

8. 工作對他們來説僅僅意味著收入的來源， 除此之外沒有更多的意 

義。 
1 2 3 4 

9. 對他們來説，生活中有許多事情比工作重要。 1 2 3 4 

10. 工作可以證明他們對社會有貢獻。 1 2 3 4 

11. 他們相信社會期望他們工作。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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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請閱讀以下對殘疾/能力障礙人士的描述從 1 至  4 中圈出你對每一個描述同意或不同

意的程度 。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政府的支持     

1. 他們知悉政府為殘疾/能力障礙人士提供的職業介紹及招聘服務。 1 2 3 4 

2. 他們曾／會使用政府為殘疾/能力障礙人士提供的職業介紹及招聘服 

務以幫助自己就業。 1 2 3 4 

3. 政府為殘疾/能力障礙人士提供的職業介紹及招聘服務對對他們就業 

有幫助。 1 2 3 4 

4.     他們知悉政府為殘疾/能力障礙人士而設的就業見習津貼及工資補 

助。 1 2 3 4 

5. 他們曾／會使用政府為殘疾/能力障礙人士提供的就業見習津貼及工 

資補助以幫助自己就業。 1 2 3 4 

6. 政府為殘疾/能力障礙人士提供的就業見習津貼及工資補助金對他們 

有幫助。 
1 2 3 4 

7. 他們了解香港的《殘疾歧視條例》。 1 2 3 4 

8. 《殘疾歧視條例》保障他們享有平等就業機會。 1 2 3 4 

社福機構的支持     

9. 他們知悉社福機構為殘疾/能力障礙人士提供的職業培訓。 1 2 3 4 

10. 他們曾／會使用社福機構為殘疾/能力障礙人士提供的職業培訓幫助 

自己就業。 1 2 3 4 

11. 社福機構為殘疾人士/能力障礙人士所提供的職業培訓對他們就業有 

幫助。 1 2 3 4 

12. 他們知悉社福機構為殘疾人士/能力障礙人士所提供的見習安排。 1 2 3 4 

13. 他們曾／會使用社福機構為殘疾人士所提供的見習安排幫助自己就 

業。 1 2 3 4 

14. 社福機構為殘疾人士/能力障礙人士所提供的見習安排對他們就業有 

幫助。 1 2 3 4 

15. 他們知悉社福機構為殘疾人士所提供的就業配對及跟進。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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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他們曾／會使用社福機構為殘疾人士所提供的就業配對及跟進幫助 

自己就業。 1 2 3 4 

 

17. 社福機構為殘疾人士/能力障礙人士所提供的就業配對及跟進對他們

就業有幫助。 

 
1 

 
2 

 
3 

 
4 

學校/技能訓練中心的支持     

18. 他們知悉學校/技能訓練中心提供的就業指導資訊。 1 2 3 4 

19. 他們曾／會使用學校/技能訓練中心提供的就業指導資訊幫助自己就 

業。 1 2 3 4 

20. 學校/技能訓練中心提供的就業指導資訊對他們就業有幫助。 1 2 3 4 

 
全卷完，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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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過渡至工作的有效策略的研究 

問卷調查五:  其他持份者（主流/特殊學校老師、技能訓練中心導師） 
 

我明白並同意參與研究 □同意 □不同意 

親愛的老師, 

您好！ 

受平等機會委員會委託,香港城市大學現正進行一項研究,以了解香港年輕殘疾/能力

障礙人士畢業後過渡至職場/工作所面對的情況。如果您是_主流/特殊學校老師、技能訓練

中心導師,歡迎您參與此研究問卷。 

您的意見對改善本港康復就業政策十分重要。您所填答的內容供研究之用,所有資料

亦會於研究完成後六個月銷毀；個人資料將會保密,無須填寫姓名。我們日後亦只會發表整

體性數據而不會顯示個別受訪者的資料,請您安心作答。您的參與乃自願性質,您可以隨時

停止參與,而不會受到任何損失或懲罰。如您決定退出,所有資料將會儘快被銷毀。 

為答謝您的參與,完成問卷後,將有現金禮券乙張。如有查詢,歡迎致電關志健博士聯

絡 (電話：852 3442 4532,電郵：ckkwan@cityu.edu.hk)  。 

謝謝您的參與！ 

首席研究學者 

關志健博士 

香港城市大學 

社會及行為科學系助理教授 

二零二一年三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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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 
 

1. 你的性別是? 

□1. 男 

□2. 女 

2. 你的年齡是? 

□1. 24 或以下 

□2. 25-29 

□3. 30-34 

□4. 35-39 

□5. 40-44 

□6. 45-49 

□7. 50-54 

□8. 55-59 

□9. 60 或以上 

3. 你的教育程度是? 

□1. 中學 

□2. 副學士學位/高級文憑 

□3. 學士學位 

□4. 碩士學位或以上 

4. 你的專業背景是？ 

□1. 主流學校老師 

□2. 特殊學校老師 

□3. 訓練中心導師 

□4. 其他 (請註明： 

  ) 

5. 你從事老師/導師的年 

資有？ 

□1. 未滿一年 

□2. 1-3 年 

□3. 3-5 年 

□4. 5-10 年 

□5. 10-15 年 

□6. 15-20 年 

□7. 20-30 年 

□8. 30 年以上 

6. 你從事教育年輕殘疾/能力障 

礙人士的年資為? 

□1. 未滿一年 

□2. 1-3 年 

□3. 3-5 年 

□4. 5-10 年 

□5. 10-15 年 

□6. 15-20 年 

□7. 20-30 年 

□8. 30 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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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請仔細閱讀，從 1 至 4 圏出同意或不同意的程度。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殘疾/能力障礙人士的身份對他們來說是壓力。 1 2 3 4 

2. 殘疾/能力障礙人士的身份給他們的日常生活帶來不便。 1 2 3 4 

3. 殘疾/能力障礙人士的身份是他們生命中的污點。 1 2 3 4 

4. 殘疾/能力障礙人士的身份會令他們感到不舒服。 1 2 3 4 

5. 殘疾/能力障礙人士害怕他人知道他們的殘疾狀況。 1 2 3 4 

6. 殘疾/能力障礙人士對他們的身份感到無能為力。 1 2 3 4 

7. 殘疾/能力障礙人士因殘疾緣故避免和他人交往。 1 2 3 4 

B. 請閱讀以下描述，從 1 至 4 中圈出符合你所在學校現時狀況的描述。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與一般學生一樣有很多的社交網絡，包

括會有親密的朋友。 

 

1 
 

2 
 

3 
 

4 

2. 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和其他學生一樣去參與課外活動。 
 

1 
 

2 
 

3 
 

4 

3. 在需要時，家長和學校職員會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建立社

交網絡。 

 

1 
 

2 
 

3 
 

4 

4. 在可行的情況下，沒有受過特殊教育訓練的學校職員（例如是

教學助理、學校圖書館助理、辦公室人員、校工等）都會為有

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提供硬件上、情緒上和教學上等配套支

援。 

 
1 

 
2 

 
3 

 
4 

5. 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都會為他人提供支持和幫助，以及接受

他人的支持和幫助。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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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請仔細閱讀以下關於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的句子，從 0 至 4 中圈出合適的描述。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不
適
用 

1. 他們有足夠的資訊知道自己未來應該升讀一些甚麼類型

的學校。 

 

1 

 

2 

 

3 

 

4 

 

0 

2. 他們知道自己未來想升讀一些甚麼的學校。 
 

1 

 

2 

 

3 

 

4 

 

0 

3. 學校盡其所能去幫助他們克服學業上的困難。 
 

1 

 

2 

 

3 

 

4 

 

0 

4. 他們在學校的環境中感到有安全感。 
 

1 

 

2 

 

3 

 

4 

 

0 

5. 他們在學業上進展良好。 
 

1 

 

2 

 

3 

 

4 

 

0 

6. 他們在學校受到公平的對待。 
 

1 

 

2 

 

3 

 

4 

 

0 

7. 他們很喜歡上課。 
 

1 

 

2 

 

3 

 

4 

 

0 

8. 因為他們的殘疾狀況,他們很難在學校發揮所長。 
 

1 

 

2 

 

3 

 

4 

 

0 

9. 因為他們的殘疾狀況,他們很難在學校學習。 
 

1 

 

2 

 

3 

 

4 

 

0 

10. 因為他們的殘疾狀況,他們很難在學校裡自由走動。 
 

1 

 

2 

 

3 

 

4 

 

0 

11. 因為他們的殘疾狀況,他們很難參與在學校舉辦的課外活

動。 

 

1 

 

2 

 

3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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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他們的困難是由於學校未有提供適切的支援而造成的。 
 

1 
 

2 
 

3 
 

4 
 

0 

13. 他們的困難是由於政府政策的不足而造成的。 
 

1 
 

2 
 

3 
 

4 
 

0 

14. 他們的困難是由於學校對特殊教育缺乏了解造成的。 
 

1 
 

2 
 

3 
 

4 
 

0 

15. 他們的困難是他們本身的殘疾狀況造成的。 
 

1 
 

2 
 

3 
 

4 
 

0 

16. 《殘疾歧視條例》保障了他們的學習／接受教育權利。 
 

1 
 

2 
 

3 
 

4 
 

0 

17. 學校做了很多事情去符合《殘疾歧視條例》的規定。 
 

1 
 

2 
 

3 
 

4 
 

0 

18. 《殘疾歧視條例》能幫助他們融入學校的生活。 
 

1 
 

2 
 

3 
 

4 
 

0 

19. 殘疾狀況妨礙他們找到一份好工。 
 

1 
 

2 
 

3 
 

4 
 

0 

20. 作為老師，我有鼓勵他們樹立一個遠大的人生目標。 
 

1 
 

2 
 

3 
 

4 
 

0 

21. 他們的殘疾狀況妨礙他們持續升學的決心。 
 

1 
 

2 
 

3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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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請閱讀以下描述，從 1 至 4 中圈出符合你所在學校現時狀況的描述。(僅限主流學校老師

作答) 

 
 

 

課程的設計，指導以及支援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課程設計上……     

1. 為面對嚴重及持續學習困難的學生設計個別學習計劃。 1 2 3 4 

2. 課程的設計有考慮到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 1 2 3 4 

3. 有一系列的無障礙設施給予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包括教學硬件的

調適（例如是課本文字加大、講課速度減慢、校園無障礙洗手間等）。 

 

1 

 

2 

 

3 

 

4 

4. 根據每個學生的進度而個性化調適其課程。 1 2 3 4 

指導上……     

5. 檢討教育融合政策在學校的執行情況。 1 2 3 4 

6. 通過使用多媒體的方式協助學生學習，例如視像以及互動的形式去協

助學生學習。 

 

1 

 

2 

 

3 

 

4 

7. 學校採用以研究為基礎的策略去提高學生的成績，例如：  

 

 
1 

 

 

 
2 

 

 

 
3 

 

 

 
4 

— 識別出學生能力的高低 

— 認識到學生所付出的努力及適當地肯定他們 

— 設立教學目標並提供課程的檢討 

— 檢討課程的設計是否適合有特殊學習需要的

學生 

— 每次課堂後都作總結 

— 功課上的檢討 

— 和其他老師合作教學 

— 檢討教學上的假設 

8. 課程有提供多種形式給予學生學習，例如是個人方式學習、配對學習 

的形式、小組和整班的形式。 1 2 3 4 

支援上……     

9. 學校有安排能力稍佳和能力稍遜的學生一起上課，以增加他們的學習 

機會。 1 2 3 4 

10. 學校有制訂一個學生的支援計劃，負責處理學生在生理上、情緒上及 

感官上因殘疾問題而產生的狀況。 1 2 3 4 

11. 教師在教學上有將殘疾學生的需要放入考慮因素。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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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對於學生的積極行為，教師有多作鼓勵。 1 2 3 4 

13. 對於學生，教師側重教授其良好行為。 1 2 3 4 

14. 教師的教學與學校的教育理念一致。 1 2 3 4 

評估和評分上……     

15. 學校的評分設計與教育局的融合教育理念一致。 1 2 3 4 

16. 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與一般學生的評分準則大致相同。 1 2 3 4 

17. 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與一般學生的考核方式大致相同。 1 2 3 4 

18. 學生所獲得的成績反映了他個人的最佳成就和進步。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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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請閱讀以下對殘疾/能力障礙人士的描述從 1 至 4 中圈出你對每一個同意或不同意的程

度。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殘疾/能力障礙人士害怕開始工作， 因為他們可能會因此而失 

去政府福利。 

 

1 
 

2 
 

3 
 

4 

2.   殘疾/能力障礙人士害怕其他人知道自己的殘疾狀況後，他們 

可能出現的反應。 

 

1 
 

2 
 

3 
 

4 

3. 殘疾/能力障礙人士害怕會招來其他人不必要的關注。 1 2 3 4 

4.   殘疾/能力障礙人士害怕當他們的殘疾狀況欠佳或變得不穩定 

時，導致他們在工作上變得不被信賴。 

 

1 
 

2 
 

3 
 

4 

5.   殘疾/能力障礙人士害怕當身體狀況不佳或不穩定時，而令他 

們無法充分履行工作職責。 

 

1 
 

2 
 

3 
 

4 

6. 工作是他們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 1 2 3 4 

7. 工作是為他們提供了身份認同感和歸屬感。 
 

1 
 

2 
 

3 
 

4 

8. 工作對他們來説僅僅意味著收入的來源， 除此之外沒有更多 

的意義。 

 

1 
 

2 
 

3 
 

4 

9. 對他們來説，生活中有許多事情比工作重要。 1 2 3 4 

10. 工作可以證明他們對社會有貢獻。 
 

1 
 

2 
 

3 
 

4 

11. 他們相信社會期望他們工作。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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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請閱讀以下對殘疾/能力障礙人士的描述從 1 至  4 中圈出你對每一個描述同意或不同

意的程度 。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政府的支持     

1. 他們知悉政府為殘疾/能力障礙人士提供的職業介紹及招聘服

務。 

 

1 
 

2 
 

3 
 

4 

2. 他們曾／會使用政府為殘疾/能力障礙人士提供的職業介紹及

招聘服務以幫助自己就業。 

 

1 
 

2 
 

3 
 

4 

3. 政府為殘疾/能力障礙人士提供的職業介紹及招聘服務對他們

就業有幫助。 

 

1 
 

2 
 

3 
 

4 

4. 他們知悉政府為殘疾/能力障礙人士而設的就業見習津貼及工

資補助。 

 

1 
 

2 
 

3 
 

4 

5. 他們曾／會使用政府為殘疾/能力障礙人士提供的就業見習津

貼及工資補助以幫助自己就業。 

 

1 
 

2 
 

3 
 

4 

6. 政府為殘疾/能力障礙人士提供的就業見習津貼及工資補助金

對他們有幫助。 

 

1 
 

2 
 

3 
 

4 

7. 他們了解香港的《殘疾歧視條例》。 
 

1 
 

2 
 

3 
 

4 

8. 《殘疾歧視條例》保障他們享有平等就業機會。 
 

1 
 

2 
 

3 
 

4 

社福機構的支持     

9. 他們知悉社福機構為殘疾/能力障礙人士提供的職業培訓。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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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他們曾／會使用社福機構為殘疾/能力障礙人士提供的職業培

訓幫助自己就業。 

 

1 
 

2 
 

3 
 

4 

11. 社福機構為殘疾人士/能力障礙人士所提供的職業培訓對他們

就業有幫助。 

 

1 
 

2 
 

3 
 

4 

12. 他們知悉社福機構為殘疾人士/能力障礙人士所提供的見習安

排。 

 

1 
 

2 
 

3 
 

4 

13. 他們曾／會使用社福機構為殘疾人士所提供的見習安排幫助

自己就業。 

 

1 
 

2 
 

3 
 

4 

14. 社福機構為殘疾人士/能力障礙人士所提供的見習安排對他們

就業有幫助。 

 

1 
 

2 
 

3 
 

4 

15. 他們知悉社福機構為殘疾人士所提供的就業配對及跟進。 
 

1 
 

2 
 

3 
 

4 

16. 他們曾／會使用社福機構為殘疾人士所提供的就業配對及跟

進幫助自己就業。 

 

1 
 

2 
 

3 
 

4 

17. 社福機構為殘疾人士/能力障礙人士所提供的就業配對及跟進

對他們就業有幫助。 

 

1 
 

2 
 

3 
 

4 

學校/技能訓練中心的支持     

18. 他們知悉學校/技能訓練中心提供的就業指導資訊。 
 

1 
 

2 
 

3 
 

4 

19. 他們曾／會使用學校/技能訓練中心提供的就業指導資訊幫助

自己就業。 

 

1 
 

2 
 

3 
 

4 

20. 學校/技能訓練中心提供的就業指導資訊對他們就業有幫助。 
 

1 
 

2 
 

3 
 

4 

 

全卷完，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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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過渡至工作的有效策略的研究 

問卷調查六:  其他持份者（僱主） 
 

我明白並同意參與研究 □同意 □不同意 

您好： 

受平等機會委員會委託,香港城市大學現正進行一項研究,以了解香港年輕殘疾/能力

障礙人士畢業後過渡至職場/工作所面對的情況。如果你是企業僱主,歡迎您參與此研究問

卷。 

您的意見對改善本港康復就業政策十分重要。您所填答的內容供研究之用,所有資料

亦會於研究完成後六個月銷毀；個人資料將會保密,無須填寫姓名。我們日後亦只會發表整

體性數據而不會顯示個別受訪者的資料,請您安心作答。您的參與乃自願性質,您可以隨時

停止參與,而不會受到任何損失或懲罰。如您決定退出,所有資料將會儘快被銷毀。 

為答謝您的參與,完成問卷後,將有現金禮券乙張。如有查詢,歡迎致電關志健博士聯

絡 (電話：852 3442 4532,電郵：ckkwan@cityu.edu.hk)  。 

謝謝您的參與！ 

首席研究學者 

關志健博士 

香港城市大學 

社會及行為科學系助理教授 

二零二一年三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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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 
 

 

1. 你的性別是？ 

□1. 男 

□2. 女 

2. 你的年齡是？ 

□1. 24 或以下 

□2. 25-29 

□3. 30-34 

□4. 35-39 

□5. 40-44 

□6. 45-49 

□7. 50-54 

□8. 55-59 

□9. 60 或以上 

3. 你的教育程度是？ 

□1. 小學或以下 

□2. 中學 

□3. 副學士學位/高

級文憑 

□4. 學士學位 

□5. 碩士學位或以上 

4. 請問你從事甚麼什麼行業？ 

□1. 農業、林業及漁業 

□2. 採礦及採石業 

□3. 製造業 

□4. 電力、燃氣及水務業 

□5. 建造業 

□6. 進出口貿易、批發及零售業 

□7. 住宿及膳食服務活動 

□8. 運輸、倉庫、郵政及速遞服務 

□9. 資訊和通訊 

□10. 金融、保險、地產及商用

服務業 

□11. 社區、社會及個人服務業 

□12. 其他 (請註明: ) 

5. 貴公司／機構大概有幾多 

位員工？ 

□1. 10 人或以下 

□2. 10-49 人 

□3. 50-99 人 

□4. 100-199 人 

□5. 200-499 人 

□6. 500 人或以上 

6. 貴公司是否跨國企 

業？ 

□1. 是 

□2. 否 

7. 貴公司是否上市公司? 

□1. 是 

□2. 否 

8. 貴公司/機構現時有沒有殘 

疾員工（包括實習生）？ 

□1. 有 

□2. 沒有（請回答第 10 題） 

9. 貴公司/機構現時 

有多少名殘疾員

工（包括實習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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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過去 5 年，你有沒有曾經聘用 

殘疾/能力障礙人士（包括實

習生）？ 

□1. 有 （人數：＿＿＿） 

□2. 沒有（請回答第 15 題） 

11. 員工的殘疾類別為？ 

（可選多項） 

□1. 肢體傷殘 

□2. 讀寫障礙 

□3. 視力障礙 

□4. 言語障礙 

□5. 聽力障礙 

□6. 精神及情緒障礙 

□7. 智力障礙 

□8. 自閉症 

□9. 長期病患 

□10. 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 

□11. 其他 (請註明: ) 

□12. 不清楚 

12. 殘疾員工有沒有 

使用輔助設備如

輪椅，拐杖，助

聽器，白杖等？ 

□1. 有 

□2. 沒有 

13. 殘疾員工在 貴公司／機構內 

的受聘性質為？ (可選多項) 

□1. 長工 

□2. 合約工 

□3. 散工 

□4. 全職 

□5. 兼職 （每週工作少於 30 

小時） 

□6. 實習生） 

□7. 其他(請註明: _) 

14. 殘疾員工在 貴公司／機 

構內從事的職業為？ (可
選多項) 

□1. 經理及行政級人員 

□2. 專業人員 

□3. 輔助專業人員 

□4. 文書支援人員 

□5. 服務工作及銷售人員 

□6. 工藝及有關人員 

□7. 機台及機器操作員及

裝配員 

□8. 非技術工人 

□9. 其他職業 （請

註明: ） 

15. 你會否在未來聘 

用殘疾/能力障礙

人士？ 

□1. 會 

□2.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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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請仔細閱讀，從 1 至 4 圏出同意或不同意的程度。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殘疾/能力障礙人士的身份對他們來說是壓力。 1 2 3 4 

2. 殘疾/能力障礙人士的身份給他們的日常生活帶來不便。 1 2 3 4 

3. 殘疾/能力障礙人士的身份是他們生命中的污點。 1 2 3 4 

4. 殘疾/能力障礙人士的身份會令他們感到不舒服。 1 2 3 4 

5. 殘疾/能力障礙人士害怕他人知道他們的殘疾狀況。 1 2 3 4 

6. 殘疾/能力障礙人士對他們的身份感到無能為力。 1 2 3 4 

7. 殘疾/能力障礙人士因殘疾緣故避免和他人交往。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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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請閱讀以下對殘疾/能力障礙人士的描述從 1 至 4 中圈出你對每一個同意或不同意的程

度。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殘疾/能力障礙人士害怕開始工作， 因為他們可能會因

此而失去政府福利。 

 

1 
 

2 
 

3 
 

4 

2. 殘疾/能力障礙人士害怕其他人知道自己的殘疾狀況後， 

他們可能出現的反應。 1 2 3 4 

3. 殘疾/能力障礙人士害怕會招來其他人不必要的關注。 
1 2 3 4 

4.    殘疾/能力障礙人士害怕當他們的殘疾狀況欠佳或不穩 

定時，導致他們在工作上不被信賴。 1 2 3 4 

5. 殘疾/能力障礙人士害怕當身體狀況不佳或不穩定時，而 

令他們無法充分履行工作職責。 1 2 3 4 

6. 工作是他們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 1 2 3 4 

7. 工作是為他們提供了身份認同感和歸屬感。 1 2 3 4 

8. 工作對他們來説僅僅意味著收入的來源，除此之外沒有 

更多的意義。 1 2 3 4 

9. 對他們來説，生活中有許多事情比工作重要。 1 2 3 4 

10. 工作可以證明他們對社會有貢獻。 1 2 3 4 

11. 他們相信社會期望他們工作。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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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請閱讀以下描述從 1  至 4 中圈出你對每一個描述同意或不同意的程度。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我擔憂聘用殘疾/能力障礙人士，因為這或會增加公司／機 

構對他們醫療及保險費用的支出。 1 2 3 4 

2.    我擔憂因需要為殘疾/能力障礙人士提供額外培訓而增加 

成本。 1 2 3 4 

3. 我憂慮殘疾員工因為就診原因而經常需要請病假。 1 2 3 4 

4. 我憂慮要為殘疾員工提供無障礙設施而增加的成本。 1 2 3 4 

5. 我憂慮要佔用我更多的時間去處理殘疾員工因殘疾而出現 

的工作問題。 1 2 3 4 

6.   我憂慮殘疾員工不能達到公司／機構對他們工作上的要 

求。 1 2 3 4 

7. 因為法律上的保障，我擔憂日後解僱殘疾員工時會有遇到 

困難。 1 2 3 4 

8. 透過網上資源，我可以了解有關僱用殘疾/能力障礙人士的 

獎勵措施。 1 2 3 4 

9. 作為僱主，我能夠透過網上的資訊使自己得知聘用殘疾/能 

力障礙人士的好處。 1 2 3 4 

10. 我知悉政府為減輕僱主聘用殘疾/能力障礙人士額外成本 

的支援措施。 
1 2 3 4 

11. 我了解《殘疾歧視條例》的內容。 1 2 3 4 

12. 在《殘疾歧視條例》之下，我能獲得有關聘請殘疾/能力障 

礙人士的相關知識。 1 2 3 4 

13. 我機構的政策、設備等能附合《殘疾歧視條例》的要求。 1 2 3 4 

14. 我了解殘疾/能力障礙人士的工作能力。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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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5. 我了解不同種類的精神疾病（例如精神分裂症、躁鬱症、 

抑鬱症等）。 1 2 3 4 

16. 我了解肢體傷殘的種類（視力障礙、聽力障礙、截肢等）。 1 2 3 4 

17. 我願意招聘持有大專及以上學歷的殘疾員工。 1 2 3 4 

18. 我願意招聘沒有大專及以上學歷的殘疾員工。 1 2 3 4 

19. 我的員工不太知道怎樣跟殘疾/能力障礙人士合作。 1 2 3 4 

20. 聘用殘疾/能力障礙人士會額外增加其他員工的工作量。 1 2 3 4 

21. 殘疾/能力障礙員工可能會對其他員工造成危險或不良影 

響。 1 2 3 4 

22. 我的員工不會願意跟殘疾/能力障礙人士一起工作 1 2 3 4 

23. 殘疾/能力障礙人士需要被特別安排才能有效地工作。 1 2 3 4 

24. 我的員工不介意與殘疾/能力障礙人士一起在我的公司/機 

構工作。 
1 2 3 4 

25. 殘疾員工只適合做簡單而又重覆的工作。 1 2 3 4 

26. 殘疾員工可以融入這個充滿競爭的社會。 1 2 3 4 

27. 在同等的工作要求下，殘疾員工應得到和其他非殘疾的員 

工相同的工資和待遇。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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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對於以下不同殘疾類型的殘疾人士，請從 0-4 中圈出你願意與之共事的程度（若對於

該殘疾類別不了解，請圈出  0）。 
 

  

非

常

不

願

意 

 
不

願

意 

 
願

意 

 

非

常

願

意 

 
不

了

解 

1. 肢體傷殘 
 

1 
 

2 
 

3 
 

4 
 

0 

2. 讀寫障礙 
 

1 
 

2 
 

3 
 

4 
 

0 

3. 視力障礙 
 

1 
 

2 
 

3 
 

4 
 

0 

4. 言語障礙 
 

1 
 

2 
 

3 
 

4 
 

0 

5. 聽力障礙 
 

1 
 

2 
 

3 
 

4 
 

0 

6. 精神及情緒障礙 
 

1 
 

2 
 

3 
 

4 
 

0 

7. 智力障礙 
 

1 
 

2 
 

3 
 

4 
 

0 

8. 自閉症 
 

1 
 

2 
 

3 
 

4 
 

0 

9. 長期病患 
 

1 
 

2 
 

3 
 

4 
 

0 

10. 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 
 

1 
 

2 
 

3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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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請從 1-4 中圈出你為聘用殘疾/能力障礙人士而願意提供以下調適或設備的程度， 並

且從  Y、N 中圈出公司為聘用殘疾/能力障礙人士而提供以下調適或設備的實際情

況。 

 願意程度 實際情況 

 
非

常

不

願

意 

 

不

願

意 

 
願

意 

 

非

常

願

意 

 

已

提

供 

 

沒

提

供 

1. 扶手或斜台 1 2 3 4 Y N 

2. 殘疾/能力障礙人士泊車位 1 2 3 4 Y N 

3. 升降機 1 2 3 4 Y N 

4. 為殘疾/能力障礙人士特設的升降機 (僅限公司為整棟大樓

填寫) 

 

1 
 

2 
 

3 
 

4 
 

Y 
 

N 

5. 為殘疾/能力障礙人士特設的辦公室 1 2 3 4 Y N 

6. 無障礙洗手間 1 2 3 4 Y N 

7. 自動門 1 2 3 4 Y N 

8. 為聽障人士而設的電感圈輔聽系統 1 2 3 4 Y N 

9. 盲人凸字，放大字體，特殊照明或音效 1 2 3 4 Y N 

10. 手語傳譯 1 2 3 4 Y N 

11. 負責訓練以及指導殘疾員工工作的事業教練。 1 2 3 4 Y N 

12. 幫助殘疾員工處理工作有關的事情的助理。 1 2 3 4 Y N 

13. 為殘疾/能力障礙人士特設的文具及辦公室設施（例如

方便輪椅使用者的低桌面設計、視障人士點字機等） 

 

1 
 

2 
 

3 
 

4 
 

Y 
 

N 

14. 重新檢視工作任務，微調難度較高的工作任務給予殘

疾/能力障礙人士或放慢工作步伐。 

 

1 
 

2 
 

3 
 

4 
 

Y 
 

N 

15. 提供彈性上班時間或提供更多的休息時間。 1 2 3 4 Y N 

16. 提供兼職工作給予殘疾員工。 1 2 3 4 Y N 

17. 與個別殘疾員工協商工作安排。 1 2 3 4 Y N 

18. 其他（請註明：＿＿＿＿＿＿＿＿＿＿） 1 2 3 4 Y N 

 

全卷完，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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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過渡至工作的有效策略的研究 

問卷調查七:  其他持份者（同事） 
 

我明白並同意參與研究 □同意 □不同意 

您好： 

受平等機會委員會委託,香港城市大學現正進行一項研究,以了解香港年輕殘疾/能力障礙 人士

畢業後過渡至職場/工作所面對的情況。如果您是 公司僱員 ,並且是非殘疾人士,歡迎您參與

此研究問卷。 

您的意見對改善本港康復就業政策十分重要。您所填答的內容供研究之用,所有資料亦會 於

研究完成後六個月銷毀；個人資料將會保密,無須填寫姓名。我們日後亦只會發表整體性數據

而不會顯示個別受訪者的資料,請您安心作答。您的參與乃自願性質,您可以隨時停止參與,而

不會受到任何損失或懲罰。如您決定退出,所有資料將會儘快被銷毀。 

為答謝您的參與,完成問卷後,將有現金禮券乙張。如有查詢,歡迎致電關志健博士聯絡  (電

話：852 3442 4532,電郵：ckkwan@cityu.edu.hk)  。 

謝謝您的參與！ 

首席研究學者 

關志健博士 

香港城市大學 

社會及行為科學系助理教授 

 

二零二一年三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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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 

1. 你的性別是？ 

□1. 男 

□2. 女 

2. 你的年齡是？ 

□1. 24  或以下 
□2. 25-29 

□3. 30-34 

□4. 35-39 

□5. 40-44 

□6. 45-49 

□7. 50-54 
□8. 55-59 

□9. 60  或以上 

3. 你的教育程度是？ 

□1. 小學或以下 

□2. 中學 

□3. 副學士學位/高級文憑 

□4. 學士學位 

□5. 碩士學位或以上 

4.你的職業是？ 

□1. 經理及行政級人員 

□2. 專業人員 

□3. 輔助專業人員 

□4. 文書支援人員 

□5. 服務工作及銷售人員 

□6. 工藝及有關人員 

□7. 機台及機器操作員及裝配員 

□8. 非技術工人 

□9. 其他職業(請註明:_ ) 

5. 你從事甚麼什麼行業？ 

□1. 農業、林業及漁業 

□2. 採礦及採石業 

□3. 製造業 

□4. 電力、燃氣及水務業 

□5. 建造業 
□6. 進出口貿易、批發及零售

業 

□7. 住宿及膳食服務活動 
□8. 運輸、倉庫、郵政及速遞

服務 

□9. 資訊和通訊 
□10. 金融、保險、地產及商

用服務業 
□11. 社區、社會及個人服務

業 

□12. 其他 

6. 貴公司／機構大概有幾多
位員工？ 

□1. 10  人或以下 

□2. 10-49 人 

□3. 50-99 人 

□4. 100-199 人 

□5. 200-499 人 

□6. 500  人或以上 

7. 貴公司是否跨國企業？ 

□1. 是 

□2. 否 

8. 貴公司是否上市公司? 

□1. 是 

□2. 否 

9. 貴公司／機構現時有沒有
殘疾員工（包括實習生）？ 

□1. 有 

□2. 沒有（請回答第 11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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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貴公司／機構現時有多少名殘 11. 你和殘疾/能力障礙人士 12. 過去 5 年，你有沒有曾 

疾員工（包括實習生）？ 共事的工作佔比為？ 

□1. 全部 

□2. 大部分 

□3. 一半 

□4. 少部分 

□5. 極少部分 

經與 

殘疾/能力障礙人士共事的經

歷？ 

□1. 有 

□2. 沒有（請跳到第 16 

題） 

13. 員工的殘疾類別為？（可選多 14. 殘疾員工有沒有使用輔 15. 殘疾員工在 貴公司／機 

項） 助設備如輪椅，拐杖，助聽 構 

□1. 肢體傷殘 

□2. 讀寫障礙 

□3. 視力障礙 

□4. 言語障礙 

□5. 聽力障礙 

□6. 精神及情緒障礙 

□7. 智力障礙 

□8. 自閉症 

□9. 長期病患 

□10. 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 

器，白杖等？ 

□1. 有 

□2. 沒有 

內的受聘性質為？ （可選多

項） 

□1. 長工 

□2. 合約工 

□3. 散工 

□4. 全職 

□5. 兼職（每週工作少於 30 

小時） 

□6. 實習生 

□7. 其他(請註明: _) 

□11. 其他 (請註明: )   

□12. 不清楚   

16. 你會否願意在未來和殘疾/能力

障礙人士一同工作？ 

□1. 非常不願意 

□2. 不願意 

□3. 願意 

□4. 非常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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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請仔細閱讀，從 1 至  4 圏出同意或不同意的程度。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殘疾/能力障礙人士的身份對他們來說是壓力。 
 

1 
 

2 
 

3 
 

4 

2. 殘疾/能力障礙人士的身份給他們的日常生活帶來不便。 
 

1 
 

2 
 

3 
 

4 

3. 殘疾/能力障礙人士的身份是他們生命中的污點。 
 

1 
 

2 
 

3 
 

4 

4. 殘疾/能力障礙人士的身份會令他們感到不舒服。 
 

1 
 

2 
 

3 
 

4 

5. 殘疾/能力障礙人士害怕他人知道他們的殘疾狀況。 
 

1 
 

2 
 

3 
 

4 

6. 殘疾/能力障礙人士對他們的身份感到無能為力。 
 

1 
 

2 
 

3 
 

4 

7. 殘疾/能力障礙人士因殘疾緣故避免和他人交往。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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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請閱讀以下對殘疾/能力障礙人士的描述從 1 至 4 中圈出你對 每一個同意或不同意的

程度。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殘疾/能力障礙人士害怕開始工作，因為他們可能會因此而失

去政府福利。 

 

1 
 

2 
 

3 
 

4 

2. 殘疾/能力障礙人士害怕同事和僱主知道殘疾狀況後，他們可

能出現的反應。 

 

1 
 

2 
 

3 
 

4 

3. 殘疾/能力障礙人士害怕會招來其他僱員不必要的關注。 
 

1 
 

2 
 

3 
 

4 

4. 殘疾/能力障礙人士害怕當他們的殘疾狀況欠佳或不穩定時， 

導致他們在工作上不被信賴。  

 

1 
 

2 
 

3 
 

4 

5. 殘疾/能力障礙人士害怕當身體狀況不佳或不穩定時，而令他

們無法充分履行工作職責。 

 

1 
 

2 
 

3 
 

4 

6. 工作是他們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 
 

1 
 

2 
 

3 
 

4 

7. 工作是為他們提供了身分認同感和歸屬感。 
 

1 
 

2 
 

3 
 

4 

8. 工作對他們來説僅僅意味著收入的來源， 除此之外沒有更多的 
 

1 
 

2 
 

3 
 

4 

9. 對他們來説，生活中有許多事情比工作更重要。 
 

1 
 

2 
 

3 
 

4 

10. 工作可以證明他們對社會有貢獻。 
 

1 
 

2 
 

3 
 

4 

11. 他們相信社會期望他們工作。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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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請閱讀以下描述從 1 至  4 中圈出你對 每一個同意或不同意的程度。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殘疾的應徵者應在面試過程中透露和工作相關的殘疾情況。 1 2 3 4 

2. 在僱用殘疾/能力障礙人士時，機構應考慮同事對殘疾/能力障礙人士的接 

度。 

 

1 
 

2 
 

3 
 

4 

3. 殘疾申請人與其他應徵者應一樣具有所要求的工作技能。 1 2 3 4 

4. 如果新同事是殘疾/能力障礙人士，我不願意他加入我的工作組。 1 2 3 4 

5. 與其他人相比，殘疾/能力障礙人士不太可能在壓力很大的工作中保持情緒 

穩定。 

 

1 
 

2 
 

3 
 

4 

6.    若殘疾/能力障礙人士和我一起工作，我會憂慮他們會影響我的工作表 

現。 

 

1 
 

2 
 

3 
 

4 

7. 將殘疾/能力障礙人士納入其中可能對工作團隊不利。 1 2 3 4 

8. 相比起其他同事，我認為殘疾同事更容易做錯事。 1 2 3 4 

9. 我不懂得如何與殘疾/能力障礙人士相處。 1 2 3 4 

10. 殘疾/能力障礙人士通常期望得到一些幫助以完成日常工作。 1 2 3 4 

11. 因為藥物的副作用，殘疾/能力障礙人士應得到工作職責上的調適，就算 

可能會因此影響到其他員工的工作。 

 

1 
 

2 
 

3 
 

4 

12. 我會對殘疾同事說話更為謹慎，因為我害怕在言語上冒犯了他們。 1 2 3 4 

13. 如果被主管要求協助殘疾同事執行簡單的日常任務，我會很不高興。 1 2 3 4 

14. 我覺得主管不必額外承擔管理殘疾員工的責任。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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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如果聘用了殘疾/能力障礙人士，機構更會經常需要從其他必要支出中 

挪用資金用來為殘疾僱員提供調適。 

 

1 
 

2 
 

3 
 

4 

16. 我不願意跟一名績效評估不佳的殘疾員工共事。 1 2 3 4 

17. 我不願意跟一名工作表現欠佳的同事一同工作。 1 2 3 4 

18. 由於可能會被投訴殘疾歧視，因此我覺得公司對殘疾員工的監督可能會更 

加困難。 

 

1 
 

2 
 

3 
 

4 

19. 從員工角度來說，我覺得老闆解僱一名表現不佳的殘疾僱員要比解僱另 

一名同樣表現欠佳的健全僱員更艱難。 

 

1 
 

2 
 

3 
 

4 

20. 為了協助殘疾員工在工作上的需要，同事或主管可能要增加工作時間。 1 2 3 4 

21. 若果殘疾員工有付出努力，那麼他們所犯的一些輕微的工作 

錯誤就應該被原諒。 

 

1 
 

2 
 

3 
 

4 

22. 若果非殘疾員工有付出努力，那麼他們所犯的一些輕微的工作錯誤就應 

該被原諒。 

 

1 
 

2 
 

3 
 

4 

23. 我願意與持有大專及以上學歷的殘疾員工共事。 1 2 3 4 

24. 我願意與沒有大專學歷及以上學歷的殘疾員工共事。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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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對於以下不同殘疾類型的殘疾人士，請從 0 至 4 中圈出你願意與之共事的程度（若對

於該殘疾類別不了解，請圈出  0）。 
 

 
非

常

不

願

意 

 

不

願

意 

 
願

意 

 

非

常

願

意 

 

不

了

解 

1. 肢體傷殘 
 

1 
 

2 
 

3 
 

4 
 

0 

2. 讀寫障礙 
 

1 
 

2 
 

3 
 

4 
 

0 

3. 視力障礙 
 

1 
 

2 
 

3 
 

4 
 

0 

4. 言語障礙 
 

1 
 

2 
 

3 
 

4 
 

0 

5. 聽力障礙 
 

1 
 

2 
 

3 
 

4 
 

0 

6. 精神及情緒障礙 
 

1 
 

2 
 

3 
 

4 
 

0 

7. 智力障礙 
 

1 
 

2 
 

3 
 

4 
 

0 

8. 自閉症 
 

1 
 

2 
 

3 
 

4 
 

0 

9. 長期病患 
 

1 
 

2 
 

3 
 

4 
 

0 

10. 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 
 

1 
 

2 
 

3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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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請從 1 至 4 中圈出你為聘用殘疾/能力障礙人士而願意提供以下調適或設備的程度，  

並且從 Y、N 中圈出公司為聘用殘疾/能力障礙人士而提供以下調適或設備的實際

況。 

 

全卷完，謝謝！ 

 願意程度 實際情況 

  

非
常
不
願
意 

 
不
願
意 

 
願
意 

 
非
常
願
意 

 
已
提
供 

 
沒
提
供 

1. 扶手或斜台 1 2 3 4 Y N 

2. 殘疾/能力障礙人士泊車位 1 2 3 4 Y N 

3. 升降機 1 2 3 4 Y N 

4. 為殘疾/能力障礙人士特設的升降機 (僅限公司為整棟
大樓填寫) 

1 2 3 4 Y N 

5. 為殘疾/能力障礙人士特設的辦公室 1 2 3 4 Y N 

6. 無障礙洗手間 1 2 3 4 Y N 

7. 自動門 1 2 3 4 Y N 

8. 為聽障人士而設的電感圈輔聽系統 1 2 3 4 Y N 

9. 盲人凸字,放大字體,特殊照明或音效 1 2 3 4 Y N 

10. 手語傳譯 1 2 3 4 Y N 

11. 負責訓練以及指導殘疾員工工作的事業教練。 1 2 3 4 Y N 

12. 幫助殘疾員工處理工作有關的事情的助理。 1 2 3 4 Y N 

13.    為殘疾/能力障礙人士特設的文具及辦公室設施 

（例如方便輪椅使用者的低桌面設計、視障人士 

點字機等） 

 

1 

 

2 

 

3 

 

4 

 

Y 

 

N 

14. 重新檢視工作任務,微調難度較高的工作任務給
予殘疾/能力障礙人士或放慢工作步伐。 1 2 3 4 Y N 

15. 提供彈性上班時間或提供更多的休息時間。 1 2 3 4 Y N 

16. 提供兼職工作給予殘疾員工。 1 2 3 4 Y N 

17. 與個別殘疾員工協商工作安排。 1 2 3 4 Y N 

18. 其他（請註明：＿＿＿＿＿＿＿＿＿＿） 1 2 3 4 Y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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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個人深入訪談訪問大綱 
 

香港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過渡至工作的有效策略的研究

正在就讀中學或技能學校之年輕殘疾/能力障礙人士 

訪問大綱 (約 1.5 小時) 

第一部分:  背景資料 

1. 你今年大約幾歲？ (可選擇年齡組別) 

2. 性別 (由訪問員填寫) 

3. 你住在哪裡？ 

4. 你正在就讀哪一間學校？ 

5. 你正在就讀甚麼年級？ 

6. 你能分享一下你有甚麼殘疾/能力障礙問題嗎？ 

7. 你現在與誰同住？他是不是你的監護人？ 

8. 你父母的教育程度是？ 

9. 你有兄弟姐妹嗎？ 

10. 你父母的職業是？ 

第二部分:訪問問題 

首先，讓我們先談談教育。 

1. 你正在就讀哪一間中學？ 是主流學校還是特殊學校？ 

2. 你在中學就讀甚麼科目？ 

3. 你認為殘疾/能力障礙問題會否影響到你的學業？請舉出一些例子去說明如何會/不

會影響到你的學業呢? 

4. 你認為你自己的殘疾/能力障礙問題會否使你在學校或升學上遭受歧視？如有，你認

為有多大的影響？請分享一下你的經驗? 

其次，讓我們談談關於你自己及周遭與升學及就業有關的東西。 
 

5. 在學業上，你有沒有因為你的殘疾/能力障礙而遇到一些挑戰或困難？ 如果有的話， 

是甚麼？ 

6. 你有沒有想過嘗試克服這些挑戰或困難？ 有甚麼方法可以幫得到你去克服這些挑

戰或困難？你可以順利克服這些挑戰或困難嗎？ 如果不可以的話，是甚麼原因？ 

7. 你有多經常想到你的教育和工作前景呢？你知道自己對那些升學及工作有興趣嗎？ 

若然，你傾向選擇那類教育 (提示：職業訓練、副學士或大學學位等)及從事那種工

作？那是你喜歡的嗎？甚麼原因令你選擇這條路？ 

8. 你會如何達到上述教育及工作的目標？在邁向目標的過程中，你有沒有遇到困難？ 

你如何處理這些困難？你相信自己將會達成這些目標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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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你有多經常和以下人士討論你的教育和工作規劃與目標？他們可以幫的到你多少？ 

請舉例說明。 

(a) 你的家人 

(b) 老師 

(c) 社工 

(d) 朋友 

(e) 鄰居 

(f) 其他人 

10. 你就讀的中學有沒有提供一些職業訓練的課程？若果有，你認為這類職業訓練的課

程對你尋找工作和就業有多大作用？ 

11. 當你需要升學及將來就業資料時，你會透過甚麼途徑得到資訊？若果有，你的經驗

如何？你認為那些資料有沒有用？ 

12. 你認為香港社會有多大程度容許你去達成你的教育及工作目標？有沒有甚麼阻礙你

的規劃及目標？若有，那是甚麼障礙呢？ 

13. 你會不會對升學、尋找工作和工作有憂慮？你會如何克服這些憂慮？ 

14. 在幫助達成你的教育及工作目標上，你需要甚麼支援？甚麼使你相信這些支援可以

幫你達成你的目標呢？ 

*問題的發問方式，會按受訪者的需要而略為調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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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過渡至工作的有效策略的研究

正在就讀專上教育之年輕殘疾/能力障礙人士 

訪問大綱 (約 1.5 小時) 

第一部分:  背景資料 

1. 你今年大約幾歲？ (可選擇年齡組別) 

2. 性別 (由訪問員填寫) 

3. 你過去在那一類中學讀書？ 

4. 你住在哪裡？ 

5. 你正在就讀哪一間大專院校/大學？ 

6. 你主修甚麼課程？為什麼選擇這個課程？ 

7. 你能分享一下你有甚麼殘疾/能力障礙問題？ 

8. 你有沒有曾經或現正接受職業訓練或職業輔導服務？ 

9. 你現在與誰同住？他是不是你的監護人？ 

10. 如果不是，你在哪裡？是否住在大學宿舍？這個經驗如何。 

11. 你父母的教育程度是？ 

12. 你有兄弟姐妹嗎？ 

13. 你父母的職業是？ 

第二部分:訪問問題 

首先，讓我們先談談教育。 

14. 你喜歡你現在的專上課程嗎？ 

15. 你認為怎樣才是好的專上課程？ 

16. 你認為殘疾/能力障礙問題會不會影響到你的學業？ 

17. 你認為你自己的殘疾/能力障礙問題會不會使你在學校或升學上遭受歧視？如有，你

認為有多大的影響？ 

其次，讓我們談談關於你自己及周遭與升學及就業有關的東西。 
 

18. 在學業上，你有沒有因為你的殘疾/能力障礙而遇過一些挑戰或困難？如果有的話， 

是甚麼？ 

19. 你有沒有想過嘗試克服這些挑戰或困難？ 有甚麼方法可以幫得到你去克服這些挑

戰或困難？ 如果不可以的話，是甚麼原因？ 

20. 從你的角度來看，一般而言，你對你自己有甚麼看法？你的強項及限制是甚麼？ 

21. 當談及你自己的時候，有沒有任何內在的東西可以影響你的教育及工作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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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你有多經常和以下人士討論你的教育和工作規劃與目標？他們可以幫得到你多少？ 

請舉例說明。 

(a) 你的家人 

(b) 老師 

(c) 社工 

(d) 學生事務中心 

(e) 朋友 

(f) 鄰居 

(g) 其他人 

23. 你正在就讀的那一間大專院校有沒有一些職業訓練的課程提供給你？若果有，你認

為這類職業訓練的課程對你尋找工作和就業有多大作用？ 

24. 你有沒有想過自己未來會做甚麼類型的工作？ 

25. 你認為你未來畢業後會不會找到一分好工？ 

26. 你會不會對尋找工作和工作有憂慮？你會如何克服這些憂慮？ 

27. 你認為殘疾/能力障礙問題會不會影響到你未來畢業後尋找工作？如果有， 可不可

以分享一下是甚麼？ 

28. 當你需要升學及將來就業的資料時，你會去那裏找尋？你有否從這些地方得到任何

資訊？若果有，你的經驗如何？你認為那些資料有沒有用？ 

29. 香港有否任何東西 (例如:  政策和機構等)幫助或阻礙你的教育和工作目標？ 

30. 你認為香港社會有多大程度容許你去達成你的教育及工作目標？有沒有甚麼阻礙你

的規劃及目標？若有，那是甚麼障礙呢？ 

31. 在幫助達成你的教育及工作目標上，你需要甚麼支援？甚麼使你相信這些支援可以

幫你達成你的目標呢？ 

*問題的發問方式，會按受訪者的需要而略為調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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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過渡至工作的有效策略的研究

中學畢業之年輕殘疾/能力障礙人士 

訪問大綱 (約 1.5 小時) 

第一部分:  背景資料 

1. 你今年大約幾歲？ (可選擇年齡組別) 

2. 性別 (由訪問員填寫) 

3. 你過去在哪一間中學讀書？ 

4. 你住在哪裡？ 

5. 你能分享一下你有甚麼殘疾/能力障礙問題？ 

6. 你有沒有曾經或現正接受職業訓練或職業輔導服務？ 

7. 你現在與誰同住？他是不是你的監護人？ 

8. 如果不是，你住在哪裡？這個經驗如何。 

9. 你父母的教育程度是？ 

10. 你有沒有兄弟姐妹？ 

11. 你父母的職業是？ 

第二部分:訪問問題 

首先，讓我們先談談有關你工作的事情。 

12. 你現在有沒有工作？ 

(如果有回答) 

a. 你的職業是甚麼？ 

b. 你是全職還是兼職？ 

c. 你現在的工作是你理想的工作嗎？ 

d. 你滿意你現在的工作嗎？如果滿意，是甚麼令你感到滿意？如果不滿意，又是甚

麼使你不滿意？ 

e. 你認為你的經歷裏面，你容易尋找工作嗎？你認為有甚麼主要困難會阻礙你尋

找工作呢? 

f. 請問你還記得你尋找第一份工作時的經歷嗎？ 

(如果没有回答) 

g. 可以分享一下是甚麼原因使你現在沒有工作？ 

h. 現在想尋找工作嗎？為甚麼？ 

i. 你沒有工作，平常會做甚麼？ 

j. 你現在有甚麼計劃？ 

13. 直到目前為止，你會如何評價你的職業成就？ (0 分=最差，10 分最好) 甚麼因素會

影響你的評分？ 

14. 對你來講，你覺得怎樣才是一份好的工作？ 

15. 根據你自己的經歷，你覺得有甚麼因素會有助及阻礙你尋找工作？ 



256 
 

16. 如果你可以作出選擇，你會不會想找一份更好的工作？ 

其次，讓我們談談關於你從求學過渡至工作的個人經歷。 

17. 你認為你在中學學到的知識，與你現在的工作是否相關？ 

18. 你覺得在中學裏面的就業支援如何？你有沒有使用過呀？請舉例說明。 

19. 因為殘疾/能力障礙，會不會為你帶來困難，阻礙你以往尋找工作或現在的工作？請

舉例說明。 

20. 因為殘疾/能力障礙，會不會為你帶來困難，阻礙你這個過渡經歷？ 

21. 根據你以往的經驗，有甚麼方法或人，你認為可以幫得到你尋找工作？ 

22. 在你記憶中，家人、朋友、老師或社工支持你尋找工作嗎？如果有，他們如何協助

你尋找工作？ 

23. 你介意讓同事知道你殘疾/能力障礙的情況嗎？ 

24. 以前應聘或者現在工作的時候，有沒有遇到過一些開心或者不開心的事情呀？ 

25. 總括而言，你滿意自己從求學過渡至工作的經歷嗎？ 

最後，讓我們談談政府支援年輕殘疾/能力障礙人士從求學過渡至工作的政策。 
 

26. 請問你知道政府現行有甚麼配合的政策、服務和計劃可以協助你尋找工作和工作嗎？ 

如果知道， 你認為政府現行的政策、服務和計劃對於你來說有沒有幫助？ 

27. 當你需要升學及將來就業的資料時，你會去那裏找尋？你有否從這些地方得到任何

資訊？若果有，你的經驗如何？你認為那些資料有沒有用？ 

28. 你認為香港社會有多大程度容許你去達成你的教育及工作目標？有沒有甚麼阻礙你

的規劃及目標？若有，那是甚麼障礙呢？ 

29. 在幫助達成你的教育及工作目標上，你需要甚麼支援？甚麼使你相信這些支援可以

幫你達成你的目標呢？ 

*問題的發問方式，會按受訪者的需要而略為調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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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過渡至工作的有效策略的研究

專上教育畢業之年輕殘疾/能力障礙人士 

訪問大綱 (約 1.5 小時) 

第一部分:  背景資料 

1. 你今年大約幾歲？ (可選擇年齡組別) 

2. 性別 (由訪問員填寫) 

3. 你過去在哪一間中學讀書？ 

4. 你過去在哪一間大專院校/大學讀書？ 

5. 你能分享一下你有甚麼殘疾/能力障礙問題嗎？ 

6. 你現在與誰同住？他是不是你的監護人？ 

7. 如果不是，你住在哪裡？是不是大學宿舍？這個經驗如何？ 

8. 你父母的教育程度是？ 

9. 你有沒有兄弟姐妹？ 

10. 你父母的職業是？ 

第二部分:訪問問題 

首先，讓我們先談談有關你讀大專同工作的事情。 

11. 你曾修讀那個專上課程? 

12. 你在上述課程主修甚麼科目？ 

13. 那個課程及主修是你喜歡的嗎？若然，甚麼原因令你喜歡？若否，甚麼原因令你修

讀這課程？ 

14. 據你的經驗，追求專上教育的主要阻礙是甚麼？ 

15. 在你追求專上教育的路上，甚麼最能夠幫助你去處理你遇到的障礙?  以你過往的經

驗，你如何去克服這些困難?請舉三個例子說明? 

16. 你認為專上教育是否為你的生活帶來了轉變?  若有，帶來了甚麼轉變？ 

17. 直至現在為止，你會怎樣評價你的教育成就 [若果 0 分=非常差; 10 分=  非常好]?甚

麼東西會影響到你的評分? 

18. 你宜家有無返工？ 

(如果有回答) 

a. 你的職業是甚麼？ 

b. 你是全職還是兼職？ 

c. 你現在的工作是你理想的工作嗎？ 

d. 你滿意你現在的工作嗎？如果滿意，是甚麼令你感到滿意？如果不滿意，又是甚

麼使你不滿意？ 

e. 你認為你的經歷裏面，你容易尋找工作嗎？ 

f. 請問你還記得你尋找第一份工作時的經歷嗎？請你分享下你尋找第一份工作時

的困難?你是如何克服這些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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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回答) 

g. 可以分享一下是甚麼原因使你現在沒有工作？ 

h. 現在想尋找工作嗎？為甚麼？ 

i. 你沒有工作，平常會做甚麼？ 

j. 你現在有甚麼計劃？ 

19. 直到目前為止，你會如何評價你的職業成就？ (0 分=最差，10 分最好) 甚麼因素會

影響你的評分？ 

20. 對你來講，你覺得怎樣才是一份好的工作？ 

21. 根據你自己的經歷，你覺得有甚麼因素會有助及阻礙你尋找工作？ 

22. 如果你可以作出選擇，你會不會想找一份更好的工作？ 

其次，讓我們談談關於你從求學過渡至工作的個人經歷。 

23. 你認為你在中學學到的知識，與你現在的工作是否相關？ 

24. 你覺得在中學裏面的就業支援如何？你有沒有使用過呀？請舉例說明。 

25. 你認為擁有專上學歷幫助你尋找工作嗎？ 

26. 因為殘疾/能力障礙，會不會為你帶來困難，阻礙你以往尋找工作或現在的工作？請

舉例說明。 

27. 因為殘疾/能力障礙，會不會為你帶來困難，阻礙你這個過渡經歷？ 

28. 根據你以往的經驗，有甚麼方法或人，你認為可以幫得到你尋找工作？ 

29. 在你記憶中，家人、朋友、老師或社工支持你尋找工作嗎？如果有，他們如何協助

你尋找工作？ 

30. 你介意讓同事知道你殘疾/能力障礙的情況嗎？ 

31. 以前應聘或者現在工作的時候，有沒有遇到過一些開心或者不開心的事情呀？ 

32. 總括而言，你滿意自己從求學過渡至工作的經歷嗎？ 

最後，讓我們談談政府支援年輕殘疾/能力障礙人士從求學過渡至工作的政策。 
 

33. 請問你知道政府現行有甚麼配合的政策、服務和計劃可以協助你尋找工作和工作嗎？ 

如果知道， 你認為政府現行的政策、服務和計劃對於你來說有沒有幫助？ 

34. 當你需要升學及將來就業的資料時，你會去那裏找尋？你有否從這些地方得到任何

資訊？若果有，你的經驗如何？你認為那些資料有沒有用？ 

35. 你認為香港社會有多大程度容許你去達成你的教育及工作目標？有沒有甚麼阻礙你

的規劃及目標？若有，那是甚麼障礙呢？ 

36. 在幫助達成你的教育及工作目標上，你需要甚麼支援？甚麼使你相信這些支援可以

幫你達成你的目標呢？ 

*問題的發問方式，會按受訪者的需要而略為調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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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焦點小組會談的訪問大綱 
 

香港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過渡至工作的有效策略的研究

年輕殘疾/能力障礙人士父母 

焦點小組討論大綱 (約 1.5 小時) 

第一部分:  背景資料 (資料由訪問員在焦點小組前收集) 

1. 你今年大約幾歲？ (可選擇年齡組別) 

2. 性別？ 

3. 你住在哪裡？ 

4. 請問你的教育程度是？ 

5. 請問你的職業是？ 

6. 你能分享一下你子女有甚麼殘疾/能力障礙問題？ 

7. 你現在是否與你的子女居住？ 

8. 如果不是，你住在哪裡？這個經驗如何。 

第二部分:訪問問題 

首先，讓我們先談談你子女升學和就業。 

9. 你能分享一下你子女現在是正在讀書還是工作？ 

(繼續問答「子女正在讀書」的家長) 

a. 你的子女是讀哪一間中學/大專院校/大學？ 

b. 你認為你的子女有殘疾/能力障礙問題會不會令他在學校裏面遭受歧視？ 

c. 你認為他在讀書期間有沒有接觸過一些職業訓練的課程？ 

d. (如果有接觸過)  你認為這類型職業訓練課程有沒有用？ 

e. 你有沒有想過你的子女將來會從事甚麼工作？ 

f. 作為父母，你對子女的教育和工作成就，有甚麼期望呢？有甚麼原因使你有這樣的

期望呢？ 

g. 作為父母，你認為可以如何支持你的子女實現他的學業和職業抱負？請用三個

例子說明你會如何支持？ 

h. 你認為殘疾/能力障礙問題會不會影響他將來升學和尋找工作呢？ 

i. 你認為他和其他非殘疾/能力障礙人士將來在升學和尋找工作上會不會受到不公

平的對待？ 

(繼續問答「子女正在工作」的家長) 

j. 請問你的子女現在從事甚麼職業？ 

k. 作為父母，你對子女的教育和工作成就，有甚麼期望呢？有甚麼原因使你有這樣的

期望呢？如果你的子女是無殘疾/能力障礙問題，你會不會對他/他們有不同的期

望呢？ 

l. 作為父母，你認為可以如何支持你的子女實現他的學業同職業抱負？請用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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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說明你會如何支持？ 

m. 你認為你的子女有殘疾/能力障礙問題會不會使他在尋找工作和工作上遭受歧視？ 

n. 依你的經驗，你認為社工、輔導員和學校提供的服務能幫到你的子女協助他們尋找

工作同適應工作嗎？請舉例說明。 

o. 你認為僱主會不會對殘疾/能力障礙的員工和普通員工一視同仁？ 

p. 如果可以的話，你有甚麼話想對僱主說？ 

q. 依你現在的觀察，你認為你的子女在學校所學的東西放在工作上有沒有用？請

舉例說明。 

r. 總括而言，你認為你的子女由求學過渡至工作的過程順利嗎？ 

最後，讓我們談談政府相關的支援政策。 
 

10. 請問你知道政府現行有甚麼配合的政策、服務和計劃可以協助子女尋找工作和工作

嗎？如果知道，你認為政府現行的政策、服務和計劃對於子女來說有沒有幫助？ 

11. 當你的子女需要升學及將來就業的資料時，你會不會主動去尋求政府的政策、服務

和計劃去協助子女解決工作上的問題？你有否從這些地方得到任何資訊？若果有， 

你的經驗如何？你認為那些資料有沒有用？ 

12. 你知道你的子女可以在甚麼渠道找到有關教育及就業規劃與目標的資訊嗎？若知道， 

那是甚麼渠道？那些資訊有用嗎？ 

13. 你認為香港社會有多大程度容許你的子女去達成他們在教育和工作上的目標？有沒

有甚麼阻礙你子女的規劃與目標？若有，那些障礙是甚麼？ 

*問題的發問方式，會按受訪者的需要而略為調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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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過渡至工作的有效策略的研究

特殊學校、訓練中心的導師 

焦點小組討論大綱 (約 1.5 小時) 

第一部分:  背景資料 (資料由訪問員在焦點小組前收集) 

1. 你今年大約幾歲？ (可選擇年齡組別) 

2. 性別？ 

3. 請問你的專業背景是？ 

4. 請問你從事特殊學校/訓練中心的導師有多久？ 

第二部分:訪問問題 

首先，讓我們先談談年輕殘疾/能力障礙人士的教育和升學。 

5. 請問你認為他們如果在主流學校讀書時會不會遭受歧視？ 

6. 你認為在讀書上，他們和非殘疾/能力障礙的學生有沒有分別？ 

7. 在教導年輕殘疾/能力障礙人士時的主要挑戰是甚麼？年輕殘疾/能力障礙人士的學

習過程中的主要挑戰又是甚麼？你如何處理這些挑戰呢？ 

8. 在促進你教導年輕殘疾/能力障礙人士的學習和升學上，學校和政府提供了甚麼支援？ 

這些支援有多大效用？ 

9. 在教導年輕殘疾/能力障礙人士及幫助年輕殘疾/能力障礙人士學習和升學上，你需

要甚麼支援呢？為何這些支援會有幫助？ 

10. 年輕殘疾/能力障礙人士有多經常向你詢問有關於他們課業和升學的資訊？有甚麼

原因令他們向你或不向你查詢呢？他們通常想得到甚麼資訊？ 

11. 一般而言，你如何評價年輕殘疾/能力障礙人士的教育和工作志向呢？以你的觀察， 

甚麼原因令他們有這樣的志向呢？ 

其次，讓我們談談年輕殘疾/能力障礙人士的就業。 
 

12. 你認為在特殊學校/訓練中心的職業訓練課程足夠幫助他們尋找工作和工作嗎？如

果不足夠 ， 你會有甚麼改善建議使這些職業訓練課程更能滿足他們的需要？ 

13. 在設計課程或者製作教材的時候，會有甚麼特別的考慮？ 

14. 你認為殘疾/能力障礙問題會不會影響他將來尋找工作呢？ 

15. 相對於非殘疾/能力障礙的人士，你認為他們在尋找工作和工作上會不會遭受歧視或

者會不會感覺到有不公平對待？ 

16. 就你個人經驗來說，年輕殘疾/能力障礙人士尋找工作遇到甚麼困難？你覺得他們尋

找工作的困難，有多少與自己的殘疾/能力障礙有關？有多少與社會環境有關？ 有

多少與政府政策有關？請舉例說明。 

17. 通常他們用甚麼方法尋找工作？有沒有一些成功或失敗的例子可以分享？你認為有

甚麽成功或失敗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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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如何與其他各方合作，去幫助年輕殘疾/能力障礙人士就業？ 

最後，讓我們談談政府相關的支援政策。 
 

19. 請問你知道政府現行有甚麼配合的政策、服務和計劃可以協助他們尋找工作和工作

嗎？如果知道， 你認為政府現行的政策、服務和計劃對於他們來說有沒有幫助？ 

可不可以解釋一下為甚麼有/沒有幫助？ 

20. 你認為香港社會有多大程度容許年輕殘疾/能力障礙人士去達成他們在教育和工作

上的目標？有沒有甚麼阻礙年輕殘疾/能力障礙人士的規劃與目標？若有，那些障礙

是甚麼？ 

*問題的發問方式，會按受訪者的需要而略為調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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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過渡至工作的有效策略的研究

輔導員、社會工作者 

焦點小組討論大綱 (約 1.5 小時) 

第一部分:  背景資料 (資料由訪問員在焦點小組前收集) 

1. 你今年大約幾歲？ (可選擇年齡組別) 

2. 性別 ？ 

3. 請問你的專業背景是？ 

4. 請問你從事輔導員/社會工作者多久？ (對象為年輕殘疾/能力障礙人士) 

第二部分:訪問問題 

首先，讓我們先談談年輕殘疾/能力障礙人士的教育和升學。 

5. 請問你認為他們如果在主流學校讀書時會不會遭受歧視？ 

6. 你認為在讀書上，他們和非殘疾/能力障礙的學生有沒有分別？如果有分別 ， 可不

可以解釋一下有甚麼分別？ 

7. 在協助年輕殘疾/能力障礙人士及幫助年輕殘疾/能力障礙人士的學習和升學上，你

需要甚麼支援呢？為何這些支援會有幫助？ 

8. 年輕殘疾/能力障礙人士有多經常向你詢問有關於他們課業和升學的資訊？有甚麼

原因令他們向你或不向你查詢呢？他們通常想得到甚麼資訊？ 

9. 你有多經常接觸年輕殘疾/能力障礙人士的家長呢？有甚麼原因令你找那些家長或

有甚麼原因令那些家長找你？ 

10. 一般而言，你如何評價年輕殘疾/能力障礙人士的教育和工作志向呢？以你的觀察， 

甚麼原因令他們有這樣的志向呢？ 

11. 在上述的問題中，年輕殘疾/能力障礙人士與非殘疾/能力障礙人士之間有差別嗎？ 

其次，讓我們談談年輕殘疾/能力障礙人士的就業。 

12. 你認為殘疾/能力障礙問題會不會影響他將來尋找工作呢？ 

13. 相對於非殘疾/能力障礙的人士，你覺得他們在尋找工作和工作上會不會遭受歧視或

者會不會感覺到有不公平對待？ 

14. 就你個人經驗來說，年輕殘疾/能力障礙人士尋找工作遇到甚麼困難？你覺得他們尋

找工作的困難，有多少與自己的殘疾/能力障礙有關？有多少與社會環境有關？ 有

多少與政府政策有關？請舉例說明。 

15. 通常他們用甚麼方法尋找工作？有沒有一些成功或失敗的例子可以分享？你認為有

甚麽成功或失敗因素？ 

16. 當他們獲得聘用之後，還有甚麼重要的事情要跟進？ 

17. 你認為職業輔導可以如何幫到他們？ 

18. 你認為現在的職業復康服務有效嗎？可以說明更多為甚麼有效／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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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你接觸他們的家長、僱主同事的時候給你甚麼感覺？他們在就業上，扮演着甚麼角

色？ 

20. 如何與其他各方合作，去幫助年輕殘疾/能力障礙人士就業？ 

21. 總括來講，為了改善他們的就業情況你又會有甚麼建議呢？ 

最後，讓我們談談政府相關的支援政策。 
 

22. 請問你知道政府現行有甚麼配合的政策、服務和計劃可以協助他們尋找工作和工作

嗎？如果知道， 你認為政府現行的政策、服務和計劃對於他們來說有沒有幫助？ 

可不可以解釋一下為甚麼有/沒有幫助？ 

23. 你認為香港社會有多大程度容許年輕殘疾/能力障礙人士去達成他們在教育和工作

上的目標？有沒有甚麼阻礙年輕殘疾/能力障礙人士的規劃與目標？若有，那些障礙

是甚麼？ 

*問題的發問方式，會按受訪者的需要而略為調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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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過渡至工作的有效策略的研究

僱主 

焦點小組討論大綱 (約 1.5 小時) 

第一部分:  背景資料 (資料由訪問員在焦點小組前收集) 

1. 你今年大約幾歲？ (可選擇年齡組別) 

2. 性別？ 

3. 請問你的教育程度是？ 

4. 請問你從事的是甚麼行業？ 

5. 請問你的公司/機構大概有多少員工？ 當中有沒有殘疾/能力障礙人士？ 

第二部分:訪問問題 

首先，讓我們先談談年輕殘疾/能力障礙人士的就業。 

6. 請問你有沒有聘用過年輕殘疾/能力障礙人士？ 

7. (如果有的話) 有甚麼吸引或者阻礙你們的公司，去聘用年輕殘疾/能力障礙人士？ 

8. (如果有的話) 你們是在哪一種途徑招聘年輕殘疾/能力障礙人士？ 

9. (如果有的話)  你們有沒有安排年輕殘疾/能力障礙人士和其他同事一起工作？ 

10. (如果有的話)  你會如何評價你公司內年輕殘疾/能力障礙員工與非殘疾/能力障礙員

工之間的共融程度？有沒有曾經出現衝突？若有，甚麼引致這衝突？請舉例說明。 

11. (如果有的話) 你對待這些年輕殘疾/能力障礙員工的方式有否分別？你會怎樣對待

他們？(提示：職位或工作的分配、薪酬水平、晉升或受訓機會等、與非殘疾/能力障礙

同事的關係等。) 

12. (如果有的話) 按你的經驗，在能力和工作志向方面，年輕殘疾/能力障礙員工與非殘

疾/能力障礙員工之間有分別嗎？ 

13. (如果有的話) 整體來說，你是否滿意年輕殘疾/能力障礙員工的工作表現？ 

14. (如果沒有的話)  如果你未聘用過殘疾/能力障礙人士，有甚麼原因？有甚麼吸引或者

阻礙你們公司，去考慮聘用年輕殘疾/能力障礙人士？ 

15. (如果沒有的話)  如果聘用年輕殘疾/能力障礙人士，你猜其他同事會有甚麼看法？ 

16. (如果沒有的話) 在你看來，在能力和工作志向方面，年輕殘疾/能力障礙員工與非殘

疾/能力障礙員工之間之間有分別嗎？ 

17. (如果沒有的話)  在你看來，年輕殘疾/能力障礙員工與非殘疾/能力障礙員工之間有

否任何可能的存在衝突？若有，甚麼引致這衝突？你有否聽到過任何真實的例子？ 

18. 你認為現時的勞動市場對年輕殘疾/能力障礙人士有沒有遭受歧視或不公平對待？ 

最後，讓我們談談政府相關的支援政策。 
 

19. 請問你知道政府現行有什麼配合的政策、服務和計劃可以協助他們尋找工作和就業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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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如果答知道) 你認為政府現行的政策、服務和計劃對於他們來說有沒有幫助？ 可

不可以解釋一下為甚麼有/沒有幫助？ 

21. 作為僱主，你認為聘用年輕殘疾/能力障礙人士的公司需要甚麼支援呢？這些支援有

何重要性？ 

22. 你認為香港社會有多大程度容許年輕殘疾/能力障礙人士去達成他們在教育和工作

上的目標？有沒有甚麼阻礙年輕殘疾/能力障礙人士的規劃與目標？若有，那些障礙

是甚麼？ 
 

*問題的發問方式，會按受訪者的需要而略為調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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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年輕殘疾人士從學校過渡至工作的有效策略的研究

僱員 

焦點小組討論大綱 (約 1.5 小時) 

第一部分:  背景資料 (資料由訪問員在焦點小組前收集) 

1. 你今年大約幾歲？ (可選擇年齡組別) 

2. 性別？ 

3. 請問你的教育程度是？ 

4. 請問你從事的是甚麼工作？ 

5. 請問你的公司/機構大概有多少員工？ 當中有沒有殘疾/能力障礙人士？ 

第二部分:訪問問題 

首先，讓我們先談談年輕殘疾/能力障礙人士的就業。 

6. 你自己對殘疾/能力障礙人士的情況了解有多少？ 

7. 請分享你對年輕殘疾/能力障礙人士就業這個議題的看法。 

8. 如果有機會和年輕殘疾/能力障礙人士一齊工作，你第一個反應會是甚麼？ 

9. 你現在在工作上有沒有與他們一起做同事？ 

10. 在你印象中，他們在工作上有甚麼優點和缺點？ 

11. 在你看來，在能力和工作志向方面，年輕殘疾/能力障礙員工與非殘疾/能力障礙員工

之間有分別嗎？請舉例說明。 

12. 在你看來，年輕殘疾/能力障礙員工與非殘疾/能力障礙員工之間有否任何可能的存

在衝突？若有，甚麼引致這衝突？你有否聽到過任何真實的例子？ 

13. 當和他們相處的時候有沒有出現一些開心的事或者困難？ 

14. 你有甚麼話想和一些有殘疾/能力障礙的同事去說？ 

15. 你認為現時的勞動市場對年輕殘疾/能力障礙人士有沒有遭受歧視或不公平對待？ 

最後，讓我們談談政府相關的支援政策。 
 

16. 請問你知道政府現行有甚麼配合的政策、服務和計劃可以協助他們尋找工作和工作

嗎？ 

17. (如果答知道) 你認為政府現行的政策、服務和計劃對於他們來說有沒有幫助？ 可

不可以解釋一下為甚麼有/沒有幫助？ 

18. 你認為香港社會有多大程度容許年輕殘疾/能力障礙人士去達成他們在教育和工作

上的目標？有沒有甚麼阻礙年輕殘疾/能力障礙人士的規劃與目標？若有，那些障礙

是甚麼？ 

*問題的發問方式，會按受訪者的需要而略為調整。 

*** 


